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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8_1010/2007.html 
 

第一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

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第十三条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们

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有相同权利，特别是： 

(a) 领取家属津贴的权利； 

(b) 银行贷款、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贷的权利； 

(c) 参与娱乐活动、运动和文化生活所有各方面的权利。 
 

第十四条 
 
  1. 缔约各国应考虑到农村妇女面对的特殊问题和她们对家庭生计包括她们在不具货币性质的经济

部门的工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对农村地区妇女适用本公约的各项

规定。 
  2.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农村地区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参与并受益于农村发展，尤其是保证她们有权： 
  (a)  充分参与各级发展规划的拟订和执行工作； 
  (b)  有权利用充分的保健设施，包括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辅导和服务； 
  (c)  从社会保障方案直接受益； 
  (d)  接受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训练和教育，包括实用识字的训练和教育在内，以及除了别的以

外，享受一切社区服务和推广服务的益惠，以提高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 
  (e)  组织自助团体和合作社以通过受雇和自雇的途径取得平等的经济机会； 
  (f)  参加一切社区活动； 
  (g)  有机会取得农业信贷，利用销售设施，获得适当技术，并在土地改革和土地垦殖计划方面享

有平等待遇； 
         (h)  享受适当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住房、卫生、水电供应、交通和通讯方面。 

 
第十五条 
  1.  缔约各国应给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 
  2. 缔约各国应在公民事务上，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以及行使这种行为能力的相

同机会。特别应给予妇女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的平等权利，并在法院和法庭诉讼的各个阶段给予平等

待遇。 
  3. 缔约各国同意，旨在限制妇女法律行为能力的所有合同和其他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私人文书，

应一律视为无效。 
  4. 缔约各国在有关人身移动和自由择居的法律方面，应给予男女相同的权利。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8_1010/2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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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1.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并特

别应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a)  有相同的缔婚权利； 
(b)  有相同的自由选择配偶和非经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不得结婚的权利； 
(c)  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及解除婚姻关系时，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d)  不论婚姻状况如何，在有关子女的事务上，作为父母亲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任何

情形下，均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 
(e)  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使她们能够行使这

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 
(f)  在监护、看管、受托和收养子女或类似的社会措施（如果国家法规有这些观念）方面，

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均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 
(g)  夫妻有相同的个人权利，包括选择姓氏、专业和职业的权利； 
(h)  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有、取得、经营、管理、享有、处置方面，不论是免费的或是收取

价值酬报，具有相同的权利。 
2. 童年订婚和童婚应不具法律效力，并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包括制订法律，规定结婚最低年龄，

并规定婚姻必须向正式登记机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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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任择议定书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8_1010/2008.html 
 
本议定书缔约国，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权利平等的信念， 
 
  又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该宣言

所载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得有任何区别，包括男女的区分， 
 
  回顾国际人权盟约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 
 
  又回顾《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4("公约")，其中各缔约国谴责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商定

毫不拖延地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执行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政策， 
 
  重申他们决心确保妇女充分和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采取有效的行动，防止侵犯这些权

利和自由， 
 
  兹商定如下: 
 
第1条 
 
  本议定书缔约国("缔约国")承认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根据第2条提出的来

文。 
 
第2条 
 
  来文可由声称因为一缔约国违反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权利而受到伤害的该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或个人联

名或其代表提出。如果代表个人或联名的个人提出来文，应征得该个人或联名的个人同意，除非撰文者能

说明有理由在未征得这种同意时，可由其代表他们行事。 
 
第3条 
 
  来文应以书面提出，不得匿名。委员会不应收受涉及非本议定书缔约方之公约缔约国的来文。 
 
第4条 
 
  1. 委员会受理一项来文之前，必须确定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或是补救办法的应用被不

合理地拖延或不大可能带来有效的补救，否则不得审议。 
 
  2. 在下列情况下，委员会应宣布一项来文不予受理: 
 
  (a)同一事项业经委员会审查或已由或正由另外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加以审查； 
 
  (b)来文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8_1010/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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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来文明显没有根据或证据不足； 
 
  (d)来文滥用提出来文的权利； 
 
  (e)来文所述的事实发生在本议定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之前，除非这些事实在该日期之后仍继续存在。 
 
第5条 
 
  1. 在收到来文后并在确定是非曲直之前，委员会可随时向有关缔约国转送一项要求，请该国紧急考虑

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以避免对声称被侵权的受害者造成可能无法弥补的损害。 
 
  2. 委员会根据本条第1款行使斟酌决定权并不意味来文的是否可予受理问题或是非曲直业已确定。 
 
第6条 
 
  1. 除非委员会认为一项来文不可受理而不必通知有关缔约国，否则委员会应在所涉个人同意向该缔约

国透露其身份的情况下，以机密方式提请有关缔约国注意根据本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任何来文。 
 
  2. 在六个月内，接到要求的缔约国应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澄清有关事项并说明该缔约国可

能已提供的任何补救办法。 
 
第7条 
 
  1. 委员会应根据个人或联名的个人或其代表提供的和有关缔约国提供的一切资料审议根据本议定书收

到的来文，条件是这些资料须转送有关各方。 
 
  2. 委员会在审查根据本议定书提出的来文时，应举行非公开会议。 
 
  3. 审查来文后，委员会应将关于来文的意见和可能有的建议转送有关各方。 
 
  4. 缔约国应适当考虑委员会的意见及其可能有的建议，并在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答复，包括说

明根据委员会意见和建议采取的任何行动。 
 
  5. 委员会可邀请缔约国就其依据委员会的意见或可能有的建议采取的任何措施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

如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话，在缔约国此后根据公约第18条提交的报告中提供更多的资料。 
 
第8条 
 
  1. 如果委员会收到可靠资料表明缔约国严重地或系统地侵犯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委员会应邀请该缔约

国合作审查这些资料，并为此目的就有关资料提出意见。 
 
  2. 在考虑了有关缔约国可能已提出的任何意见以及委员会所获得的任何其他可靠资料后，委员会可指

派一个或多个成员进行调查，并赶紧向委员会报告。如有正当理由并征得缔约国同意，此项调查可包括前

往该缔约国领土进行访问。 
 
  3. 在审查这项调查的结果之后，委员会应将这些结果连同任何评论和建议一并转送有关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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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关缔约国应在收到委员会转送的调查结果、评论和建议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意见。 
 
  5. 此项调查应以机密方式进行，在该程序的各个阶段均应争取缔约国的合作。 
 
第9条 
 
  1. 委员会可邀请有关缔约国在其根据公约第18条提交的报告中包括为响应根据本议定书第8条进行的

调查所采取任何措施的细节。 
 
  2. 委员会于必要时可在第8条第4款所述六个月期间结束后邀请有关缔约国向它通告为响应此项调查而

采取的措施。 
 
第10条 
 
  1. 每一缔约国可在签署或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时声明不承认第8和9条给予委员会的管辖权。 
 
  2. 根据本条第1款作出声明的任一缔约国可随时通知秘书长，撤消这项声明。 
 
第11条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确保在其管辖下的个人不会因为根据本议定书同委员会通信而受到虐待或

恐吓。 
 
第12条 
 
  委员会应在其根据公约第21条提出的年度报告中包括它根据本议定书进行的活动的纪要。 
 
第13条 
 
  每一缔约国承诺广为传播并宣传公约及本议定书，便利人们查阅关于委员会意见和建议的资料，特别

是涉及该缔约国的事项。 
 
第14条 
 
  委员会应制订自己的议事规则，以便在履行本议定书所赋予的职能时予以遵循。 
 
第15条 
 
  1. 本议定书开放给已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任何国家签字。 
 
  2. 本议定书须经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任何国家批准。批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 本议定书应开放给已批准或加入公约的任何国家加入。 
 
  4. 凡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加入书，加入即行生效。 
 
第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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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议定书自第十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三个月开始生效。 
 
  2. 在本议定书生效后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的每一个国家，本议定书自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

后三个月开始生效。 
 
第17条 
 
  不允许对本议定书提出保留。 
 
第18条 
 
  1. 任何缔约国可对本议定书提出修正案并将修正案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备案。秘书长应立即将任何提议

的修正案通报缔约国，请它们向秘书长表示是否赞成举行缔约国会议以便就该提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如有

至少三分之一缔约国赞成举行会议，则秘书长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这一会议。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

多数缔约国通过的任何修正案须提交联合国大会核准。 
 
  2. 各项修正案经联合国大会核准并经本议定书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依其本国宪法程序接受即行生效。 
 
  3. 各项修正案一生效，即应对已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其他缔约国则仍受本议定书的规定

以及它们已接受的先前任何修正案的约束。 
 
第19条 
 
  1. 任何缔约国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宣告退出本议定书。退约应于秘书长收到通知之

日后六个月开始生效。 
 
  2. 退约不妨碍本议定书的规定继续适用于在退约生效日之前根据第2条提出的任何来文或根据第8条所

发起的任何调查。 
 
第20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通知所有国家: 
 
  (a) 根据本议定书的签署、批准和加入； 
 
  (b) 本议定书以及根据第18条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开始生效的日期； 
 
  (c) 根据第19条宣告的任何退约。 
 
第21条 
 
  1. 本议定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均应交存联合国档

库。 
 
  2.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议定书业经核准无误的副本转送公约第25条所指的所有国家。 



11 

 

 

【第12号一般性建议】第12号一般性建议：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4_1009/1965.html 
 

第八届会议(1989年)*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考虑到《公约》第2、5、11、12和16条规定各缔约国采取行动，保护妇女不受发生在家庭、工作岗位

或任何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任何暴力行为之害。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8/27号决议， 
 
  建议各缔约国在其提交委员会的定期报告中列入以下情况： 
 
  1.关于保护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不受各种暴力行为之害的现行立法(包括性暴力、家庭内的虐待、工作地

点的性骚扰等等)； 
 
  2. 为根除这些暴力行为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3. 为遭受侵犯或虐待的妇女所提供的支助服务； 
 
  4.关于各种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发生率和暴力行为受害者妇女的统计资料。 
 
 
 
  
 
  *载于A/42/38号文件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4_1009/19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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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号一般性建议】第19号一般性建议：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4_1009/1972.html 

第十一届会议(1992年)* 

  背 景

1.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

2.1989年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在其报告内列入关于暴力及对付暴力所拟实行的措施的资料(第八届会议第

12号一般性建议)。 

3.1991年第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在第十一届会议分出部分时间，讨论并研究第6条和关于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和性骚扰及色情剥削的其他条款。选择这个主题是为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作好准备，该会议根据

大会1990年12月18日第45/155号决议规定召开。 

4.委员会的结论是，缔约国的报告没有充分反映出歧视妇女，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侵犯人权和基本

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公约》的充分执行需要缔约国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对妇女施加的一切形式暴力。

5.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审查其法律与政策，根据《公约》规定提交报告时，应照顾到委员会关于对基于

性别的暴力的下列意见。

  一般性意见

6.《公约》第1条界定对妇女的歧视。歧视的定义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即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

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

其他剥夺自由行动。基于性别的暴力可能违犯《公约》的具体条款，不论这些条款是否明文提到暴力。

7.基于性别的暴力损害或阻碍妇女依照一般国际法或具体的人权公约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符合《公

约》第1条所指的歧视。这些权利和自由除其他外，有： 

(a) 生命权；

(b) 不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权利；

(c) 在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时享受人道主义规范的平等保护的权利；

(d) 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

(e) 法律之前平等保护权；

(f) 家庭平等权；

(g) 可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权；

(h) 工作条件公平有利的权利。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4_1009/1972.html


13 

8.《公约》适用于公共当局所犯的暴力。这种暴力行为除了违反《公约》规定之外，也可能违反缔约

国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其他公约所负的义务。

9.但是，应当指出，《公约》所指的歧视并不限于政府或以政府名义所作的行为(见第2条(e)款、第2条
(f)款和第5条)。例如，《公约》第2条(e)款呼吁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

对妇女的歧视。根据一般国际法和具体的人权盟约规定，缔约国如果没有尽力防止侵犯权利或调查暴力行

为并施以惩罚及提供赔偿，也可能为私人行为承负责任。

  关于《公约》具体条款的意见

第2条和第3条 

10.第2条和第3条规定了除第5至16条所规定的具体义务外，消除一切形式歧视的全面义务。

第2条(f)款、第5条和第10条(c)款 

11.传统态度认为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或者具有传统定型的角色任务。这种态度长期助长广泛存在的一些

做法，其中涉及暴力或胁迫，例如家庭暴力和虐待、强迫婚姻、嫁妆不足受屈死亡、被浇酸液、女性割礼

等等。这类偏见和做法可证明，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保护或控制妇女的一种形式。这类暴力对妇女身心健康

的影响很大，使她们不能平等享受、行使和知晓人权和基本自由。虽然这项评论意见主要针对实际发生或

威胁进行的暴力而说的，但这些基于性别的暴力形式的后果助成了妇女的从属地位，使她们很少参与政

治、受教育不多、技术水平低下和很少工作机会。

12.这类态度也助长色情文化的传播，将妇女形容为性玩物而不是完整个人。这反过来又助长基于性别

的暴力。

第6条 

13.第6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及意图营利使妇女卖淫的行为。

14.贫穷和失业增加贩卖妇女的机会。除既有的贩卖妇女形式外，还有新形式的性剥削，例如性旅游，

向发展中国家征聘劳工到发达国家去工作，安排发展中国家妇女同外国人结婚，这些做法与妇女平等享有

权利以及尊重其权利和尊严都不相容。它们使妇女特别容易受到暴力和虐待。

15.贫穷和失业还逼良为娼，包括年轻少女。妓女尤其容易受到暴力，她们由于地位不合法，往往受到

排斥。她们需要平等的法律保护，使她们不被强奸和受到其他形式的暴力。

16.战争、武装冲突、占领领土等往往导致娼妓人数以及贩卖妇女和对妇女进行性攻击的行为增加、需

要采取具体的保护和惩罚性措施。

第11条 

17.如果妇女遭到基于性别的暴力，例如在工作单位的性骚扰时，就业平等权利也会严重减损。

18.性骚扰包括不受欢迎的具有性动机的行为，如身体接触和求爱动作，带黄色的字眼，出示淫秽书画

和提出性要求，不论是以词语还是用行动来表示。这类行为可以是侮辱人的，构成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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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妇女有合理理由相信，她如拒绝的话，在工作包括征聘或升级方面、对她都很不利，或者造成不友善的

工作环境，则这类行为就是歧视性的。 
 
  第12条 
 
  19.第12条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保证平等取得保健服务。对妇女施加暴力会使她们的健康和生命都有危

险。 
 
  20.在某些国家，文化和传统长期助长了对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都有害的一些传统习俗。这些习俗包括对

孕妇饮食方面的限制、重男轻女、女性割礼或切割生殖器。 
 
  第14条 
 
  21.农村妇女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因为在许多农村社区，有关妇女的从属作用的传统观念仍顽固

存在。农村社区的姑娘离开农村到城里找工作时特别容易遭到暴力和性剥削。 
 
  第16条(和第5条) 
 
  22.强制绝育或堕胎对妇女的身心健康有不利的影响，并且侵犯妇女决定生育子女的数目和间隔的权

利。 
 
  23.家庭暴力是对妇女的最有害的暴力形式之一。它在所有的社会都普遍存在。在家庭关系中，各个年

龄的子女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暴力，包括殴打、强奸、其他形式的性攻击、精神方面的暴力以及由于传统

观念而长期存在的其他形式的暴力。因缺乏经济独立，许多妇女被迫处在暴力关系之中。男子不承担其家

庭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形式的暴力和胁迫。这些形式的暴力置妇女的健康于危险之中，并损及她们平等

地参与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的能力。 
 
  具体建议 
 
  24. 鉴于这些评论意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建议： 
 
  (a) 缔约国应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扫除一切形式基于性别的暴力，不论是出于公共或私人行

为； 
 
  (b) 缔约国应确保关于家庭暴力、强奸、性攻击及其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法律均能充分保护所有妇女并

且尊重她们的人格完整和尊严。应向受害者提供适当保护和支助服务。向司法和执法人员及其他公务官员

提供对性别问题敏感的培训，对于有效执行《公约》是根本必要的； 
 
  (c) 应鼓励缔约国汇编关于暴力的程度、原因和后果以及防止和处理暴力措施的有效性的统计并进行

有关的研究； 
 
  (d) 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新闻媒介尊重妇女和促进对妇女的尊重； 
 
  (e) 缔约国报告中应查明助长妇女受到暴力的态度、风俗和做法的性质和程度，以及产生哪一类暴

力。它们应报告为克服暴力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效果； 
 
  (f) 应采取有效措施来克服这些态度和做法。各国应展开教育和新闻方案，帮助消除妨碍妇女平等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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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1987年第3号建议)； 
 
  (g) 必须采取具体的预防和惩罚性措施，来消除贩卖妇女和性剥削的行为； 
 
  (h) 缔约国报告中应叙述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为保护卖淫妇女或被贩卖妇女或受到其他形式性剥

削的妇女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刑罚规定、预防性和康复性措施。也应说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i) 应有有效的申诉程序和补救办法，包括赔偿损失； 
 
  (j) 缔约国应在其报告中载列有关性骚扰的资料以及为保护妇女在工作单位不受性骚扰及其他形式胁迫

暴力而采取的措施； 
 
  (k) 缔约国应为家庭暴力、强奸、性攻击及其他形式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受害者建立服务或给予支助，

包括收容所、特别受过训练的保健工作者、康复和咨询； 
 
  (l) 缔约国应采取措施来克服这些传统习俗并应在报告健康问题时考虑到委员会关于女性割礼的建议

(第14号建议)； 
 
  (m) 缔约国报告中应确保采取措施，防止在生育繁殖方面的胁迫行为，并确保妇女不致由于节育方面

缺少适当服务而被迫寻求不安全的医疗手术，例如非法堕胎； 
 
  (n) 缔约国报告中应说明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应说明已经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o) 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能够获得为暴力受害者措施的服务并确保必要时向边远社区提供特别服

务； 
 
  (p) 保护她们不受暴力的措施应包括培训和就业机会以及监测从事家务劳动者的雇用条件； 
 
  (q) 缔约国应报告农村妇女面临的危险、她们遭受的暴力和虐待的程度和性质、她们对支助及其他服

务的需要和获得情况以及克服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r) 为克服家庭暴力所必需的措施应包括： 
 
  ㈠ 如出现家庭暴力，必要时刑事处罚以及民事补救办法； 
 
  ㈡立法规定在女性家庭成员受到殴打或杀害的情况下排除保护名 誉； 
 
  ㈢提供服务以确保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保障，包括收容 所、咨询和康复方案； 
 
  ㈣为家庭暴力的行为者开办改造方案； 
 
  ㈤为出现乱伦或性虐待的家庭提供支助服务； 
 
  (s) 缔约国应报告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程度，并报告已经采取的预防、惩罚和补救措施； 
 
  (t)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及其他措施，有效地保护妇女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这种措施除其他

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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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有效的法律措施，包括刑事处罚、民事补救和赔偿措施，以保护妇女不受各种暴力、其中包括家庭

暴力和虐待、工作单位的性攻击和性骚扰； 
 
  ㈡预防措施，包括新闻和教育方案，以改变人们对男女角色和地位的观念； 
 
  ㈢保护措施，包括为身为暴力受害者或易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收容所、咨询、康复和支助服务； 
 
  (u) 缔约国应报告一切形式基于性别的暴力情况，并且这种报告应载列关于每种形式的暴力发生情况

以及关于这种暴力对受害妇女的影响的一切现有数据； 
 
  (v) 缔约国报告中应载列关于为克服对妇女暴力而已经采取的各项法律、预防和保护措施及其有效性

的资料。 
 
 
 
 *载于A/47/3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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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号一般性建议】第十三届会议(1994)第21号一般性建议：婚姻和家庭

关系中的平等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4_1009/1974.html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大会第34/180 号决议，附件)申明男女在社会上

和家庭中享有平等的人权。《公约》在各项有关人权的国际条约中占有重要地位。 
2、 其他公约和宣言均对家庭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赋予重要地位。这些公约和宣言包

括：《世界人权宣言》(大会第217A(III)号决议，附件)，《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已婚妇女国籍公约》(第1040(XI)12号决议，

附件)《关于结婚的同意、结婚年龄及婚姻登记的公约》(第1763A(XVII)号决议，附

件)及其后的有关建议(第2018(XX)号决议)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 
3、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已经包含上述公约和宣言内关于妇女的不可受剥

夺的权利，但更进一步地确认文化和传统对于男女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性，并且对

妇女行使基本权利产生限制作用。 
 

背景： 
4、 大会第44/82号决议选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委员会希望利用此机会，强调遵循妇

女在家庭中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以此作为支持和鼓励各国即将进行的庆祝活动的措

施之一。 
5、 选择以此方式庆祝国际家庭年，委员会希望对《公约》中妇女在家庭中具有特别重

要意义的三项条文进行分析： 
 
第9 条 
(1) 缔约各国应给予妇女与男子有取得、改变或保留国籍的同等权利。缔约各国应特

别保证，与外国人结婚或于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改变国籍均不当然改变妻子的国籍，

使她成为无国籍人，或把丈夫的国籍强加于她。 
(2) 缔约各国在关于子女的国籍方面，应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意见： 
6、 国籍对于充分参加社会生活至为重要。一般而言，国家会依据出生地授与国籍，亦

可能基于移民或无国籍等人道因素而取得。若妇女不具备国民或公民的地位，就没

有选举或担任公职的权利，并且可能无从获得公共福利和选择居所。成年妇女应能

改变国籍，且其国籍不应由于结婚或婚姻关系的解除、丈夫或父亲国籍的改变，而

遭任意更动。 
 
第15 条 

(1) 缔约各国应给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 
(2) 缔约各国应在公民事务上，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以及行使这种

行为能力的相同机会。特别应给予妇女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的平等权利，并在法院

和法庭诉讼的各个阶段给予平等待遇。 
(3) 缔约各国同意，旨在限制妇女法律行为能力的所有合同和其他任何具有法律效力

的私人文件，应一律视为无效。。 
(4) 缔约各国在有关人身移动和自由择居的法律方面，应给予男女相同的权利。 

意见： 

https://www.humanrights.cn/html/2014/4_1009/1974.html
https://www.un.org/zh/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civil-and-political-rights
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civil-and-political-rights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1040%28XI%29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1763%28XVII%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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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妇女根本无法签订契约、取得金融信贷、仅能经由丈夫、男性亲属的同意或保证

方能为之，其法律自主权即受剥夺。该等限制使妇女不能作为财产唯一的所有者，

并使其不能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合法管理，或订立任何其他形式的契约。该等限制严

重影响妇女自己和其受抚养人的能力。 
8、 在部分国家，妇女提出诉讼的权利受到法律限制，或难以得到法律谘询、没有能力

向法院提告。在其他情形，妇女作为证人的地位和其证词并不如男性般受到尊重。

该等法律或习俗限制妇女有效谋求或保有其平等财产份额的权利，削弱其于所在社

区独立、负责和受尊重成员的地位。当国家以法令限制妇女的法律行为能力或允许

私人、机构为之，即剥夺妇女与男性平等的权利，限制妇女自立及其受抚养人的能

力。 
9、 在普通法(common law)国家，住所系指涉个人选择居住并接受司法管辖之处。子女

原先是透过父母取得住所，但在成年时，住所意指个人通常并且打算永久居住的国

家。以国籍而言，审查缔约国的报告显示，法律并非总是允许妇女选择其住所。住

所如同国籍，无论婚姻状况为何，成年妇女都应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对于妇女

与男性立于相同基础选择住所的任何限制，就可能限制其在居住国向法庭提告或阻

碍其自由进入、离开一国之权利。 
10、暂时在他国居住和工作的移徙女性，应享有与男性移工同样的权利，得以与她们的配偶、伴侣和子

女团聚。 
 
       第16 条 

1、 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

歧视，并特别应保证妇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 
(a) 有相同的缔结婚约的权利； 
(b) 有相同的自由选择配偶和非经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不缔结婚约的权利； 
(c) 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及解除婚姻关系时，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d) 不论婚姻状况如何，在有关子女的事务上，作为父母亲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

均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 
(e) 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使妇女获得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

教育和方法； 
(f) 在监护、看管、受托和收养子女或类似的制度方面，如果国家法规有这些观念的话，有相同的权

利和义务。但在任何情形下，均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 
(g) 夫妻有相同的个人权利，包括选择姓氏、专业和职业的权利； 
(h) 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有、取得、经营、管理、享有、处置方面，不论是无偿的或是收取价值酬报

的，都具有相同的权利。 
2、 童年订婚和结婚应不具法律效力，并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包括制订法律，规定结

婚最低年龄，并规定婚姻必须向正式机构登记。 
意见： 

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 
11、有史以来，人类的公私生活受到不同的看待和管理。在所有社会，于私人或家庭领域内担当传统任

务的妇女，其活动长期以来被贬低。 
12、由于该类活动对社会的存续而言极为宝贵，因而存在关于该活动的歧视性法律或习俗便属不合理。

缔约国报告表明，仍有国家未达成法律上的平等。妇女没有平等取得资源的机会，不能享有家庭中和社

会上的平等地位。即使在法律上已然平等，所有的社会仍将被视为次等的工作任务指派给女性。如此便

违反特别是《公约》第16 条以及第2、5 和24 条内所载述之公正平等的原则。 
 

家庭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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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庭的形式和概念因国家而异，甚至一国之内的各地区也不尽相同。不论其形式如何，也不论一国

之内的法律制度、宗教、习俗或传统如何，在法律和私人生活中，必须按照如《公约》第2 条所规范

者，以所有人一律平等的公正原则对待妇女。 
 
一夫多妻制婚姻： 

14、缔约国报告亦表明，在部分国家有一夫多妻的习俗。一夫多妻婚姻与男女平等的权利相抵触，导致

妇女和其受抚养人在情感、经济方面的严重后果，该等婚姻应予以抑制和禁止。委员会特别注意到部分

缔约国的宪法保障平等权利，却根据属人法或习惯法而允许一夫多妻的婚姻，此违反了妇女的宪法权

利，亦违背《公 
约》第5 条(a)项的规定。 
 
第16条第1 项(a)和(b)款： 
15、依据大多数的国家报告，其宪法、法律与《公约》相符，但习俗和传统以及实际上未能执行的法律

则与《公约》相抵触的。 
16. 选择配偶和自由缔婚的权利，对妇女一生及其身为人的尊严平等而言非常重要。透过审查对缔约国

的报告，显示部分国家基于习俗、宗教信仰或特殊族群的民族渊源，允许迫婚或强迫再婚。其他一些国

家允许妇女屈服于钱财或出于某一方选择而安排的婚姻；在另一些国家，妇女为贫穷所迫而嫁给外国公

民以求得经济上的保障。除了由于年幼或与对方有血缘关系等合理的限制条件之外，妇女选择何时结

婚、是否结婚以及结婚对象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障和执行。 
 
第16条第1 项(c)款： 
17、由审查缔约国报告可知，许多国家透过依赖适用普通法原则、宗教法或习惯法而非遵循《公约》所

载原则，于其法律制度规定婚姻配偶双方的权利和责任。这些与婚姻有关的法律和实际做法的差异，对

妇女具有广泛的影响，普遍限制其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与责任。该等限制往往导致丈夫被赋予一家之主

和主要决策 
者的地位，因此与《公约》规定有所抵触。 
18、此外，一般而言，事实上的结合关系完全不获法律保护。在该等关系中的妇女，应在家庭生活及共

同受到法律保障的收入、资产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妇女在照料、哺育受抚养子女或家庭成员

方面，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责任。 
 
第16条第1 项(d)和(f)款： 
19、如第5 条(b)项中所述，大多数国家承认父母于照料、保护及抚养子女方面，应共同分担责任；《儿

童权利公约》(大会第44/25 号决议，附件)中列入“应以子女的利益为重”原则，现在似乎已得到普遍的接

受。然而在实际做法中，部分国家并不遵守赋予父母平等地位的原则，特别是在双方未缔结婚姻的情况

下，所生 
的子女并不总是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地位，而在父母离婚或分居的情况下，许多父亲没有负起照料、

保护和抚养子女的责任。 
20、《公约》阐述共同分担的权利和责任，应依法透过监护、看管、受托和收养等概念酌情实施。缔约

国应确保其法律规定，不论父母的婚姻状况如何，也不论他们是否与子女同住，父母双方平等分担对子

女的权利和责任。 
 
第16条第1 项(e)款： 
21、妇女必须承担生育和哺养子女的责任，此影响其接受教育、就业以及其他与发展有关的活动，且为

妇女带来不平等的工作负担。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对妇女的生活也会产生同样影响，并影响她们及其

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妇女有权决定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 
22、部分报告表明，采取一些对妇女有严重影响的强制性手段诸如强迫怀孕、人工流产或绝育。关于是



20 

 

 

否生养子女，最好是与配偶或伴侣协商作出决定，但绝不应受到配偶、父母亲、伴侣或政府的限制。为

了确实认知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并做出的决定，妇女必须获得有关避孕措施及其使用的讯息，并能按照

《公约》第10 条(h)项获得接受性教育和计画生育服务的机会。 
23、人们普遍认为，如可免费取得自愿调节生育的适当措施，所有家庭成员的健康、发展和幸福都可获

得改善。此外，该等服务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总体生活质量和健康，自愿调节人口增长可帮助维护环境，

取得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第16条第1 项(g)款： 
24、稳定的家庭是建立在每一家庭成员平等、公正和个人满足的基础上。配偶双方必须能够按照《公

约》第11 条(a)和(c)项，有权选择从事适合于自己的能力、资历和抱负的职业或工作。此外，配偶双方

应有权选择自己的姓氏以保持在社会中的特殊性，并使之与其他社会成员有所区别。若法律或习俗迫使

妇女因为结婚 
或离婚而改变姓氏，便属剥夺该项权利。 
 

第 16 条第1 项(h)款： 

25、本条确定的权利部分重复与补充第15 条第2款的规定，后者责成缔约国赋予妇女签订契约和管理财

产的平等权利。 
26、第15条第1款保障男女在法律之前平等。有权拥有、经营、享用、处分财产，对妇女的经济独立而

言十分重要。在许多国家，对妇女谋生能力以及为其与家庭提供充分的住宅和营养，相当关键。 
27、国家如实施土地改革方案或对于不同族裔重新分配土地，妇女不论其婚姻状况如何，与男性平等享

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权利，应得到审慎的尊重。 
28、在大多数国家，极高比例的单身或离婚妇女独立负担家计。假定男性因抚养家庭中妇女与孩童，且

确实履行此完全责任，因而在财产分配上形成任何歧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任何法律或习俗规定在婚

姻结束或事实关系结束，或在亲属死亡时，赋予男性在分配财产时享有较大的权利，便属于歧视。而此

将严重影响离婚的妇女，自立负担家庭，及作为独立个人尊严的实际能力。 
29、无论妇女的婚姻状况如何，这些权利全部都应受到保障。 
 
婚姻财产： 
30、一些国家不承认妇女于婚姻或事实上的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在婚姻或事实关系结束时，享有和丈夫

平等分享财产的权利。许多国家承认该权利，但于妇女行使此权利的实际能力可能受到法律先例或习俗

的限制。 
31、即便赋予妇女该等法定权利，亦由法院加以实施，妇女在婚姻期间或离婚时所拥有的财产，仍可能

由男性管理。在许多国家，包括实施共同财产制的国家，并无法律明文规定，要求在出售或处置双方在

婚姻或事实上的关系存续期间所拥有的财产时，必须征求女方的意见，此限制妇女控制财产处分或处分

后续收入的 
能力。 
32、部分国家在分配婚姻财产时，更强调婚姻期间所获致财产的经济贡献，而轻视哺育子女、照顾高龄

亲属以及从事家务职责等其他贡献。通常，正由于妻子的非经济贡献，使得丈夫得以赚取收入、增加资

产。经济贡献与非经济贡献应等同视之。 
33、在许多国家，法律对待事实关系上的存续期间所积累财产，不同于婚姻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在关系

终止时，女方获得的份额总是比男方少得许多。财产法和习俗中歧视有无子女的已婚或未婚妇女者，应

加以废除或禁止。 
 
继承权： 
34、缔约国的报告应依据《公约》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884D(XXXIV)号决议的规定，记载对于影响

妇女地位的继承权法或习俗所作的评论意见，经社理事会于该决定中建议各国确保与死者具有同样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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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男性和妇女应有权平等分享财产，在继承顺序中具有相同地位。该规定并未得到普遍执行。 
35、许多国家关于继承权、财产法和实际行为导致对妇女的严重歧视。此一不公平的待遇使得妇女在丈

夫或父亲死后所获的财产，比鳏夫或儿子在同等情况下所获的财产份额小。在某些案例中，妇女只获得

有限和受控制的权利，仅能从死者的财产中获得收入。寡妇的继承权往往无法反映婚姻期间所获财产平

等拥有的原 
则。此规定与《公约》相抵触，应予废止。 

 
第16条第2 项： 
36、1993 年6 月14 日至25 日于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人权宣言暨行动纲领》，敦促缔约

国废止歧视女童和对女童造成伤害的现行法律、条例、习俗和惯例。第16 条第2项和《儿童权利公约》

均规定防止缔约国允许未成年者结婚或使该等婚姻生效。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系指18 岁以下

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 岁”。尽管已有定义与《维也纳宣言》，委员会仍

认为男女结婚的最低年龄皆应为18岁。男女结婚时承担重要的责任，因此不应准许其达到成年和取得充

分行为能力之前结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未成年人，尤指少女结婚生育，对其健康会造成不利

影响，同时妨碍其学业，导致其经济自立也受到局限。 
37、这不仅影响妇女本身，还限制其能力发展和独立性，减少其就业机会，从而对家庭和社区皆造成不

利影响。 
38、部分国家规定男女不同的最低结婚年龄。其不正确地假定妇女的心智发展速度与男性不同，或她们

结婚时的身心发展无关紧要，该等规定应予废除。在其他国家，少女由其家人安排或缔结婚姻试受到允

许的。该措施不仅与《公约》规定相抵触，且损害妇女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 
39、缔约国亦应要求所有婚姻必须登记，不论其根据民法或习俗、宗教所缔结。是以国家就能确保遵守

《公约》规定，建构配偶双方平等、婚姻最低年龄、禁止重婚或一夫多妻，并保护儿童的权利。 
 
建议对妇女的暴力： 
40、在审议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时，委员会强调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第19 号一般性建议(第十

一届会议)对妇女能够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有其重大意义。务请各缔约国遵行该一般性建

议，确保在公共和家庭生活中，妇女可避免受到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此种暴力行为甚而严重阻碍妇女

个人应有的权利 
和自由。 
 
保留： 
41、委员会查觉为数不少的缔约国，特别是已对第2 条提出保留的情况下，对第16 条全文或部分提出保

留，声称遵行规定将与文化、宗教信仰、国家经济或政治状况所固有的家庭观念相冲突。 
42、在这些国家中，多持有父权结构家庭的信念，认为父亲、丈夫或儿子的地位优先。在一些国家，基

本教义派、其他极端主义思想，或经济困难的境况，鼓励回归古老价值和传统，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更形恶化。在其他国家，由于认知现代社会的经济进展和普遍福祉，已平等仰赖所有成年者而不论其性

别，该禁忌、反动或极端主义的思想，便逐渐地受到抑制。 
43、委员会依据第2、3 条和特别是第24条，要求所有缔约国逐渐进展至该阶段，即：坚决制止妇女在

家庭中不平等的观念，各国将撤销其保留，尤指对《公约》第9、15 和16 条的特别保留。 
44、缔约国应坚决制止法律、宗教、私法或习俗所申明的任何男女不平等概念，并进展至撤销对16 条
的保留。 
45、委员会根据其对初次报告和后续定期报告的审查，部分批准或加入公约的缔约国，其部分关于家庭

的法律，事实上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46、该等法律仍记载基于规范、习俗和社会文化偏见而歧视妇女的许多措施。鉴于这些国家关于条款的

特殊情况，委员会难以评估和了解妇女的地位。 
47、委员会特别根据《公约》第1 和第2 条的规定，敦请缔约国投入必要努力，审查关于问题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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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于仍载有歧视妇女的国内立法中，制订必要措施。 
48、缔约国参照本一般性建议，其报告应： 
(a)指出国家移除对《公约》的所有保留、特别是对第16 条的保留。 
(b)说明其法律是否遵循第9、15 和16 条的原则，以及由于宗教、私法或习俗，造成遵循法律或《公

约》规定受到阻碍的情形。 
 
立法： 
49、缔约国应于必要时遵循《公约》，以及特别系为遵守第9、15 和16 条规定而制订并实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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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27号一般性建议】关于老年妇女问题和保护其人权的第 27 号一般性建

议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0/472/52/PDF/G1047252.pdf?OpenElement 

 
第四十七届会议(2010) 

 
  
  导言 
 
  1.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对老年妇女所经历的多种形式的歧视以及在缔约国报告中

对老年妇女的权利未作系统的阐述表示关切，并在2008 年10 月20 日至11 月7 日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根

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十一条，决定通过一项关于老年妇女问题和保护

其人权的一般性建议。 
 
  2.在2002 年7 月5 日第26/III 号决定中，委员会确认公约“是处理老年妇女人权的特殊问题的一个重要工

具。”1 关于公约第四条第1 款的第25 号一般性建议(临时特别措施)也承认年龄是妇女可能遭受多种形式歧

视的原因之一。委员会特别确认，为更好地评估老年妇女的处境有必要收集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统计数

据。 
 
  3.委员会重申载于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2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3联合国老年人问题原则(大
会第46/91 决议附件)，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4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5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6 号一般性意见(1995 年)和关于社会保障权的

第19 号一般性意见(2008 年)等文书中的以往的承诺。 
 
  背景情况 
 
  4.根据目前的联合国数字估算，在36 年之内，全世界60 岁以上的人数将超过15 岁以下的儿童人数。估

计到2050 年，老年人的人数将超过20 亿，占全球人口的22%，是目前60 岁以上的人占人口11%的前所未有

的翻番。 
 
  5.老龄的性别属性表明妇女往往比男人活得长久，独居的老年妇女要多于男子。60 岁以上的人中，男

女比例为83 比100,而80 岁以上的人中，男女比例仅为59 比100。此外，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数

字表明，60 岁以上的男人有80%是婚姻双方健在的，而老年妇女此种情况只有48%。6 
 
  6.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本医疗保健系统的改善，以及生育率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导致这一空前的

人口老龄化，这可视作是发展努力的成就并将肯定要继续下去，使二十一世纪成为老龄化的世纪。然而，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也带来深刻的人权影响，使得以更全面和更系统的方式按照公约解决老年妇女所经历的

歧视问题变得更为紧迫。 

                            
1 见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38 号(A/57/38, 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26/III 号决定，和第 VII 章，第 430-436 段)。 
2 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报告，维也纳，1982 年 7 月 26 日-8 月 6 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 No.E.I.16)，第六章，A 节。 
3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报告，北京，1995 年9 月4-15 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No.E.96.IV.13)，第一章，决议1, 附件一和二。 
4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报告，开罗，1994 年 9 月 5-13 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 No.E.95.XIII.18)，第一章，决议 1, 附件。 
5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报告，马德里，2002 年 4 月 8-12 日，1995(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号 No.E.02.IV.4)，第一章，决议 1, 附件二。 
6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老龄化与发展 2009 年图，可检索：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ageing/ageing2009.htm。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0/472/52/PDF/G1047252.pdf?OpenElement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ageing/ageing2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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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老龄化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问题。老年人口在欠发达国家中的比例预计将从2010 
年的8%上升到2050 年的20%，7而儿童人口则将从29%下降到20%。8在2010 年至2050 年期间，欠发达国家

中的老年妇女人数将增加6 个亿。9这一人口结构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社会的老龄化在大

多数发达国家是一种既定趋势和重要特点。 
 
  8.老年妇女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她们在经验、知识、能力和技能方面有着很大的多样性，然

而其经济和社会处境则取决于一系列人口、政治、环境、文化、社会、个人及家庭因素。老年妇女所担当

的各自小区的领袖、企业家、护理人员、咨询人员、调解人员等角色，对于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贡献是无法

估量的。 
 
  宗旨和目标 
 
  9.关于老年妇女和增进其权利的本一般性建议对公约的相关条款与老龄化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

讨。指出了妇女随着变老而面临的多种形式的歧视，简要说明了缔约国对于有尊严的老龄化和老年妇女的

权利所应承担的义务的内容，并包括了一些政策建议，以便将对老年妇女的关切的应对措施纳入国家战

略、发展举措和积极行动的主流，从而使老年妇女得以不受歧视地、与男子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 
 
  10.一般性建议还指导各缔约国将老年妇女的处境问题纳入其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之中。只有充分

尊重和保护老年妇女的尊严及其完整性和自我决定的权利，才能实现消除对老年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特别关切领域 
 
  11.男女随着变老都会经历受歧视的情况，但老年妇女经历的老龄化情况不同。其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性

别不平等在老年更加加重，并且常常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社会准则的基础上的。老年妇女所经历的

歧视往往是不公平的资源分配、虐待、忽视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所造成的。 
 
  12.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下，对老年妇女的歧视的具体形式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取

决于在教育、就业、健康、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机会平等和选择平等的情况。在许多国家，缺乏电信技能、

没有适足的住房、社会服务和互联网、孤独和与他人隔绝等，给老年妇女造成问题。生活在农村和城市贫

民窟的老年妇女往往严重缺乏维生的基本资源、收入保障、医疗保健的管道、关于其应有的福利和权利的

信息和对这些权益的享有。 
 
  13.老年妇女所经历的歧视往往是多方面的，其年龄因素使其它形式的基于性别、族裔、残疾、贫困程

度、性取向和性特征、移民地位、婚姻和家庭状况、文化程度及其它原因的歧视更加复杂化。属于少数群

体、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群体、国内流离失所或无国籍的老年妇女常常受到过度的歧视。 
 
  14.许多老年妇女被忽视，因为她们不再被认为在生产和生殖方面可发挥有益的作用，而被视为家庭的

负担。守寡和离异又进一步加重了被歧视，而缺乏疾病和病患的医疗保健服务或获得机会有限又阻碍了老

年妇女充分享有其人权，这些疾病包括：糖尿病、癌症、高血压、心脏病、白内障、骨质疏松、阿尔茨海

默症等。 
 
  15.只有通过采用整个生命周期的做法，承认和处理妇女生命的不同阶段――从童年到青少年、到成年

                            
7 同上 
8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项目：人口数据库 2008 年修正版，http://esa.un.org/unpp/index.asp？panel=1。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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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及每个阶段对老年妇女享有人权的影响，才能实现妇女的充分发展和进步。公约中规定的权利

适用于妇女生命的所有阶段。但是，在许多国家，在个人、制度和政策层面上，年龄歧视仍被容忍被接

受，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有禁止基于年龄的歧视的立法。 
 
  16.关于性别的陈腐观念、传统惯例和风俗习惯对于老年妇女、特别是残疾老年妇女生活的所有方面都

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包括在家庭关系、小区角色、媒体形象、雇主的态度、医保和其它服务的提供者等方

面，并可造成肉体暴力以及心理、言语和经济方面的虐待。 
 
  17.对老年妇女的歧视往往表现为各种阻碍其参与政治和决策进程的清规戒律。例如，缺乏身份文件或

交通手段可阻止老年妇女参加投票。在一些国家，不允许老年妇女组织或参加社团或其它非政府团体为自

己的权利进行宣传。此外，强制性退休年龄女性可能要比男性低，包括在国际上代表其政府的妇女，这对

妇女可能构成歧视。 
 
  18.具有难民身份、或无国籍、或寻求庇护的老年妇女，以及属于迁徙工人或国内流离失所的老年妇

女，经常面临歧视、虐待和忽视。受到强迫流离失所或无国籍状态影响的老年妇女可能受创伤后压力综合

症之苦，而这又不被医疗保健提供者所承认或治疗。老年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的妇女有时被剥夺获得医疗

保健的机会，因为她们没有法律地位或法律檔和(或)被安置的地点远离医疗保健设施。在获得服务方面她们

还可能面临文化和语言障碍。 
 
  19.雇主常常将对老年妇女的教育和职业培训看作是无利可图的投资。老年妇女没有平等的机会学习也

没有资源获得现代信息技术。许多贫困的老年妇女，特别是残疾的和生活在农村的老年妇女，被剥夺了受

教育的权利，因此受过的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很少或根本没有。老年妇女如果是文盲或不会数数会严重限制

其充分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经济、和获得一系列的服务、权利和参与娱乐活动。 
 
  20.妇女在正规就业部门的人数较少。同样的工作或相同价值的工作，妇女得到的报酬往往比男子少。

此外，其一生在就业方面的基于性别的歧视到了老年有一种累积性影响，迫使老年妇女面对与男人相比过

度低的收入和养老金，或甚至没有养老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19 号一般性意见中确认，大

多数国家将需要非缴费养老金，因为缴费养老金计划不可能覆盖每一个人(第4(b)段)，而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28 条第2(b)段规定对老年妇女的社会保护，特别是残疾老年妇女。由于可支付的养老金通常与工作寿命期

间的收入密切相连，老年妇女最终的养老金往往比男子要低。此外，老年妇女特别受到基于年龄和性别的

歧视的影响，造成与男性不同的强制性退休年龄。妇女应享有有选择的退休年龄，以便保护老年妇女继续

工作的权利――如果她们希望那样做的话，并在适用的地方与男性平等地积累退休金福利待遇。众所周

知，许多老年妇女照料受抚养的幼小儿童、配偶/性伴侣或老年父母或亲属，并且有时是唯一的照料者。这

种无薪酬照料的财务和感情成本很少得到承认。 
 
  21.老年妇女在卫生保健方面的自我决定和同意权并非总是得到尊重。为老年妇女的社会服务，包括长

期照料，在公共开支削减时可能被过度减少。绝经后、生殖后和其它与年龄有关的针对性别的身心健康状

况和疾病往往被研究、学术、公共政策机构和服务提供者所忽视。关于性健康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资讯很

少以老年妇女可接受、可获得和适当的方式提供。许多老年妇女没有个人健康保险，或被排除在国家资助

的保险计划之外，因为她们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寿命期间或在提供无薪酬照料期间没有向保险计划缴费。 
 
  22.老年妇女如果不是其照料的孩子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家庭福利。 
 
  23.小额贷款和融资计划通常有年龄限制或其它条件，使老年妇女无法得到。许多老年妇女，特别是活

动天地限于家里的老年妇女无法参加文化、娱乐和小区的活动，这使她们与世隔绝，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对于独立生活的需要往往注意不够，例如，个人协助、适足的住房――包括无障碍家居住房安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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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辅助等。 
 
  24.在许多国家，多数老年妇女生活在农村地区，由于其年龄和贫困程度，要想获得各种服务更是难上

加难。许多老年妇女从其移民工人子女得到的汇款在时间上不定，数额上不够，或根本没有汇款。对于许

多贫困农村老年妇女而言，被剥夺用水、粮食和住房权是司空见惯的事。由于一些因素的综合，如，粮食

价格高和因就业方面的歧视而收入不够，老年妇女可能吃不起正常的食物，买不起社会保险和得不到资

源。缺乏交通手段会阻碍老年妇女获得社会服务或参加小区和文化活动。而这种缺乏可能是由于老年妇女

收入低和没有充分的公共政策保证提供廉价方便的公共交通来满足老年妇女的需要。 
 
  25.气候变化对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造成不同的影响，由于其生理差别、身体能力、年龄和性别，以

及社会准则和作用、与社会等级相关的援助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她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方面处于特别不利

的地位。她们获得资源和参与决策进程的机会有限更加重了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26.根据一些成文法和习惯法，妇女在其配偶死亡时无权继承和处置婚姻财产。一些法律制度为遗孀提

供其它经济保证手段，如，从死者个人的全部资产中提供赡养费，来为此提供理由。但是，在现实中，这

种规定很少得到执行，遗孀们常常沦为一无所有。一些法律对老年妇女特别歧视，有些遗孀成了“财产抢

夺”的受害者。 
 
  27.老年妇女在未经其同意下将其法律能力委托给律师或家庭成员时，特别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包括

经济虐待。 
 
  28.委员会的第21 号一般性建议(1994 年)指出，“一夫多妻制婚姻违反妇女的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对妇

女及其抚养人有严重的情感和经济后果，这种婚姻应予以劝阻和禁止”(第14 段)。然而，一夫多妻制仍在许

多缔约国实行，许多妇女生活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在一夫多妻的婚姻中，老年的妻子一旦被认为不再具

有生殖能力和不能从事经济活动就往往受到忽视。 
 
  建议 
 
  一般性 
 
  29.缔约国必须承认老年妇女是社会的重要资源，有义务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老年

妇女的歧视。缔约国应根据公约第四条第1 款和委员会第23 号(1997 年)和第25 号(2004 年)一般性建议，采

取性别敏感的有年龄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临时特别措施，以确保老年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政治、社

会、经济、文化和公民生活，及其社会的任何其它领域。 
 
  30.缔约国有义务确保无论在和平还是在冲突时期，以及在任何人为的或自然的灾害情况下，妇女在其

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充分发展和进步。因此，缔约国应确保所有旨在妇女的充分发展和进步的法律条款、政

策和干预措施都不得歧视老年妇女。 
 
  31.缔约国的义务应考虑到对妇女歧视的多元性，并确保两性平等原则在立法上及其实际执行上都适用

于妇女的整个生命周期。就此，促请各缔约国废除或修改歧视老年妇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并

确保立法禁止基于年龄和性别的歧视。 
 
  32.为支持法律改革和政策制定，促请各缔约国收集、分析和传播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资料，以便了解

老年妇女的状况，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冲突地区、属于少数群体、和残疾老年妇女的状况。这种资料应

把重点特别放在贫困、文盲、暴力、无薪酬工作(包括照料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工作)、迁徙、获得医

保、住房、社会和经济福利和就业等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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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缔约国应向老年妇女提供关于其权利以及如何获得法律服务的信息。应对员警、司法人员以及法律

援助和准法律服务人员提供关于老年妇女的权利方面的培训，向公共当局和机构宣传影响到老年妇女的与

年龄和性别相关的问题，并提供培训。必须使老年残疾妇女能平等地了解和获得信息、法律服务、有效的

补救措施和补偿。 
 
  34.缔约国应使老年妇女对其权利、包括处置财产的权利受到侵犯能寻求补救和解决，并确保老年妇女

不会被任意或以歧视性的理由剥夺法律能力。 
 
  35.缔约国应确保气候变化和减灾措施具有性别针对性并照顾到老年妇女的需要和脆弱性。缔约国还应

便利老年妇女参与关于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问题的决策。 
 
  陈腐观念 
 
  36.缔约国有义务消除消极的陈腐观念， 和改造对老年妇女存有偏见和有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以

减少老年妇女、包括老年残疾妇女由于消极的陈腐观念和文化惯例而遭受的肉体、性、心理、言语和经济

的虐待。 
 
  暴力 
 
  37.缔约国有义务起草立法，承认并禁止对老年妇女、包括老年残疾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性暴

力和体制环境下的暴力。缔约国有义务调查、起诉和惩罚所有对老年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由于传统做法

和信仰所做出的行为。 
 
  38.缔约国应特别注意在武装冲突期间老年妇女所遭受的暴力，武装冲突对老年妇女生命的冲击，和老

年妇女对和平解决冲突和重建进程可做出的贡献。缔约国在处理性暴力、强迫流离失所和武装冲突期间难

民的状况问题时，应充分考虑老年妇女的处境。缔约国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考虑到关于妇女与和平和安

全问题的相关联合国决议，包括，尤其是安理会第1325 号(2000 年)，1820号(2008 年)和1889 号(2009 年)决
议。 
 
  参与公共生活 
 
  39.缔约国有义务确保老年妇女有机会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和担任各级公职，以及老年妇女有必要的檔

登记进行投票和作为候选人竞选。 
 
  教育 
 
  40.缔约国有义务确保所有年龄层次的妇女在教育领域机会平等，并确保老年妇女能获得成人教育和终

生学习机会，以及获得其本人的幸福和家庭幸福所需要的教育信息。 
 
  工作和养老金福利 
 
  41.缔约国有义务便利老年妇女参加有薪酬的工作，不因其年龄和性别而受到歧视。缔约国应确保特别

注意解决老年妇女在工作生活中可能面临的问题，确保她们不被强迫提前退休或陷入类似的境况。缔约国

还应监测与性别有关的工资差距对老年妇女的影响。 
 
  42.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公、私营部门的退休年龄不对妇女有歧视。因此，缔约国有义务确保退休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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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即使妇女选择提前退休也是如此，并且，所有参加工作的老年妇女都有充足的退

休金。为保证这样的退休金，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包括在必要的地方采取临时特别措施。 
 
  43.缔约国应确保老年妇女，包括负有照料儿童责任的老年妇女，能够获得适当的社会和经济福利，例

如，照料儿童福利，以及在照料老年父母和亲属时，获得一切必要的支助。 
 
  44.缔约国应向所有没有其它退休金或收入保障不足的妇女提供适当的、与男子平等的非缴费养老金，

应向老年妇女，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老年妇女，提供并使其获得国家资助的津贴。 
 
  卫生 
 
  45.缔约国应采取全面的卫生保健政策，以根据委员会关于妇女和健康的第24号一般性建议(1999 年)，
保护老年妇女的健康需要。这样的政策应确保酌情通过免除用户费、对医务人员进行老年医学疾病培训、

提供药品治疗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病和非传染病、长期的医疗和社会照料(包括能允许独立生活的照料和治标

的照料)，来确保所有老年妇女都能获得廉价的医疗保健。提供的长期保健应包括促进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变

的干预措施，以拖延健康问题的发生(例如，健康的营养做法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和提供廉价的医疗保健服

务，包括筛检和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妇女最常见的疾病。卫生政策还必须确保向老年妇女、包括老年残

疾妇女提供的医疗保健是建立在相关人员的自由、知情的同意的基础上的。 
 
  46.缔约国应采取专门针对老年妇女的身心、情绪和健康需要的特别方案，要特别关注属于少数群体的

妇女和残疾妇女，以及因年轻成年人出外打工而承担照看孙辈和家庭其它受抚养的幼小成员的妇女，和照

料患有艾滋病或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家庭成员的妇女。 
 
  增强经济权力 
 
  47.缔约国有义务消除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对老年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一切基于年龄和性别的对于

获得农业信贷和贷款的障碍都应取消，并应确保老年女性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能获得适当的技术。缔约国

应提供特别的支助系统和免担保小额信贷，并鼓励老年妇女从事小规模创业。应建立为老年妇女的娱乐设

施，并向困在家里的老年妇女提供“走出去”服务。缔约国应提供廉价的适当的交通手段，使老年妇女、包

括生活在农村的老年妇女，能参加经济和社会生活，包括小区的活动。 
 
  社会福利 
 
  48.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老年妇女能获得能满足其特殊需要的适足的住房，并且，所有阻碍老年

人行动并导致其被迫闭门不出的障碍――无论是建筑的，还是其它的――都应拆除。缔约国应提供社会服

务，使老年妇女在家尽可能长久地独立生活。应废除消极地影响到老年妇女的住房权、土地权和财产权的

法律和惯例。缔约国还应保护老年妇女免于被强迫赶出家园和变得无家可归。 
 
  农村和其它弱势老年妇女 
 
  49.缔约国应确保老年妇女被纳入城乡发展规划进程并在其中有代表。缔约国应确保向老年妇女提供廉

价的水、电和其它公用事业。旨在提高安全饮水和充足环卫覆盖面的政策应确保普及相关的技术，并且不

要求过多的体力。 
 
  50.缔约国应采用适当的性别和年龄敏感的法律和政策，以确保对具有难民身份或无国籍的老年妇女，

以及属于国内流离失所或迁徙工人的老年妇女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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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和家庭生活 
 
  51.缔约国有义务废除所有在婚姻领域和一旦婚姻关系解除在财产和继承方面对老年妇女歧视的立法。 
 
  52.缔约国必须废除在财产和继承方面对老年寡妇歧视的立法，并保护她们免受土地争夺之害。它们必

须采用与其根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一致的无遗嘱继承法。此外，它们应采取措施终止强迫老年妇女违背其

意愿再婚的做法，并确保继承不以强迫与已故丈夫的兄弟或任何其它人结婚为条件。 
 
  53.缔约国应根据第21 号一般性建议劝阻和禁止一夫多妻婚姻，并确保在一夫多妻的丈夫死亡时，其遗

产在其各个妻子及其相关的子女之间平等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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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29号一般性建议】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六条的第

29号一般性建议(婚姻、家庭关系及其解除的经济后果)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
TvLRFDjh6%2Fx1pWDn3WHqqJ3IVTSBdup3cNv31pKZFxOpY9GoaKwan57TGqNunPnqFvjEg6aO
8amRxnx%2FPdQJWeqDjnHkFE4CXSIm 

 
一. 背景 
 

1. 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10它是一个社会和法律概念，而且在许

多国家，是一个宗教概念。家庭还是一个经济概念。家庭市场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家庭内

的性别分工和家庭法对妇女经济福利的影响不下于劳动市场结构和劳动法的影响。的确，妇

女往往不能平等享有其家庭的经济财富和收益，而且一旦家庭解体，她们付出的代价通常比

男子更高，守寡后则可能陷于赤贫。如果她们有子女，特别是国家提供的经济安全网很小或

根本不存在时，则尤其如此。 
2. 家庭中的不平等是所有其他歧视妇女现象的根本，而且经常以意识形态、传统和文化的名义

合理化。对缔约国报告的审查揭示，在许多国家，规范已婚伴侣权利和责任的民法或普通法

原则、宗教或习惯法和习俗或这种法律和习俗的某种组合歧视妇女，不符合《公约》所载的

各项原则。 
3. 维持此种法律安排的许多缔约国对第二条和第十六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提出保留。消除对妇

女歧视委员会一再关切地注意到这些保留的范围，并认为这些保留无效，因其不符合《公

约》的目标和宗旨。委员会始终呼吁这些缔约国撤销其保留，并确保其法律制度，无论是民

事、宗教、习惯、族裔或其某种组合符合《公约》，特别是符合第十六条。 
4. 结婚、离婚、分居和死亡给妇女带来的经济后果越来越引起委员会的关切。在某些国家进行

的研究发现，离婚和(或)分居后，男子受到的收入损失即便不是微乎其微，通常也比较小，

但许多妇女却经历了家庭收入的大幅下降，进一步依赖能获得的社会福利。在全世界，女户

主家庭最可能是贫困家庭。它们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受到以下全球性发展态势的影响：市场经

济及其危机；妇女愈来愈多地从事有偿工作，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工作；国家内和各国间始终

存在收入不平等；离婚率上升和事实结合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或新制度的推出；最为重

要的是，妇女贫穷的持续。尽管妇女为家庭经济福祉做出贡献，但她们低下的经济地位渗透

家庭关系的所有阶段，原因往往在于她们要对受扶养人尽责。 
5. 尽管存在形形色色的家庭经济安排，但在家庭关系中以及这种关系解除后，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妇女的经济状况通常都比男子差。名义上为改善经济状况所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可

能歧视妇女。 
 
二. 一般性建议的宗旨和范围 
 

6.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六条规定，应消除在结婚时、婚姻存续期间以及婚姻

关系因离婚或死亡而解除时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1994 年，委员会通过第 21 号一般性建

议，其中阐述了第十六条的许多内容及其与第九条和第十五条的关系。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

指出，第十六条第(1)款(h)项具体指涉婚姻及其解除的经济方面。本建议的基础是第 21 号一

般性建议、第 27 号等其他相关的一般性建议以及委员会的判例所阐明的原则。本建议援引

《公约》第一条所载的歧视定义，并呼吁缔约国采取《公约》第二条和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

                            
10 第 217 A(III)号决议，第十六条第(3)款。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Dn3WHqqJ3IVTSBdup3cNv31pKZFxOpY9GoaKwan57TGqNunPnqFvjEg6aO8amRxnx%2FPdQJWeqDjnHkFE4CXSIm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Dn3WHqqJ3IVTSBdup3cNv31pKZFxOpY9GoaKwan57TGqNunPnqFvjEg6aO8amRxnx%2FPdQJWeqDjnHkFE4CXSIm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Dn3WHqqJ3IVTSBdup3cNv31pKZFxOpY9GoaKwan57TGqNunPnqFvjEg6aO8amRxnx%2FPdQJWeqDjnHkFE4CX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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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法律和政策措施。它还包含了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通过以来发生的社会和法律进展，

例如一些缔约国通过了关于登记伴侣和(或)事实结合的法律，并且以这种关系生活在一起的

伴侣数量增加。 
7. 妇女在家庭内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得到普遍承认，其他人权条约机构的相关一般性意见可以为

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的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特别是第 23 至 27 段)以及关于

保护家庭、结婚权利和配偶平等的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

男女平等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第 16 号一般性意见(特别是第 27 段)以及关于在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受歧视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北京行动纲要》11和千年发

展目标12等重要的全球政治文件也提到家庭内部平等是根本性原则。 
8. 委员会始终认为，若要消除对妇女的歧视，缔约国就必须规定实质上以及形式上的平等。形

式上的平等可以通过不带性别色彩、表面上平等对待妇女与男子的法律和政策实现，但只有

缔约国审查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及效果，并确保其规定事实上的平等并照顾到妇女的不利地位

或被排斥状态，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就家庭关系的经济层面而言，实质上的平等做法必

须处理以下问题：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歧视，兼顾工作和家庭的需要，性别定型观念和性别角

色对妇女经济能力的影响。 
9. 本一般性建议将指导缔约国实现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平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庭关系的经

济利益和成本以及关系解除的经济后果都由男女平等承受。本建议将确立评估缔约国在家庭

经济平等方面执行《公约》情况的准则。 
 
三. 宪法和法律框架 

10. 一些缔约国的宪法或法律框架仍然规定，与婚姻、离婚、婚姻财产的分配、继承、监护、收

养和其他此类事项有关的人身法不受禁止歧视的宪法条款的限制，或将人身法事项留给缔约

国内的族裔和宗教社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和反歧视条款无法保护妇

女免受根据习俗和宗教法成婚的歧视性影响。有些缔约国通过了包含平等保护和不歧视条款

的宪法，但却没有修订或通过法律来消除其家庭法制度内的歧视内容，无论是规范家庭制度

的民法、宗教法、族裔习俗，还是法律与惯例的组合。这样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全都具有歧视

性，违反了《公约》第二条及第五、十五和十六条。 
11. 缔约国应在其宪法中保障男女平等，并应消除任何有助于保护或保留家庭关系方面的歧视性

法律和做法的宪法例外。 
 
多重家庭法制度 

 
12. 有些缔约国有多重法律制度，可根据族裔或宗教等身份因素对个人适用不同的人身法。其中

有些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还可以在规定的情形下适用民法，或由当事方选择适用。但在某

些国家，个人在适用身份决定的人身法方面没有选择权。 
13. 个人自由选择其宗教或习俗信仰和做法的程度不同。他们自由质疑国家或社区法律和习俗中

歧视妇女内容的程度也不同。 
14. 委员会一贯表示的关切是，身份决定的人身法和习俗将使对妇女的歧视永久持续下去，并且

维持多重法律制度本身即是对妇女的歧视。个人无法选择适用或遵循特定的法律和习俗更加

重了这种歧视。 
15. 缔约国应按照《公约》和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通过成文的家庭法或人身法，规定配偶或伴

侣之间彼此平等，无论宗教或族裔身份或社区如何。如果没有统一的家庭法，则人身法制度

应规定，在关系的任何阶段，个人均可以选择适用宗教法、族裔习俗或民法。属人法应体现

                            
1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第 61 段。 
12 见第 55/2 号决议；另见千年项目，目标 3，可查阅 http://www.unmillenniumproject.org/goal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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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并应与《公约》的规定完全一致，以在与婚姻和家庭关系有关的一

切事项中，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 
 

四. 家庭的各种形式 
 

16. 委员会在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第 13 段中确认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并强调在所有制度下都有

“在法律上和在私人生活之中”实现家庭内平等的义务。 
17. 联合国系统其他实体的声明确认了这一理解，即“必须广义地理解‘家庭’这一概念。”13人权

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第 27 段中承认“家庭的不同形式”。秘书长在其关于纪念

国际家庭年的报告中确认，“家庭在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职能”。14 
18. 缔约国有义务解决各种形式的家庭和家庭关系中的性和性别歧视。在消除歧视妇女方面，缔

约国必须处理重男轻女的传统和态度，并对家庭法和政策给予如同个人和社区生活的“公共”
方面一样的监督。 

19. 人们可通过国家认可的各种风俗、仪式和礼仪缔结婚姻。民事婚姻只能由国家批准并予以登

记。宗教婚姻通过履行宗教法规定的仪式而神圣化。习俗婚姻通过履行双方社区习俗规定的

仪式来缔结。 
20. 有些缔约国不把登记作为宗教婚姻和习俗婚姻生效的条件。未登记的婚姻可通过出示婚约、

证人对仪式的叙述或合乎情理的其他形式加以证明。 
21. 有些缔约国依照宗教法或习惯法承认一夫多妻婚姻，同时也规定民事婚姻，后者按定义是一

夫一妻制。在没有规定民事婚姻的地方，实行一夫多妻制社区中的妇女，无论是否愿意，都

别无选择地只能缔结已经或至少可能是一夫多妻的婚姻关系。委员会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认

为，一夫多妻违反《公约》的规定，必须 “抑制和禁止”。 
22. 在有些缔约国，法律还规定登记伴侣关系，确立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可向登记的伴

侣提供不同程度的社会和纳税福利。 
23. 事实结合不经登记，通常不产生任何权利。但某些国家承认事实结合，并为其规定平等的权

利和义务，但范围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24. 相当一部分缔约国的法律、社会和文化不接受某种形式的关系，即同性关系。但如果缔约国

承认这种关系，不论是作为事实结合、登记伴侣还是婚姻，就应确保这种关系中的妇女经济

权利受到保护。 
 

未登记的习俗/宗教婚姻 
 

25. 婚姻登记保护配偶在婚姻关系因对方死亡或离婚而解除时在财产问题上的权利。《公约》规

定缔约国有义务建立并充分执行婚姻登记制度。但许多缔约国或者在法律上不要求婚姻登

记，或者没有执行现行的登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因缺乏教育和基础设施导致登记困

难的情况下，个人不应为没有登记而受到惩罚。 
26. 缔约国应确立婚姻登记的法律要求，并为此开展有效的提高认识活动。缔约国必须通过登记

要求方面的教育来促进执行，并提供基础设施，使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都能登记。缔约国

应规定，在情况允许时，提供登记之外的其他婚姻证明方式。国家必须保护处于这种婚姻的

妇女的权利，无论她们有否登记。 
 

一夫多妻的婚姻 
 

27. 委员会重申其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第 14 段。其中指出，“一夫多妻婚姻与男女平等的权利相

                            
13 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适足住房权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第(1)款)，第 6 段。 
14 A/50/370，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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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触，会给妇女和其受抚养人带来严重的情感和经济方面的后果，因此这种婚姻应予抑制和

禁止。”自该一般性建议通过以来，委员会一直关切地注意到，一夫多妻的婚姻在许多缔约

国持续存在。委员会在结论意见中指出，一夫多妻对妇女及其子女的人权和经济福祉造成严

重影响，并呼吁废除这种婚姻。 
28.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和政策措施以废除一夫多妻婚姻。然而，正如委员会第 27 号

一般性建议所指出，“许多缔约国仍在实行一夫多妻制，许多妇女生活在一夫多妻的家庭

中”。因此，对已经处于一夫多妻婚姻之中的妇女，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妇女的经

济权利受到保护。 
 

登记伴侣关系 
 

29. 规定登记伴侣关系的缔约国必须确保伴侣在规范此种关系的法律所规定的经济事务上享有平

等权利、责任和待遇。下文载列的建议比照适用于在法律秩序中承认登记伴侣关系的缔约

国。 
事实结合 

 
30. 妇女因各种原因缔结事实结合关系。一些国家的法律框架在某点上，例如在伴侣死亡时或关

系解除时，承认事实婚姻。如果没有这种法律框架，则妇女在同居关系结束时可能面临经济

风险，即便她们曾为维持家庭和积累其他资产做出了贡献。 
31. 委员会在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中确定，《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规定的缔约国义务中包含消

除歧视处于事实结合的妇女。委员会建议，在存在此种结合的缔约国内，如果伴侣双方均没

有与其他人结婚或结成登记伴侣，则缔约国应考虑处于此种结合中的妇女及其所生子女的状

况，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她们的经济权利受到保护。在事实婚姻受法律承认的国家里，则比

照适用下文载列的建议。 
 
五. 家庭组成的经济方面 
 

32. 缔约国应向缔结婚姻的个人提供信息，说明婚姻关系及其可能因离婚或死亡而解除的经济后

果。规定登记伴侣关系的缔约国也应向登记伴侣提供同样的信息。 
 

以钱财或地位提升作为婚姻要件 
 

33. 委员会在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第 16 段中指出，一些缔约国允许“为钱财或地位提升而安排的

婚姻”。这侵犯妇女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钱财或地位提升”系指新郎或新郎家向新娘或新娘

家支付现金、货物或牲畜的交易，或是由新娘或新娘家向新郎或新郎家提供类似支付。不得

以任何形式将这种做法列为婚姻生效的要件，并且缔约国不应确认这种协议可强制执行。 
契约：婚前和婚后协议 

 
34. 在某些制度中，只能通过书面契约缔结婚姻或得到承认的其他结合形式。某些制度允许当事

人选择在婚前或婚姻期间签订有关财产的契约协定。由于在谈判能力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

等，各国必须确保签订契约的妇女享有的保护不低于标准或默认的婚姻条款规定的保护。 
35. 如果缔约国规定可以对婚姻解体后的婚姻财产和其他财产的分配私下做出契约安排，则应采

取措施保证不存在歧视，尊重公共秩序，防止滥用不平等的谈判能力，并保护每一配偶在订

立这种契约时不受滥用权力的伤害。这些保护性措施可包括要求这些安排以书面方式做出或

遵守其他正式要求，并规定如发现契约不当，则可事后宣布无效，或规定经济补偿或其他救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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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系存续期间的经济问题 
 

36. 一些缔约国保留了婚姻期间财产管理方面的歧视性制度。有些保留了指定男子为户主的法

律，因而同时赋予他家庭唯一经济代理人的角色。 
37. 在实行夫妻共有财产制规范的地方，名义上规定妇女拥有一半的婚姻财产，但妇女仍然可能

没有财产管理权。在许多法律制度下，妇女可保留个人拥有财产的管理权，并可在婚姻存续

期间积累和管理更多单独拥有的财产。然而，妇女经济活动所积累的财产可能被认为属于婚

后的家庭，妇女可能没有得到认可的管理权。甚至妇女自己的工资也可能是这种情况。 
38. 缔约国应向配偶双方提供享有婚姻财产的平等机会和管理财产的平等行为能力。缔约国应确

保在拥有、获取、管理、经营和享有单独或非婚姻财产方面，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 
 

 

关系解除的经济和财务后果 
七. 关系解除的经济和财务后果 

离婚理由与经济后果 
 
39. 一些法律制度将离婚缘由与离婚的经济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过错离婚制度可能会以没有过错

为取得经济权利的条件。丈夫可能会滥用这种制度来解除自己对妻子的任何经济义务。在许

多法律制度中，对宣布因过错而离婚的妻子不给予任何经济支助。过错离婚制度可能会对妻

子和丈夫采取不同的过错标准，例如，相对于妻子而言，离婚理由要求证明的丈夫不忠行为

性质更严重。基于过错的经济框架往往对妻子不利，因为她们通常是无经济自立能力的一

方。 
40. 缔约国应： 

• 修改把离婚理由与经济后果相关联的规定，使丈夫没有机会滥用这些规定来逃避对

其妻子的经济义务。 
• 修改过错离婚规定，以便对妻子在婚姻期间对家庭经济福祉所做的贡献进行补偿。 
• 消除对妻子和丈夫设定的过错标准差异，例如，相对于妻子而言，离婚理由要求证

明的丈夫不忠行为性质更为严重。 
41. 一些法律制度要求妻子或其家庭向丈夫或其家庭返还以钱财或地位提升形式获得的经济利

益，或作为缔结婚姻一部分的其他此类支付，但对离婚的丈夫却不施加同等的经济要求。缔

约国应取消任何不能同等适用于丈夫和妻子的离婚程序支付要求。 
42. 缔约国应规定，解除婚姻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与解除关系的经济问题涉及的原则和程序

各行其是。应向没有能力支付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的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以确保没有妇女

被迫为离婚而牺牲其经济权利。 
 

分居和离婚导致的婚姻解体 
43. 与解除婚姻的经济后果有关的多数法律、习俗和惯例可分为两大类，即财产的分割和离婚或

分居后的赡养。无论法律是否表面中立，财产分割和离婚或分居后的赡养制度通常对丈夫有

利，其原因如下：在划分可分割婚姻财产方面存在先入为主的性别观念，对非金钱贡献未给

予充分认可，未赋予妇女管理财产的法律行为能力，按性别划分的家庭角色。此外，与解体

后使用家庭房屋和动产有关的法律、习俗和惯例显然对妇女在婚姻解体后的经济状况产生影

响。 
44. 以下原因可能会阻碍妇女主张财产权：缺乏得到承认的拥有或管理财产的行为能力，或财产

制度不承认婚姻存续期间积累的财产可供双方分割。学业和就业生涯的中断以及育儿责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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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妨碍妇女走上一条足以在婚姻解体后养家糊口的有偿就业之路(机会成本)。这些社会和经

济因素也妨碍生活在单独财产制度下的妇女在婚姻存续期间增加其个人财产。 
45. 指导原则应是由双方平等分担与关系及其解除有关的经济利害。配偶共同生活期间角色和职

能的分工不应对任何一方造成有害的经济后果。 
46. 缔约国有义务规定，离婚和(或)分居时，双方平等分割婚姻期间积累的所有财产。缔约国应

承认任何一方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做出的非直接、包括非金钱贡献的价值。 
47. 缔约国应规定，夫妻双方享有在形式和事实上平等的拥有和管理财产的法律行为能力。为实

现婚姻解体时形式和实质上的财产权平等，大力鼓励缔约国规定： 
• 承认对生计相关财产的使用权，或者提供补偿，以替代与财产有关的生计。 
• 提供适当居所，以替代对家庭房屋的使用。 
• 在夫妇可以利用的财产制度(共同财产制、单独财产制、混合制度)内部实现平等，

拥有选择财产制度的权利并理解每种制度的后果。 
• 计算延付报酬、养老金或人寿保险单等其他因婚姻存续期间所做贡献而在解体后得

到的支付的现值，作为可分割的婚姻财产的一部分。 
• 对可分割婚姻财产所做的非资金贡献进行估值，包括家务和照顾家庭、失去的经济

机会以及对配偶的职业发展、其他经济活动和人力资本发展的有形或无形贡献。 
• 考虑将婚姻解体后的配偶付款作为提供平等经济结果的方法。 

48. 缔约国应就妇女在家庭内的经济地位及家庭关系解除后的经济地位进行调查和政策研究，并

以易于获取的形式公布结果。 
死后财产权 

 
49. 许多缔约国在法律或习俗上否认丧偶妇女具有与丧偶男子平等的继承权，使妇女在配偶死亡

后在经济境地脆弱。一些法律制度在形式上为丧偶妇女提供其他经济保障手段，例如由男性

亲属支付抚养费或用死者遗产支付抚养费。然而，在实践中这些义务可能无法强制执行。 
50. 按照土地保有的习惯方式，个人对土地的购买或转让可能受到限制，土地保有可能只限于使

用权，一旦丈夫死亡，妻子可能会被要求离开或者需要与死者的兄弟结婚才能留下。有子女

或者没有子女可能是这种结婚要求的主要因素。在一些缔约国，丧偶妇女被“剥夺财产”或“攫
取财产”，即死亡丈夫的亲属根据习俗主张权利，剥夺丧偶妇女及其子女对婚姻存续期间积

累的财产的占有权，其中包括并非根据习俗保有的财产。他们把丧偶妇女从家庭住房中赶

走，宣称拥有所有动产，然后不履行根据习俗同时产生的对丧偶妇女及其子女的扶养责任。

在一些缔约国，丧偶妇女被边缘化或被赶到另一个社区。 
51. 在一些缔约国，夫妻在其关系存续期间向社会保障金(养老金和伤残金)缴纳大量资金。在这

些国家中，未亡人取得这类付款的权利以及在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中的权利发挥很大作用。缔

约国有义务规定男女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提供的配偶福利和未亡人福利。 
52. 一些缔约国的法律或惯例限制利用遗嘱推翻歧视性法律和习俗并增加妇女的继承份额。缔约

国有义务通过有关订立遗嘱的法律，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遗嘱人、继承人和受益人权利。 
53. 缔约国有义务通过符合《公约》原则的无遗嘱继承法。这种法律应确保： 

• 平等对待丧偶女性和男性。 
• 对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的继承习俗不能以被迫嫁给亡夫的兄弟(转房婚)或任何其他

人为条件，或以有无婚生未成年子女为条件。 
• 禁止剥夺未亡配偶的继承权。 
• 各国应将“剥夺财产/攫取财产”定为犯罪，并确保犯罪人受到适当起诉。 

 
八.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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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委员会在 1998 年关于对《公约》的保留的声明15中，对保留的数量和性质表示关切。委员

会在第 6 段中具体指出： 
 
第二条和第十六条被委员会视为《公约》的核心条款。虽然一些国家已撤消对这些条文的保

留，但委员会仍对就这些条文提出的保留的数目和范围感到特别关切。 
 

关于第十六条，委员会在第 7 段中具体指出： 
 
无论是传统、宗教或文化上的习俗，还是不一致的国内法和政策，都不能成为违反《公约》的理

由。委员会还坚信，无论出于民族、传统、宗教还是文化上的原因提出对第十六条的保留都不符

合《公约》，因此都不应允许，而应予以审查、修改或撤回。 
 
55. 关于与宗教法和惯例有关的保留，委员会确认，自 1998 年以来，一些缔约国修改了它们的

法律，至少在家庭关系的某些方面规定了平等。委员会继续建议缔约国，“借鉴有着类似宗

教背景和法律制度且使其国内立法成功适应依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作业各项的承诺

的那些国家的经验，以期”撤回保留。16 
 

  

                            
15 A/53/38/Rev.1，第二部分。 
16 CEDAW/C/ARE/CO/1(2010 年)，第 46 段，结论意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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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确认农村妇女做出了重要贡献，且确认迫切需要更好

地承认和保护其人权。委员会通过先前的结论性意见和一般性建议确定农村

妇女仍在以各种方式面临歧视。在本一般性建议中，委员会澄清，缔约国有

义务确保农村妇女的权利，重点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四

条，该条认识到农村妇女的特殊情况，并重点强调了缔约国在承认、促进和

保护其权利方面的具体义务。 

2. 第十四条是国际人权条约中唯一专门涉及农村妇女的条款。但《公约》中

的各项权利都适用于农村妇女，且第十四条必须放在《公约》全文中来解释。

缔约国在提交报告时，应述及关乎农村妇女和女童享受权利的所有条款。因

此，本一般性建议探讨了第十四条与《公约》其他条款之间的联系。鉴于多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均涉及农村妇女的境况，并且为推动进程和成果指标提供

了重要机会，本一般性建议的具体意图是，就如何履行对农村妇女的义务向

缔约国提供指导。第 34号一般性建议虽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但其

中某些内容也涉及发达国家农村妇女的境况。此项建议承认，农村妇女在增

强经济权能、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获得服务和农村移徙女工遭受劳动剥削

等领域均遭受歧视和遇到挑战，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二. 背景 

3. 目前，农村妇女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她们在维护和改善农村生计及加强

农村社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委员会确定了关于农村妇女权

利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的大量判例，特别是通过结论性意见来确定。若干联合

国会议也承认农村妇女在农业、农村发展、粮食与营养及减贫方面的作用.17

因此，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认识到的，必须进一步特别关注农村妇女。 

4. 委员会承认，农村妇女在充分享受人权方面继续面临着系统性和持续性障

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情势已然恶化。在许多国家，农村妇女的权利和需求

要么依然得不到充分满足，要么在各级法律、国家和地方政策、预算和投资战

略中遭到忽视。虑及农村妇女境况并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规定特别措施的政策

和法律，即便存在，也往往得不到落实。 

5. 在全球一级，就现已掌握数据的每一个性别平等与发展指标而言，农村妇女

的情况都远远不如农村男子与城市妇女和男子，鲜有例外,18 而且，农村妇

女遭受贫穷和排斥异常严重。她们在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面临系统性歧

视。由于性别角色陈规定型、在家庭中不平等以及缺乏基础设施和服务，包

括在粮食生产和护理工作方面，她们承担着大部分无报酬工作。即便有正式

工作，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往往缺乏保障、带有危险性、报酬低廉且享受不

                            
17 已将 10 月 15 日定为“国际农村妇女日”。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优先主题也是“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以及农村妇女在消

除贫穷和饥饿、谋求发展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 
18 见：《2010 年世界妇女：趋势与统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0.XVII.11)。可查阅：unstats.un.org/un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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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保护。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少，被贩运和从事强迫劳动以及成为童

婚和(或)强迫婚姻及其他有害做法受害者的风险更高(见 CEDAW/C/GC/31-
CRC/C/GC/18)。她们更容易生病、易患营养不良或死于可预防病因，在获得

医疗保健方面处境尤为不利。 

6. 农村妇女被排除在各级领导和决策职位之外的可能性也更高。她们受性别

暴力影响异常严重，却缺乏诉诸法律的机会，得不到有效的法律补救。很显

然，增强农村妇女权能、自决和担任决策与管理职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否

则，各国便是在妨碍自身进步。 

 

三. 缔约国尊重、保护和实现农村妇女权利的总体义务 

 

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适用 

7. 《公约》第一条所载的歧视定义适用于所有妇女，且涵盖一切形式歧视，因此，

该条对农村妇女的适用性不言自明。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谴责对妇女的一切

形式歧视，该条与包括第十四条在内的《公约》所有其他实质性条款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为了遵守关于农村妇女的第二条，缔约国必须避免歧视妇女的作

为和不作为。 

8. 歧视性或其他不适当的法律框架、复杂的法律制度、冲突和冲突后局势、

缺乏信息和社会文化制约加在一起，可能会阻断农村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机

会。导致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和做法的因素包括：并行存在着常常相互重叠

且相互冲突的成文法、习惯法和宗教法以及权力机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许多农村妇女和女童所生活的社区采用非正规司法机制来解决争端。非正规

司法于它们而言可能更加便捷，但必须对那些不符合《公约》规定的规则和

机制进行调整，使其与《公约》和关于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第 33(2015)号一

般性建议接轨。 

9. 缔约国应按照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确保本国法律框架不带有歧视性，并保

障农村妇女获得司法救助，包括通过： 

 

(a) 对现行法律进行性别影响分析，以评估其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b) 颁布立法，规范多元法律体系中不同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减少法律冲突，

并确保农村妇女能够提出权利主张； 

(c) 向农村妇女宣传其法律权利和现有的多元法律制度(如果相关)，以

此提高她们的认识并普及法律知识； 

(d) 确保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免费或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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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促进增强农村妇女的法律权能，包括通过促进性别平等的准司法和

司法程序； 

(f) 确保正规和非正规司法机制及争端解决替代方案出台到位，以此扫

清农村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障碍； 

(g) 确保法院及其他司法机制切实可得，例如通过设立向农村妇女开放

的流动法院； 

(h) 对农村地区的司法人员、律师、执法官员、律师助理、传统领袖和

其他主管当局和官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农村妇女的权利及所受歧视对其造

成的负面影响。 

10. 不考虑性别不平等的宏观经济根源，就不能充分认识农村妇女遭受的歧

视。各国经常不承认农村妇女和女童在无报酬工作中的作用、她们对国内生产

总值的贡献和由此为可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税收以及

其他经济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对农村妇女的生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包括气候

变化和自然灾害在内的环境问题通常是因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以

及废物管理做法欠佳引起的，它们也会对农村妇女的福祉产生有害影响。而

不分性别的政策、改革和法律有可能维护和巩固与上述情况有关的现有不平等。 

11. 缔约国应确保包括贸易、财政和投资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双边和

多边协定顺应农村妇女的需要，并增强小规模妇女生产者的生产和投资能力。

各国应该消除包括农业和一般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土地、水和自然资源商品

化在内的经济政策给农村妇女的生活及其权利的实现造成的消极和有差别的

影响。同样，发展伙伴也应确保其发展援助政策侧重于农村妇女的具体需要。 

12. 缔约国应该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土地和土壤退化、水污染、干旱、

洪涝、荒漠化、杀虫剂和农用化学品、采掘业、单一种植、生物剽窃和生物

多样性特别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农村妇女构成的具体威胁。各国应减

轻和缓解这些威胁，并确保农村妇女享有安全、清洁和健康的环境。各国在

规划和执行有关环境、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备灾和灾害管理的所有政

策时，应切实消除此类风险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并确保农村妇女充分参与此

类政策的拟定、规划和实施。缔约国还应在灾害及其他危机的各个阶段，即

从预警到救济、复原、恢复和重建，确保农村妇女和女童受到保护，安全无

虞。 

13. 缔约国应监管其辖域内本国非国家行为体的一切活动，包括它们在其域外

开展业务时的活动。关于缔约国在《公约》第二条下的核心义务的第 28(2010)
号一般性建议重申第二条(e)项关于消除任何公共或私人行为体对妇女的歧

视的规定，此项规定适用于在域外运营的国家公司的行为。缔约国应履行对农

村妇女的域外义务，特别是通过：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其权利的享受；采取

监管措施，防止其域内的个人、公司和公共实体等任何行为体侵害或践踏其

域外农村妇女的权利；以及确保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和发展援助推进其境外

农村妇女的权利。缔约国如若违反其域外义务，即应向受影响的农村妇女提

供适当和有效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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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据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缔约国应认识到农村妇女并不是一个同质群

体，她们往往面临交叉歧视。许多土著和非裔妇女住在农村，并因其族裔、

语言和传统生活方式受到歧视。其他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的农村妇女以

及女户主遭受贫穷及其他形式社会排斥的比率也可能更高。农民、牧民、移

徙者、渔民和失地妇女等在农村工作的妇女同样也因交叉形式歧视而苦不堪

言。正如委员会在关于残疾妇女的第 18(1991)号一般性建议中所认识到的，

残疾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均面临独特挑战，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残疾妇女尤

是如此。在农村地区，歧视可能会因无法适当获得水、卫生设施、电力、医

疗保健、儿童和老年人护理、包容各方且文化上适宜的教育等资源和服务而

加剧。正如关于老年妇女及保护其人权的第 27(2010)号一般性建议所认识到

的，农村地区的老年妇女和寡妇还可能遭受羞辱和隔离，因此，更容易受到

虐待。此外，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农村妇女(包括女户主)在享受其权利方

面还面临着安全问题和其他障碍。 

15. 缔约国应消除对农村妇女中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一切形式的歧视。例如，

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中弱势和边缘化群体(包括那些属于土著、非洲裔、族

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妇女、户主、农民、牧民、渔民、失地妇女、移徙者和

受冲突影响的农村妇女)免受交叉形式歧视，并有机会获得教育、就业、水和

卫生设施以及医疗保健等。缔约国应制定政策和方案，确保农村残疾妇女平

等享受各项权利，包括通过确保无障碍地获得基础设施和各项服务。缔约国

应同样确保老年农村妇女有机会获得社会服务和适当的社会保护以及经济资

源，并增强其权能，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包括通过获得金融服务和社会保

障。 

第十四条第 1 款 

16. 根据第十四条第 1 款，缔约国必须考虑到农村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和她们

对家庭生计包括她们在经济体系中非商品化部门的工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必须维护农村妇女的权利，凸显她们作为主要行为体的

作用，并充分承认其有报酬和无报酬工作的经济价值。 

17. 缔约国应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发展，使农村妇女能够切实享受其权

利，并且： 

(a) 按照关于妇女无偿家务活动的衡量与量化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确

认的第 17(1991)号一般性建议，承认她们通过无报酬护理工作和家庭农场工作

等途径对地方和国家经济与粮食生产以及对其家庭和社区福祉的重要贡献； 

(b) 促进增强其权能，并确保其经济和社会独立，特别是通过按照关于暂

行特别措施的第 25(2004)号一般性建议为其营造有利环境，包括通过旨在改

善农村妇女经济状况的方案和政策； 

(c) 通过让她们参与设计和制定所有相关计划和战略，如涉及医疗保健、

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计划和战略，确保她们能够有效和直接地从经济和

社会方案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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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三条、第四条第 1 款、第五条(a)项、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1 款 

18. 第三条规定，缔约国应在所有领域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

保证妇女得到充分发展和进步。 

19. 缔约国应通过有效的法律、政策、法规、方案、行政程序和体制结构，

确保农村妇女的充分发展和进步，保障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和

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20. 第四条第 1 款规定，缔约国应采取暂行特别措施，以加速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此类措施可能包括重新分配决策角色和资源。第 25 号一般性建议强调，如

有必要，应针对遭受多重歧视的妇女，包括农村妇女，采取此类措施。 

21. 缔约国应制定和实施暂行特别措施，在农村妇女代表不足或处境不利的所

有领域，包括政治和公共生活、教育、卫生和就业领域，加速实现其实质上的

平等。 

22. 第五条(a)项规定消除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和做法，这些观念和做法在农村

地区更为普遍。农村妇女和女童往往会因童婚和(或)强迫婚姻、一夫多妻制和

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等有害做法而处于不利地位 (见  CEDAW/C/GC/31-
CRC/C/GC/18，第 9  段)，这些做法危及她们的健康和福祉，并可能驱使她们

为了逃避这种做法而移徙，而这又有可能让她们遭受其他风险。继承祖先债务

等做法以及男性长子继承权和抢夺寡妇财产等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和相关做

法也会让她们陷入不利处境，前者使得贫穷的恶性循环永久化，后者使她们

无法享有对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的权利。 

23. 根据关于有害做法的第 31(2014)号一般性建议，缔约国应消除那些给

农村妇女和女童的健康、福祉和尊严造成负面影响的有害做法，包括童婚和

(或)强迫婚姻、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继承祖先债务。各国应消除歧视性陈规

定型观念，包括那些妨碍农村妇女对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享有平等权利

的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在这方面，缔约国应协同传统领袖和民间社会采取

一系列措施，包括外联和支助方案、提高认识和媒体运动，以消除有害做法

和陈规定型观念。 

24. 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19(1992)号一般性建议指出，农村妇女容易遭

受暴力，因为在许多农村社区，有关妇女的从属作用的传统态度仍顽固存在。

农村社区的女童离开农村到城里找工作时特别容易遭受暴力、性剥削和性骚

扰。农村妇女人权捍卫者在开展工作时，如在保护受害者、移风易俗或争取

自然资源权利时，往往面临遭受暴力的风险。 

25. 缔约国应预防和消除对农村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暴力，并按照第 19 号和 

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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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高农村妇女和男子、女童和男童，以及地方、宗教和社区领袖对农

村妇女和女童权利的认识，目的是消除歧视性社会态度和做法，特别是那些

宽恕性别暴力的态度和做法； 

(b) 采取有效措施，旨在预防、调查、起诉和惩治暴力侵害农村妇女和女童(包

括移徙农村妇女和女童)的行为，不论施害者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者或个人； 

(c) 确保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受害者有效获得司法救助，包括法律援助，以

及获得赔偿和其他形式矫正或赔偿，并确保农村地区各级当局(包括司法机关、

司法行政人员和公务员)具备应对暴力侵害农村妇女和女童行为和保护举报暴

行的农村妇女和女童免遭报复所需的资源和政治意愿； 

(d) 确保农村妇女和女童获得受害者综合服务，包括应急收容所和综合保

健服务。此种服务应避免污名化，并保护受害者的隐私和尊严； 

(e) 采取措施，预防和应对农村妇女人权捍卫者受到的威胁和攻击，要特

别关注那些致力于解决土地和自然资源、妇女健康(包括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消除歧视性习俗和做法及性别暴力相关问题的人权捍卫者。 

26. 关于禁止贩运妇女及意图营利使妇女卖淫的第六条对于因生活在偏远地

区而面临特定风险的农村妇女和女童(包括土著妇女和女童)尤其具有现实意

义。由于农村生活贫苦，加之缺乏有关贩运和贩运者如何运作的信息，她们

特别容易遭受贩运，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 

27. 缔约国应通过增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能和提高农村居民对受贩运者引诱

的风险和贩运者运作方式的认识，从根源上解决贩运妇女问题。缔约国应确

保打击贩运人口的立法应对农村妇女和女童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并就预

防措施与受害者保护和援助向司法机关、警察、边境警卫队、其他执法人员

和社会工作者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培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土著社区。 

28. 第九条规定，缔约国应给予妇女与男子有取得、改变或保留国籍的同等权利。

农村妇女及其子女的公民身份，如得不到承认，即可能被剥夺其上述权利。他

们的无国籍状态往往要归咎于那些妇女不能将国籍传给子女和外籍配偶或者规

定一经与外国人结婚或一经离婚即有可能丧失国籍的歧视性法律。此外，在农

村地区，身份文件可能更难获得，特别是因为缺乏出生登记或者结婚、离婚或

死亡证明。 

29. 根据关于妇女的难民地位、庇护、国籍和无国籍状态与性别相关方面的第 

32(2014)号一般性建议，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可在与男子相同的条件下获

得、改变、保留或放弃国籍，或者将之传给子女和外国配偶，并确保她们都

知晓自己这方面的权利。缔约国还应为农村妇女提供获得个人身份证明文件

(如身份证、护照和社会保障号)的渠道，并确保农村地区无障碍地办理公民

登记程序，包括出生、结婚、离婚和死亡登记程序。 

30. 第十五条规定，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且在公民事务上有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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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能力，因此，农村妇女具有与男子同等的、不依赖丈夫或男性监护

人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的同等法律行为能力。 

31. 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且在公民事务上有与男

子相同的法律行为能力，包括不依赖丈夫或男性监护人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 

32. 第十六条规定，妇女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享有平等地位，而这却是许多

农村妇女有时享受不到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存在歧视性社会规范、做法和

法律、多元司法制度存在或相关法律得不到执行。农村社区的女童尤其容易

面临童婚和 (或)强迫婚姻和早孕风险。农村妇女也倍受一夫多妻制之害，这

严重损害了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的平等。 

33. 缔约国应按照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的平等的第 21(1994)号一般性建

议和关于婚姻、家庭关系及其解除的经济后果的第 29(2013)号一般性建议，

修改个人状况和家庭法，使之符合第十六条，保障农村妇女在婚姻中的平等

权利，包括在离婚时或配偶死亡后对婚姻财产的权利和获得生活费或赡养费

的权利，以及提高农村地区对妇女婚内权利的认识。 

34. 缔约国应采取措施，防止和禁止农村妇女和女童中的童婚和(或)强迫婚

姻，包括通过改革和执行禁止农村地区此类做法的法律、开展媒体运动(特别

旨在提高男子的认识)、制定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方案(包括与年龄相适的性健

康和生殖健康综合教育)，以及向农村已婚女童和有童婚和(或)强迫婚姻风险

的女童提供社会和医疗保健服务。此外，缔约国应打压和禁止一夫多妻制，后

者在农村地区可能更为常见。 

 

四. 缔约国在农村妇女权利具体方面的义务 

 

参与农村发展并从中受益的权利(第十四条第 2 款(a)项) 

35. 农村妇女必须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力。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相关政策和举措常常不具有促进性别平等之效，且

农村妇女常常不能从有利框架中受益。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下解除武装、复员

和重返社会的努力也常常不会考虑到农村妇女的权利。 

36. 缔约国应制定有利的体制、法律和政策框架，确保农村发展、农业和水

务政策(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和水产养殖政策)能够促进性别平等且预算

充足。缔约国应确保： 

(a) 根据《关于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对土地、渔场及林地保有权进行负

责任治理的自愿准则》和《在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

渔业自愿准则》、关于妇女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第 23(1997)号一般性建议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所有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战略、

计划(包括业务计划)和方案并使其实现主流化，使农村妇女能够作为利益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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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决策者和受益者采取行动和受到关注。缔约国应确保这些政策、战略、

计划和方案配有循证监测框架和明确的评价框架； 

(b) 在主管农村发展事务的部委内设立由高级别工作人员组成的性别平等

单位，并辅之以充足的预算、体制程序、问责框架和有效的协调机制； 

(c) 按照关于妇女在冲突预防、冲突及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的第 30(2013)
号一般性建议，保护农村妇女的权利，特别是在规划与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下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努力有关的农村发展方案时。 

保健服务(与第十二条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2 款(b)项) 

37. 由于盛行的社会规范和重男轻女态度、农村卫生服务预算拨款不足、缺

乏基础设施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关于现代避孕方法的信息匮乏、地处偏

远和交通不便等原因，包括老年妇女和残疾妇女在内的农村妇女获得保健服

务(包括性保健和生殖保健)的渠道常常极其有限。而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和

营养、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废物管理设施又导致其健康风险增加。产科

瘘等一些疾病在农村妇女中也更为普遍，其直接原因是无法获得有能力实施

剖腹产的急诊服务，间接原因是早孕和营养不良。 

38. 许多农村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过高。童婚导致农村女童更易早

孕，是推高孕产妇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来看，

农村地区的熟练助产士和医务人员要少于城市地区，导致产前、围产期和产后

服务欠佳。由于贫穷、信息匮乏和服务供应及获得性有限，农村地区的计划生

育服务和避孕需求缺口更大。较之城市妇女，农村妇女更有可能求助于不安全堕胎，

这危及其健康，使其有性命之忧。即便是在已将堕胎合法化的国家，等待时间不

合理等限制条件往往会妨碍农村妇女获得堕胎服务。如果堕胎是非法的，其健

康危害则更大。 

39. 缔约国应保障农村妇女和女童获得适当保健的权利，并确保： 

(a) 优质保健服务和设施对农村妇女(包括老年妇女、女户主和残疾妇女)

而言切实可得且负担得起(必要时免费提供)、文化上可接受并配备了训练有

素的医务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应包括：初级保健，包括计划生育；获得避孕

(包括紧急 

避孕)与安全堕胎和优质堕胎后护理，不论堕胎合法与否；产前、围产期、产

后和产科服务；艾滋病毒预防和治疗服务，包括遭到强奸后紧急干预；心理

健康服务；营养和婴幼儿喂养咨询；乳房X 光检查和其他妇科检查服务；癌

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获得基本药物(包括止痛药)；以及姑息治

疗； 

(b) 农村地区医疗保健体系供资充足，特别是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方面； 

(c) 废除对农村妇女获得保健(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设置障碍的法

律法规，特别是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或规定堕胎等待时间或须经第三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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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 

(d) 系统地定期监测孕妇和产妇，特别是未成年母亲及其婴儿的健康和营

养状况。如发现存在营养不良或无法获得清洁用水情况，应在整个妊娠期和

哺乳期有系统地提供额外的口粮和饮用水； 

(e) 农村卫生保健机构配备了适当的水和卫生服务； 

(f) 通过各种媒体用当地语言和方言广泛传播卫生保健信息，包括书面形

式、通过插图和口头宣传，并确保包括以下等方面的信息：个人卫生；预防传

染病、非传染病和性传播疾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营养；计划生育和晚育的好

处；孕期健康；母乳喂养及其对儿童和孕产妇健康的影响；以及消除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包括性暴力和家庭暴力以及有害做法)的必要性； 

(g) 有效监管母乳代用品的销售和《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的执行和监测； 

(h) 对社区卫生工作者和传统助产人员进行促进性别平等且适应文化的

培训，在偏远农村地区设立可提供负担得起的保健服务的流动诊所，加强农村

社区的卫生教育，包括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男女权利的教育； 

(i) 投资社区和微健康保险计划，支助农村妇女(包括护理人员)满足其健康需要。 

经济和社会生活(与第十一条第 1 款(e)项及第 2 款(b)项和第十三条(a) 

项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2 款(c)项) 

40. 第十四条第 2 款(c)项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从社会保障方案中直接

受益。然而，大多数农村妇女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上机会有限，更可能从事不

受与正规就业有关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立法监管的活动。这将其置于更大的

风险之下，在采取社会保护措施时需考虑到她们的情况。 

41. 为了消除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对农村妇女的歧视，缔约国应： 

(a) 按照关于城乡家庭企业中无酬女工的第 16(1991)号一般性建议，确

保从事无报酬工作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妇女获得不缴费的社会保护，

并确保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妇女有权获得缴费的社会保障金，不论其婚姻

状况为何； 

(b) 按照第十四条第 2 款(b)项及(h)项和国际劳工组织 2012 年《社会保

护最低标准建议书》(第 202 号)，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确

保所有农村妇女都能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托儿设施和收入保障。 

教育(与第十条(a)项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2 款(d)项) 

42.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农村妇女和女童识字水平较低，在获得教育和培训

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女童可能会成为童婚和(或)强迫婚姻的受害者，并

在教育场所内外遭受性骚扰和性暴力，这可能会迫使她们辍学。她们的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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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往往因为以下原因而大打折扣：做家务和护理工作等琐事，包括做饭、

照顾孩子、干农活和担水打柴；上学路途遥远；以及校内缺乏足够的水、厕

所设施和卫生设备，不能满足已来月经女童的需要。在一些地区，女校师生

还面临来自反对女童教育者的威胁和攻击。 

43. 缔约国应保护农村女童和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并确保： 

(a) 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增加合格教师(包括女教师)的人

数和确保推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让优质教育对农村妇女和女童(包括残疾妇

女和女童)而言切实可得且负担得起，并确保教学采用当地语言且与文化相适

应； 

(b) 对教育系统各级教学人员开展系统培训，宣传农村女童和妇女的权利，

以及打击那些限制农村妇女和女童受教育机会的基于性别、基于社会性别、

种族及其他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的必要性。应对课程设置进行审查，以消除

关于家庭和社会中男女角色和责任的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 

(c) 开展提高认识运动，改变农村地区对女童教育的负面态度，并出台激

励措施，支助农村女童及其父母抵消教育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通过奖学

金和财政支持、贷款和现金转让及交通补助； 

(d) 在学校系统内外出台方案，让农村女童少参与妨碍其出勤的无报酬护

理工作，并保护农村女童免遭劳动剥削、童婚和(或)强迫婚姻和性别暴力，

包括性暴力和虐待； 

(e) 女童和教师如遇到来自反对女童教育者的攻击，保护教育机构便是安

全部队的优先任务； 

(f) 鼓励农村女童和妇女选择非传统的学科和职业领域，如数学、信息学、

自然科学和农业科学与技术，包括通过职业指导和学术咨询方案，这些方案

可同样适用于家庭或社区微型创业活动； 

(g) 农村学校的怀孕少女在怀孕期间不被开除，并允许她们在分娩后重返

校园，同时向她们提供托儿设施及哺乳室，以及儿童保育和哺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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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农村地区的学校配备适当的水设施和女生专用的独立、安全、有遮蔽

的厕所，并提供个人卫生教育和经期卫生资源，要特别关注残疾女童； 

(i) 为农村妇女实施成人扫盲方案； 

(j) 根据农村妇女的职业需要有针对性地量身打造在职培训，并确保农村妇

女平等获得可持续耕作方法、动物健康和改进畜牧业等技术和职业教育及培

训。 

44. 除培训和教育外，第十四条第 2 款(d)项还规定，农村妇女应该能够从

社区服务和推广服务中受益，这些服务在农民教育、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强

妇女经济权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服务常常不能有效响应农村妇女的

优先事项、能力和需要，且不足以扩大她们获得技术知识的机会。 

45. 缔约国应完善优质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咨询服务的设计和交付，承认妇

女作为农民和用户的双重身份。此种服务应确保男女推广人员和农村咨询服

务工作人员掌握促进性别平等方案拟定和交付的专门知识，并定期接受关于

妇女权利、性别平等、社会性别分析和促进性别平等方案规划的培训。缔约

国应通过、实施并定期监测和评估促进性别平等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咨询

政策和方案。 

46. 缔约国应通过雇用更多妇女担任推广和咨询人员，提高农村妇女在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的代表性，并确保组织政策有助于实现妇女的权利、需要和愿

望。缔约国还应通过聘用更多的女科学家从事农业研究，提高推广服务中与

农村妇女有关的教育内容的比例。 

47. 缔约国应着力促进农村妇女获得关于粮食收获技术、保鲜、贮藏、加工、

包装、营销和创业的技术知识。 

就业(与第十一条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2 款(e)项) 

48. 农村妇女获得有酬就业的机会有限，往往要在低技能、非全日制、季节

性、低薪或无报酬工作、家庭活动和自给农业上超长时间劳作。她们在非正

规部门就业的人数过多，且享受不到社会保护。农村妇女不能与农村男子一

样平等获得收入多元化的机会，因此常常更加贫穷。 

49. 在许多地区，农村妇女在农业劳动者中所占比例过高，她们会因各种行

为体不当和大量使用化肥与农药遭受更大的健康风险，从而导致生病、早逝、

妊娠并发症、胎儿异常和婴幼儿身体和发育障碍。这些风险又因她们在农业

合作社、农民和生产者组织、土地管理和农村工人组织中的代表性不足以及

获得推广服务的机会有限而加剧。 

50. 缔约国应按照关于同等价值工作同等报酬的第 13(1989)号一般性建议和第 

23 号一般性建议，将享有体面工作条件的权利和同等价值工作同等报酬原则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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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纳入本国法律和政策框架，并特别关注农村妇女的状况和劳动力代表情况。 

51. 缔约国应加强地方农村经济，包括通过促进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并在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为农村妇女创造当地就业机会和开拓生计门路。各国应

审查那些限制农村妇女获得体面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消除农村

劳动力市场中歧视妇女的做法，如不雇用妇女从事某些工作。 

52. 缔约国应通过下列举措进一步确保农村妇女的就业权利： 

(a) 通过实施国际劳工组织 2015 年《关于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的

建议书》(第 204 号)，促进农村妇女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包括在农

业部门，以确保她们的收入保障和改善生计机会； 

(b) 扩大农村妇女经营工厂及其他企业的机会，包括通过小额信贷机制； 

(c) 改善农村工作条件，包括通过提供带薪产假；设定生活工资，其中，非

正规部门亟待关注；以及采取措施，预防工作场所性骚扰、剥削和其他形式

的虐待； 

(d) 保护农村妇女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以确保体面工作条件的权利； 

(e) 通过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保护农村妇女免受有害化学品之害，保护

其职业健康与安全。应该让她们了解使用和接触化学品特别是农业、采掘业

及其他行业所用危险化学品、农药及其他产品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缔约国

应制定和实施关于这些影响和替代办法的公共认识方案，并确保不经农村妇

女及所在社区明确同意不得使用、储存或处置危险材料或物质； 

(f) 向农村妇女提供社会保障，包括疾病或残废情况下的保障； 

(g) 促进农村妇女作为生产者、企业家、供应商、工人和消费者积极有效

地加入当地和全球价值链与市场，包括通过促进质量保证和标准以及公共采

购方面的能力发展； 

(h) 在农村地区提供托儿及其他护理服务，包括通过团结和社区护理服务，

以减轻农村妇女的无报酬护理工作负担，同时，促进她们从事有报酬工作，

并允许她们在工作时间内哺乳； 

(i) 拟定和实施定向措施，促进农村妇女在当地就业，尤其是通过开展创收活动。 

政治和公共生活(与第七条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2 款(a)项和第 2 款 (f)项) 

53. 农村妇女有权参与各级决策并与高层主管当局开展社区一级的讨论，但

她们在农村推广和水、林、渔业服务部门、合作社和社区或长老理事会中担

任民选官员、公务员的人数不够充足。她们参与之所以有限，可能是由于缺

乏教育、语言和识字限制、流动性和交通有限、冲突和安全问题、歧视性性

别规范和陈规定型观念，以及因育儿、取水等职责而没有时间。对相关法

律、政治和体制程序认知有限，也可能限制她们有效参与决策进程。 



50  

 

54. 为了确保农村妇女积极、自由、有效、切实和知情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以及 

各级决策，缔约国应执行第 23 号和第 25 号一般性建议，特别是： 

(a) 确定农村妇女担任决策职位的配额和指标，特别是在各级议会和管理

机构中，包括在土地、林业、渔业和水务管理机构中，以及在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在这方面，应出台明确的目标和时限，以实现男女实质上的平等； 

(b) 确保农村妇女和妇女组织能够影响所有关乎其权益的领域的各级政策

制定、实施和监测，包括通过加入政党以及进入地方和自治机构，如社区委

员会和村委会。缔约国应制定和执行相关工具，以监测农村妇女在所有公共

实体的参与情况，以消除歧视； 

(c) 解决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包括在社区一级的决策和政治进程中，

并通过建立有效的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农村决策结构，扫清农村妇女参与社区生

活的障碍。缔约国应制定行动计划，解决农村妇女在参与社区生活方面的实际障碍，

并开展运动，大力宣传她们参与社区决策的重要性； 

(d) 确保农村妇女参与所有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确保她

们能够有效参与关于水、卫生、交通和决策能源等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规

划和决策，以及参加农业合作社、农民生产组织、农村工人组织、自助团体

和农产品加工实体。农村妇女及其代表应能够直接参与所有农业和农村发展

战略的评估、分析、规划、拟定、预算编制、筹资、实施、监测和评价； 

(e) 确保在实施农村发展项目之前，务必先开展参与性性别和环境影响评估，

让农村妇女充分参与其中，并征得她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在就此类项目

的实施做出任何决定时，应以参与性评估的结果为根本准绳。应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可能造成的不良环境和性别影响； 

(f) 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缔约国应按照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确保农

村妇女作为决策者参与建设和平努力和进程。 

土地和自然资源 

土地和自然资源(与第十三条一并解读的第十四条第 2 款(g)项) 

 

55. 农村妇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常常有限。在许多地区，她们在土地权

利方面受到歧视，包括在很大程度上由男子控制的公共土地。 

1. 土地和自然资源 （另参见A/HRC/19/53） 

56. 委员会认为，农村妇女对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种子和森林以及渔业的

权利是基本人权。阻止她们享受这些权利的障碍通常包括歧视性法律、法律

不统一且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执行不力以及歧视性文化态度和做法。 

57.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必要的暂行特别措施，以实现农村妇女在

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实质性平等，并拟定和实施一项综合战略，以解决阻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1/175/75/PDF/G1117575.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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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其享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的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态度和做法。 

58. 缔约国应特别注意习惯制度，这种制度往往支配着土地的管理、行政和转让，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并确保它们不歧视农村妇女。各国应该提高传统、宗教和

习俗领袖、立法者、司法人员、律师、执法当局、土地管理人员、媒体和其他

相关行为体对农村妇女对土地、水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权利的认识。 

59. 缔约国应确保立法保障农村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对土地、水和其

他自然资源的权利，不论其民事和婚姻状况为何以及有无男性监护人或担保

人，并确保她们有充分的法律行为能力。各国应该确保农村地区的土著妇女

在与土著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对土地、水、森林、渔业、水产养殖及其传

统上拥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获得的资源的所有权、占有权和控制权，

包括通过保护她们免受歧视和剥夺。此外，缔约国还应当： 

(a) 促进农村妇女进入并切实参加仅妇女参加或男女都参加的农业合作社； 

(b) 增强农村妇女在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的作用，以及她们对渔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知识，并促进她们获得森林和可持续森林资源，包括安全获得薪

材和非木质森林资源； 

(c) 加强保卫或保护妇女对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权利的习惯和法定

体制和机制，包括社区法务助理服务。 

2. 农业和土地政策与有机农作 

60. 产业化农业给农村女农民带来的后果多有不利，包括土壤退化和水土流

失、水源枯竭和使用有害于当地粮食作物的经济作物。充满争议的转基因生

物使用和基因改良作物的专利登记也与农业产业化程度的提升有关。但是，

农村妇女所采用的往往是有机和可持续耕作方法。 

61. 受全球粮食、能源、金融和环境危机的影响，国家或其他行为体越来越

多地将拥有的土地出售和租赁给当地、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此类协议常常伴随着

征用，导致农村妇女面临被强行驱逐和贫困加剧的风险，并进一步削弱了她们

对土地、领地和水等自然资源、薪材和药用植物的获得和控制权。流离失所给

农村妇女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她们常常会遭受性别暴力。 

62. 缔约国应执行相关的农业政策，为农村女农民提供支助，承认和保护自

然共有资源，促进有机农作并保护农村妇女免受有害农药和化肥之害。各国

应确保农村妇女能够有效地获得农业资源，包括优质的种子、工具、知识和

信息，以及进行有机农作所需的设备和资源。此外，缔约国还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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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尊重和保护农村妇女的传统和生态友好型农业知识，特别是妇女养

护、使用和交换传统和本土种子的权利； 

(b) 保护和保存可提供食品和药品来源的当地特有植物物种和品种，并

防止本国和跨国公司的专利登记威胁到农村妇女的权利。缔约国应禁止关

于妨碍农村妇女保存能育种子的强制采购种子生产企业所产不育种子

(“终结者种子”)的合同要求； 

(c) 确保土地收购(包括土地租赁合同)不会侵犯农村妇女的权利或导致

强制驱逐，并保护农村妇女不受本国和跨国公司土地收购、开发项目、采

掘业和大型项目带来的负面影响； 

(d) 在批准任何影响农村土地或领地及资源的收购或项目(包括那些与

土地租赁和出售、土地征用和重新安置有关的收购或项目)之前，征得农

村妇女的自由和知情同意。如确要进行此种土地收购，缔约国应按照国际

标准行事，且农村妇女应获得适当赔偿； 

(e) 通过并有效执行相关法律和政策，限制可出售或租赁给第三国或公

司的农村土地数量和质量。 

3. 粮食和营养 

63. 农村妇女对于实现粮食安全、减少贫困、营养不良和饥饿及促进农村

发展至关重要，但她们的贡献往往是无报酬的、得不到承认且甚少得到支

持。农村妇女是受粮食不安全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易受粮价波动、营养

不良和饥饿的影响，且可能因粮价攀升而苦不堪言(见A/HRC/22/50)。 

64. 缔约国应确保在粮食主权框架内实现农村妇女的食物权和营养权，并

确保她们拥有管理和控制其自然资源的权利。 

65. 缔约国应特别注意农村妇女，特别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营养需要，

出台有效的政策，确保农村妇女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营养，同时考虑到《支

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 

66. 缔约国应通过法律、政策和措施，促进和保护农村妇女多样化的当地

农业方法和产品及它们进入市场。各国应确保农作物和药材资源的多样性，

以增强农村妇女的粮食安全和健康并扩大其畜牧机会。 

4. 金融服务，包括农业信贷、贷款和保险 

67. 以公平条件获得金融服务是农村妇女企业发展和妇女作为生产者和企

业家的创收和生计战略的关键。限制妇女获得金融服务的因素包括：法律和政

策障碍，妇女本身可能因此无权申请信贷；歧视态度，即未经男性亲属同意，

妇女无法开立银行账户或订立合同；以及抵押品要求，农村妇女可能无可抵

押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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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缔约国应推动向正规金融服务转型，并确保农村妇女在与农村男子平

等的基础上获得信贷、贷款、婚姻储蓄、保险和国内支付服务，并促进提

升其经济、金融和商业技能。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平等获得： 

(a) 社区管理和移动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应通过向缺乏抵押物的妇女发

放贷款等手段，解决农村妇女的需要，采用简化、低成本的银行业务做法，

并促进农村妇女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服务； 

(b) 关于金融服务和机构的信息； 

(c) 使用考虑到文盲问题的创新方法的财务能力建设方案。 

69. 缔约国应确保金融服务(包括信贷和贷款)中包含促进性别平等的机制，

且不因农村妇女缺乏男性担保人而拒不提供。登记程序应根据许多农村妇

女面临的时间和行动挑战进行调整。农业信贷和贷款应该考虑到许多女农

民对所持小农场并无保有权，以便那些可能无正式保有权的农村妇女仍然

能够获得信贷和贷款。 

5. 市场和销售设施 

70. 农村女农民和生产者要想成功出售其商品和产品，就必须进入市场和

销售设施，并培养有效的销售技能。但是，公共和私人歧视以及行动和时

间方面的限制可能会阻止农村妇女使用销售设施和供应链。农村妇女在市

场委员会中往往代表性不足，且对于当地销售设施的设计、建造、使用和

升级往往无多少献益。 

71. 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进入市场和销售设施，并确保就她们进入和有

效利用市场的问题明确征询她们作为农民和生产者的意见，以便销售设施

能够更好地满足她们的需要。缔约国还应设法提高她们的销售技能及其提

升自身产品附加值的技能，包括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 

72. 各国还应制定专门的扶持和农业技术推广方案和咨询服务，以提升农

村妇女的经济和创业技能，并提高她们获得市场和价值链准入的能力。 

6. 技术 

73.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减少农村妇女的劳动时间和精力特别重

要。在这方面，她们需要农业、灌溉和集水技术以及节省劳力的农业设备。

此外，农村妇女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和接入移动网络与提高其

销售及其他技能同等重要。 

74. 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有节省劳力和无害环境的技术(包括农业、灌

溉和集水技术)和可减轻无报酬家务和生产工作负担的技术可用且能够获

得此类技术，并在农村地区创造有利环境，使她们更好地获取技术，包括

信通技术。在开发此类技术时，应征询农村妇女的意见，并应扩大她们获

得此类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的机会。 

7. 信息和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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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信通技术(包括广播、电视、移动电话、计算机和互联网)可将妇女和

女童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并方便她们获得信息和教育，这种技术在

增强其权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形式的技术能够让从加入在线社区

到利用远程学习等多样化需要都得到满足。但是，农村妇女和女童受信通

技术获取性别差距影响异常严重，这一差距是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农村妇女和女童而言，贫穷、地理隔绝、语言障碍、计算机知识匮乏

和歧视性性别陈规定型观念都会阻碍她们获得信通技术。 

76. 缔约国应采取措施，促进信通技术部门的性别平等并扩大农村妇女和女

童获得信通技术，以及发展或扩大相关举措，以提高其信通技术技能，例

如通过开办乡村或社区知识中心。缔约国还应通过有可能普及到农村妇女

和女童的移动电话技术，探索提高公众认识和开展培训。 

土地改革、土地收购与重新安置 

77. 土地改革经常将农村妇女排斥在外，且实施方式不能促进性别平等。

土地改革政策有时会带有男性偏见，如土地只能登记在男子名下、赔偿金

大多转至男子名下或仅以男子的活动作为土地使用限制(导致土地丧失、

用途丧失和土地价值丧失)赔偿的依据。 

78. 缔约国在开展土地改革时应优先注重农村妇女的平等权利，并视之为

土地改革的一个具体和核心目标。各国应该： 

(a) 确保土地改革方案纳入了有性别区分的目标、具体目标和措施，且

通过发放共同所有权等方式推进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平等，还规定男子如欲

出售或抵押共同拥有的土地或进行与土地有关的财务交易，须经妻子同意； 

(b) 承认农村妇女对土地的平等权利，并将其纳入土地分配、登记、所

有权发放或认证计划； 

(c) 正式承认并审查土著妇女的法律、传统、习俗和土地所有权制度，

目的是消除歧视性条款； 

(d) 制定和实施措施，包括暂行特别措施，使农村妇女能够从土地、水体、

渔业和森林的公共分配、租赁或使用中以及从土地改革政策、农村投资和农

村地区自然资源管理中受益。在分配公共土地、渔业和森林时，应优先照

顾失地农村妇女。 

适当的生活条件(第十四条第二款(h)项) 

8. 住房 

79. 在农村地区，基本基础设施和服务常常无处可得或质量堪忧，适足住

房权尤为引人关切。许多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的措施(例如，承认妇女的

法律行为能力、承认使用权保障以及在登记和所有权发放中消除对妇女的

歧视)可适用于保护其适足住房权(见 A/HRC/19/53)。但是，也可以采取其

他措施，从促进性别平等的角度改善农村住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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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缔约国应将住房问题作为农村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加以解决，并确保在

制定措施时征询农村妇女的意见。缔约国应通过拟定和实施考虑到农村妇

女特殊需要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方案来提高农村住房质量。在做出这类努

力时，应遵守国际住房权标准，包括《关于出于发展目的的搬迁和迁离问

题的基本原则和准则》 (A/HRC/4/18，附件一)，并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以有效保护农村妇女免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强行驱逐。 

9. 水、卫生和能源 

81. 农村妇女和女童的水和卫生设施权利本身不仅是基本权利，也是实现

健康权、食物权、受教育权和参与权等一系列其他权利的关键。 

82. 农村妇女和女童是受缺水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这种状况又因获得

自然资源不平等和缺乏基础设施及服务而恶化。农村妇女和女童经常不得不

长途跋涉去取水，这有时会让她们遭受性暴力和攻击的风险大大增加。在许

多地区，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薄弱，农村妇女经常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

(甚至更久)来集水，而部分水源的水质很差，她们要背着沉重的容器，易突

发急性生理问题，而且易因使用不安全的水而染病。现有各种形式的低成

本且有效的技术可以减轻其负担，包括钻井技术、取水系统、废水回用技

术、节省劳力的灌溉技术、雨水收集和家庭用水处理和净化系统。 

83. 如果没有厕所或坑厕，农村妇女和女童还必须走很远的路寻找隐蔽之

所。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也加大了她们健康状况不佳的风险。要改变这种

情况，就必须让农村妇女和女童以经济实惠方式切实获得安全、卫生、私

密且社会和文化上可接受的卫生设施。 

84. 农村妇女用电和获得其他形式能源的机会往往有限。收集和使用生物

质用以生产能源的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主要由妇女和女童

承担。她们传统上负责满足家庭能源需求，而且作为家庭层面的主要能源

消费者，她们也更易受到费用上涨或资源稀缺的直接影响。虽然第十四条

第 2 款(h)项特别提到电，但务必要认识到，农村妇女还可能有其他能源需

要，如做饭、取暖、制冷和交通。 

85. 缔约国应确保农村妇女获得基本服务和公共产品，其中包括： 

(a) 充足、安全、可接受和切实可得且负担得起的水，以供个人和家庭

使用及灌溉； 

(b) 适当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使妇女和女童能够应对经期卫生，并

获得卫生巾； 

(c) 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来源、将网格服务拓展至农村地区，并开发太

阳能等技术成本低的可持续能源来源。 

10. 交通运输 

86. 交通运输和道路通行给农村妇女造成严峻挑战，并影响她们对各项权利

的享受，包括获得教育、谋生机会和医疗保健。地理距离远、地形恶劣、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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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接入都会限制日常行动。即便农村地区有替代交通

运输手段可用，出行相关费用之高或遭受性骚扰和暴力的风险也会让农村

妇女使用它们的意愿大打折扣。因此，她们往往要长时间步行，而这又给

她们带来其他问题，如时间更加紧张、贫困以及健康和安全风险。 

87. 缔约国应分析农村地区不同性别对交通运输服务的需求，确保交通运输

部门的政策和方案反映农村妇女的行动需要，并为她们提供安全、经济和便

利的交通手段。 

I. 发达国家的农村妇女 

88.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在遭受贫穷和排斥方面面临类似挑

战，在可获得服务、社会保护和增强经济权能方面同样可能有相似的需要。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发达国家的农村经济也往往对男子有利，其农村

发展政策可能偶尔也会忽视妇女的需要和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仍然需要采取促进和保障其权利享受的定向政策和方案。上文各节所提建

议多与发达国家农村妇女的状况紧密相关。尽管如此，也有一些独有的问

题值得特别注意。 

89. 例如，在发达国家，许多移徙女工在农业领域工作，其人权常常遭到

严重侵犯，包括暴力、剥削和得不到保健等服务。此外，许多发达国家在

向产业化农业迈进的过程中往往将小农户边缘化，这对农村妇女影响异常

严重。因此，必须促进和扶持替代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农业发展方案，使

小规模妇女生产者能够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从中受益。此外，虽然发达

国家的农村社区往往可能社会服务配套良好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水、卫

生、技术、教育和卫生保健系统等方便易得，但并非所有农村社区的情况

尽是相同。在许多地方，此类服务明显缺乏，生活在这些农村社区中的妇

女不仅权利惨遭剥夺，其护理负担也因此加重。外围或偏远农村社区更是

如此，包括土著社区，它们地处偏远，贫困程度往往更高。 

90. 缔约国应确保落实关于移徙女工问题的第 26(2008)号一般性建议，

其中特别注意作为季节性移徙农场工人的农村妇女。在这方面，各国应该

确保依法保护农村移徙女工的权利和获得救济，同时保护持证和无证农村

妇女不受歧视或基于性别的剥削和虐待。 

91. 缔约国应该促进和扶持促进性别平等的替代性农业发展方案，使小规

模妇女生产者能够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从中受益。这些方案应支助妇女

领导的农场和女农民，并促进妇女的传统耕作方式。 

92. 缔约国应改善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土著妇女的生活状况，她

们住在外围地区，往往更加贫穷、更加孤立且可获得的社会服务更少。各

国应该优先注重那些农村社区的发展，让当地妇女参与农村发展计划的制

定和实施。 

 

五. 关于农村妇女状况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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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July 2017 

 

93. 实施第十四条面临的一项根本挑战是普遍缺乏关于农村妇女状况的分

类数据，这阻止了充分监测和实现《公约》规定的农村妇女权利。 

94. 缔约国应收集、分析、使用和传播关于农村妇女状况的且按性别、年

龄、地理位置、残疾和社会经济状况、少数民族或其他状况分类的数据。

各国应根据此类数据(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相关数据)来拟定措施，

包括暂行特别措施，旨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农村妇女实质上的平等。

这些数据还应该包括关于农村妇女(包括面临交叉形式歧视且在获享其权

利方面遇到具体障碍的特定农村妇女群体)状况的信息。 

 

六. 保留和声明 

 

95. 对《公约》任何条款，特别是第二条(f)项、第五条(a)项、第七条、第

九条和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提具的保留可能对农村妇女产生重大影响。此

种保留包括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对她们享受住房权、土地权和财产权(例如，

关于继任和继承的权利)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保留，以及限制其政治参

与权利的保留。 

96. 业已提具保留的缔约国应按照《公约》规定，在其定期报告中向委员

会说明此种保留对农村妇女享受其权利的具体影响，并指明现已采取哪些

步骤来审查这些保留，以期尽快予以撤回。 

 

七. 传播和报告 

 

97. 委员会鼓励缔约国将本一般性建议译为国家和地方语言，包括土著和

少数民族语言，并向所有政府部门、民间社会、媒体、学术机构和妇女组

织(包括农村妇女组织)广泛传播。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在编写定期报告时，

特别是第十四条相关部分时，征询农村妇女团体(包括女农民组织)、生产

者联合会和农村合作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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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35号一般性建议】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35 号一般

性建议，更新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
Djh6%2Fx1pWAeqJn4T68N1uqnZjLbtFuasvu5z6yuMwCaF0xyKg1JYjrjZCesXdAWLG7oIaB5iLSLV%2FZ1
hvLvZI4qziSJiFDr 

一. 导言 

鸣谢 

委员会感谢 100 多个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公约》缔约方、学术界代表、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在编写本一般性建议的过程中做出了宝贵贡献，提出了看法和意见。委员会还衷心感谢暴力侵害妇女

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执行其任务授权方面的工作及其为本一般性建议做出的贡献。 

1. 在其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19(1992)号一般性建议中，
19委员会明确，《公约》第一条所界定的对妇女的歧视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即

“因为妇女的性别而对之施加的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响妇女的暴力”，且其构成对

人权的侵犯。 

2. 25 年以来，缔约国在各自的实践中认可了委员会的解释。法律确信和国家实践

表明，禁止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项准则。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20是加快这一进程的关键推动力。 

3. 委员会承认这些进展，并承认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人

权条约机构21和人权理事会22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工作，决定通过向缔约国提

                            
19 尽管在其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12(1989)号一般性建议中就首次提到，但委员会在其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中才提供了关于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的详细和全面的概述，并提供了其后续就该问题开展工作的依据。 
20 在通过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的几十年来，大部分缔约国完善了本国涉及不同形式的基于性别的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和政策措施。见秘

书长关于审查和评价《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的执行情况的报告(E/CN.6/2015/3)，第 120 至 139 
段。 此外，在非缔约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帕劳、索马里、苏丹、汤加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做法方 面，包括以下证据：通过关于暴力侵害

妇女的国家立法(美国，1994 年；索马里，2012 年)， 向暴力侵害妇女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出邀请并获其接受(于 1998 年和 
2011 年访 问美国；于 2011 年访问索马里；并于 2015 年访问苏丹)；接受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框架内提出的关于加强保护妇女免

遭暴力的各项建议；赞同人权理事会关于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关键决议，包括 2016 年 7 月 1 日的第 32/19 号决议。各国解决基于性别

的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的做法还体现在各多边论坛通过的里程碑性政治文件和区域条约中，例如 1993 年通过 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1993 年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以及 1995 年的《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五年审查；以及区域公约和行动计划，例如 
1994 年的《美洲防 范、惩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2003 年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 利的议定书》；以及 2011 
年的《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 其他相关的国际文书还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和消除暴力侵害儿童 行为的宣言》；《阿拉伯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战略》(2011-2030 年)；以及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五十七届会议关于消除

和防范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商定结论(E/2013/27，第一 章，A 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安理会第 1325(2000)号决议

和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 的后续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的许多决议，包括 2016 年 7 月 1 日的第 32/19 号决议，载有关 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的具体条款。作为决定习惯国际法辅助手段的国际法院的司法 决定也体现了这种发展(见 A/71/10，第五章，C 节，结论 13)。例

如，在欧洲人权法院 2009 年 6 月 9 日的奥普兹诉土耳其(第 33401/02 号申请)的判决中，法院通过一系列关于暴力侵害妇女 的国际和比较材

料受到了其称之为“国际法之规范和原则演化”(第 164 段)的影响；以及美洲 人权法院 2009 年 11 月 16 日的冈萨雷斯等人(“棉花田”)诉墨西

哥的判决。 
21 例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的第 28(2000)号一般性意见；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执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二条的第 2(2007)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性和生殖健康权利的第 22(2016)号一般性意

见；以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残疾妇女和女童的第 3(2016)号一般性意见。 
22 特别是，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以及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AeqJn4T68N1uqnZjLbtFuasvu5z6yuMwCaF0xyKg1JYjrjZCesXdAWLG7oIaB5iLSLV%2FZ1hvLvZI4qziSJiFDr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AeqJn4T68N1uqnZjLbtFuasvu5z6yuMwCaF0xyKg1JYjrjZCesXdAWLG7oIaB5iLSLV%2FZ1hvLvZI4qziSJiFDr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AeqJn4T68N1uqnZjLbtFuasvu5z6yuMwCaF0xyKg1JYjrjZCesXdAWLG7oIaB5iLSLV%2FZ1hvLvZI4qziSJiF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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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旨在加快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进一步指导来纪念第 19  号一般

性建议通过二十五周年。 

4. 委员会承认，民间社会团体，特别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已将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作为优先事项；它们的活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有助于

促进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系侵犯人权行为的承认，并有助于通过涉及

这一问题的法律和政策。 

5. 在其关于缔约国根据《公约》提交的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23中以及针对根据

《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的来文24和询问25提出的相关后续程序、一般性建议、

陈述、意见和建议中，委员会谴责了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通过这些机制，委员会还澄清了消除这类暴力行为的标准以及

缔约国在这方面的义务。 

6.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各国仍普遍存在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无论其施

害者是缔约国、政府间组织，还是个人和武装团体26等非国家行为体，且有罪不

罚的现象尤为严重。它不断以多重的、互相关联的形式表现出来，反反复复，出

现在从个人到公共的各种环境中，包括以技术为媒介的环境，27并且在当下的全

球化世界中超越了国界。 

7. 在许多国家，涉及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立法几乎不存在，不充足，或

执行不力。因传统、文化、宗教或原教主义意识形态的名义而合理化的对旨在消

除基于性别的歧视或暴力行为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腐蚀，以及经济金融危机后作

为所谓的“紧缩措施”的一种手段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的行为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应

对措施。在民主空间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恶化的背景下，所有上述因素将助

长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现象的蔓延，并导致形成有罪不罚的文化。 

二. 范围 

 

8. 本一般性建议补充并更新了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中规定的为缔约国提供的指导，

且应与之一并参阅。 

                            
23 自通过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以来，委员会几乎通过了 600 项结论性意见，其中大部分明确提及了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24 特别是，第 2/2003 号来文，A.T.诉匈牙利，2005 年 1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4/2004 号来文， A.S.诉匈牙利，2006 年 8 月 14 日通过的意

见；第 6/2005 号来文，伊尔迪里姆(已故)诉奥地利， 2007 年 8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第 5/2005 号来文，格斯(已故)诉奥地利，2007 年 8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第 18/2008 号来文，韦尔蒂奥诉菲律宾，2010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20/2008号来文，V.K.诉保加利亚，2011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23/2009 号来文，阿布拉莫娃诉白俄罗斯，2011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19/2008 号来文，凯尔诉加拿大，2012 年 
2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32/2011 号来文，贾洛诉保加利亚，2012 年 7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31/2011号来文，S.V.P.诉保加利亚，2012 年 
10 月 12 日通过的意见；第 34/2011 号来文，R.P.B.诉菲律宾，2014 年 2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47/2012 号来文，冈萨雷斯·卡雷尼奥诉西班

牙，2014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24/2009 号来文，X 和 Y 诉格鲁吉亚，2015 年 7 月 13 日通过的意见；第 45/2012 号来文，别洛乌索

娃诉哈萨克斯坦，2015 年 7 月 13 日通过的意见；第 46/2012 号来文，M.W.诉丹麦，2016 年 2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58/2013 号来文，L.R.
诉摩尔多瓦共和国，2017 年 2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 

25  见 委 员 会 根 据 《 任 择 议 定 书 》 第 8 条 编 写 的 关 于 墨 西 哥 的 报 告 以 及 墨 西 哥 政 府 的 答 复 。 可 查 阅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EDAW%2fC%2 f2005%2fOP.8%2fMEXICO&Lang=en；关于加

拿大的调查报告(CEDAW/C/OP.8/CAN/1)；关于 菲律宾的调查摘要(CEDAW/C/OP.8/PHL/1)。 
26 这包括所有类型的武装团体，例如叛军、帮派和准军事部队。 
27 见大会第 68/181 号决定，题为“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 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责任宣言：保护妇女人

权维护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促进性别 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共同主持的宽带数字发展委员会宽带与性别平等工作组 
2015 年 10 月的报告，题为“网络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为全世界敲响警钟”；以及妇女地位委 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商定结论

(E/2013/27，第一章，A 节)。 

https://undocs.org/ch/A/RES/18/200
https://undocs.org/ch/A/RES/20/200
https://undocs.org/ch/A/RES/23/200
https://undocs.org/ch/A/RES/19/200
https://undocs.org/ch/A/RES/32/201
https://undocs.org/ch/A/RES/31/201
https://undocs.org/ch/A/RES/34/201
https://undocs.org/ch/A/RES/47/201
https://undocs.org/ch/A/RES/24/200
https://undocs.org/ch/A/RES/45/201
https://undocs.org/ch/A/RES/46/201
https://undocs.org/ch/A/RES/5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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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以及其他国际文书和文件中定义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概

念强调了此种暴力系基于性别的事实。因此，本建议使用了更精确的“基于性别

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一语，以明示性别造成的原因和对暴力的影响。该术语进

一步强化了对暴力系社会问题而非个人问题的理解，要求采取不局限于针对具体

事件、个别施害者和受害人/幸存者的全面的应对措施。 

性别暴力定义 

10. 委员会认为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一种将女性在地位上从属于男性及其

陈规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根本性社会、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其整个工作中，委员

会表明，此种暴力对实现男女平等以及妇女享有《公约》所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构成了严重阻碍。 

11. 关于缔约国在《公约》第二条之下的核心义务的第 28(2010)号一般性建议指出，

缔约国的义务是尊重、保护和落实妇女不受歧视的权利并享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

平等。28对于这些与在特定情况下实施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义

务的范围，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及其他一般性建议均有所涉及，包括关于移民女

工的第 26(2008)号一般性建议；关于老年妇女以及保护其人权的第 27(2010)号一

般性建议；关于妇女在预防冲突、冲突及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的第 30(2013)号一

般性建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有关有害做法的

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04 年)；关于妇女的难民地位、庇护、国籍和无

国籍状态与性别相关方面的第 32(2014)号一般性建议；关于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

第 33(2015)号一般性建议；以及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 34(2016)号一般性建议。

此处提到的一般性建议中的相关要素的更多细节，可在这些建议原文中找到。 

12. 在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和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中，委员会确认，歧视妇女与影响其

生活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委员会在其判例中曾经强调，这些因素包括：妇女的

族裔/种族、土著或少数民族身份、肤色、社会经济地位和/或种姓、语言、宗教

或信仰、政治意见、民族血统、婚姻状况、生育、父母身份、年龄、城乡位置、

健康状况、残疾、财产所有权、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或双性人、文盲、寻

求庇护、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或无国籍者、寡妇、移民身份、户主、艾滋病毒

/艾滋病患者、被剥夺自由和卖淫，以及贩运妇女、武装冲突局势、地理位置偏

远和侮辱包括人权维护者在内的争取自身权利的妇女。29因此，由于妇女蒙受着

各种交叉出现的歧视，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委员会承认基于性别的暴力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某些妇女，这意味着需要采取适当的法律

和政策对策。30 

13. 委员会回顾《公约》第二十三条，其中指出《公约》以外的更有助于实现男女平

等的任何国家立法或国际条约中的规定将优先于《公约》中的义务，相应地，也

优先于本一般性建议中的建议。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解决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

                            
28 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9 段。其他人权条约机构，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 于取得足够食物权利问题的第 12(1999)号一般

性意见中也使用这种分类法。 
29 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8 段和第 9 段。与交叉形式的歧视有关的其他一般性建议包括关于在 各国防治艾滋病战略中避免对妇女的歧视的第 

15(1990)号一般性建议，关于残疾妇女的第 18(1991)号一般性建议，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的平等的第 21(1994)号一般性建议，关于妇女 与
健康的第 24(1999)号一般性建议，关于移徙女工问题的第 26(2008)号一般性建议，关于老年 妇女及保护其人权的第 27(2010)号一般性建议，

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第 31 号以及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第 32 号一般性建议和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委员会还在其关于贾洛诉保 加
利亚、S.V.P.诉保加利亚、凯尔诉加拿大、A.S.诉匈牙利、R.P.B.诉菲律宾以及 M.W.诉丹麦 等意见以及询问中，特别是在那些涉及墨西哥的

询问(2005 年)和涉及加拿大的询问(2015 年) 中提到了交叉出现的歧视问题(见上文脚注 7)。 
30 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18 段；涉及加拿大的调查报告(CEDAW/C/OP.8/CAN/1)，第 19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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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行为的行动受其对《公约》所持保留的影响。它还指出，作为人权条约机构，

委员会可评估缔约国所提保留的可允许性，31并重申其意见，尽管遵循这些保留，

特别是就第二条或第十六条32提出的保留对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尤

为关键，但因它们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因此，根据第二十八条第 2 款
的规定是不被允许的。33 

14. 基于性别的暴力影响妇女的整个生命周期，34因此本文件对妇女的提法还包括了

女童。这种暴力行为有多种形式，包括蓄意或可能造成或导致死亡35的行为或不

作为，或对妇女施加的人身、性、心理或经济损害或损失，威胁实施此类行为，

骚扰、胁迫和任意剥夺自由。36如证实的那样，除其他外，在流离失所、移民、

全球供应链、采掘业和离岸外包业等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军事化、外国入侵、

武装冲突、极端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受到文

化、经济、意识形态、技术、政治、宗教、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往往因此

更加严重。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也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民间动

乱、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自然灾害、自然资源破坏或退化的影响。对妇女人权捍

卫者、政治家、37活动人士或记者实施的有害做法38或犯罪也属于受此类文化、

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影响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妇女免遭性别暴力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人权 

15. 妇女免遭基于性别的暴力的生命权与其他人权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其中包括生

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家庭内部的平等和平等保护权，免遭酷刑、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以及表达、行动、参与、集会和结社自由

权。 

16. 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在强奸、家庭暴力或有害做法的情形下，基于性别的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可能相当于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39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也构成国际犯罪。40 

17. 委员会赞同其他人权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持有的看法，即在决定基于

                            
31 国际法委员会，《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A/65/10/Add.1，第四章，F 节，第 3.2 段)。 
32 委员会关于保留的声明(A/53/38/Rev.1，第二部分，第一章，A 节，第 12 段)；另见关于婚姻、 家庭关系及其解除的经济后果的第 29(2013)

号一般性建议，第 54 至 55 段。在其关于缔约国根 据《公约》提交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委员会还指出就第二、第七、第九和第十六条

提出的 保留以及一般性保留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33 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41 至 42 段。 
34 见第 27 号一般性建议和第 31 号以及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 
35  因基于性别的暴力致死包括谋杀、以所谓的“荣誉”为名义的杀人和强迫自杀。见关于墨西哥 的调查报告；关于加拿大的调查报告

(CEDAW/C/OP.8/CAN/1)；以及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下一次 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智利(CEDAW/C/CHL/CO/5-6 和 Corr.1)；芬兰

(CEDAW/C/FIN/CO/7)； 危 地 马 拉 (CEDAW/C/GUA/CO/7) ； 洪 都 拉 斯 (CEDAW/C/HND/CO/7-8) ； 伊 拉 克 (CEDAW/C/IRQ/CO/4-6)；墨

西哥(CEDAW/C/MEX/CO/7-8)；纳米比亚(CEDAW/C/NAM/CO/4-5)； 巴基斯坦(CEDAW/C/PAK/CO/4)；南非(CEDAW/C/ZAF/CO/4)；土耳

其(CEDAW/C/TUR/CO/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CEDAW/C/TZA/CO/7-8)等。 
36 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第 6 段，以及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19 段。 
37 见各国议会联盟题为“对女性议员的性别歧视、骚扰和暴力行为”的问题简报(2016 年 10 月)。 
38 第 31 号以及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 
39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A/HRC/31/57)；特别 报告员报告(A/HRC/7/3)，第 36 段；禁止酷刑

委员会关于缔约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提交下 一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布隆迪(CAT/C/BDI/CO/1)；圭亚那(CAT/C/GUY/CO/1)；墨西哥 
(CAT/C/MEX/CO/4)； 秘 鲁(CAT/C/PER/CO/5-6)； 塞 内 加 尔(CAT/C/SEN/CO/3)； 塔 吉 克 斯 坦 (CAT/C/TJK/CO/2)； 以 及 多 哥

(CAT/C/TGO/CO/1)；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的第 28(2000)号一般性意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缔约国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提 交下一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斯洛伐克(CCPR/CO/78/SVK)；日本(CCPR/C/79/Add.102)； 以及秘鲁(CCPR/CO/70/PER)
等。 

40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第(一)款第 7 项，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22)目以及第 八条第(二)款第 5 项第(6)目，这包括诸如强

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绝育或严重程度相当 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等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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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否相当于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时，
41需要采取基于性别的办法，以理解妇女承受的痛苦程度，42并且当认定行为或

不作为具有性别针对性，或系基于性别施害时，便满足了将此行为归为酷刑的用

意标准。43 

18. 侵犯妇女性和生殖健康权利的行为，比如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强迫怀孕、将堕

胎定为刑事罪、拒绝或拖延安全堕胎和/或堕胎后护理、强迫继续怀孕，以及蹂

躏虐待寻求性和生殖健康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妇女和女童等行为均属于基于性别

的暴力行为，取决于具体情节，可构成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44 

19. 委员会认为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根植于与性别有关的其他因素，例如男

性的应享权利和特权高于女性的意识形态，有关男性身份的社会规范，以及维护

男性统治或权力、指定性别角色或制止、劝阻或惩罚所认定的不可接受的女性行

为的需要。这些因素也有助于社会公开或隐含地接纳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

为，这种行为往往仍被视为私人问题，并且在这方面普遍存在有罪不罚的现象。 

性别暴力发生的场域 

20. 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存在于人际接触的所有空间和领域，无论是公共场

所还是私人场所，包括家庭、社区、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娱乐、政治、体育、

健康服务和教育环境，以及根据以技术为媒介的环境重新界定的公共和私人场所，
45例如当下在网络或其他数码环境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在所有这些环境中，基于

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可由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引发，分为域

内行为或域外行为，包括国家以个人身份或作为国际或政府间组织或联盟46采取

的域外军事行动，或私人公司的域外业务活动。47 

缔约国在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的尽职义务 

三. 缔约国在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的义务 
 

21. 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构成《公约》第一条对妇女的歧视，因此涉及《公

约》所规定的所有义务。第二条规定，缔约国的全面义务是以一切适当手段尽快

采取政策消除对妇女的歧视行为，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该义务须

立即履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经济、文化或宗教理由为由拖延执行。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指出，在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的义务包括国家为此种

暴力承担的两方面责任，一方面是为缔约国或其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承担的义

                            
41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A/HRC/31/57)，第 11 段。 
42 例如，以理解“即使在没有证据证明身体受伤或患疾的情况下，受害人在遭受强奸时也会本质 上承受严重的痛苦。……遭受强奸的女性受害

人还会承受复杂的心理和社会性后果。”美洲人 权法院，费尔南德斯·奥尔特加等人诉墨西哥，2010 年 8 月 30 日判决，第 124 段。另见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A/HRC/31/57)，第 8 段， 以及(A/HRC/7/3)，第 36 段。 

43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262/2005 号来文，V.L.诉瑞士，2006 年 11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

题特别报告员报告(A/HRC/31/57)，第 8 段，以 及(A/HRC/7/3)。 
44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A/HRC/31/57)；消除 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22/2009 号来文，L.C.

诉秘鲁，2011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8.18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324/2013 号来文，Mellet 诉爱尔兰，2016 年 3 月 31 日通过的意

见， 第 7.4 段，以及第 2425/2014 号来文，Whelan 诉爱尔兰，2017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 
45 见秘书长题为“深入研究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报告(A/61/122/Add.1 和 Corr.1)。 
46 例如，作为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的组成部分。见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第 9 段。 
47 委员会关于瑞士(CEDAW/C/CHE/CO/4-5)和德国(CEDAW/C/DEU/CO/7-8)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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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一方面是为非国家行为体承担的义务。 

A. 为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承担的责任 

22. 根据《公约》和一般国际法，缔约国负责为其机关和国家人员构成基于性别的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行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48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官员

的行为或不作为。《公约》第二条(d)项规定，缔约国及其机关和国家人员不参

与直接或间接歧视妇女的任何行为或做法，并保证政府当局和公共机构都不违背

这项义务。根据第二条(c)项和(g)项，除确保法律、政策、方案和程序不歧视妇

女以外，缔约国必须建立有效且可获取的法律和法律服务框架，以解决国家人员

在域内或域外犯下的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23. 缔约国负责防范本国的机关和国家人员产生此类作为或不作为，包括利用培训以

及通过、执行和监测法律规定、行政条例和行为守则，负责调查、起诉和适用适

当的法律或纪律制裁，并负责为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的所有案件，包括那些

构成国际犯罪的案件，以及公共当局过失、忽视或不作为案件提供赔偿。49在这

样做时，应该将妇女的多样性以及交叉形式的歧视行为的风险考虑在内。 

B. 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承担的责任 

24. 根据一般国际法以及国际条约，私人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可能使国家在某些情

况下承担国际责任，包括如下责任： 

1. 归于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 

 (a) 私人行为体在该国法律授权下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行为或不作为，包括私人

机构提供保健或护理等公共服务的行为，或运行拘留所的行为，50以及私人代理

人根据国家的指示，或在国家的指示或掌控下51的行为或不作为均被认作归于国

家自身的行为； 

2. 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所承担的应尽职责义务 

(b) 《公约》第二条(e)项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任 何个

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52这项频繁提及的应尽职责的义务是整个《公 
约》53的支撑，因此，如果缔约国未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范，并调查、起诉、 
惩罚和赔偿导致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54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或不作为，

包括公司在域外实施的行为，则须为此负责。特别是，缔约国需要采取必要措施， 
防范公司在其可能施加影响的国家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55无论是通过监督手段，

还是利用经济激励等措施。56根据应尽职责的义务，缔约国必须通过并执行不同 
                            
48 见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四条，“国家机关的行为”。另见《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

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 91 条。 
49 见上文脚注 6 和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 
50 见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5 条，“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 实体的行为”。 
51 同上，第 8 条，“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 
52 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36 段。 
53 同上，第 13 段。 
54 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第 9 段。 
55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商业部门对儿童权利的影响方面国家义务的第 16(2013)号一般性意见， 第 43 至 44 段，以及《关于国家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域外义务的马斯特里赫特原则》。 
56 例如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文员会，关于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问题的第 14(2000) 号一般性意见，第 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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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解决非国家行为体犯下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颁布法律、

建立机构和推出系统，以解决此类暴力问题，并确保它们在实践中发挥有效作用，

并得到竭力执行法律的所有国家人员和机构的支持。57缔约国如未能在其当局认 
识到或应该认识到此类暴力的风险的情况下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范基于性别的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或未能调查、起诉和惩罚施害者并为遭受此类行为的受害人

/ 幸存者提供赔偿，则为实施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提供了默许或鼓励。
58这 种不尽职或不作为构成了对人权的侵犯。 

25. 此外，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均承认非国家行为体在特定情况下的直接义

务，包括作为武装冲突当事方的直接义务。这些义务包括禁止酷刑，这是习惯国

际法的一部分，并成为了强制性规范(强行法)。59 

26. 上述一般性义务囊括国家行动的所有领域，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行动和

在联邦、国家、国家以下、地方和社区各级采取的行动，以及私人化的政府服务

供应方在政府当局的授权下采取的行动。它们要求拟订法律规范，包括宪法层面

的法律规范，并设计旨在消除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公共政策、方案、体制框架和监测机制。它们还要求按照

《公约》第二条(f)项和第五条(a)项采取并执行措施，消除从根本上导致基于暴

力的侵害妇女行为的偏见、成见和做法。总体而言，且以不妨碍下节规定的具体

建议为限，包含以下义务： 

立法层面 

(a) 根据第二条(b)、(c)、(e)、(f)和(g)项以及第五条(a)项，要求缔约国通过禁止一切

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立法，使国家法与《公约》保持一致。

在立法中，作为此类暴力受害人/幸存者的妇女应被视为权利持有人。它应该包

含顾及年龄和对性别敏感的条款以及有效的法律保护，包括对施害者的制裁以及

为受害人/幸存者提供的赔偿。《公约》规定，任何现行的宗教、习俗、土著和

社区系统规范必须与它的标准保持一致，必须废止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一切法律，

包括导致、推动或合理化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法律或对此类行为有罪不罚加以

固化的法律。此类规范可能是规约、习俗、教规、土著规范或普通法、宪法、民

法、家庭法、刑事法或行政法或证据法或程序法的一部分，比如基于歧视性或陈

规定型观念或做法的允许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或减轻此方面刑罚的条款； 

行政层面 

(b) 第二条(c)、(d)和(f)项和第五条(a)项规定，缔约国应与相关国家部门协作，通过

并为各项制度措施适当提供预算资源。此类措施包括制定有侧重点的公共政策，

制定和执行监测机制，以及建立和/或资助国家主管法庭。缔约国应提供可获取

的、可负担的和适足的服务，以保护妇女免遭基于性别的暴力，防范其反复发生，

并提供或确保资助为所有受害人/幸存者提供的赔偿。60缔约国还必须消除构成

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或容忍此种暴力，以及为缺乏响应或有意疏忽提供

环境的制度性做法、个人行为和公职人员行为。这包括就负责这方面登记的公共

                            
57 格斯(已故)诉奥地利，第 12.1.2 段，以及 V.K.诉保加利亚，第 9.4 段 
58 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第 9 段。 
59 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 
60 见上文脚注 5 和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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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办事效率低、共谋作案和有意疏忽开展适当调查并予以制裁，防范或调查此

类暴力行为或为受害人/幸存者提供服务。在行政层面，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修改或消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习俗和惯例，包括那些推动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或使其合理化的习俗和惯例；61 

立法层面 

(c) 根据第二条(d)项和(f)项以及第五条(a)项，要求所有立法机关不得采取任何歧视

或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或做法，并严格适用规定了对此类暴力行为惩

罚的所有刑法条款，确保涉及指控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案件中的所有

法律程序的公正、公平，且不受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或对国际法62等法律条款的歧

视性解读的影响。如《公约》第二条和第十五条所规定的，适用关于何以构成基

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妇女对此类暴力作出何种反应以及证实发生此种行

为的证据要求的先见和成见可影响妇女在法律面前平等权、公平审判权和有效补

救权所需的证据和证据标准。63 

建议 

四. 建议 

 

27. 在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以及委员会自通过建议后所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委员会敦

促缔约国加强执行其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义务，无论此行为发

生在域内还是域外。委员会再次重申其呼吁缔约国批准《公约》的《任择议定

书》，并审查就《公约》提出的其余保留，以期予以撤回。 

28. 委员会还建议缔约国在预防、保护、起诉和惩罚、补救、数据收集与监测和国际

合作领域采取以下措施，以加快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所有措施应

围绕受害人/幸存者执行，承认妇女作为权利持有人的地位，并增强她们的能动

作用和自主性，包括女童在童年到少年阶段不断发展的能力。此外，这些措施应

在妇女参与的情况下来制定和执行，考虑到妇女受交叉形式歧视影响的特定情况。 

A． 一般性立法措施 

29.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实施下列立法措施： 

(a) 确保将构成对妇女身体、性或心理完整权侵犯的所有领域的一切形式基于性别的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定为刑事罪，并从速引入或加强与罪行严重程度相当的法律制

裁以及民事补救措施；64 

(b) 确保所有法律制度，包括多元法律制度保护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的妇女受害

人/幸存者，并确保她们可根据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规定的指导获得司法救助和有

效补救。 

                            
61 第 31 号以及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 
62 韦尔蒂奥诉菲律宾，第 8.9(b)段；R.P.B.诉菲律宾，第 8.3 段；以及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18(e) 段、26 段和 29 段。 
63 见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 
64 见上文注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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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废止包括习惯法、宗教法和土著法在内的所有歧视妇女和藉以保护、鼓励、促进、

合法化或容忍任何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法律条款。65特别是，废止以下条款： 

(一) 允许、容忍或宽恕童婚66或强迫婚姻和其他有害习俗等各种形式的

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条款，允许在未争得残疾妇女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对其施以医疗程序的条款，将堕胎，67身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妇女卖

淫和通奸定为刑事罪的条款，或使妇女不成比例地受到影响的任何其他刑事条款，

包括那些导致有歧视地对妇女施以死刑的刑事条款；68 

(二) 歧视性的证据规则和程序，包括允许剥夺妇女的自由以保护其免遭

暴力 的程序，即基于文化、宗教或男性特权的侧重于“处女”和法律维护或减免 
因素的做法，例如对所谓的“荣誉”的维护、对传统赔罪的捍卫、确保受害 人/幸
存者家庭提出宽恕或对遭受性侵犯的受害人/幸存者的后续婚姻的维护，导致施

以石刑、鞭刑和死刑等最严厉惩罚的程序，以及无视基于性别的暴力 史而损害

妇女被告的司法做法往往单为女性保留；69 

(三)  阻止或阻碍妇女报告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所有法律，包括剥夺妇

女法律能力，或限制残疾妇女向法庭作证(即所谓的“保护性拘押”做法)的监护法，

阻止妇女，包括移民家政女工，报告此类暴力行为的限制性移民法，以及允许在

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实施双重逮捕或在犯罪者无罪获释的情况下起诉妇女的法律。 

(d) 审查性别中立的法律和政策，确保它们不会造成或固化现有的不平等，并废除和

修改存在此种做法的法律和政策；70 

(e) 确保将包括强奸在内的性侵犯定为侵犯人身安全及身体、性和心理完整权71的犯

罪，并确保对包括婚内强奸和熟人强奸或约会强奸等性犯罪的界定以缺少自愿同

意为基础并将胁迫情形72考虑在内。任何时效，只要存在，应优先照顾受害人/
幸存者的利益，并考虑阻碍其向主管机关或当局报告其所受侵害的情形。73 

B． 预防 

30.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实施下列预防措施： 

(a) 通过并执行有效的法律和其他适当的预防措施，解决导致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的根本原因，包括家长观念和成见，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以及对妇女公民、

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忽视或否定，并增强妇女的权能、能动性和声音。 

                            
65 依照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规定的指导。 
66 《公约》第十六条第 2 款；以及第 31 号以及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第 42 段和第 55(f) 段，关于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在 18 岁以前结婚

的条件。 
67 见关于菲律宾的调查摘要(CEDAW/C/OP.8/PHL/1)；第 22/2009 号来文，T.P.F.诉秘鲁，2011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以及经济、社会及文

化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 
68 委员会回顾大会第 62/149 号、63/168 号、65/206 号、67/176 号、69/186 号和 71/187 号决议， 其中大会呼吁仍保留死刑的国家暂停执行处

决，以期加以废除。 
69 除其他外，见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下 一 次 定 期 报 告 的 结 论 性 意 见 ： 阿 富 汗 (CEDAW/C/AFG/CO/1-2)；约旦(CEDAW/C/JOR/CO/6)；巴

布亚新几内亚(CEDAW/C/PNG/CO/3)； 和南非(CEDAW/C/ZAF/CO/4)；以及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 
(A/HRC/35/23)。 

70 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16 段。 
71 见韦尔蒂奥诉菲律宾。 
72 见韦尔蒂奥诉菲律宾和 R.P.B.诉菲律宾。 
73 见 L.R.诉摩尔多瓦共和国以及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51(b)段。特别是，应考虑作为性暴力受害 人/幸存者的女童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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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妇女组织和边缘化的妇女和女童群体的代表等所有相关攸关方的积极参与下，

制定并执行有效的措施，解决和消除《公约》第五条规定的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予以宽恕或推崇以及对男女结构性不平等加以巩固的成见、偏见、习

俗和惯例。此类措施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 将关于性别平等的内容纳入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各级教学大纲(从儿童

早期教育开始)，并纳入基于人权办法的教育方案。内容应针对陈规定型的性别

角色并推崇性别平等和不歧视的价值观，包括非暴力的男性气概，并确保为女童

和男童提供合乎年龄、有据可依、科学精准的全方位教育； 

(二) 制定提高认识的方案，提高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不可接

受且有害无利观点的认识，提供禁止性暴力侵害的可用法律渠道，并鼓励旁观者

报告此类暴力并加以干预；化解遭受此类暴力行为的受害人/幸存者所蒙受的耻

辱；以及瓦解普遍持有的归咎受害人的信条，即女性应为其自身安全以及所遭受

的暴力承担责任。这些方案应针对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和男子；包括地方一级在内

的参与预防和防范的教育、保健、社会服务和执法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和机构；

传统和宗教领袖；以及犯下任何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施害者，以避免累犯； 

(c) 制定并执行有效的措施，为所有妇女和女童提供安全的公共空间并使之可获取，

包括推广和支持在妇女群体的参与下通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应包括确保提供足够

的有形基础设施，包括城市和农村环境的照明设施，尤其是校内和学校周围的照

明设施； 

(d) 制定并执行有效的措施，鼓励媒体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包括在广告、网络和其他

数字环境中在其活动、做法和产出中消除对妇女或妇女人权维护者等特定妇女群

体做出的恶意的、有成见的描述。此类措施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 鼓励制定或加强在线或社交媒体组织等媒体组织的自律机制，旨在

消除与妇女和男子或特定妇女群体有关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解决利用它们的服

务和平台实施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犯妇女的行为； 

(二) 媒体恰当报道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准则； 

(三) 建设或加强国家人权机构的能力，以监测或审查就刻画性别歧视形

象的任何媒体或物化或贬低妇女或推崇暴力男子气概的任何内容提出的指控；74 

(e) 为司法机构成员、律师和执法人员，包括法医人员、立法人员和保健专业人员，
75以及所有教育、社会和福利人员，包括那些在寄宿制护理院、庇护中心和监狱
76与妇女共事的人员，提供强制性、定期的、有效的能力建设、教育和培训，包

括性和生殖健康领域，特别是性传播感染和艾滋病毒预防和治疗服务领域的教育

和培训，以使他们能够适当预防和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能力。这

种教育和培训应促进对以下几点的了解： 

(一) 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偏见如何导致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以

                            
74 委员会关于克罗地亚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EDAW/C/HRV/CO/4-5)。 
75 见上文脚注 5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应对亲密伴侣间暴力和对妇女实施性暴力的临床和政策 准则(2013 年)。 
76 见阿布拉莫娃诉白俄罗斯；第 53/2013 号来文，A.诉丹麦，2015 年 11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以 及大会关于《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

犯非拘禁措施规则》(《曼谷规则》)的第 65/229 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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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充分作为；
77 

(二) 创伤及其后遗影响，即表现亲密伴侣间暴力的权力动态以及影响遭

受不同形式的性别暴力的妇女的不断变化的情况，这应该包括交叉形式的歧视，

既影响特定的妇女群体，还影响在其工作环境中与之适当相处的方式，并抹杀导

致其再次受害或国家机构和机关对其失去信心的因素；78 

(三) 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家法律条款和国家机构、受

害人/幸存者的合法权利、国际标准和相关机制及其在此方面的责任，应包括不

同机构之间的妥善协调和转介以及对此类暴力行为的适足记录，适当尊重妇女的

隐私权和保密权，并得到受害人/幸存者自愿的知情同意。 

(f) 鼓励通过利用奖励和企业责任示范及其他机制让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私人部门参与

进来，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并加强其为此种暴力

行为的行动范围承担的责任，79这有必要使用涉及在工作场所发生的或影响工

作妇女的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的议定书和程序，包括有效、可获

取的内部申诉程序，对它们的使用不应排除诉诸执法当局，且应涉及受害人/幸
存者在工作场所的应享权利。 

C． 保护 

31.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实施下列保护措施： 

(a) 通过和执行有效的措施，在提起法律诉讼前后及过程中保护并协助投诉基于性别

的暴力的妇女起诉者及为此作证的证人，包括： 

(一) 按照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保护其隐私和安全，包括利用对性别敏感的

法庭程序和措施，铭记受害人/幸存者、证人和被告的正当程序权。 

(二) 在无需受害人/幸存者提起法律诉讼的情况下提供适当、可获取的保

护机制，以防范进一步暴力或潜在暴力，包括为残疾受害人消除交流障碍。80
这

方面的机制应当包括由一系列有效措施构成的即时风险评估和保护，以及在适当

时下达并监测驱逐、防范、限制或紧急禁止被指控施害者的命令，包括对违法行

为予以适当制裁。保护措施应避免向妇女受害人/幸存者强加不必要的经济、官

僚主义或个人负担。施害者或被指控施害者在诉讼程序中及诉讼之后的权利或权

利主张，包括在财产、隐私、儿童监护、获得机会、联络和探访方面的权利或权

利主张应由妇女和儿童享有的生命及身体、性和心理完整的人权决定，并受儿童

最高利益的原则指导；81 

(三) 确保妇女受害人/幸存者及其家庭成员无偿获得经济援助，或低价获

得高质量的法律援助，82医疗、社会心理和咨询服务，83教育，可负担得起的住

                            
77 除其他外，见别洛乌索娃诉哈萨克斯坦、R.P.B.诉菲律宾、贾洛诉保加利亚，以及 L.R.诉摩尔 多瓦共和国。 
78 见 M.W.诉丹麦、R.P.B.诉菲律宾、贾洛诉保加利亚，以及凯尔诉加拿大。 
79 见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28 段。见“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 架指导原则”(A/HRC/17/31)。 
80 例如，一些国家下达的保护令允许对据认为面临残割女性生殖器危险的人实施旅行禁令。 
81 伊尔迪里姆诉奥地利、格斯诉奥地利、冈萨雷斯·卡雷尼奥诉西班牙、M.W.诉丹麦以及贾洛 诉保加利亚。 
82 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37 段，以及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34 段；另见凯尔诉加拿大、韦尔 蒂奥诉菲律宾、S.V.P.诉保加利亚，以及 L.R.

诉摩尔多瓦共和国等。 
83 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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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土地、儿童保育、培训和就业机会。保健服务应针对创伤提供，并包括及时

和全面的心理、性和生殖健康服务，84包括紧急避孕和艾滋病毒的接触后防御。

缔约国应提供专业化的妇女支助服务，例如，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救助热线，足够

数量的安全、配备齐全的危机、支助和转诊中心，并视需要为妇女及其子女和其

他家庭成员提供适当住所；85 

(四) 为居住在寄宿式护理院、庇护营和剥夺自由场所等公共机构的妇女

提供与基于性别的暴力有关的保护和支助措施；86 

(五) 建立并实施适当的多部门转介机制，确保此类行为的幸存者有效获

得全面的服务，确保非政府妇女组织充分参与并与之开展合作； 

(b) 确保关乎受害人/幸存者的所有法律程序、保护和支持措施以及服务尊重并加强

她们的自主性。缔约国应将它们提供给所有妇女，特别是那些受交叉形式的歧视

影响的妇女，考虑其子女及其他受抚养人87的具体需求，使之可在全国范围内获

取，且不论居民身份如何、或能力如何，或提供给愿意配合对被指控的施害者88

提起法律诉讼的人。缔约国还应尊重不驳回原则；89 

(c) 消除增大妇女遭受严重形式的性别暴力风险的因素，例如可随时获取和使用的火

器，包括其出口，90降低高犯罪率和有罪不罚的现象，这可能会加剧武装冲突的

局势或提高不安全性。91应当努力控制用于攻击妇女的酸和其他物质的可用性和

可获取性； 

(d) 通过不同的、可行的媒体和社区对话，针对妇女，特别是那些受相互交叉的歧视

影响的妇女，例如残疾妇女，文盲妇女或不会或不熟悉国家正式语文的妇女提供

有关受害人/幸存者可利用的包括赔偿在内的法律和社会资源的可获取信息。 

D． 起诉和惩罚 

32.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采取下列有关起诉和惩罚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措施： 

(a) 确保受害人可有效诉诸法院和法庭，相关当局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的所有案件做出有效应对，包括适用刑事法，并视情况以公平、

公正、及时、高效的方式正式起诉被控施害者，并施以适当惩罚。92不

应将费用或法院收费强加给受害人/幸存者；93 

(b) 确保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强制适用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

                            
8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 
85 见第 31 号以及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 
86 见上文脚注 54。 
87 R.P.B.诉菲律宾、贾洛诉保加利亚，以及 V.K.诉保加利亚。 
88 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10 段。 
89 根据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另见第 32 号一般性建议以及 A.诉 丹麦。 
90 见《武器贸易条约》第 7 条第 4 款。另见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下一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巴 基斯坦 (CEDAW/C/PAK/CO/4) ； 刚 果 民 主 

共 和 国 (CEDAW/C/COD/CO/6-7) ； 法 国 (CEDAW/C/FRA/CO/7-8))；瑞士(CEDAW/C/CHE/CO/4-5)；德国(CEDAW/C/DEU/CO/7-8)；以 及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 35(2014)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 

91 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 
92 除其他外，见韦尔蒂奥诉菲律宾、S.V.P.诉保加利亚，以及 L.R.诉摩尔多瓦共和国。 
93 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17(a)段。 



70 
 

 

包括调解与和解。94这些程序应仅在专业小组在以往的评价中确保征得

受害人自愿、知情的同意且无迹象表明对受害人/幸存者或其家庭成员造

成进一步风险时使用，并且在使用时应予以严格规范。这些程序应增强

受害人/幸存者的权能，并由经过专门训练了解并适当干预基于性别的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案件的专家提供，确保充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并以不带成见或不再使妇女受害的方式进行干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

不应妨碍妇女诉诸正式司法。 

E． 赔偿 

33.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在赔偿方面实施以下措施： 

(a) 为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受害人/幸存者提供有效赔偿。按

照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30 号一般性建议和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这些

补偿应包括不同的措施，例如金钱补偿，提供法律、社会和保健服务，

包括有助于全面康复的性、生殖和心理健康服务，以及抵偿和保证不再

发生。这样的补救措施应适足、从速归责、全面、与所受伤害严重程度

相称；95 

(b) 设立赔偿专项基金，或将拨款纳入现有基金的预算中，包括纳入过渡司

法机制下，用以赔偿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受害人。缔约

国应执行不妨碍受害人/幸存者寻求司法补救的行政性赔偿权利的计划，

制定转型式赔偿方案，帮助解决导致或极大推动侵犯行为的歧视根源或

不利处境，同时考虑到个人、制度和架构各方面。应优先考虑受害人/幸
存者的能动性、愿望、决定、安全、尊严和完整性。 

F． 协调、监测和数据收集 

34.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在协调、监测和收集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数

据方面实施以下措施： 

(a) 与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包括那些代表受交叉形式歧视影响

的妇女组织磋商，制定并评估所有立法、政策和方案。缔约国应鼓励司

法系统各级和各分支以及致力于保护和支助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的组织之间开展合作，同时考虑它们的看法和经验。96缔约国应

鼓励人权组织和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工作；97 

(b) 建立一项制度，以定期收集、分析和公布有关各种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申诉数量的统计数据，包括以技术为媒介的暴力，颁

发的保护令的数量和类型，驳回和撤回申诉、起诉和定罪的比例，以及

处理案件所用的时间。该制度应包含关于对犯罪者判刑以及为受害人/幸
存者提供的包括补偿在内的赔偿的信息。所有的数据应按照犯罪类型、

受害人/幸存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交叉形式的歧视妇女行为及受害人/幸
存者年龄等其他相关社会人口特征的关联分列。对数据的分析应能够认

                            
94 如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58(c)段所示。 
95 见上文脚注 5 和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19 段。 
96 伊尔迪里姆诉奥地利和格斯(已故)诉奥地利。 
97 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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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保护方面的过失，并有助于改进和进一步制定预防措施，如有必要，

应包括建立或指定观察站，以收集关于基于性别的杀害妇女 (亦称作“杀
害妇女”或“杀戮妇女”)和企图杀害妇女的行政数据； 

(c) 开展或支持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调查、研究方案和研究，

以便，除其他外，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普遍性以及加重这

一暴力和 影响两性关系的社会或文化信仰予以评估。研究和调查应考虑

到交叉形式的歧视，以自我认同原则为基础； 

(d) 确保收集和维护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数据的过程符合既定的国

际标准和保障，98包括关于数据保护的立法。对数据及统计数据的收集

和利用应符合保护人权、基本自由和伦理原则的国际公认标准； 

(e) 建立机制或机构，或授权现行机制或机构定期协调、监测和评估国家、 

区域和地方实施措施的情况以及措施的有效性，包括本建议和其他相关

的区域和 国际标准和准则中建议的措施，以防范和消除各种形式的基于

性别的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  

(f) 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划拨适当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以有效实施防范 

各种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和政策，为受害人/幸存

者提供保 护和支持，开展案件调查，起诉施害者，并为受害人/幸存者

提供赔偿，包括为妇 女组织提供支持。  

G. 国际合作组织  

35.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在开展国际合作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 实施

下列措施：  

(a) 在必要时寻求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等外部来源 

支助，以便通过制定和实施消除和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所

需的所有 适当措施履行人权义务，99特别是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

以及此类暴力不断 具备的跨国性质，包括以技术为媒介的环境以及国内

的非国家行为体从事的其他 域外业务活动。100缔约国应敦促其有能力施

加影响力的企业行为体协助其开展业 务活动的国家努力全面实现妇女免

遭暴力的权利；  

(b) (优先实施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 

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的目标 5，以及关于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

持续发展， 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

构的目标 16；支持制 定国家计划，以根据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届会

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妇女权能和与 可持续发展的联系的商定结论，以促进

性别平等的方式落实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促进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

有效参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后续行动的进程， 并加强国际支持与合

                            
98 大会关于官方统计基本原则的第 68/261 号决议。 
99 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第 29 段，以及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38 段和第 39 段。 
100 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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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实现知识共享和有效、有针对性地进行能力建设。
101 

  

                            
101 大会第 70/1 号决议，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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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37号一般性建议】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灾害风险所涉性别方面的

第37(2018) 号一般性建议（节选）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
h6%2Fx1pWBTkD7GV%2BcNsNftZ%2BJbJpcKFaBWGKJF5Aq83EOk%2Bn15tmHVw0OoJqJ4yrf0Kl1DXtN
Tmlv1gk7Pb7jVyY1%2BpoQt 

 

一. 导言 

 

1. 气候变化使天气和气候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加剧了全球灾害的风险

和影响，增加了社区面对这些灾害的脆弱性。102
有科学证据表明，世界上

大部分极端天气事件都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所致。103这类灾害造成的人

权后果明显体现为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不平等加剧、粮食和水安全减弱以及

对健康和生计的威胁加大。104气候变化影响到每个人，但那些造成气候变

化责任最轻的国家和人口，包括贫困人口、年轻人和子孙后代，最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 

2. 气候变化和灾害以不同方式影响妇女、女童、男子和男童，许多妇女和

女童经历更大的风险、负担和影响。105
危机局势加剧了原先就存在的男女

不平等，还加重了对以下群体的交叉式歧视，除其他外，包括贫困妇女，土

著妇女，属于族裔、种族、宗教和性少数群体的妇女，残疾妇女，难民和寻

求庇护的妇女，境内流离失所、无国籍和移徙妇女，农村妇女、未婚妇女、

少女和老年妇女；与男性和其他妇女相比，她们经常受到过于严重的影响。
106 

3. 在许多情况下，性别不平等限制了妇女和女童对人生决定的控制权，也

限制了她们获得粮食、水、农业投入、土地、信贷、能源、技术、教育、保

健服务、适当住房、社会保障和就业等资源的机会。107由于这些不平等，妇

女和女童更容易遭受灾害引发的风险以及与其生计相关的损失，她们更加不

能适应气候条件的变化。虽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案可能在农业生产、城

市可持续发展和清洁能源等部门提供新的就业和谋生机会，未能消除妇女在

获得权利方面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将增加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和交叉式歧视。 

4. 妇女和女童遇到灾害死亡率和发病率更高。108由于基于性别的经济不平

等，妇女、特别是家庭女户主，陷入贫困的风险更高，更加可能居住在土地

                            
10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年气候变化：综合报告——第一、第二、第三工作组对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的贡献》

(2013 年，日内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气候变化“指气候状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其特征的平均值和/或变率的变化予

以判别(如利用统计检验)，且持续较长一段时期，通常为几十年或更久。” 
103 Susan J. Hassol and others, “(Un)Natural disasters: communicating linkages between extreme events and climate change”, WMO 

Bulletin, vol. 65, No. 2 (Geneva,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2016)。 
10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3 March 2016。 
105 见妇女地位委员会 2012 年 3 月和 2014 年 3 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关于“自然灾害中的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

第 56/2 号和第 58/2 号决议。 
106 例如见，关于老年妇女问题和保护其人权的第 27 号一般性建议(2010 年)。 
107 为本一般性建议的目的，除非另有具体说明，“妇女”一词应理解为包括妇女和女童。 
108 Eric Neumayer and Thomas Plümper, “The gendered nature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ic events on the gender gap in life expectancy, 

1981–2002”,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7, No. 3 (2007)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BTkD7GV%2BcNsNftZ%2BJbJpcKFaBWGKJF5Aq83EOk%2Bn15tmHVw0OoJqJ4yrf0Kl1DXtNTmlv1gk7Pb7jVyY1%2BpoQt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BTkD7GV%2BcNsNftZ%2BJbJpcKFaBWGKJF5Aq83EOk%2Bn15tmHVw0OoJqJ4yrf0Kl1DXtNTmlv1gk7Pb7jVyY1%2BpoQt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BTkD7GV%2BcNsNftZ%2BJbJpcKFaBWGKJF5Aq83EOk%2Bn15tmHVw0OoJqJ4yrf0Kl1DXtNTmlv1gk7Pb7jVyY1%2BpoQt
https://www.tandfonline.com/author/Pl%C3%BCmper%2C%2B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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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较低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不适住房，容易受到洪水、风暴、雪崩、地震、

泥石流和其他灾害之类气候相关事件的影响。109身处冲突局势下的妇女和女

童特别容易面临与灾害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妇女在灾害期间和灾害之后

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较高，也是因为她们在获得充足的卫生保健、粮食和营养、

水和环境卫生、教育、技术和信息方面面临不平等。110
此外，不能参与促进性

别平等的规划和执行工作，常常导致预警机制、庇护所和救济方案等保护设施

和基础设施忽视残疾妇女、老年妇女和土著妇女等不同妇女群体的特殊利用

需求。111 

5. 妇女和女童在灾害期间和灾害之后在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方面面临更高

的风险。在缺乏社会保障计划的情况下以及在粮食不安全的处境下，再加上对

基于性别的暴力有罪不罚，妇女和女童在尝试为家庭成员及其自身获得粮食和

其他基本需求时，经常遭受性暴力和剥削。在营地和临时安置点，缺乏实体安全，

以及缺乏安全、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饮用水和环境卫生，还导致针对

妇女和女童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由于基于身体局限和沟通障碍的歧视，由

于不能获得基础服务和设施，残疾妇女和女童在灾害期间和灾害之后面临着遭

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剥削的特殊风险。在灾害期间和灾害之后，还更可能

发生家庭暴力、早婚和/或强迫婚姻、人口贩运和强迫卖淫。 

6. 由于妇女和女童更脆弱、更容易遭受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是经济、社

会和文化使然，所以可以减轻这种脆弱性。脆弱程度可能因灾害类型以及地

理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各异。 

7. 把妇女和女童分类为需要保护以免受灾害影响的被动“弱势群体”是一

种消极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没有认识到妇女在减少灾害风险、灾后管理及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112 精心制订的减少灾害风险

和气候变化倡议规定妇女要充分有效参与，能够促进实质性性别平等和增强

妇女权能，同时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目标。113
应当

强调的是，性别平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 

8. 鉴于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为实现妇女人权带来的重大挑战和机会，消除

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向缔约国提供关于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规定的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相关义务的具体指导。在其关于缔约国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和多份一般性建议中，委员会已经强调，缔约国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有义务采取具体步骤，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减缓和适应战略、

预算以及其他措施，处理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领域对妇女的歧视。114委

                            
109 联合国，《2015 年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使发展可以持续——灾害风险管理的未来》(2015 年，纽约)；《2015 年亚太灾

害报告：灾害无国界——建设区域复原力，促进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5.II.F.13)。 
110 C. Bern and other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in the Bangladesh cyclone of 1991”,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 
71, No. 1 (1993)。 
111 三方核心小组，“纳尔吉斯气旋灾后联合评估”，2008 年 7 月；Lorena Aguilar and others, “Training manual on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San 

José,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P and Gender and Water Alliance, 2009)。 
112 联合国，《2015 年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开发署，“清洁发展机制：探索气候融资机制的性别方面”，2010 年 11 月；

开发署，《确保气候变化融资的性别公平》(2011 年，纽约)。 
113 Senay Habtezion, “Gender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Brief, No. 3 (New 

York, UNDP, 20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ender,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Geneva, 2010)。 
114 关于结论性意见，见 CEDAW/C/SLB/CO/1-3，第 40-41 段；CEDAW/C/PER/CO/7-8，第 37-38 段 ； CEDAW/C/GIN/CO/7-8 ， 第 53 段 ； 

CEDAW/C/GRD/CO/1-5 ， 第 35-36 段 ； CEDAW/C/JAM/CO/6-7 ， 第 31-32 段 ； CEDAW/C/SYC/CO/1-5 ， 第 36–37 段 ； 
CEDAW/C/TGO/CO/6-7，第 17 段；CEDAW/C/DZA/CO/3-4，第 42-43 段；CEDAW/C/NLZ/CO/7， 第 9 和 36-37 段；CEDAW/C/CHI/CO/5-
6， 第 38-39 段 ；CEDAW/C/BLR/CO/7， 第 37-38 段 ； CEDAW/C/LKA/CO/7， 第 38-39 段 ；CEDAW/C/NPL/CO/4-5， 第 3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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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在关于性别与气候变化的声明中概述称，“所有利益攸关方应确保气候

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措施都促进性别平等，对土著知识体系有敏感认识，而

且尊重人权。在气候变化政策和方案中必须保障妇女参与各级决策的权

利”(A/65/38，第一部分，附件二)。 

9. 委员会注意到其他联合国人权机制，包括人权理事会及其特别程序任务负

责 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

正在 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灾害的负面影响。这些机制还

申明，政 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义务立即采取有针对性的步骤，预防和减缓

气候变化和灾 害对人权的负面影响，为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提

供技术和财政支助。 

…… 

35.《公约》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妇女应当在地方、国家和国际政治和公共生活中享有

平等，第十四条重申，农村妇女有权参与发展规划和农业改革活动。这种政治平等的保

证包括妇女的领导，妇女的代表性以及参与，这些要素对于制订和执行考虑到人口的需

要，特别是妇女需求的有效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方案和政策至关重要。 

70. 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和土著妇女，作为粮食生产者和农业工人，直接受

到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她们事实上构成了全世界大多数的小土地所

有者和自给农民以及相当大比例的农场工人。由于歧视性法律和社会规范，

妇女获得土地保有权的机会有限，分给她们的农田往往质量低劣，更容易发

生洪水、侵蚀或其他不利气候事件。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男性外迁比

率不断提高，只剩下妇女负责耕种。她们并不具备有效适应气候条件变化所

必需的法律和社会认可的土地所有权。天气相关的事件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也

使妇女间接受到影响。 

 

  

                            
CEDAW/C/TUV/CO/2， 第 55-56 段。另见关于老年妇女问题和保护其人权的第 27 号一般性建议(2010 年)，第 25 段和 关于缔约国在《公约》

第二条之下的核心义务的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2010 年)，第 11 段。 

https://undocs.org/ch/A/65/38


76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39号一般性建议】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的第39号一般性建议(2022

年)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
1pWBBKAIjVJg1BZO3p1Tqs6E6PBgugrcwkODjYkRrKlziJHUv%2Fo%2BnEf39OwEldr5DqskXY1ATaYqeq6UbptKD
Vbbc 
 

一. 导言 

1. 本一般性建议为缔约国采取立法、政策和其他相关措施以确保履行《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与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有关的义务提供

指导。全球估计有 4.766 亿土著人民，其中一半以上(2.384 亿)是妇女。115 许

多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和城市的土著妇女和女童在生活中反复面临歧视和

暴力。本一般性建议适用于土著领土之内和之外的土著妇女和女童。 

2. 本一般性建议顾及了土著妇女和女童在其社区内外作为推动者和领导者

的声音。它确定并探讨了土著妇女和女童面临的不同形式交叉歧视，以及她

们作为领导者、知识拥有者和文化传递者在其人民、社区、家庭和整个社会

中的关键作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一如既往地查明了土著妇女和女童在

行使人权时所面临歧视的模式，116  以及继续加剧她们所受歧视的因素。此类

歧视往往相互交叉，并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土著出身、地位或身份以

及种族、民族、残疾、年龄、语言、社会经济状况、艾滋病毒/艾滋病状况等

因素。117  

3. 必须从土著妇女和女童身份多面性的角度理解她们受到的交叉歧视。她

们面临经常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歧视和性别暴力。这些形式的暴力

和歧视十分普遍，且往往不受惩罚。土著妇女和女童往往与其人民、土地、

领土、自然资源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关系。要确保《公约》第一和

二条以及其他相关条款得到遵守，国家行动、立法和政策必须反映和尊重土

著妇女和女童身份的多面性。缔约国还应考虑到土著妇女和女童因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和土著出身、地位或身份以及种族、民族、残疾、年龄、语言、社

会经济状况、艾滋病毒/艾滋病状况等因素而经历的交叉歧视。 

4. 防止和应对土著妇女和女童在其整个生命周期所受歧视的国家行动必须

纳入性别视角、交叉视角、土著妇女和女童视角、跨文化视角和多学科视角。

性别视角考虑到了历史上影响到、现在仍然影响着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性

规范、有害社会习俗、陈规定型观念和低人一等待遇。交叉视角则要求国家

考虑到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可使土著妇女和女童更多地受到基于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土著出身、地位或身份以及种族、民族、残疾、年龄、

语言、社会经济状况、艾滋病毒/艾滋病状况等因素的不平等和任意对待，并

加剧了这种待遇的后果。各国在通过与土著妇女和女童有关的法律、政策、

国家预算和干预措施时，应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土

                            
115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执行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号)：迈向包容、可持续和公正的未来》(2019年，

日内瓦)，第13页；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土著人民状况，第 5卷：土地、领土和资源权利》(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第 119页。 

116 例如见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2016 年)，第 14-15 段。关于委员会在土著妇女领域工作的更多讨论，

见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拉丁美洲

土著妇女和(或)非洲裔妇女的一般性建议和最后意见”(2017 年，巴拿马克莱顿)。 
117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 条。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BBKAIjVJg1BZO3p1Tqs6E6PBgugrcwkODjYkRrKlziJHUv%2Fo%2BnEf39OwEldr5DqskXY1ATaYqeq6UbptKDVbbc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BBKAIjVJg1BZO3p1Tqs6E6PBgugrcwkODjYkRrKlziJHUv%2Fo%2BnEf39OwEldr5DqskXY1ATaYqeq6UbptKDVbbc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ldCrOlUTvLRFDjh6%2Fx1pWBBKAIjVJg1BZO3p1Tqs6E6PBgugrcwkODjYkRrKlziJHUv%2Fo%2BnEf39OwEldr5DqskXY1ATaYqeq6UbptKDV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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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妇女和女童在其领土内外都受到交叉歧视。对她们的交叉歧视是结构性歧

视，内嵌于宪法、法律和政策以及方案、政府行动和服务。 

5. 土著妇女和女童视角意味着了解她们在人权保护领域的经历、现实和需

求方面基于生理和社会性别差异与土著男子的不同。它还涉及考虑土著女童

作为发展中妇女的身份，这要求干预措施适合其年龄、发展和状况。跨文化

视角则涉及考虑土著人民的多样性，包括其文化、语言、信仰和价值观，以

及社会对这种多样性的了解和珍视。最后，多学科视角要求了解土著妇女和

女童身份的多面性，以及法律、卫生、教育、文化、精神观、人类学、经济、

科学和工作等方面如何已经并仍然在塑造土著妇女和女童的社会经验，并助

长对她们的歧视。这些视角和方法对于防止和消除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

在她们的人权受到侵犯时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至关重要。 

6. 必须严格执行《公约》第一和二条关于禁止歧视的规定，以确保土著妇

女和女童，包括自愿与世隔离或初步接触外界的土著妇女和女童享有自决权，

并有权享有其土地、领土和资源、文化及环境并确保其完整性。还应执行关

于禁止歧视的规定，以确保她们有权有效、平等地参与决策，并在其自己的

代表机构内或通过其自己的代表机构进行协商，以便在对其可能有影响的立

法或行政措施得到通过和执行之前，事先征得其自由和知情同意。这一系列

权利奠定了全面了解土著妇女个人和集体权利的基础。侵犯上述任何权利或

其他相关权利都构成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 

7. 委员会呼吁缔约国在执行本一般性建议时，考虑到土著妇女和女童在行

使和维护其人权方面面临的挑战。她们因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生物多样

性丧失以及实现粮食和水安全方面障碍有关的生存威胁而受到严重影响。118 

工商企业和其他工业、金融、公共和私营行为体进行的采掘活动往往对土著

人民的环境、空气、土地、水道、海洋、领土和自然资源造成破坏性影响，

并可能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土著妇女和女童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

面率先要求采取行动确保清洁、安全、健康和可持续环境。许多作为环境人

权维护者的土著妇女被杀害、骚扰和刑事定罪，其工作持续受到诋毁。缔约

国有义务确保国家行为体和工商企业毫不拖延地采取措施，保障清洁、健康

和可持续的环境和地球系统，包括防止可预见的灭失和损坏、社会经济和环

境暴力以及针对作为人权维护者的土著妇女及其社区和领土的一切形式暴力。

缔约国还有义务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同化政策、性别歧视、贫困、武

装冲突、军事化、强迫流离失所和丧失领土、以性暴力作为战争工具以及其

他令人震惊的经常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及其社区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影响。 

 二. 目标和范围 

8. 委员会认为，根据国际标准 119 作出自我认同是确定权利持有人的土著妇

女和女童身份的一项国际法指导原则。120  然而，委员会认识到，由于结构性

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歧视，加之殖民和殖民化政策，一些土著妇女和女童

可能不愿披露自己的身份。本一般性建议和《公约》规定的权利适用于所有

土著妇女和女童，无论她们位于其领土之内还是之外，身处原籍国、过境国

                            
118 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灾害风险所涉性别方面的第 37 号一般性建议(2018年)，第 1-9段。 
119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9 和 33 条。 
120 同上，第 33.1 条；另见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第 1 条；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谁是土

著人民？》，实况报道；关于土著人民概念的工作文件(E/CN.4/Sub.2/AC.4/1996/2)，第 69-70 段。 

https://undocs.org/ch/E/CN.4/Sub.2/AC.4/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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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目的地国，是作为移民、正在被迫或非自愿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作为无

国籍人。 

9. 性别暴力，包括心理、身体、性、经济、精神、政治和环境暴力，正在

对许多土著妇女和女童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土著妇女经常在家中、在工作

场所及公共和教育机构中遭受暴力，还在接受保健服务和利用儿童福利制度、

作为政治和社区生活的领导者、作为人权维护者、被剥夺自由、受困于收容

机构时遭遇暴力。土著妇女和女童面临尤为严重的强奸和性骚扰、基于性别

的杀戮和杀害妇女行为、失踪和绑架、人口贩运、121  当代形式奴隶制、剥削

包括利用妇女卖淫营利行为、122  性奴役、强迫劳动、强迫怀孕、准许强制避

孕和置放宫内避孕器的国家政策以及不体面、不安全和报酬不足的家务工作

风险。123  委员会特别强调，生活在收容机构中的土著残疾妇女和女童遭受的

歧视和性别暴力十分严重。 

10. 委员会促请缔约国迅速开展数据收集工作，以充分评估土著妇女和女童

的状况以及她们面临的各种形式歧视和性别暴力。各国必须努力收集按性别、

年龄以及土著出身、地位或身份和残疾等一系列因素分列的数据，并就此与

土著妇女及其组织以及学术和非营利机构协作。委员会还着重指出，土著人

民必须控制其社区的数据收集进程，以及这些信息的存储、解释、使用和分

享。 

11. 歧视土著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根源之一是，她们的自决和自治权及相关保

障得不到有效落实，这尤其表现在她们继续被剥夺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

委员会承认，土著妇女与其土地之间的重要联系往往构成其文化、身份、精

神观、祖传知识和生存的基础。土著妇女的土地和领土权得不到法律承认，

而保护其集体权利的现行法律在执行方面存在巨大不足。各国政府和第三方

行为体经常不经受影响土著人民的有效参与和同意就开展与投资、基础设施、

发展、保护、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举措、旅游业、采矿、采伐和采掘有关的

活动。委员会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自决权，包括她们就其生活计划和健康作

出自主、自由和知情决定的能力有着广泛的了解。 

12. 委员会承认，土著妇女和女童一直并将继续与强迫同化政策和其他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构成种族灭绝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抗争。124  这其中的一些同

化政策，特别是强迫土著人民在寄宿学校和收容机构中安置以及以发展为名

将他们赶出其领土，导致了杀戮、失踪、性暴力和心理虐待，并可能构成文

化灭绝。125  缔约国必须消除历史不公正的后果，并向受影响社区提供支持和

赔偿，作为确保正义、和解和建设没有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和性别暴

力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委员会特别强调，各国需要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

保护生活在城市住区的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因为她们面临种族主义、歧

视、同化政策和性别暴力。 

 三. 法律框架 

                            
121关于全球移民背景下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第 38 号一般性建议(2020年)，第 18-35段。 
122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六条。 
123 CEDAW/C/OP.8/CAN/1，第 95-99和 111-127 段。 
124 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8 条；《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

条。 
125 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8 条。 

https://undocs.org/ch/CEDAW/C/OP.8/C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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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源自《公约》条款，并通过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

得到进一步发展，还源自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的具体国际文书，如《联合国土

著人民权利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1989 年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

人民公约》(第 169 号)。委员会认为，《宣言》是解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和核心义务的权威性框架。《宣言》承认的所有

权利都与土著妇女相关，无论是作为土著人民和土著社区成员，还是作为个

人，并最终都与《公约》本身规定的防止歧视的保障有关。此外，所有核心

国际人权条约都载有保护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的相关规定。126  

14. 在探讨土著女童的权利问题时，委员会还提到《儿童权利公约》和儿童

权利委员会关于土著儿童及其权利的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缔约国有

义务保护土著女童不受一切形式的歧视。创造有利和安全的环境以促进土著

女童的领导力和有效参与对于她们充分享有领土、文化权利以及清洁、健康

和可持续环境至关重要。127  此外，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承认土著女童作为

发展中妇女的身份，这就要求各国根据她们的最大利益和需要作出反应，并

根据土著女童的年龄、发展、不断变化的能力和状况调整政府程序和服务。 

15. 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解释也应考虑到《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其中各国一致认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对于可

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至关重要。128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也是本一般

性建议的重要参考文件。委员会还提到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的有关土著妇女

的决议。129  

 四. 缔约国根据《公约》第一和二条在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方面的一般义务 

 A. 平等和不歧视，重点是土著妇女和女童以及交叉形式歧视 

16. 《公约》第一和二条关于禁止歧视的规定适用于《公约》规定的土著妇

女和女童的所有权利，包括进而由对于在当前背景下解释《公约》具有根本

重要性的《宣言》规定的权利。禁止歧视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支柱和基本原

则。土著妇女和女童有权不受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土著出身、地位或

身份以及种族、民族、残疾、年龄、语言、社会经济状况、艾滋病毒/艾滋病

状况等因素的一切形式歧视。130  

17. 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及其影响应从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加以理解。

在个人层面，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采取交叉形式，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体，包括私人领域的行为体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土著出身、地位或身

份以及种族、民族、残疾、年龄、语言、社会经济状况、艾滋病毒/艾滋病状

况等因素实施。土著妇女和女童遭遇的相互关联的侵犯行为包括种族主义、

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边缘化和性别暴力。歧视和性别暴力威胁到所有土著

妇女和女童的个人自主、人身自由和安全、隐私和人格完整，还可能损害集

体及其福祉。如关于婚姻、家庭关系及其解除的经济后果的第 29 号一般性建

议(2013 年)所述，土著妇女作为个人会因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宗教和习

惯法及习惯做法而遭受歧视。此外，土著妇女，包括残疾妇女，往往面临子

                            
126 见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第 23 号一般性建议(1997年)，第 3-6 段。 
127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表达意见的权利的第 12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2 段。 
128 大会第 70/1号决议，第 20段。另见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2.3 和 4.5以及目标 5。 
129 见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49/7和 56/4号决议。另见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商定结论(E/2022/27，第一章，A节)。 
130 关于缔约国在《公约》第二条之下核心义务的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2010 年)，第 9段；《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 条。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undocs.org/ch/E/CN.6/2005/11
http://undocs.org/ch/E/CN.6/2012/16
https://undocs.org/ch/E/2022/27


80 
 

 

女被任意带走和绑架的问题。她们还在子女(不论婚生或非婚生子女)监护权

或离婚后赡养费方面面临歧视性和具有性别偏见的决定。土著妇女和女童作

为个人有权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不受歧视、人权不受侵犯，并有权选择自己

的生活道路和计划。 

18. 在集体层面，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和性别暴力威胁和破坏了土著人

民和社区的精神生活、与地球母亲的联系、文化完整性和生存以及社会结构。

歧视和性别暴力对延续和保存土著人民的知识、文化、观点、身份和传统产

生了有害影响。如不能保护土著妇女的自决权、对祖传土地和资源的集体保

有权保障并确保她们对影响自己的所有事项的有效参与和同意，就构成了对

她们及其社区的歧视。 

19. 如《宣言》序言所述，集体权利对于土著人民，包括土著妇女和女童的

生存、福祉和整体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追求集体或群体利益时，绝不应忽

视或侵犯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个人权利，因为从两个层面尊重她们的人权至关

重要。131  

20. 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长期歧视不仅源自性别陈见，而且源自殖民主义和

军事化助长的各种形式种族主义。这些造成歧视的根本原因直接和间接地反

映在法律和政策中，阻碍了土著妇女和女童获得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行使

对自己领土、自然和经济资源的权利，以及获得信贷、金融服务和创收机会；

还阻碍了对集体和合作形式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承认、保护和支持。对土

著妇女土地权利的法律保护仍然薄弱，这常常使她们遭受剥夺、流离失所、

监禁、没收和剥削。132  土著人民对领土没有合法所有权，这使他们更容易遭

受非法入侵，更容易受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未经他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

意而实施发展项目的伤害。土著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寡妇、女户主或孤女，

在获得土地方面面临尤其严重的障碍，导致她们丧失生计，并威胁到她们的

文化、与环境的内在联系、粮食和水安全以及健康。 

21. 世界各地的土著妇女和女童仍然未能根据《公约》第十五条享有在法律

面前平等的地位。在世界许多地方，土著妇女缺乏独立于丈夫或男性监护人

订立合同和管理财产的能力。她们在拥有、持有、控制、继承和管理土地方

面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在她们作为寡妇，必须独自照顾家庭时。无论是在国

家还是土著法律制度中，继承法都经常歧视土著妇女。土著残疾妇女通常被

剥夺法律能力，这导致她们在获得司法救助、制度化暴力和强迫绝育等领域

的人权进一步受到侵犯。与《公约》第九条相反，许多法律仍然对与非土著

人结婚的土著妇女和女童在将其国籍和土著身份传给子女方面实行歧视。这

些法律会造成跨代歧视和强迫同化，这属于《公约》第一条所界定的歧视妇

女的范围和含义。133  因此，各国必须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能够获得、改变、

保留或放弃其国籍和(或)土著身份，将其传给子女和配偶，并获得关于这些

权利的信息，作为确保其自决权和自我认同权的一部分。 

22. 委员会在其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2016 年)中强调了土

著妇女根据《公约》第十四条享有土地和集体所有权、自然资源、水、种子、

森林和渔业权利的重要性。134  《宣言》和相关国际法律规范也保障土著妇女

                            
131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土著儿童及其在《公约》下的权利的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30 段。 
132 A/HRC/30/41，第 15-17 段。 
133 例如见 CEDAW/C/81/D/68/2014，第 18.3 段。 
134 第 56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30/41
https://undocs.org/ch/CEDAW/C/81/D/6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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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人民和社区成员享有这些权利。享有这些权利的主要障碍是国内法与

国际法不一致、国家和地方两级法律执行不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歧视性

性别陈见和做法、缺乏政治意愿以及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商业化、商品化和金

融化。土著习惯法、厌女症和现有体制也可能构成障碍。土著残疾妇女常常

面临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残疾以及土著出身、地位或身份的交叉形式

歧视，这反映在她们被剥夺了充分的法律能力，进而使他们遭受剥削、暴力

和虐待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损害了他们对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135  此外，

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土著妇女和女童经常面临交叉形式歧

视。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在数字空间，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所有技术

平台上，土著妇女和女童受到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歧视和性别暴力的影响。 

  

                            
135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土著人民状况》，第 5 卷，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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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制定全面政策，围绕生活在土著领土内外的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有效

参与，消除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并更广泛地与土著人民开展合作。这

些政策应包括解决土著妇女和女童，包括残疾者和白化病患者，老年妇女，
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妇女，贫困妇女和女童，生活在农村

和城市地区的妇女，在本国和外国的被迫流离失所、难民和移民妇女以及因

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而成为寡妇、女户主或孤儿的妇女和女童所面临交叉歧

视的措施。缔约国应收集按年龄和残疾状况分列、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所面

临各种形式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暴力的数据，并以尊重土著人民语言和文化的

方式开展这些工作； 

 (b) 在提交委员会的定期报告中提供信息，说明专门针对土著妇女和女

童的立法、司法、行政、预算、监测和评价措施以及其他措施； 

 (c)废除和修正所有直接或间接歧视土著妇女和女童的立法和政策文书，
如法律、政策、条例、方案、行政程序、体制结构、预算拨款和做法； 

 (d) 确保土著妇女在法律面前平等，并具有签订合同、管理和继承财产

的平等能力，还确保承认土著残疾妇女的法律能力和支持行使法律能力的机

制； 

 (e) 通过立法，充分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对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

权利，包括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确保她们在法律面前的平

等得到承认和尊重，并确保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土著妇女有平等机会获得、拥

有、占有和控制土地、水、森林、渔业、水产养殖和她们拥有、占用或以其

他方式使用或获得的其他资源，包括保护他们不受歧视和剥夺；136  

 (f)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有充分机会获得关于现行法律和补救措施的信

息，以主张《公约》规定的权利。应以她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上适当的交流

形式(如社区电台)提供信息。还应向土著残疾妇女和女童提供盲文、易读、
手语和其他形式的信息； 

 (g) 保障土著妇女和女童在其领土内外不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

工商企业和公司的歧视，特别是在政治参与、代表权、教育、就业、卫生、
社会保障、体面工作、正义和安全等领域； 

 (h) 采取有效措施，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土著人民的土地、领土、自然

资源、知识产权、科技和土著知识、遗传信息和文化传统，并采取步骤，充

                            
136 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第 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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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确保尊重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对自己生活计划的自决权，以及处

于边缘地位的土著妇女和女童群体特别是残疾妇女和女童有效参与对其有影

响事项的决策的权利； 

 (i)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和防止一切强迫同化政策及以其他模式剥夺土

著人民文化权利和其他权利，包括对过去和现在严重损害土著文化特性的同

化政策和做法进行迅速调查、追责、伸张正义和赔偿，设立真相，正义与和

解机构并确保它们拥有充分、充足的资源。 

 B. 获得司法救助和多元法律制度 

24. 土著妇女获得司法救助需要采取多学科的整体办法，反映一种认识，即

她们获得司法救助关涉她们面临的其他人权挑战，包括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和殖民主义的影响，性歧视和性别歧视，社会经济地位歧视，残疾歧视，在

获得自己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障碍，缺乏适当和文化上相关的保健

和教育服务以及对其精神生活的干扰和威胁。137  正如其他全球人权机制所显

示的，土著人民必须能够获得司法救助，并且在这方面既得到国家的保障，

也通过其土著习惯和法律制度得到保障。138  

25. 委员会重申，土著人民有权维持自己的司法结构和制度，这是其自治和

自决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139  与此同时，土著司法系统及其做法应符合

《宣言》所述国际人权标准。140  因此，委员会认为，《公约》是非土著和土

著司法系统处理歧视土著妇女和女童案件的重要参考。 

26. 在关于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2015 年)中，委员会确认

了获得司法救助的六个基本组成部分。141  这些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可诉

性、可用性、可得性、优质、向受害者提供补救和司法系统问责制——也适

用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案件，应当如本一般性建议第 4 和 5 段所界定的，从性

别平等、交叉、土著妇女和女童、跨文化和多学科的视角向她们提供获得司

法救助和补救的机会。 

27. 根据这六个基本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确保所有司法系统，包括土著和非

土著司法系统，及时采取行动，为作为歧视和性别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土

著妇女和女童提供适当和有效的补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其提供口译

员、笔译员、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保健专业人员、律师、经验丰富的文化

调解员、土著精神和医学权威，并就土著妇女和女童的现实、文化和观点提

供纳入性别平等视角的培训。司法系统还应制定适当且符合其文化和观点的

证据收集方法。司法官员应不断接受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及其个人和集

体层面身份的培训，目的是培养相当程度的土著文化能力。在这方面，关键

是要尊重非土著和土著制度对于司法和程序的不同概念，积极听取土著人民

                            
137 见 A/HRC/EMRIP/2014/3/Rev.1，第 35-42 段；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土著妇女及其人权》(OEA/Ser.L/V/II. Doc.44/17，

第 138段)。 
138 A/HRC/24/50，第 5 段。 
139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34 条；关于妇女获得司法救助的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2015 年)，第 5段。 
140 《宣言》第 34 条规定，土著人民有权根据国际人权标准，促进、发展和保持其机构构架及其独特的习俗、精神观、

传统、程序、做法，以及原有的(如果有的话)司法制度或习惯。 
141 第 14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EMRIP/2014/3/Rev.1
https://undocs.org/ch/A/HRC/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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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并与之合作。司法可以是一个和解和治愈其创伤的过程，其目标是恢复

其领土和社区的和谐。142 各国还应积极主动地征聘和任命土著女法官。 

28. 缔约国应确保在其境内各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设立和维持法院、司法

机构和其他机构并为其提供资金。土著司法系统也应易用、充分和有效。应

向土著妇女和女童提供并传播关于如何利用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的司法途

径的信息。还应就近向土著妇女和社区提供基本司法服务和免费法律援助服

务。各国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土著妇女知道在哪里寻求正义，并确保司法系

统可用、公平和负担得起。 

29. 土著妇女在获得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救助方面面临障碍，其中土著残

疾妇女和女童面临的障碍尤其严重。她们通常被剥夺了获得法律补救的权利。

因此，许多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和性别暴力案件最终未受惩处。她们

在获得司法救助和赔偿方面遇到的障碍包括缺乏关于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

所提供法律补救办法的土著语言信息。其他障碍包括法律援助费用高昂和缺

乏免费法律援助、正当程序保障得不到尊重、没有口译员包括手语口译员、

法庭费用高昂、距离法院很远、罪行举报者受报复和惩罚、缺乏身份证和各

种形式身份证明、司法官员缺乏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和具体需要的培训。

土著残疾妇女和女童在进出执法和司法机构所在建筑物以及获取关键信息、

交通、通信、程序和支助服务方面经常面临障碍。 

30. 在非土著司法系统中，土著妇女和女童经常面临种族主义、结构性和系

统性种族歧视以及各种形式的边缘化，往往不得不参与文化上不适当、也没

有考虑到土著传统和做法的程序。司法结构往往反映出持续的殖民主义。障

碍包括土著领土地处偏远，迫使土著妇女和女童长途跋涉提出申诉；文盲以

及缺乏关于现行法律和司法途径的知识。土著妇女经常得不到充分参与法律

诉讼所必需的口译服务，而证据收集方法也缺乏文化上的适当性。司法官员

缺乏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个人和集体层面权利的培训。土著妇女和女童在遭

到强奸和性暴力侵害时，获得专门医疗护理的机会也有限。 

31. 土著司法系统往往以男性为主，歧视妇女和女童，使她们参与、表达关切

和担任决策职位的空间有限。143  委员会表示关切性别陈见对土著法律系统活

动的影响。144  总而言之，委员会已建议土著和非土著司法系统采取措施，遵

守国际人权标准。145  

32. 土著妇女入狱的比例也往往过高，尤其会受到任意审前羁押的影响，在

触犯法律时面临歧视、性别暴力、不人道待遇和各种形式的酷刑。这些问题

因法律援助律师提供的法律支助不足而更加严重。委员会强调指出，每一位

触犯法律的土著女童都有权得到公正审判、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法律的平等

保护。146  

33.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142 A/HRC/42/37，第 25 段。 
143 A/HRC/30/41，第 42 段。 
144 CEDAW/C/MEX/CO/7-8，第 34 段。 
145 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62 段。 
146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司法系统中的儿童权利问题的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2019年)，第 40、49和 103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42/37
https://undocs.org/ch/A/HRC/30/41
https://undocs.org/ch/CEDAW/C/MEX/CO/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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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能够有效利用适当的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
不遭遇种族和(或)性别歧视、偏见、陈规定型观念和报复； 

 (b) 采取措施，确保土著残疾妇女和女童能够实际进出执法和司法机构所

在建筑物，利用相关信息、交通、支助服务和对其获得司法救助至关重要的程

序；147  

 (c) 向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的法官和所有执法官员提供持续培训，内

容涉及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权利，以及需要如第 4 和第 5 段所界定的，采取以

性别、交叉、土著妇女和女童、跨文化和多学科视角为指导的司法方法。关

于土著司法的培训应成为所有法律专业人员培训的一部分； 

 (d) 在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中征聘、培训和任命土著女法官和其他法

院工作人员； 

 (e) 确保所有土著妇女和女童平等获得司法救助，包括为因年龄、残疾

或疾病而需要程序便利和调整的人提供程序便利和调整，其中可能包括手语

传译和其他交流支持，以及延长提交文件的时限； 

 (f) 确保司法系统配置在土著妇女和女童需要方面具备专门知识和受过

培训的口译员、笔译员、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保健专业人员，优先考虑合

格的土著妇女，148  并以土著语言和无障碍形式提供关于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

统的法律补救办法的信息。应开展宣传运动，使人们了解这些法律补救办法

和途径，以及报告结构性和系统性暴力案件的手段。后续机制对于针对土著

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和歧视案件至关重要； 

 (g) 确保没有足够手段和法律能力被剥夺的土著妇女和女童能够获得免

费、优质的法律援助，包括在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案件中。缔约国应在财政

上支持向土著妇女和女童提供免费和专门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组织； 

 (h) 保证在城市地区和土著领土附近设立司法机构、提供补救和服务； 

 (i) 考虑到已经并继续影响到土著妇女和女童的贫困、种族主义和性别

暴力等历史条件，采取刑事司法、民事和行政措施和政策； 

 (j) 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土著妇女和女童都能获得关于现行法律、法律

制度以及如何利用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的信息和教育。这些措施可以采用

宣传运动、社区培训以及提供这方面信息的流动法律咨询所等形式； 

                            
147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无障碍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7段。 
148 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土著妇女及其人权》，第 1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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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切实享有公平审判权、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法律

的平等保护； 

 (l) 确保对侵犯人权行为进行整体赔偿，包括考虑到精神和集体伤害，
是非土著和土著制度司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五. 缔约国涉及土著妇女和女童权利各具体层面的义务 

 A. 防止和保护土著妇女和女童免遭性别暴力(第三、五、六、十(c)、十一、十二、十四和

十六条) 

34. 根据《公约》第一条，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是一种歧视，因

此涉及《公约》规定的所有义务。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必须毫不拖

延地采取措施，防止和消除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性别暴力。149  同

样，《宣言》第 22 条要求各国特别注意充分保护土著妇女的权利，并确保她

们在不受暴力和歧视情况下生活的权利。禁止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是习惯国

际法的一项原则，适用于土著妇女和女童。150  

35. 性别暴力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土著

妇女比非土著妇女更容易遭到强奸。151  据估计，每三名土著妇女中就有一名

在其一生中遭到强奸。152  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所发生性别暴力的规

模、性质和后果，但对土著妇女遭受性别暴力情况的了解有限，而且往往因

问题和区域不同而大有差异。153  委员会强调指出，各国需要与土著组织和社

区合作开展数据收集工作，以了解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问题的范

围。它还强调指出，各国需要解决歧视、陈规定型观念和针对妇女的性别暴

力被社会合法化的问题。 

36. 委员会感到震惊的是，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多种形式性别暴力 154 发生

在人类交往的所有空间和领域，包括家庭、155  社区、公共空间、工作场所、

教育环境和数字空间。156  暴力可以是心理、身体、性、经济、政治暴力或某

种形式的酷刑。土著妇女和女童经常遭受精神暴力，这损害了其社区的集体

特征及其与精神生活、文化、领土、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联系。暴力侵害土著

残疾妇女和女童以及老年土著妇女的行为经常发生在收容机构，特别是其中

封闭和隔离的机构。土著妇女和女童经常成为强奸、骚扰、失踪、杀戮和杀

害女性行为的受害者。 

37. 强迫流离失所是影响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一种主要暴力形式，切断了她们

与自己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的联系，永久性地损害了她们的生活计划和社

区。她们还受到环境暴力的不利影响，而环境暴力的形式可以是环境损害、

退化、污染或国家未能防止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可预见损害。影响她们的其他

                            
149 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更新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第 21 段。 
150 同上，第 2 段。 
151 A/HRC/30/41，第 47 段。 
152 同上。 
153 妇女署和其他方面，《打破对暴力侵害土著女童、青少年和青年妇女行为的沉默》(2013 年，纽约)，第 4 页。另见土著

人民问题机构间支助小组，“消除和应对针对土著女童、青少年和青年妇女的暴力、剥削和虐待”，为筹备世界土著

人民大会编写的专题文件，第 1-2和 4-10 页。 
154 A/HRC/50/26，第 7-10和 24-34 段。 
155 A/HRC/30/41，第 113-117段。 
156 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第 20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30/41
https://undocs.org/ch/A/HRC/50/26
https://undocs.org/ch/A/HRC/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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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暴力包括利用卖淫营利、当代形式奴隶制如家庭奴役、强迫代孕、将年

长的未婚妇女当作巫婆或恶灵携带者加以针对、对不能生育的已婚妇女施加

污名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具体而言，委员会着重论述了因国家军队、有组织

犯罪、采矿和伐木作业、贩毒集团使土著领土军事化以及在土著土地和领土

上扩大军事基地而造成的影响土著妇女和女童的贩运人口问题。 

38. 由于土著妇女和女童得到司法救助的机会极其有限，加上刑事司法系统

存在偏见或缺陷，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极少得到举报，施害者经

常逍遥法外。157  种族主义、边缘化、贫困、酗酒和药物滥用增加了她们遭受

性别暴力的风险。158  她们遭受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两方面实施或纵容的性

别暴力。国家行为体包括政府、武装部队、执法当局和公共机构的成员，包

括卫生和教育部门以及监狱的工作人员。159  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个人、企业、

私营公司、准军事和反叛团体、非法行为体和宗教机构。160  

39. 缔约国有应尽义务防止、调查和惩罚施害者，并向遭受性别暴力侵害的

土著妇女和女童提供赔偿。这一义务既适用于非土著司法系统，也适用于土

著司法系统。161 应当如第 4 和 5 段界定的，从性别、交叉、土著妇女、跨文

化和多学科的视角开展尽职调查，同时铭记土著妇女遭受暴力的性别原因和

影响。 

40. 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破坏了土著人民及其社区的集体精神、

文化和社会结构，造成集体伤害，有时甚至造成代际伤害。在武装冲突和动

乱时期，许多行为体将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以及控制

和伤害土著社区的战略。 

41. 各国应建立有效的法律框架并提供适当的支助服务，以处理此类性别暴

力。这种框架必须包括预防、调查和惩罚施害者的措施，并向受害的土著妇

女和女童提供援助和赔偿及服务，以应对和减轻性别暴力的有害影响。这项

一般性义务延伸到国家行动的所有领域，包括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立法、

行政和司法部门，以及私有化的服务。这需要制定法律规范，包括宪法一级

的法律规范，并设计公共政策、方案、体制框架和监测机制，以消除一切形

式、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所为的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

暴力。162  

42.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通过并有效实施立法，纳入第 4 和 5 段所界定的性别、交叉、土著

妇女和女童、跨文化和多学科视角，预防、禁止和应对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

的性别暴力。立法及其实施还应充分考虑到所有土著妇女和女童，包括其中

残疾妇女和女童的生命周期； 

                            
 157CEDAW/C/OP.8/CAN/1，第 132-172 段。 
 158 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土著妇女及其人权》，第 85和 86 段。 
 159 妇女署和其他方面，《打破沉默》，第 13-16、19和 20 段。 
 160 同上。 
 161美洲人权委员会，《土著妇女》，第 230 段。另见第 33 号一般性建议，第 64 段。 
 162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第 24(b)段。 

https://undocs.org/ch/CEDAW/C/OP.8/C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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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承认、防止、处理、制裁和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

别暴力，包括环境、精神、政治、结构、体制和文化暴力，以及归因于采掘

业的暴力； 

 (c)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能够及时有效地诉诸非土著和土著司法系统，
包括必要的保护令和预防机制，并有效调查土著妇女和女童失踪和被谋杀案

件，而不受任何形式歧视和偏见影响； 

 (d) 废除所有防止或阻止土著妇女和女童举报性别暴力的法律，例如剥

夺妇女法律能力或限制残疾妇女出庭作证能力的监护法、所谓“保护性拘押”

做法、不鼓励妇女包括移民和非移民家庭佣工妇女举报此类暴力行为的限制

性移民法、允许在家庭暴力案件中逮捕双方或在施害者无罪释放后起诉妇女

的法律；163  

 (e) 确保向遭受性别暴力的土著妇女和女童提供支助服务，包括医疗、
心理咨询和专业培训，并提供易得并在文化上适当的重返社会服务和庇护所。
所有服务的设计都应考虑到第 5段所界定的交叉和多学科视角，并应给予充分

的财政资源； 

 (f) 为遭受性别暴力的土著妇女和女童幸存者提供资源，使其能够利用

法律系统举报此类暴力案件。资源可以包括交通、法律援助和代理，以及获

得以土著语言提供的信息； 

 (g) 各国应尽责地采取行动，防止针对被剥夺自由的土著妇女和女童的

一切形式暴力、不人道待遇和酷刑。各国必须确保在这些行为确实发生时，
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查和惩处。各国还应采取措施，确保被剥夺自由的土著妇

女和女童知道在哪里以及如何举报这些行为。各国应进一步优先考虑促进被

剥夺自由的土著妇女和女童重新融入社会的政策和方案，同时尊重她们的文

化、观点和语言； 

 (h) 各国必须在武装冲突局势中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

务，包括禁止针对平民和敌方战斗人员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性别暴力，以及对

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害； 

 (i) 与土著社区和组织合作，系统地收集分类数据并开展研究，以评估

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特别是性暴力和性剥削的规模、严重性和根

源，为预防和应对此类暴力的措施提供信息。 

 B. 有效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权利(第七、八和十四条) 

                            
 163同上，第 29(c)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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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著妇女和女童往往被排除在地方、国家和国际进程的决策之外，也被

排除在自己社区和土著系统的决策之外。164  根据《公约》第七条，她们有权

有效参与各级政治、公共和社区生活。这项权利包括参与其社区内部的决策

以及与祖传和其他当局一道的决策，对国家和私人行为体在土著领土上所开

展经济活动的监督、同意和协商，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公共服务

和决策性职位，加之自己作为人权维护者的工作。165  

44. 土著妇女和女童在有效、真正和有意义参与方面面临多重交叉障碍。这

些障碍包括政治暴力、缺乏教育机会或教育机会不平等、文盲、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阶级和经济地位歧视、语言限制、需要长途跋涉才有机会进行任

何形式的参与、获得保健服务包括性和生殖保健的机会和权利被剥夺，还包

括没有机会利用法律、机构、社区和民间社会进程进行投票、竞选政治职位、

组织竞选活动和获得资金，也得不到相关的经济支持和信息。在武装冲突情

况下，包括在过渡期正义进程中，参与的障碍会特别严重，因为土著妇女和

女童及其组织往往被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或在试图参与时受到攻击和威胁。

缔约国应迅速采取行动，确保所有土著妇女和女童都能使用计算机、互联网

和其他形式的技术，以推动她们充分融入数字世界。 

45. 委员会承认土著妇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的威胁，而她们的工作受到参与政

治和公共生活权利的保护。一些土著妇女和女童面临的风险尤其大，这包括

正在推进其土地和领土权利的环境人权维护者，以及反对在未经有关土著人

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而实施发展项目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土著妇女和

女童人权维护者面临杀害、威胁和骚扰、任意拘留、各种形式的酷刑以及对

其工作的犯罪化、污名化和抹黑。许多土著妇女和女童组织在作为国家一级

法人得到承认方面面临障碍，而得不到承认对她们获得资金和自由独立开展

工作的能力构成挑战。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应立即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

公开承认、支持和保护土著妇女和女童人权维护者的生命、自由、安全和自

决权，并确保她们开展宣传工作有安全的条件和有利的环境，且免遭歧视、

种族主义、杀戮、骚扰和暴力之害。 

46.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根据关于妇女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第 23 号一般性建议(1997 年)和
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号一般性建议(2004年)，并根据《宣言》第 18、19、
32.1 和 44 条，促进土著妇女和女童有意义、真正和知情地参与各级政治和公

共生活，包括担任决策性职位，其中可能包括暂行特别措施，如配额、指标、
奖励措施和确保代表性均等的努力；166  

 (b) 建立问责机制，防止政党和工会歧视土著妇女和女童，并确保她们

能够有效利用促进性别平等的司法补救措施，在发生此类侵权行为时进行举

报。还必须对公务员进行关于土著妇女和女童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的培

训； 

                            
 164A/HRC/30/41，第 38 和 39段。 
 165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各国有效落实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准则》，第 10-19 页。 
 166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第 54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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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土著妇女和女童以及整个社会中传播关于行使投票权、参与公共

生活和竞选机会的可用信息，并促进她们应聘进入公共服务部门，包括决策

层。便利残疾妇女和女童的无障碍措施可包括使用手语、易读文字和盲文； 

 (d) 在国家、地方和社区各级尽责地防止、调查和惩处针对土著女性政

治人物、候选人、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的一切形式政治暴力，并承认和尊

重祖传的组织形式和代表选举； 

 (e) 创造、促进和确保土著妇女担任政治职务的机会，途径包括开展竞

选筹资，提供技能培训和激励措施，开展宣传活动推动各政党提名她们为候

选人，提供适当的保健和儿童保育设施以及支持照顾老年人的服务，采取必

要的立法措施和改革，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政治参与权，建立奖励和监测

机制，并对政党未能执行暂行特别措施以增加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政治参与进

行惩罚； 

 (f) 确保土著领土和保护区内的经济活动，包括与采伐、开发、投资、
旅游业、采掘、采矿、气候减缓和适应方案以及保护项目有关的活动，只有

在得到土著妇女的有效参与，包括充分尊重她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

利并经过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才会开展。必须确保这些经济活动不对人权，包

括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产生不利影响；167  

 (g) 根据关于妇女在预防冲突、冲突及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的第 30 号一

般性建议(2013 年)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确保

土著妇女和女童作为决策者和行为体参与建设和平努力和过渡期正义进程，
并为其创造空间； 

 (h) 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步骤，承认、支持和保护土著妇女人权维护者

的生命、完整性和工作，并确保她们在安全、有利和包容的环境中开展活动。
国家措施应包括建立专门的政府机制，在妇女真正和有意义的参与下，与土

著人民合作保护妇女人权维护者。 

 C. 受教育权(第五和十条) 

47. 土著妇女和女童在各教育等级和非传统领域的入学、坚持在校学习和完

成学业方面面临多重障碍。168  他们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教育障碍包括：缺乏

由土著人民设计、建立或控制的教育设施，贫困，歧视性性别陈见和边缘化，
169  教育课程的文化相关性有限，仅以主导语言授课以及缺乏性教育。土著妇

女和女童往往必须长途跋涉才能上学，在途中和抵达时都有遭受性别暴力的

                            
167 同上。 
168 关于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第 36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第 41 段；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第 42 段。 
169 同上。 

https://undocs.org/ch/S/RES/13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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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在学校期间，她们可能遭受性暴力、体罚或欺凌。在学校实施强迫同

化政策时，教育中的性别暴力和歧视尤其严重。土著残疾女童在获得受教育

机会和坚持在校学习方面面临特殊障碍，包括缺乏实际无障碍环境、学校官

员拒绝招收她们入学以及残疾儿童依赖隔离学校。强迫婚姻和(或)童婚、性

暴力和少女怀孕、过度负担家庭责任、童工、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也会阻碍

土著女童上学。 

48.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充分享有受教育权，为此： 

 ㈠ 保障她们在所有教育等级平等获得优质教育，包括支持土著人民实

现《宣言》第 14 和 15 条所保障的权利； 

 ㈡ 消除与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土著出身、历史、文化和经历有关的歧视

性陈规定型观念； 

 ㈢ 设立奖学金和财政援助方案，促进土著妇女和女童入学，包括入读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等非传统领域，
承认和保护土著知识以及土著人民包括妇女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 

 ㈣ 建立跨学科支助系统，推动土著妇女和女童降低她们在无酬照护工

作中的不平等份额，打击童婚，并协助受害者举报性别暴力和劳工剥削

行为。社会支持系统应运作有效、易于利用并符合文化需求； 

 (b) 确保所有土著妇女和女童，包括其中的残疾妇女和女童，都能获得包

容、可得和负担得起的优质教育。各国应消除障碍，提供充足的资源和设施，
确保土著残疾妇女和女童有机会接受教育。各国应保证提供基于科学研究的适

龄性教育；170  

 (c) 促进采用反映土著教育、语言、文化、历史、知识体系和认识论的课

程。171  这些努力应扩大到所有学校，包括主流学校。应在土著妇女和女童的

参与下采用课程。 

 D. 工作权(第十一和十四条) 

49. 土著妇女在获得体面、安全和报酬适当的就业方面机会有限，这损害了

她们的经济自主权。她们对农业部门的贡献巨大，但在自给农业、低技能、

非全时、季节性、低报酬或无报酬工作和家庭活动中所占比例过高。大量土

著妇女和女童还从事报酬低、工作条件不安全的家政工作。她们在非正规就

业中的比例过高，导致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微薄。她们还在工作场所面临

歧视性性别成见和种族偏见，包括经常被禁止穿着自己的服装或使用自己的

语言。土著妇女在工作中经常面临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和骚扰，所受待遇则

                            
170  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第 43 段。 
17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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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迫劳动和各种形式奴役相当。各国应为土著妇女和女童创造平等机会，

使其获得必要的教育和培训，以增加就业前景，并为其从非正规经济部门向

正规经济部门过渡提供便利。各国还应保证土著人民和妇女不受歧视地继续

从事自己的职业并从中受益。 

50.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享有平等、安全、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条件和收

入保障，包括： 

 ㈠ 扩大和促进她们的职业和专业培训机会； 

 ㈡ 扩大土著妇女经营企业和成为企业家的机会。各国应支持土著妇女

领导的企业，并通过改善获得资本和商业机会等途径，帮助土著社区创

造财富； 

 ㈢ 如果她们愿意，为她们从非正规经济部门向正规经济部门过渡提供

便利； 

 ㈣ 保护土著妇女在各种形式工作中的职业健康和安全； 

 ㈤ 扩大社会保护的覆盖面，为土著妇女包括自营职业者提供适足的儿

童护理服务；172  

 ㈥ 保证土著人民和妇女能够继续不受歧视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并从中受

益，并保障对这些职业所用土地的集体权利； 

 ㈦ 将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和同值工作同等报酬的原则充

分纳入法律和政策框架，173  特别关注合法工作的土著妇女和女童。缔约

国应促进创业精神，确保土著妇女有平等机会获得无需抵押的贷款和其

他形式金融信贷，使她们能够创办自己的企业，促进她们的经济自主； 

 (b) 采取步骤，防止在工作场所针对土著妇女的歧视、种族主义、陈规

定型观念、性别暴力和性骚扰，并建立和落实有效的报告和问责机制，包括

为此定期进行劳动监察； 

 (c)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有机会获得职业和专业技能培训，包括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信通技术和土著人民历来被排斥在外的其他领域的培

训。 

 E. 健康权(第十和十二条) 

                            
172 同上，第 40-41 段。 
173 同上，第 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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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土著妇女和女童获得适当保健服务，包括性和生殖保健服务和信息的机

会有限，在保健系统中面临种族和性别歧视。她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权在卫生部门往往得不到尊重。保健专业人员往往具有种族和性别偏见，对

土著妇女的现实、文化和观点不敏感，不讲土著语言，很少提供尊重土著妇

女尊严、隐私、知情同意和生殖自主的服务。土著妇女往往在获得性和生殖

健康信息和教育，包括计划生育方法、避孕和安全合法堕胎信息和教育方面

遇到困难。她们经常在卫生系统中因性别暴力包括产科暴力、强迫性做法如

非自愿绝育或强迫避孕、决定自己生育数量和间隔的能力受阻而受害。土著

助产士和助产人员往往被入刑，非土著卫生系统会低估技术知识的价值。大

流行病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影响特别严重，缔约国必须确保她们能够在此类

紧急情况下获得文化上可接受的保健服务、检测和疫苗接种。 

52.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包括残疾、老年以及女同性恋、双性恋、跨

性别者和间性者妇女和女童，能够使用可得、负担得起、文化上适当和可接

受的优质保健服务和设施，并确保在提供保健服务时尊重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保密和隐私； 

 (b) 保证土著妇女和女童以无障碍方式及时获得关于性和生殖保健服务

的全面和准确信息，并以负担得起的方式获得此类服务，包括安全堕胎服务

和现代避孕方法； 

 (c) 确保以土著语言广泛传播保健信息，包括通过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

进行传播； 

 (d) 确保承认土著保健系统、祖传知识、做法、科学和技术，并防止和

惩处将其入刑的行为； 

 (e) 向保健专业人员，包括治疗土著妇女和女童的社区保健工作者和助

产士提供促进性别平等和符合文化需求的培训，同时考虑到第 4 和 5 段界定

的性别和跨文化视角，并鼓励土著妇女从事医疗工作； 

 (f) 采取步骤，防止在提供保健服务时发生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胁迫

性做法、歧视、性别陈见和种族偏见。 

 F. 文化权(第三、五、十三和十四条) 

53. 文化是土著妇女和女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她们的土地、领土、历

史和社区动态有着内在的联系。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文化来源众多，包括语言、

服饰以及她们准备食物、使用土著医药、敬仰圣地、信奉宗教和传统、传递

自己社区和人民历史和传统的方式。土著妇女不仅有权享受其文化，而且有

权挑战其文化中她们认为具有歧视性的方面，如有悖于国际人权法和性别平

等的过时法律、政策和做法。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 12 条，土著女童还有

权根据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直接或通过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参与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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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文化事务。174  各国还应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能够充分参与体育和娱乐

活动，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54. 土著领土、土地和自然资源遭到剥夺、得不到法律承认和被未经授权使

用，以及环境退化，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气候变化，直接威胁到土

著妇女和女童的自决、文化完整性和生存，同样的还有国家和第三方未经授

权使用和盗用她们的技术知识、精神实践和文化遗产。各国应保护和保存土

著语言、文化和知识，途径包括使用数字工具，处罚未经授权盗用和使用这

些语言、文化和知识，并尊重和保护土著人民的土地、领土和圣地。 

55.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享有维护其文化、特性和传统，选择自己的生

活道路和计划的个人和集体权利； 

 (b) 尊重、保护和扩大土著人民对土地、领土、资源以及安全、清洁、
可持续和健康环境的权利，以此作为保存土著妇女和女童文化的先决条件； 

 (c) 尽责地采取行动，防止、调查和惩罚未经土著妇女和女童自由、事

先和知情同意并充分分享惠益而擅自使用或盗用其文化知识和遗产的行为，
并向受害者提供赔偿； 

 (d) 与土著人民包括妇女协作，制定文化上适当的教育方案和课程； 

 (e) 研究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数字工具对于传递和保存土著语

言和文化十分重要。在使用数字工具支持传递和保存土著文化时，应使这些

工具能被土著妇女和女童所获得，并在文化上适当； 

 (f) 承认和保护土著妇女的知识产权、文化传统、科学和医学知识以及

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表现形式和自然资源。在采取措施时，缔约国必须

考虑到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偏好。这些措施可包括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承认、
登记和保护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个人或集体创作权，并应防止未经授权使用其

知识产权、文化传统、科学和医学知识以及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表现形

式和自然资源。各国还应尊重关于土著妇女作家和艺术家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的原则，并尊重其传统知识、文化传统和科学、文学或艺术表现形式的

口头或其他习惯传递方式；175  

 (g) 尽责地尊重和保护土著人民的圣地和领土，并追究侵犯者的责任。 

                            
174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第 38 段。 
175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人人有权享受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的

保护的第 17 号一般性意见(2005 年)，第 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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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权 

G. 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权(第十三和十四条) 

56. 土地和领土是土著妇女和女童身份、观点、生计、文化和精神观的组成

部分。她们的生活、福祉、文化和生存与使用和享有其土地、领土和自然资

源有着内在的联系。许多国家在条约、宪法和立法层面只有限地承认她们对

祖传领土的所有权，不给予她们土地所有权，且不为其传统和遗产提供法律

保护，不承认土著人民的土地和土著产权，176  这破坏并助长了国家和私人行

为体对土著人民权利的不尊重，特别是对土地和资源的集体所有权、占有权、

使用权和享有权的不尊重。土著土地权得不到承认会导致贫困、粮食和水不

安全，并阻碍获得生存所需的自然资源，还会造成不安全条件，进而引发针

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根据国际法，各国必须对土著人民领土进行

划界、标界、授予所有权，并确保所有权的安全，以防止针对土著妇女和女

童的歧视。 

57.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承认土著人民和妇女对其习惯土地保有制度所涵盖的土地享有个人

和集体所有权和控制权，并制定政策和法律，在地方和国家经济部门中充分

反映这一承认； 

 (b) 在国家层面的条约、宪法和法律中依法承认土著人民的自决权和生

存权以及对其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的权利； 

 (c) 在批准在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土地和领土上实施影响其自然资源的经

济、发展、采掘以及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之前，必须获得土著妇女和女童的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建议制定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规程，用以指导这

些进程； 

 (d) 防止和管制工商企业、公司和其他私人行为体进行可能损害土著妇

女和女童对其土地、领土和环境的权利的活动，包括采取措施进行惩处，确

保提供救济，给予赔偿，并防止再次发生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 

 (e) 通过一项全面战略，消除损害土著妇女土地、领土和自然资源权的

歧视性定型观念、态度和做法。177  

食物权、水权和种子权 

 H. 食物权、水权和种子权(第十二和十四条) 

58. 土著妇女和女童可在其社区中就保障食物、水及各种形式生计和生存发

挥关键作用。她们被剥夺了领土、被迫流离失所，其土著土地权得不到承认，

这限制了她们实现粮食和水安全、管理这些所需自然资源的机会。进行采掘

和其他经济活动、实施发展项目会造成粮食和水被污染和破坏并退化，还会

妨碍主要形式的祖传耕作。气候变化和其他形式的环境退化也威胁到粮食安

                            
176 A/HRC/45/38，第 5-9 段。 
177 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第 57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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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并污染和破坏供水。各国应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能够适

当获得充足的食物、营养和水。特别令人关切的是，作为土著人民祖传知识

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种子日益被商业化。种子商业化的利益往往没有

与土著妇女分享。转基因作物的扩散令土著人民十分关切，并往往是在没有

土著妇女或女童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 

59.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能够适当获得充足的食物、水和种子，并承认

她们对粮食生产、主权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b) 保护土著妇女的祖传耕作方式和谋生方法，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切

实参与土地改革计划的设计、通过和实施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控制； 

 (c) 履行应尽职责，防止、调查和惩处针对为其家庭和社区从事农业劳

动、采购食物和取水的土著妇女和女童实施的性别暴力，确保她们能够获得

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惠益，从而能够实现粮食和水安全，并确保她们的贡

献和技术知识得到补偿。缔约国也应承认她们的科学贡献。 

 I. 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第十二和十四条) 

60. 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包括享有安全和稳定的气候、安全

和适当的食物和水、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无毒的环境，还包括参

与、有机会获取信息并就环境事项获得法律救济。 178  土著妇女和女童提到

“地球母亲”，这一概念反映了她们与健康环境以及自己的土地、领土和自

然资源之间的重要联系。人类造成的污染、沾染、毁林、燃烧矿物燃料和生

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着这一联系。各国未能采取适当行动预防、适应和补救这

些严重损害环境的情况，这构成了针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一种歧视和暴力，

需要立即加以应对。此外，各国应采取步骤，承认土著妇女通过其生物多样

性养护和恢复方面的技术知识所作的贡献，将她们纳入关于气候行动及缓解

和适应措施的决策、谈判和讨论。各国还应迅速采取行动，支持土著妇女和

女童作为环境人权维护者开展的工作，并确保她们的保护和安全。 

61.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与环境、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法律和政策反映气候

变化和其他形式环境退化和损害，包括地球三大危机的具体影响；179  

 (b)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有平等机会切实、有效地参与涉及环境、减少

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的决策；180  

                            
178 见人权理事会第 48/13号决议。 
179 第 37 号一般性建议，第 26 段。 
180 同上，第 36 段。 

https://undocs.org/ch/A/HRC/RES/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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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确保建立有效的补救和问责机制，追究环境损害责任人的责任，并

确保土著妇女和女童在环境问题上能够获得司法救助； 

 (d) 确保在处理影响土著妇女和女童的环境、土地、文化遗产和自然资

源的事项，包括任何旨在将其土地指定为保护区以进行养护或减缓气候变化

或进行碳固存和交易、或在其土地上实施绿色能源项目的提案时，并在处理

任何对其人权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时，获得她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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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委员会对南非的调查报告 
CEDAW委员会依据《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第8条对南非的调查报告 

CEDAW/C/ZAF/IR/1 

12 May 2021 

注：非官方中文文本，以下内容由DeepL根据英文文本翻译. 英文文本参见：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jRQNw4j9iQmKc34zuC41
3v%2BQLI6HH4L38tlBWKsNJ6Nl9dMBm6T%2FP%2FIBcOjtMCtrqDQoWOEfM5UdVrqHma2LB98Sr9coru1kpA7To
IVoM5c 

…… 

D． 违反《公约》情形的严重性和系统性 

11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8条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程序规定》第83条，委员会必须评判缔约国

对《公约》规定的权利的侵犯是否是严重的或系统性的。 

113. 委员会认为，如果相关行为有可能为受害者带来实质损害，那么这种侵犯《公约》权利的情形就

是“严重的”。对侵犯《公约》权利严重性的判定必须要考虑能够认定为侵犯《公约》权利的情形的规

模、普遍程度、实质、和影响。 

114. “系统性”一词是指侵犯《公约》权利行为的组织性，以及它们随即发生的不可能性。系统性地

剥夺妇女的平等权既可能是故意为之，也有可能是歧视性法律或政策造成的，无论该法律或政策是否抱

有歧视妇女的目的。侵犯权利行为的系统性也可以根据以下方式来评估：这种权利侵犯呈现一种显著且

持续的行为模式，而并不是随机发生的。 

115. 委员会基于妇女和儿童因家庭暴力遭受的痛苦，对缔约国侵犯《公约》权利的严重性进行了评

估。委员会注意到了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为受害者、特别童婚和强迫婚姻中的妇女和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

带来的创伤，以及这类暴力为妇女和女童享有教育权、经济赋权、性和生殖健康和权利以及婚姻和家庭

中的平等权利产生的不利影响。这种情况让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女童被迫做出两种选择：或是留在虐

待性的家庭关系中；或是冒着被报复、与自己的孩子分离，遭受贫困和羞辱的风险离开虐待性的家庭关

系，且只能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获得司法救助、保护和支持服务。无论是哪一种，受害者都会发现自己

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必须在留在虐待性的家庭关系中和承担离开家庭带来的社

会、经济和安全后果之中做出选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她们的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犯。 

116. 委员会认定，缔约国对以下情况负有责任： 

(a) 鉴于缔约国未能保护大量妇女和女孩免遭家庭暴力、未能提供适当的司法救助、保护和支持，

使妇女得以脱离虐待性的家庭关系，从而导致她们遭受或不必要地延长严重的身心痛苦，委员

会认为，缔约国严重侵犯了《公约》规定的权利； 
(b) 鉴于缔约国故意拒绝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下列问题，委员会认为缔约国系统性地侵犯了《公约》

规定的权利： 
(i) 缔约国应解决使家庭暴力合法化的男尊女卑的态度和社会准则，并扭转对受害者的

污名化；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jRQNw4j9iQmKc34zuC413v%2BQLI6HH4L38tlBWKsNJ6Nl9dMBm6T%2FP%2FIBcOjtMCtrqDQoWOEfM5UdVrqHma2LB98Sr9coru1kpA7ToIVoM5c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jRQNw4j9iQmKc34zuC413v%2BQLI6HH4L38tlBWKsNJ6Nl9dMBm6T%2FP%2FIBcOjtMCtrqDQoWOEfM5UdVrqHma2LB98Sr9coru1kpA7ToIVoM5c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jRQNw4j9iQmKc34zuC413v%2BQLI6HH4L38tlBWKsNJ6Nl9dMBm6T%2FP%2FIBcOjtMCtrqDQoWOEfM5UdVrqHma2LB98Sr9coru1kpA7ToIVoM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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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缔约国应明确将家庭暴力和杀害妇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执行和监督加害人对

受害者的民事赔偿，废除容忍引起家庭暴力的有害做法的规定，执行惩罚家庭暴力

的一般性的刑法规定，并依职权起诉家庭暴力和强奸行为； 
(iii) 建立适当的制度性安排、监督和问责措施，保护受害者和预防家庭暴力； 
(iv) 移除家庭暴力受害者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障碍，创造一个支持性环境，使受害者能够

获得司法救助。 

117.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在知情的情况下姑息了这些不作为；从缔约国内极高的家庭暴力发生率来

看，这些不作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们满足了“系统性违反《公约》规定的权利”的要素。 

八、建议 

A． 法律与制度框架 

118.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明确将所有形式的家庭暴力和杀害妇女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根据罪行的轻重配置适当刑罚，

并在受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并撤回申诉的情况下，允许在签发最后警告之后依职权起诉，而不是

直接对加害者进行宣判； 
b) 在所有立法中统一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定义，指明政府部门解决家庭暴力的具体责任，并要求政

府部门为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提供预算基准或专门的资源； 
c) 为实施《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杀害妇女问题国家战略计划》提供专项资金，并确保基于性别

的暴力和杀害妇女问题委员会有足够的资源，具有独立性和强有力的授权； 
d) 修订《婚姻法》第 26（1）条和《习俗婚姻认可法》第 3 条，将男女最低结婚年龄一律提高到

18 岁，授权法院宣布童婚和强迫婚姻无效、禁止绑架女童进行 ukuthwala181谈判、禁止彩礼，

并执行禁止童婚和强迫婚姻的规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传统社区。 
e) 废除《习俗婚姻认可法》允许、放任或宽恕诸如一夫多妻、ukuthwala 等有害做法的条文，修改

该法，确立妇女在拥有自由、充分和知情（的前提下）做出同意的标准； 
f) 通过《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法案》，确保该法界定并禁止一切形式的对妇女的直接或间接歧

视，为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构提供更有力的授权，以规范对妇女提供的服务；为性别平等委

员会提供更有力的授权，以监督政府实施性别平等立法，并对政府进行问责。 

 B．法律实施 

119.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履行尽职义务，防止、调查和惩处家庭暴力，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 
b) 确保家庭暴力加害者不被保释，受到起诉并得到与罪行严重程度相称的惩罚，并接受充分的惩

戒和矫正服务，以防止再犯； 
c) 为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法医专家、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强制性、经常性和有效的能力

建设，内容需涉及所有形式的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严格适用《家庭暴力法》和《性犯罪法》、

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提问方式、适当的案件管理以及法医学证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及上述

人员在保护、鼓励和协助受害者举报家庭暴力案件中的作用； 

                            
181  ukuthwala 是指新娘在同意的情况下私奔，从而迫使双方家庭为结成习俗婚姻进行谈判。非政府组织批评说，ukuthwala 往往导致强迫婚姻。

在 Jezile 案中，南非高等法院维持了对一名 28 岁男子的定罪，该男子在与一名 14 岁女孩的叔叔进行 ukuthwala 谈判后绑架并强奸了她。法

院认为，被告不能以 ukuthwala 作为合法辩护理由。见本调查报告第 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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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依职权起诉所有强奸犯罪，包括被害人超过 16周岁的案件和被害人撤回针对加害者申诉的案

件； 
e) 提供系统性的培训，确保执法人员能够迅速、独立和彻底地调查家庭暴力案件，即使被害人与

加害人和解后撤回申诉； 
f) 向南非警察部门提供必要的技能和手段，包括足够的车辆、信息技术工具和培训，以便警察能

够送达、执行和监督保护令的执行，陪同受害者领取个人物品，以及没收犯罪者的枪支； 
g) 加强问责制度，惩罚不遵守调查职责和《家庭暴力法》规定的义务、腐败或与犯罪者勾结的南

非警察； 
h) 为经历创伤的南非警察提供保密的汇报空间和心理支持，并将基于性别的暴力指标纳入其绩效

评估计划，从而激励他们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登记； 
i) 引入电子案件管理系统，并提供使用培训，以防止案卷的丢失。 

C. 获得司法救济 

120.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消除妇女和女孩诉诸司法的障碍，包括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制度化的、负担得起的或必要时

免费的法律援助，不论加害者是否有律师代理；报销交通费用，同时资助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

助的组织； 

b) 要求法院书记员协助受害人填写保护令申请、并告知他们需要证明存在迫在眉睫的伤害以及需

要在返庭日出庭，才能获得驱逐令或最终的保护令，并且需要报告反复发生的暴力行为； 
c) 培训治安法官和书记员制定有效保护受害者和防止进一步家庭暴力行为的保护令，并确保申请

人在法院日常工作时间之外也能获得接待，其案件会被转介给为受害者提供支持服务的机构，

并确保她们能够在网上和受害者友好设施中提出申请； 
d) 确保设在 Thuthuzela 关怀中心的警察全天候服务，在警察局增加适当的受害者友好设施，并确

保警察和志愿者接受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流程培训； 
e) 确保家庭暴力受害者能够获得有效的救济措施，包括康复，并确保案件不被移交给替代性争端

解决程序或优先于调解的传统法院； 
f) 通过以下方式创造支持性环境，鼓励受害者报告家庭暴力事件： 

(i) 消除受害者的耻辱感，消除普遍存在的指责受害者的观念，保护受害者在法律程序

启动之前、期间和之后免遭犯罪者的威胁和报复，并对违反保护令的行为进行严厉

处罚； 
(ii) 确保被害人有机会获得法医精神病学证据，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并保证她们能在门

诊医院获得快速的法医学检查； 
(iii) 确保法院诉讼程序不被过度延长，避免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直接对质，消除司法系统

的性别偏见，提高司法部门和警察重视妇女和女童的当事人陈述和证词的意识； 
(iv) 确保法院在裁决儿童监护权或探视权时充分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因素。 

g) 在司法系统中建立集中的电子案件管理系统，以有效、搞笑地处理家庭暴力案件。 

D．受害者支持 

121. 委员会呼吁缔约国： 

a) 增加 Thuthuzela 关怀中心的数量并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以确保其能够全天候运作，为性暴力

受害者提供足够的医疗和心理支持，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并对社会工作者进行创伤咨询培训； 
b) 通过《受害者支持服务法案》，将为受害者提供赋权服务定义为强制性服务，为非政府组织运

营的庇护所和安全屋提供充足的资金，在所有省份采用相同的资助模式增加每个居民的每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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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拨款，消除阻挠社会发展部发放补贴的官僚障碍，要求非政府组织在至少四个省份拥有基础

设施，并为非政府组织获得其庇护所所在地的土地提供便利； 
c) 确保庇护所和安全屋有足够的能力接收家庭暴力受害者，包括有精神病的受害者和女同性恋、

双性恋、变性人和间性人妇女受害者及其子女，为各省庇护所的技能发展提供专门拨款，并充

分执行《2019 年性别平等委员会关于南非庇护所状况的报告》中的建议； 
d) 确保家庭暴力幸存者及其子女有机会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免费教育、长期社会心理支持、贷

款、信贷和其他基本服务及财政支持，并在经济上有能力获得经济自主权，以离开虐待关系并

从中恢复； 
e) (确保妇女在离婚时得到经济保护，缩短离婚程序的时间，强制履行抚养义务，并向离开虐待关

系的母亲提供足够的儿童抚养费。 

E. 预防和认识提升 

122.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采取、有效执行和充分资助预防措施，挑战和消除家庭暴力的根源，包括使家庭暴力持续存在

或合法化的重男轻女的态度和歧视性陈规定型观念，以及引起这种暴力并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

的有害做法，并打击针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沉默文化和有罪不罚的文化； 

b) 实施并在财政上支持民间社会组织为下列主体提升对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的犯罪本质的理解，

包括心理和经济暴力、强奸和有害习俗以及某些文化习俗与妇女权利的不相容，并解决受害者

面临的耻辱：包括公众、政治、传统和宗教领袖、发起人、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社区权

利委员会以及媒体； 

c) 在各级教育中加强关于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教育方案，以消除性别角色的陈规定型观念，并

使女孩和男孩认识到基于性别的暴力所造成的伤害； 

d) 提升警官、社会工作者、教师和讲师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报告社区内发生的虐待

儿童行为和大学内发生的性暴力，包括亲密伴侣间的暴力行为； 

e) 在社区和学校实施持续的药物滥用和酒精中毒治疗和教育方案。 

F． 问责制度与数据收集 

123.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建立问责机制和制度，以监测和评估《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杀害妇女问题国家战略计划》的

执行情况，并定期收集、分析和公布各种形式家庭暴力的投诉数量、驳回和撤回申诉的比率，

包括在达成和解时的撤回申诉的情形，起诉和定罪的比率、对加害者的判决和向受害者提供的

赔偿的分类统计数据； 
b) 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进行研究和专门调查，以获得关于缔约国内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

的程度和经济影响的更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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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结论性意见】关于中国第七和第八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oVqDbaslinb8oXgzpEhivh
Q3NCi1e8470HGzJcswgVQFqmcLRIe5oHIlbXpXbb5sQVpK8iyNvb07TY%2F7IGdnCbD9hqNiqrk4lj%2FNKWbW%2
BGhUNjI8HWqu1Lc9WWzw9L7gA%3D%3D 
 

1.委员会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其第 1251 次和第 1252 次会议(参见

CEDAW/C/SR.1251 和 1252)上审议了中国第七和第八次合并定期报告

(CEDAW/C/CHN/7-8、CEDAW/C/CHN-HGK/7-8 及 CEDAW/C/CHN-

MAC/7-8)。CEDAW/C/CHN/Q/7-8 载有委员会的议题和问题清单，

CEDAW/C/CHN/Q/7-8/Add.1 载有中国做出的答复。 

 A. 前言 

2.委员会赞赏缔约国遵循委员会的准则，提交其第七和第八次合并定期报告。

委员会还赞赏缔约国对于委员会的会前工作组提出的议题和问题清单做出的

书面答复。委员会欢迎中国代表团所做的口头发言，以及在对话过程中，对

于委员会口头提出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答复中做出的进一步澄清。 

3.委员会赞扬缔约国派遣的这支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秀岩

女士率领的规模大、级别高的代表团。代表团不仅包括中国中央政府、香港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表，还包括各部委和各类政府机构的代表。 

 B. 积极方面 

 

4.委员会欢迎自其 2006 年审议缔约国第五和第六次合并定期报告

(CEDAW/C/ 
CHN/6)以来，缔约国在开展立法改革，特别是通过以下法规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 

(a) 2010 年《社会保险法》对生育保险做了规定； 

(b)2007 年《劳动合同法》禁止以女职工有怀孕、生产或哺乳需要为理

由终止劳动关系； 

(c) 2007 年《促进就业法》禁止在就业中以(除其他外)种族和性别为理

由的歧视； 

(d)2010 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参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

代表会议的妇女名额。 

5.委员会欢迎缔约国努力改进旨在加快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增进妇女的权利

的政策框架，例如缔约国通过的下列政策： 

 (a)《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以及 

                            
* 由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九届会议（2014年 10 月 20日至 11 月 7 日）上通过。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oVqDbaslinb8oXgzpEhivhQ3NCi1e8470HGzJcswgVQFqmcLRIe5oHIlbXpXbb5sQVpK8iyNvb07TY%2F7IGdnCbD9hqNiqrk4lj%2FNKWbW%2BGhUNjI8HWqu1Lc9WWzw9L7gA%3D%3D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oVqDbaslinb8oXgzpEhivhQ3NCi1e8470HGzJcswgVQFqmcLRIe5oHIlbXpXbb5sQVpK8iyNvb07TY%2F7IGdnCbD9hqNiqrk4lj%2FNKWbW%2BGhUNjI8HWqu1Lc9WWzw9L7gA%3D%3D
http://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oVqDbaslinb8oXgzpEhivhQ3NCi1e8470HGzJcswgVQFqmcLRIe5oHIlbXpXbb5sQVpK8iyNvb07TY%2F7IGdnCbD9hqNiqrk4lj%2FNKWbW%2BGhUNjI8HWqu1Lc9WWzw9L7gA%3D%3D
http://undocs.org/ch/CEDAW/C/SR.1251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7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Q/7-8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Q/7-8/Add.1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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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6.委员会欢迎缔约国批准下列国际文书： 

 (a)于 2009 年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

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b)于 2008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 

(c)于 2007 年批准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卫生公约》(《第 155 号公

约》，1981年)； 

(d)于 2006 年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

公约》，1958 年)。 

 C. 主要关切领域和建议：中国各地 

  议会 

7.委员会强调立法权在确保全面执行《公约》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参见消

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与议员之间关系”的声明，

2010 年，第四十五届会议)。委员会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其获得的授

权，在《公约》规定的当前和下一次报告期之间，采取必要措施执行目前的

结论性意见。 

  保留 

8.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缔约国仍然对《公约》第 11
条第 2 款予以保留，另外，缔约国仍然保持对《公约》的几项解释性声明。 

9.委员会敦促缔约国考虑撤回它对第 11 条第 2 款做出的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保留。委员会进而敦促缔约国审查它的解释性声明，以确保这些声明与

《公约》的目标和宗旨相容。 

 D. 主要关切领域和建议(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约》的法律地位和批准《任择议定书》 

10.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公约》不能在缔约国的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因

此国内法院尚未直接援引或适用《公约》的规定。尚不清楚在多少案件或其

他争议解决机制中有妇女援引了《公约》，这种情况亦引起委员会的关切。

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尽管缔约国在最终促成通过《任择议定书》的谈判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缔约国并未批准《任择议定书》。 

11. 委员会吁请缔约国： 

 (a)将《公约》的规定完全转化成本国的法律； 

(b)加强现有的各项计划，以确保在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官员、

议员、法律专业人士、执法人员和社区领袖之间妥为宣传《公约》和委员会

的一般性建议，从而在缔约国形成对妇女人权的认识；以及 

 (c)考虑批准《任择议定书》并根据《任择议定书》对法律专业人士和

执法人员进行关于委员会的法学理论的培训。 

 E.主要关切领域和建议(中国大陆) 



104 
 

 

  歧视妇女的定义 

12.委员会忆及它前几次的结论性意见(CEDAW/C/CHN/CO/6，第 9 段)并

仍然感到关切的是，虽然缔约国在 2005 年修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但是

缔约国的法规中并没有与《公约》第 1 条一致的歧视妇女的全面定义。  

13.委员会重申它先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10 段)并吁请缔约

国按照《公约》第 1 条的规定在本国立法中通过关于歧视妇女的全面定义，

以确保妇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会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歧视。尤其是，缔约国

应当确保有适足的执行机制和制裁措施配合禁止基于性和/或性别的歧视。 

  司法机关独立和司法救助 

14.委员会忆及它的前几次结论性意见(CEDAW/C/CHN/CO/6，第 11 段)，

对于有多份报告称妇女获得法律救助的机会有限，委员会仍然感到关切。委

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有多份报告称司法机关受到政治干扰，这种局面影响案

件的审理和裁判结果，特别是那些涉及妇女的土地纠纷案件。 

15.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通过向包括介入土地申索的妇女在内的对象提供法律援助等办

法，使妇女可以有效获得司法救助，并在相关情况下支持促进妇女获得司法

救助的非政府组织；以及 

(b)除其他外，防止缔约国的政治机构对司法机关进行各种形式的干扰，

以便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这样才能依照法治原则审理和裁决涉及妇女

人权的所有纠纷。  

  国家人权机构 

16.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缔约国尚未按照《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

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设立一个具有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的广泛授权

的独立国家人权机构。 

17.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在明确的时限内，依照《巴黎原则》设立一个独立的

国家人权机构(1993 年 12月 20 日大会第 48/134 号决议)。该机构的权能应当

包括与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有关的事务。  

  负责提高妇女地位和数据收集的机构 

18.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通过提供更多人力和财力，已经加强了国务院下属

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国妇儿工委)。但是，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有多份

报告称国妇儿工委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不具有执行政策的权限或预算，而且

它并未被授权对法律和政策进行性别评价。国妇儿工委与缔约国众多致力于

妇女权利事务的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有限，这种现象亦令委员会感到关切。 

19.委员会建议缔约国继续加强国妇儿工委，使它能够作为提高妇女地位的机

构，具有明确授权和预算，有效开展各项活动；授予它对《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2011-2020 年)》进行性别评估的权力并且改进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 

20.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 2012 年对《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制度》进

行了修订。但是，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评估妇女地位所需要的某些关键信

息被各种安全法规划定为国家秘密，这种局面过分地限制了取阅有关妇女权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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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务的信息。令委员会进一步关切的是，收据收集和分享系统依然薄弱，

以致无法妥为监督和评价执行《公约》的情况。 

21.委员会建议缔约国研究各种障碍，其中包括缔约国的国家秘密法对收集、

分享和传播按性别分列的数据造成的阻碍，从而所有利益攸关方能够评价以

性别平等主流化和增进妇女人权为目的的各项政策和计划所具有的影响和效

果。在这方面，委员会请缔约国关注它关于妇女处境统计数据的第 9(1989)
号一般性意见。 

  暂行特别措施  

22.委员会忆及它的前几次结论性意见(CEDAW/C/CHN/CO/6，第 23 段)，

缔约国没有依照《公约》第 4 条第 1 款和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2004)号一般性建议，为了加快实现妇女在《公约》各个领域实质上的平

等而充分利用暂行特别措施，委员会对此表示遗憾。 

23.委员会重申它此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24 段)并吁请缔约

国考虑依照《公约》第 4 条第 1 款和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 号一般

性意见，将暂行特别措施作为一种必要的策略，以加快在《公约》规定的各

个领域实现男女实质平等，特别是增进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

女以及残疾妇女的权利。  

  陈规定型观念和有害的做法  

24.委员会忆及它的前几次结论性意见(CEDAW/C/CHN/CO/6，第 17 段)，

委员会仍然关切重男轻女的传统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

色和义务持续存在而且根深蒂固的陈规定型观念，在这种陈规定型观念的影

响下，人们采用非法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以及强迫堕胎、强

迫绝育和杀害女婴的非法做法，导致不利的性别比率。 

25.委员会重申它此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18 段)并且敦促缔

约国：  

 (a)加强国妇儿工委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改变强化男女传统角色的社会

规范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巩固促进妇女和女童人权的积极文化传统和惯例； 

 (b)加强执行现有的法律措施，以应对非法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

工流产，以及强迫堕胎、强迫绝育和杀害女婴的非法做法；以及 

 (c)由缔约国的一个独立专家机构定期监督和审查用于消除性别陈规定

型观念的措施，以便评估这些措施带来的影响。 

  暴力侵害妇女 

26.委员会注意到一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已被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是，令委员会关切的是关于这部法律草案的内容，特

别是关于保护令、制裁措施和救助机构的规定，以及通过这部法律的时限的

信息。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关于各种形式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包括发

案率、判予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的赔偿内容，以及惩治经定罪的犯罪分子的

法院命令，缺乏充足的数据。 

27.委员会忆及它关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第 19(1992)号一般性意见

(CEDAW/C/CHN/CO/6，第 22 段)，因此敦促缔约国：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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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在拟订其《反家庭暴力法》的时候，除利用委员会的法学理论外，

还利用《公约》和委员会第 19(1992)号一般性意见，以确保该法及时获得通

过，并且确保该法全面应对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侵害妇女的现象；  

 (b)确保《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就利用保护令做出规定；并为遭受暴

力侵害的妇女提供充足而且设施健全的救助中心； 

 (c)继续加强关于各种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杀戮妇女在内)的全

面数据收集系统； 

(d)鼓励遭受各种形式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举报；以及  

(e) 有效调查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申诉，对此类行为进行起诉，并

妥为惩处犯罪分子。 

  贩运人口和意图营利使人卖淫  

28.委员会欢迎缔约国颁布《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 年)》。

但是，令委员会关切的是，缺乏全面的打击贩运人口立法，而且对于各种形

式贩运人口行为，包括为性剥削、强迫劳动、强迫婚姻和非法收养目的贩运

人口，国内法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亦不明确。委员会进而关切的是，虽然废

除了劳动教养(劳教)制度，缔约国却继续利用包括关押妇女手段在内的收容

教育办法，而收容教育办法过度影响到卖淫妇女。 

29.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说明通过全面打击贩运人口立法的情况，该法

应对贩运人口做出明确定义，缔约国应解释该定义如何符合国际准则； 

(b)继续加强以防止贩运人口的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为目标的努力，

包括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地区交流信息和协调起诉贩运人口者的法律程序；以

及 

 (c)确保所有被判处劳教的妇女得到适足赔偿；考虑废除收容教育办

法，因为这种办法有可能被用来证明任意羁押妇女是正当合理的做法。 

  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  

30.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促进妇女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取得的进步，

以及缔约国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这份文件阐述了

妇女参加各级决策机构的目标，并且提到少数族裔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委员会还欢迎缔约国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现在规定村民委员会

中应当有女性成员，而且妇女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是，委员会仍然关切的是妇女代表仍然不足，而且在报告期内增加立法、

部级和省级机构妇女代表的努力仍然进展缓慢。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在

担任决策职务的人员中，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例如藏族

和维吾尔族妇女，以及乡村和国内移徙妇女的人数仍然不足。令委员会进而

深切关注的是，有多份报告称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妇女受到虐待和暴力

侵害。 

31.委员会重申它先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26 段)并敦促缔约

国：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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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施行各种措施以确保在具有适足财力的国家和地方一级有效执行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b)依照《公约》第 4条第 1款和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2004)
号一般性建议，以及关于妇女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第 23(1997)号一般

性建议，采用更多规范性暂行特别措施，例如配额，以便加快妇女全面而且

平等地参加各类选举产生的和经过任命的机构； 

(c) 确保有效执行经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后的该法规定

在村民委员会中应当有女性成员，而且妇女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

三分之一以上； 

(d)彻底调查关于针对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妇女的虐待和暴力侵害

指控，确保犯罪分子受到起诉和妥善惩处；以及  

(e) 通过采取特定手段促进和方便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

女参加，确保《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得到落实。 

  人权维护者和非政府组织 

32.委员会欢迎缔约国各地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令委

员会关切的是，有多项指控表示非政府组织向委员会提交的一些报告受到缔

约国国家工作人员检查，而且有些曾经向委员会提交报告的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担心，由于他们参加审查缔约国的报告因此遭到缔约国报复。还令委员会

关切的是有消息称，至少有一位打算向委员会介绍情况并评论缔约国建设性

对话的妇女人权活动分子受到旅行限制。委员会进而关切的是，有消息称缔

约国的法规要求获得赞助方可设立民间社会组织，这给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带

来不当限制。 

33.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妇女人权维护者，包括那些向委员会提供信

息的人；采取措施确保那些想要评论缔约国后续报告审议情况的个人/人权维

护者今后不会受到旅行限制； 

 (b)调查关于国家机关检查非政府组织向委员会递交的报告的指控，并

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避免此类现象再度发生；以及 

 (c)审查规范非政府组织组建事宜的国家法规，使非政府组织无须赞助

即可直接办理登记，以便促进妇女权利组织参与补充缔约国为增强本国妇女

权能和妇女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教育 

34.缔约国在改善女童接受教育和降低成年妇女的文盲率方面取得进步，在 

2011 年制定了“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促进女性人才成长的建议”，并在《中

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中提出的明确目标。委员会对上述成绩表

示欢迎。然而，缔约国大学教育中存在主修课程性别隔离的现象，一些院校

的部分学科专门为男生设定了较低的录取分数线，委员会对此感到关切。委

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有智力残疾的妇女和女童，以及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

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童，如藏族和维吾尔族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

有限。委员会还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女童(所谓“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有限

的现象以及她们的辍学率感到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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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在与男子和男童平等的基础上向妇女和女童提供教育，包括确保缔

约国的妇女和女童在入学考试成绩上不会处于劣势； 

(b)增加财政和其他资源，更多地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对其母语不是

汉语的学生实行母语教育，确保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

童，特别是藏族和维吾尔族妇女和女童，以及所谓的“留守”女童获得教育；

以及 

(c) 消除残疾妇女和女童——特别是有智力残疾的妇女和女童——获得

教育的一切障碍。 

  就业 

36.委员会注意到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中加入了“妇女权

利”一节，该节(除其他外)阐述了缔约国谋求在就业方面消除基于性和/或性

别的歧视现象。委员会还对缔约国制定《社会保险法》表示欢迎，该法于

2011 年 7 月 1 日生效，对产假保险做出了规定。但是，委员会仍然对下列现

象表示关切： 

(a) 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并且不断扩大，这种现象可以部分地归因于

欠缺关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原则的立法； 

(b) 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男女之间横向和纵向的职业隔离现象，

而且妇女集中在低收入就业部门； 

(c) 男女退休年龄有差别，分别是男子六十岁退休，妇女五十岁退休，

但女干部例外，她们可在五十五岁退休；退休年龄上的这种差别使妇女退休

以后的生活更容易陷入贫困，这是因为她们领取的退休金往往低于男子；而

且 

(d)欠缺要求雇主就性骚扰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 

37.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 

(a)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就业促进法》(2007
年)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加大力度消除结构上的不平等和职业分隔现象，通过

规定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原则的立法，采取措施减少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并

建立解决纠纷的机制，以帮助由于遭受就业歧视因而寻求司法救助的妇女； 

(b)加快目前为统一男女退休年龄所做的工作，并确保男女平等地领取

养老金； 

(c) 通过要求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 

  健康 

38.委员会欢迎缔约国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取得的非凡进步，并且欢迎缔

约国做出种种努力，遏制造成男女儿童性别比率失衡的非医疗必需的胎儿性

别鉴定和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以及强迫流产和强迫绝育。然

而，仍然令委员会关切的是，这些非法行径在缔约国依然存在，而且杀害女

童，特别是杀害残疾女童的现象尚未完全杜绝。委员会还关切的是，尽管缔

约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最近有所放松，但是违反这项政策的妇女仍然被处以罚

款并被剥夺带薪产假，为子女办理出生登记时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委员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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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到关切的是，只有已婚妇女才能享受免费的计划生育措施，而且，学校

中没有开展有效的适合各年龄阶段的性和生殖健康教育。 

39.委员会重申它先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32 段)并且敦促缔

约国： 

(a) 加强包括执法力度在内的各项努力，提高人们的认识，以消除长期

存在的重男轻女的传统，因为这种传统常常导致非医疗必需的胎儿性别鉴定、

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强迫堕胎和强迫绝育，乃至杀害女童的

后果； 

(b)考虑取消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妇女的处罚，消除她们为子女办理登

记的一切障碍； 

(c) 彻底调查杀婴案件，妥为惩处犯罪分子；以及 

(d)向所有妇女提供免费的计划生育措施，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并且

在学校中开展适合各年龄阶段的性和生殖健康教育。 

40.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开展了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服务。然而，令委员会关

切的是，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而且携带艾滋病毒/患有艾滋病

的妇女依然受到歧视和社会羞辱。 

41.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采取措施，消除对携带艾滋病毒的妇女的歧视，并

为照料这些妇女的社区妇女组织提供支助。 

  乡村妇女 

42.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为乡村地区减贫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进展。委员

会进而注意到，在 2007 年通过《物权法》之后，缔约国已经通过调解，在征

用土地案件中通过提供补偿，处理涉及妇女的土地合同纠纷。但是，委员会

仍然关切的是，有很高比例的乡村妇女依然无法获得承包土地。 

43.委员会吁请缔约国消除一切限制妇女(特别是乡村妇女)获得土地的障碍，

并且确保此类纠纷的调解和解决能够给予妇女有效的补救。 

  婚姻和妇女的财产权利 

4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努力保护妇女对土地享有的财产权利。但是，委

员会对缔约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8 月 9 日就解释《婚姻法》做出的决定

感到关切，根据该决定，在离婚或者继承的情况下，财产所有权返还原投资

人。该决定具有间接歧视妇女的效果，剥夺了她们对财产享有的所有权。委

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由于乡村地区的传统和惯例，妇女仍然不能以自己的

名义持有或者登记土地，而且一旦婚姻状况发生变化，她们便有丧失土地所

有权的危险。 

45.委员会建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6 条和委员会第 29 号一般性建议，审

查在乡村和城市环境中妨碍妇女获得土地和妇女的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法律、

习惯和传统，并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妇女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均充分享有

她们的财产权。 

  多种形式的歧视  

46.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有多份报告称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

女，如藏族和维吾尔族妇女，以及残疾妇女，继续受到多种多样而且相互交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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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歧视。尤其令委员会关切的是，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

获得保健、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依然有限。 

47.委员会吁请缔约国着力采取各种措施，谋求消除在族裔和宗教方面属于少

数群体的妇女以及残疾妇女所遭受的多种多样而且相互交错的歧视，因为这

些歧视影响她们获得保健、教育、就业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并且影响到

她们享受自己的文化特征和习惯。 

   被拘禁的妇女 

48.委员会对于缔约国被拘禁的妇女的人数继续增加感到关切。委员会还感到

关切的是，由于羁押女犯的监狱数量有限，妇女常常被羁押在远离家人的地

方，羁押场所拥挤不堪，她们有遭受暴力侵害和虐待的危险。委员会进而关

切的是，有消息称缔约国设有被称为“黑监狱”的不受管制的拘禁场所，据

称在那里大量地拘禁上访妇女。 

49.委员会敦促缔约国： 

(a) 采取措施减少被拘禁妇女的人数，包括实施旨在解决妇女犯罪原因

的有针对性的预防方案； 

(b)按照国际标准改善妇女拘禁场所的条件，以解决监狱过度拥挤的问

题，保证将不同类别的犯人分开关押；确保根据《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

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规则》(“《曼谷规则》”)，提供适足的医疗保健设施和

服务；以及 

(c) 立即采取措施废除法外羁押设施(“黑监狱”)，并妥为处罚包括非

国家行为人在内的犯罪分子。 

 F.主要关切领域和建议：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 

  提高妇女地位的机构  

50.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被授权促进提高香港特区妇女地位的妇女委员会仅

具有有限的职权，也缺乏开展性别平等主流化及其他活动的必要资源。 

51.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应当(除其他外)提供适足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以加

强妇女委员会的职权，从而使妇女委员会能够作为提高妇女地位的机构有效

地开展活动。 

  暂行特别措施  

52.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暂行特别措施并没有被用于《公约》所涵盖的相关

领域，例如，妇女参加公共生活、教育和就业等，以便加快实现男女实质上

和事实上的平等。 

53.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应当考虑根据《公约》第 4 条第 1 款和委员会关于暂

行特别措施的第 25(2004)号一般性建议，采用暂行特别措施，制订有具体数

量的目标和时间表，以加快妇女担任各级决策职务。 

  暴力侵害妇女 

54.委员会注意到，香港特区法律改革委员会已经提出改革规范性犯罪的立法

的建议，其中包括对强奸的定义，该定义目前限于以阴茎插入方式进行性侵

犯。但是，令委员会关切的是，香港特区尚未完成任何关于侵害儿童和有智

力残疾者的性犯罪的提案，以采纳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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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委员会敦促缔约国加快审议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并通过明确、

具体的时间表来修订惩治性犯罪的法规，包括将侵害儿童和有智力残疾者定

为性犯罪，并修订强奸的定义，使之符合国际标准，将以阴茎插入方式实施

性侵犯定为强奸。在这方面，香港特区应当拨给适足的资源，以确保，除其

他外，提供适足的救助机构和执行保护令，从而有效打击包括家庭暴力在内

的各种形式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 

  贩运妇女和意图营利使妇女卖淫 

56.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缔约国尚未在香港特区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

定书》(《巴勒莫议定书》)。委员会还对缺少全面打击贩运人口的法规的现

象表示关切。委员会进而关切的是，香港特区还没有废除有关“色情场所”

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要求卖淫妇女必须在避人耳目的场所单独接客，

从而使她们面临受嫖客虐待、剥削和暴力侵害的更高风险。 

57. 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 

(a)加大力度解决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根源，确保受害人康复和融入

社会，包括向她们提供获得救助场所、法律、医疗和社会心理援助的便利，

以及其他赚取收入的机会； 

(b)开展一项综合研究，以便收集有关贩运妇女和女童活动的规模和形

式的数据，数据应按照年龄、地区或原籍国分列； 

(c) 加强以防止贩运人口的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为目的的各种努力，

包括交流情报和协调起诉贩运者的法律程序，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等被贩运人口的来源国加强合作； 

(d)考虑将《巴勒莫议定书》适用于香港特区并且通过全面打击贩运妇

女活动的立法；以及 

(e) 废止关于“色情场所”的法律规定，给予卖淫妇女更大保护，包括

为那些想要从良的卖淫妇女制订出路计划。 

  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  

58.委员会忆及它先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39 段)，并对从政

妇女代表包括功能界別中的妇女代表级别低的现象仍然感到关切。委员会进

而关切的是，尚未努力开展研究，以求了解功能界别的选举制度对女平等参

与政治生活的影响。 

59.委员会重申它先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40 段)并且建议香

港特区：  

 (a)根据《公约》第 4条第 1款和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2004)
号一般性建议和关于妇女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第 23(1997)号一般性建

议，采取具体措施，包括施行暂行特别措施，加快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的代表

权；以及 

 (b)研究功能界别选举制度对妇女平等参加政治生活具有的影响。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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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60.令委员会关切的是有多份报告称有残疾的妇女和女童，特别是有智力残疾

的妇女和女童，受教育的机会有限。  

61.委员会敦促香港特别行政区排除一切妨碍残疾妇女和女童，特别是有智力

残疾的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的因素，并确保有残疾的妇女和女童有效参加教

育。 

  就业 

62.委员会注意到香港特区实行了男子陪产假制度，但是仍然令委员会关注的

是，妇女的产假却以十个星期为限，这不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确立的国际标准。 

63.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按照国际标准延长妇女的产假，并且做出更大的努力，

提倡采用弹性工作安排和陪产假，以鼓励男子平等地担负照料子女的责任。 

  家庭女佣 

64.委员会忆及它先前的结论性意见(CEDAW/C/CHN/CO/6，第 41 段)，并

注意到缔约国代表团所做的答复，即香港特区的外籍家庭佣工基本上受到雇

主的公正对待。然而，委员会仍然关切的是，始终有多份报告称，外籍家庭

女佣由于她们的性和/或性别以及族裔背景而持续遭受歧视。委员会进而关切

的是，外籍家庭女佣继续受到下列对待： 

(a) 虐待而且工作条件差，例如，相较法律规定而言，更低的工资、更

少的休假和更长的工作时间； 

 (b)受到招聘和职业介绍机构的虐待，这些机构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

有时甚至没收她们的旅行证件； 

     (c)“两星期规定”要求她们在合同终止后两个星期内离开香港；以及 

 (d)“同住规定”要求她们与雇主一起生活。 

65.委员会重申它先前的建议(CEDAW/C/CHN/CO/6，第 42 段)并且敦促香

港特区： 

 (a)加强其对外籍家庭女佣的保护机制，使她们免受雇主、招聘和职业

介绍机构的歧视和虐待； 

 (b)考虑延长“两星期规定”，以确保合同已被终止的外籍家庭女佣有

足够的时间寻找其他就业机会或对原雇主提起诉讼； 

(c) 修改“同住规定”，使其成为一项可供选择的要求；以及 

(d)通过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第 189
号公约》，2011 年)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的法规。 

  婚姻和家庭关系 

66.委员会对于香港特区的最低结婚年龄仍然为十六岁感到关切。该最低婚龄

违反了包括《儿童权利公约》和与委员会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一并理解的《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内的国际规范。委员会也注意到香港特区所

做的答复，即有一项法律修正案正在审议，该修正案根据法律改革委员会提

出的建议，将不经父母同意的最低结婚年龄从二十一周岁降低到十八周岁。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113 
 

 

67.委员会吁请香港特区加快通过一部法律将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八周岁。 

  多种形式的歧视 

68.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有多份报告称香港特区的同性恋、变性和跨性别的

妇女和女童受到歧视和虐待，特别是在就业和教育方面以及在享受保健服务

方面受到歧视和虐待。 

69.委员会敦促香港特区加大力度，抵制在就业、教育和享受保健服务方面对

同性恋、变性和跨性别妇女的歧视。 

 G.主要关切领域和建议：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区) 

  人权机构 

70.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澳门特区尚未依照《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

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设立人权机构。 

71.委员会敦促澳门特区考虑根据《巴黎原则》(1993 年 12 月 20 日大会第

48/134 号决议)，设立一个有具有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妇女权利)的广泛权

限的独立人权机构。 

  暴力侵害妇女 

72.委员会注意到澳门特区在抵制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暴力侵害妇女现象方面

所取得的进步，并且欢迎澳门特区起草《防止家庭暴力法(草案)》。据缔约

国代表团表示，该草案不久将被提交立法会。然而，委员会忆及它此前的结

论性意见(CEDAW/C/CHN/CO/6，第 45 段)，对于普遍存在包括家庭暴力

在内的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委员会仍然感到关切。 

73.委员会忆及它关于暴力侵害妇女的第 19(1992)号一般性建议和它先前的

建议(CEDAW/C/CHN/CO/6，第 46 段)，因此建议澳门特区： 

 (a)确保《防止家庭暴力法(草案)》全面应对家庭暴力的各个方面，而

且确保将家庭暴力认定为一种应被当然起诉的刑事犯罪； 

 (b)加强关于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特别是强奸的资料收集系

统； 

 (c)鼓励举报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d)确保有效调查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投诉并对此类行为进行有效

起诉，确保犯罪分子受到妥善惩处； 

 (e)确保《防止家庭暴力法(草案)》就使用保护令做出规定；以及 

(f) 确保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包括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数量

充足而且设施健全的救助场所。 

  H.适用于中国各地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74.委员会吁请缔约国利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来努力执行《公约》

的规定。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http://undocs.org/ch/CEDAW/C/CHN/C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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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发展目标和 2015 年后发展框架  

75.委员会呼吁按照《公约》的规定，将性别平等观点融入为谋求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并且融入 2015 年后发展框架。 

  传播 

76.委员会忆及缔约国有义务有系统而且连续不断地执行《公约》的规定。委

员会敦促缔约国优先关注在目前和提交下一次定期报告期间执行当前的结论

性意见和建议。委员会因此要求缔约国以本国的官方语言向相关的各级(地方、

省级和国家一级)国家机关，特别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以及向司法机关及时传达本结论性意见，使这些结论性意见能够得到全

面落实。委员会鼓励缔约国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例如雇主协会，工

会，人权和妇女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媒体，等等。委员会进而建议采用

适当的形式在地方社区一级宣传它的结论性意见，使这些结论性意见能够得

到执行。另外，委员会要求缔约国继续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宣传《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以

及法学理论。 

  批准其他条约  

77.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遵守九项主要的国际人权文书将会增进妇女在生活的

各个方面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委员会因此鼓励缔约国考虑加入其并非缔约

方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

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 

78.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在两年内以书面形式说明它采取了哪些步骤来执行上文

第 15 段(a)分段及(b)分段和第 31 段(b)分段、(d)分段及(e)分段中包含的建

议。 

  编写下一次的报告  

79.委员会请求缔约国于 2018 年 11 月提交其第九次定期报告。  

80. 委员会要求缔约国遵循“包括共同核心文件和条约专要文件准则在内的

根据国际人权条约提交报告的协调准则”(HRI/MC/2006/3 和 Corr.1)。 

http://undocs.org/ch/HRI/MC/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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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23年中国参加CEDAW履约审议的相关信息】 
 

中国将于2023年5月12日接受CEDAW第八十五届会议对中国政府提交的执行公约第九次定期报

告的审议。日前，中国政府已围绕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公约的情况提交了国家报告，

其中涉及自上次审议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围绕针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性别暴力、妇女的公共参

与、弱势妇女的保护、教育、就业、家庭生活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国家报告原文、附件、委员会针对第九次报告提出的议题及问题清单、中国政府对问题的回

应、公民社会组织提交的报告等信息可以在以下页面阅读、下载：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SessionDetails1.aspx?SessionID=2648&Lang=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SessionDetails1.aspx?SessionID=2648&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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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意见】与妇女土地权、住房和其他财产权相关的结论性意见示例 

 

农村妇女土地权 
 

农村妇女被剥夺行使土地和财产权的机会 
o 对坦桑尼亚第四、五、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TZA/CO/6, ¶ 43 (2009) 

农村妇女 

43. 委员会对在坦桑尼亚妇女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妇女的劣势地位 表示关

切，其特点是贫穷、文盲、在获得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困难重重以及没有 参与社区一

级的决策过程。委员会还关切传统的妇女定型观念在农村社区最为盛 行，农村妇女往

往被指派做耕种和抚养孩子的工作，没有机会获得有薪就业。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通过

的 1999 年第 4 号《土地法》（于 2004 年修订）和 1999 年 CEDAW/C/TZA/CO/6 
10 08-42669 (C) 第 5 号《村庄土地法》扭转了对妇女土地权的歧视性习惯做法，且 

2002 年第 2 号《法院法（解决土地纠纷）》规定，土地法院的组成人员中女性不得少

于 43％， 但委员会关切尽管法律规定可拥有土地，但农村妇女往往没有真正取得土地

的所 有权，体现在拥有土地的妇女比例很低。委员会还关切修订的土地法没有解决对 

妇女的歧视性继承权问题。此外，委员会关切妇女对她们的产权了解有限，没有 能力

主张权利。 

 

o 对韩国第七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KOR/CO/7, ¶ 36 (2011) 
农村妇女 

3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妇女在农业工人中占 53.3%，缔约国还制订了措施， 旨在

实现农村妇女与男子的实质性平等，如培养女农民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委员 会还注意

到政策规定，青年农民倡议方案据此包括了 20%的妇女配额。然而，委 员会感到关切

的是，70.3%的家庭农场为男子所拥有，仅有 26.3%的家庭农场为年老寡妇所拥有，这

表明妇女在拥有土地和财产方面困难重重。委员会还关切的是， 政府的农业财政支持

和援助是提供给户主的，而户主大部分是男性，因此妇女只 有通过丈夫或其他家庭成

员才有机会获得这种援助。 

 

o 关于巴基斯坦第四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PAK/CO/4, ¶ 33-34 (2013) 
农村妇女  

33.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农村普遍存在的习惯和传统习俗限制了妇女参与发 展方案

的程度，使她们无法继承或获得土地和其他财产。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 农村女性耕

作者得不到承认，因为在缔约国，耕作者(kisan)是拥有土地的人。委 员会还对农村妇

女在获取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以及在参与社区决策方面的困难感 到关切。  

34.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审查并修订有关法律和政策，承认妇女也是耕作者，从而

使她们能够 拥有土地和财产； (b) 废除妨碍农村妇女作为决策人和受益人参与发展项

目并充分享受其权 利的传统习俗和习惯； (c) 进一步作出努力，解决农村妇女的需

要，使她们能够更好地获得健 康、教育、清洁水和卫生服务、肥沃土地并能有更好的

参与创收项目的机会。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8/426/69/PDF/N0842669.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1/449/53/PDF/N1144953.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422/88/PDF/G1342288.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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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关于瑞士第四和第五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CHE/CO/4-5, ¶ 44 (2016) 
农村妇女  

4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供的关于农村妇女的信息。然而，委员会仍然关切的 是，

离婚后的女性农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收回在农场投入的任何个人资产， 无法获

得失业保险福利。委员会还关切，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常常使丈夫去世后 遗孀无法继

承农场。委员会还对农民工会以及关于农民权利的其他政策、政治和 立法机构中妇女

代表性不足感到关切。 

 

o 关于印度尼西亚第八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IDN/CO/8, ¶ 45-46 (2021) 
农村土著妇女 

45.委员会欢迎缔约国努力建立规范框架，承认 masyarakat hukum adat(习惯法社区)在一

定程度上的土地权。但是，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a)缔约国只承认了九个习惯法社区，且农村和土著妇女受到自然资源开发、砍伐森林和

农业扩张等发展项目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冲突的影响格外严重； 

(b)关于创造就业的第 11/2020号法律取消了对环境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破

坏了环境保护，从而威胁到土著妇女获得土地的机会； 

(e)没有将性别观点纳入发展项目决策进程；妇女，特别是农村土著妇女参与此类决策和

政策制定的程度有限； 

(d)土著妇女获得土地所有权、安全饮用水和适当卫生设施的机会有限。 

 
o 关于科摩罗初次至第四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COM/CO/1-4, ¶ 37 (2012) 

农村妇女 

37.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大部分妇女生活在农村地区；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缺乏已

制定的或设想的具体战略和措施，以解决贫困和对农村妇女的歧视问题并保障她们能够

诉诸司法、获得教育、卫生和住房、清洁用水和卫生服务，以及在社区层面参与决策过

程。委员会特别关切的是，缔约国没有土地登记册，母系制度的习俗和传统阻止农村妇

女使用其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获得金融信贷和资本。 

 

关于土地登记 
o 关于中国第七和第八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182 CEDAW/C/CHN/CO/7-8, ¶ 44-

45(2014) 
婚姻和妇女的财产权利 

44.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努力保护妇女对土地享有的财产权利。但是，委员会对缔约国最

高人民法院于 2011年 8月 9日就解释《婚姻法》做出的决定感到关切，根据该决定，

在离婚或者继承的情况下，财产所有权返还原投资人。该决定具有间接歧视妇女的效

果，剥夺了她们对财产享有的所有权。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由于乡村地区的传统和

惯例，妇女仍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持有或者登记土地，而且一旦婚姻状况发生变化，她

们便有丧失土地所有权的危险。 

45.委员会建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6条和委员会第 29号一般性建议，审查在乡村

和城市环境中妨碍妇女获得土地和妇女的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法律、习惯和传统，并且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妇女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均充分享有她们的财产权。 

                            
182 《关于中国第七和第八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全文参见第 101 页。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6/402/98/PDF/N1640298.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1/353/88/PDF/N2135388.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2/473/46/PDF/G124734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4/627/32/PDF/N1462732.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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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关于科特迪瓦第四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CIV/CO/4, ¶ 48 (2019) 

48. 根据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 34(2016)号一般性建议，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加紧努力，确保农村妇女可有效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就业、信贷、司 法救助、社

会保障、住房、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生产资料；  

(b) 确保执行《民法》第 1123 条和 1998 年 12 月 23 日《农村土地法》(第 98-750 

号)第 1 条规定的男女拥有、获得和继承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的平等权利， 便利妇女

和女童获得土地证书，并加强关于男女可平等获得土地的提高认识运动

(CEDAW/C/CIV/Q/4/Add.1，第 64 段)；  

(c) 根据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少灾害风险所涉性别方面的第 37 号一般性 建议(2018 

年)，确保农村妇女和女童平等参与减轻灾害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决策进 程，并酌情利用

传统、土著和地方知识系统。 

 
o 关于厄瓜多尔第八、九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ECU/CO/8-9, ¶ 37 (2015) 

37.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加快执行 “ 分地 ”方案，以登记农村妇女的土地保有权和财产，

并通过一项旨在规范土地保有权的国家方案，允许农村妇女组织切实参与这些进程。 
 

获得作为生计来源的农业用地 
o 关于丹麦第九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DNK/CO/9, ¶ 36 (2021) 

增强妇女经济权能  

36. 委员会赞扬缔约国努力增加女企业家人数，包括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先进 领域

等最具创新性的部门，并赞扬其国际合作方案。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勘探和采 矿作业的

现行细则和条例。然而，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a)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男女差距有碍增强妇女权能，并构成结构性歧视的新源

头； 

(b) 在格陵兰，碳和矿产资源的持续和扩大开采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 会使妇女

离开自己的土地，并剥夺她们的生计；  

(c) 只有 5%的农田为妇女所有。 

 
o 关于赞比亚第五、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ZMB/CO/5-6, ¶ 37-38 (2011) 

农村妇女 
37.委员会重申其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妇女(这些妇女在赞比亚占大多数)处境不利的关切，

其特点是贫穷、不识字、难以获得保健和社会服务并无法参与社区一级的决策程序。委

员会欣见该国通过《增强公民经济权能法》和其他规定，如将 30%的有使用权的土地分

给妇女的政策，但重申其关切在农村地区盛行的习俗和传统做法使妇女无法继承或获得

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并无法获得金融信贷和资本的情况。尽管据称《无遗嘱继承

法》会保护妇女的财产不受霸占，但农村遗孀依然常常在维护其财产权方面面临挑战。 
38.委员会吁请缔约国： 
(a)采取必要措施，通过确保妇女参与决策程序和增加妇女获得保健、教育、清洁水和卫

生服务、土地和创收项目的机会，增加和加强妇女对地方发展计划拟定和执行的参与，

格外重视农村妇女的需要，特别是女户主的需要； 
(b)建立一个明确的立法框架，保护妇女的继承权和土地所有权； 
(c)采取措施，消除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霸占财产等消极习俗和有害做法。这些习俗和做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9/237/03/PDF/N1923703.pdf?OpenElement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smw5jHDQuNBd%2BTWAIG8TlE%2BppoLdXJkL6FnJxOEZSiIXeTNzzs9WIWVfAUAdZczlwGjmH%2B%2FDbFlVXXDDabBfoguwacyaKzoAs11Gf9xvv%2BaY5FNXvM27EpmTw2LYqLkXA%3D%3D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1/061/71/PDF/N2106171.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1/449/64/PDF/N1144964.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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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影响妇女充分享有财产权。 
 

土地掠夺、开发项目和对土著妇女土地权的保护 
o 关于斐济第五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FJI/CO/5, ¶49 (2018) 

农村妇女和贫困  

49.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缔约国为改善农村妇女的处境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在民 主、

治理和选举(BRIDGE)倡议中积累资源以及开展领导力培训以发展农村妇女 的领导技

能。然而，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a) 妇女，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的妇女极度贫困，遭受基于 性别的暴力

和性骚扰，难以获得粮食、水、卫生和电力；  

(b) 农村妇女承受了不平等的家庭责任重担，传统的态度迫使她们从事无酬 工作，为

其家庭成员提供食物。由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业部门，损坏 了作物，导致

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  

(c) 传统的观念认为男子应有限获得食物；  

(d) 市场女商贩遭受暴力、骚扰和盗窃； 

(e) 传统习俗让妇女终生依附于男性，无论是依附于她们的父亲、丈夫还是 在守寡后依

附于父亲家族的男性成员；  

(f) 《宪法》第 28 条规定，印度裔的斐济人只能租赁土地，这违反了对平等待遇的保

障，使印度裔斐济妇女的处境极为脆弱；  

(g) 外国投资者掠夺土地，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妇女的贫困，她们往往难以参 与相关的

决策进程；  

(h) 贫民区恶劣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对住在这里的妇女产生了严重影响，她们 没有合法

的所有权，缺少基础设施，卫生条件差，导致出现健康问题。 

 
o 关于东帝汶第二、三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TLS/CO/2-3, ¶ 34 (2015) 

农村妇女  

34. 委员会关切的是：  

(a) 由三部土地法律构成的一批法规——征地法、房地产金融基金以及确定 不动产所有

权的特别制度——自从 2014 年起仍然有待通过，任何再次延迟通过 这些法律有可能

造成缔约国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深，并导致新的侵犯妇女权利事 件；  

(b) 由于农村妇女的继承权存在法律上和社会文化上的重重障碍，她们获得 土地和其

他资源的机会有限，而且她们了解有关使用土地的决策过程的机会有限；  

(c) 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涉及强行驱逐、征用和重新安置，侵害了农 村妇女获得

公平补偿和再分配土地的权利；  

(d) 农村妇女享受娴熟的分娩护理，享受产前护理、产后护理和计划生育服 务，或者

获得司法救助、教育、清洁水、用电、土地和创收项目的机会仍然有限 或根本没有这

样的机会。 

 

参与土地政策的决策过程 
o 关于巴拿马第八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PAN/CO/8, ¶ 42 (2022) 

42. 委员会根据其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 34 号一般性建议(2016 年)，建议缔约 国：  

(a) 扩大包括土著妇女和非洲裔妇女在内的农村妇女获得无息或超低息贷 款、开展创收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070/18/PDF/N1807018.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387/82/PDF/N1538782.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273/88/PDF/N2227388.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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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获得创业机会的途径，从而消除贫困并提高农村妇女的地位， 同时加强对其土

地保有权的保障；  

(b) 确保农业发展政策、方案、项目符合实质性性别平等的目标，有效改善 农村妇女

的境况，确保她们能够切实参与农业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包括参与关于土地使用

的决定；  

(c) 制定政策和方案，确保增强农村妇女的经济权能，在短期、中期、长期 减贫方案中

与土著妇女和非洲裔妇女合作，确保农村妇女能获得基本服务，包括 住房、清洁水、

卫生设施、电力、经济机会、先进技术 
 

废除歧视性的立法、政策和做法 
o 关于韩国第七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KOR/CO/7, ¶ 37 (2011) 

37.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通过立法和切实措施继续努力改善农村妇女的状况，并确 保旨

在促进两性平等的所有政策和方案深入农村地区并得到充分执行，包括促进 妇女有机

会拥有土地和财产以及获得财政支持和援助。委员会还建议缔约国实施 对性别问题有

敏感认识的农村发展战略和方案，加速实施措施，促进年轻妇女务 农，确保农村妇女

充分参与制定和实施措施。 

 

提高问题的可见度和问题意识 
o 关于肯尼亚第五、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KEN/CO/6, ¶ 42 (2007) 

42. 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在土地所有和继承方面对妇女的一切 形式

歧视。委员会促请缔约国把执行立法改革放在高度优先地位，特别是完成通 过全国土

地政策草案的进程。委员会请缔约国通过法律扫盲方案和推广服务，提 高妇女、特别

是农村妇女对土地和财产权的认识。委员会鼓励缔约国扩大对希望 提出歧视诉求的农

村妇女的法律援助。委员会请缔约国在下一次报告中列入综合 资料，说明农村妇女在

《公约》所述所有领域的状况，包括与男子相比，妇女拥 有土地的百分比低的原因，

并说明缔约国为增加这一百分比所做的努力。 

 
o 关于南非第五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ZAF/CO/5, ¶ 56 (2021) 

56.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确保土地改革和土地利用方面的立法和政策充分承认和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 
(b)确保农村妇女获得基本服务，包括住房、清洁水、卫生设施和电力，以及经济机会和

技术进步； 
(c)收集关于农村妇女获得土地和继承情况的数据，并制定政策和方案，确保增强她们的

经济权能。 
 

o 关于约旦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JOR/CO/6, ¶ 50 (2017) 
50. 依据其关于农村妇女权利的第 34（2016）号一般性建议，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制定和实施包括暂行特别措施在内的各项措施，加速实现农村妇女在代 表性不足或

处于不利地位的所有领域的实质性平等，包括在政治和公共生活、教 育、卫生和就业

领域。缔约国应制定方案以减少农村女童从事妨碍她们上学的无 酬照料工作，并且制

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在当地为农村妇女创造创收机 会；  

(b) 解决影响农村妇女完全享有农业用地和其他财产权利的负面传统做法， 并开展提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1/449/53/PDF/N1144953.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7/459/88/PDF/N0745988.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1/352/33/PDF/N2135233.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7/062/82/PDF/N1706282.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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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认识活动，使她们了解其对所有权和继承权的合法权利。 

 

与财产权相关的妇女适足住房权 
 

交叉歧视 

土著妇女 
o 关于保加利亚第八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BGR/CO/8, ¶ 42 (2021) 

42.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打击针对罗姆妇女和女童的相互交织的各种歧视，包括她们在

获得教育、就业、保健、住房及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受到的歧视； 
(b)加强和实施针对罗姆妇女和女童的性别平等、减贫和社会包容方案； 
(c)与代表罗姆妇女的国家教育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接触，以协调行动，减少偏见，打击

族裔陈规定型观念和歧视，促进罗姆妇女平等参与生活的所有领域； 
(d)对 2012-2020 年期间《罗姆人融入国家战略》进行多部门的性别评估，重点是该战略

对罗姆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o 关于澳大利亚第八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AUS/CO/8, ¶ 51-52 (2018) 
土著妇女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  

51. 委员会欢迎同妇女之声(Wiyi Yani U Thangani)的协商过程，以及澳大利亚政 府

理事会对重振“弥合差距”议程时与土著领导人、组织和社区进行磋商的承诺。 然

而，委员会对以下方面感到关切： 

(a) 给澳大利亚最先住民全国大会分配的资金不足；  

(b) 土著妇女在获得保健服务时面临困难，还受到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的歧 视性待

遇，而且其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要比非土著妇女少 9.5 年；  

(c) 土著女童和妇女与非土著妇女相比，其教育完成率较低，这与偏远群落 中没有中

学、教育环境中对土著女童的歧视以及对最先住民的权能的宣传不足有 关；  

(d) 土著妇女面临无家可归以及生活在过于拥挤和恶劣住房条件中的风险 过高； (e) 
土著妇女失业率过高；  

(f) 与非土著妇女相比，土著妇女面临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风险极高；  

(g) 与非土著妇女相比，土著妇女更有可能被监禁，而且往往是因为犯轻罪；  

(h) 大量土著儿童被强行带离自己的母亲，并接受家庭外照料；  

(i) 土著妇女的自杀率高；  

(j) 土著妇女在根据《原住民地权法》试图主张对土地和水域的原住民地权 时，被要求

的证明责任过多。  

52.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根据其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提出的建议（A/HRC/31/14，建议 136.88 和 136.87），

增加对澳大利亚最先住民全国大会的供资；  

(b) 增加资金，以提供文化适宜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且非歧视性的 医疗保健

服务，培训土著保健专业人员，包括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这些服务和 进行此类培

训；  

(c) 借助“连通起点”方案的影响评估成果，提高土著妇女和女童受教育的 机会和受教

育程度，增加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中学数量，在制定教育政策时与土著 社群协商，并将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mPYo5NfAsNvhO7uZb6iXORUIudwt3yf9y5zRqKFElmSBGol6fHymwGpjj4THvF0dAHkiU1o31g8xwx6rkUF8NWypXkLP3xPuHWn9Tk8qho9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gcjdm0xgERNaIXh22nhTUm5OpQrNrI4Ci8qYwlOTk4TfVt3axFLnaCi4v3wbkWktuUnLFiRa5Za%2FZX%2BwpbNzGmheem9%2FNcjyaE6M%2BLBOv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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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先住民的教育纳入正规学校课程；  

(d) 确保向土著妇女长期供资以使其获得安全、可靠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包 括通过

《国家经济适用住房协定》； 
(e) 根据《社区发展方案》，与土著妇女协商，增加在偏远地区的激励办法 和长期就业

机会；  

(f) 与土著妇女和女童合作，制定一项具体的打击暴力侵害土著妇女和女童 行为的国家

行动计划；  

(g) 考虑到 2017 年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题为“正义之路：土著人及托 雷斯海峡

岛民监禁率调查”的报告所载相关建议，以及同妇女之声(Wiyi Yani U Thangani)的协

商成果，加强全面的早期干预、预防和疏导战略，采取非拘留替代 办法，以及废除所

谓的“无纸化逮捕”和强制判刑的法律；  

(h) 确保在所有情况下执行土著儿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安置原则，并与 土著组织

协商，制订一份消除过高比例土著儿童在家庭外照料的国家战略；  

(i) 最终敲定土著人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精神健康以及社会与情感福祉国 家战略框架，保

证为其执行提供适足资源，并以文化适宜且有效的方式解决代 际创伤；  

(j) 培训更多土著法律专业人员向土著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包括根据《原住 民地权法》

和其他法定土地权利计划提出索赔。 

 
残疾妇女 

o 关于纳米比亚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NAM/CO/6, ¶ 48 (2022) 
48.委员会回顾关于残疾妇女的第 18 号一般性建议(1991 年)，建议缔约国： 
(a)全面落实《部门全纳教育政策》(2013 年)，确保为在校残疾女童提供支助，确保学校

建筑(包括卫生设施)和学习材料无障碍； 
(b)修正《劳动法》和《平权行动(就业)法》，纳入基于权利的残疾模式，促进残疾妇女

获得就业机会和领导职位； 
(c)监测所谓“残疾补助金”、社会福利和粮食援助的分配情况，制定为残疾妇女增加经

济适用房和土地所有权的具体政策，确保在卫生保健方面提供合理便利。 
 
贫困妇女 

o 关于哈萨克斯坦第五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KAZ/CO/5, ¶ 42 (2019) 
42.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 确保所有妇女都能获得社会保障方案，包括失业妇女和非正规部门从业妇 女； 

(b) 审查其社会保障和住房计划，以减少贫困女性化现象，并考虑为贫困大家 庭制定

住房计划或自有房产计划，确保为希望脱离国家福利的贫困妇女提供相关途径； 

(c) 采取有针对性和设有时限的措施，增强妇女在农业领域的权能，包括提升 她们在管

理和决策中的参与，从而增加以妇女为户主的农户家庭数量；  

(d) 根据在缔约国开展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见 CEDAW/C/KAZ/5，第 114 段)，采 取激励

措施和暂行特别措施，包括商业便利化赠款、孵化计划、金融普惠服务和其他刺激组合

方案，以促进妇女创业，扩大妇女的经济机会，提升其对国家经济生活的贡 献，特别

是在油气和建筑部门；  

(e) 促进妇女和女童参与体育运动，刺激企业组织投资，以更好地支持妇女和 女童参加

体育运动。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qMFgv33OTgoZv7ZAgL6thAZqb%2B3EqOKTkvqV82virHw8q7HgzxNgd1vb0mKgBvd%2FcTaKg28bRakU2LD2wTQNsTjze%2FhcFknklvLfKlr%2B8re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9/363/17/PDF/N1936317.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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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缺失 
o 关于孟加拉国第七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BGD/CO/7, ¶ 37 (2011) 

弱势妇女群体  

37. 委员会关切的是，有关弱势妇女和女童群体的信息和统计数据极其有限， 包括达

立特族妇女、移民妇女、难民妇女、老年妇女、残疾妇女和街头女童等 少数妇女群

体。委员会还关切的是，这些妇女和女童往往受到多种形式的歧 视，尤其在获得教

育、就业和保健、住房、不受暴力侵害的保护和诉诸司法等 方面。 

 

经济优先权与住房权 
o 关于佛得角第九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CPV/CO/9, ¶ 41 (2019) 

41.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加大对农村地区供水(包括淡化水和环境卫生设施)的投资，确保妇女有效参与各市的

环境、水和环境卫生委员会及环卫部门； 
(b)加强成人扫盲方案，便利农村地区妇女获得职业教育和培训； 
(c)采取步骤，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如儿童保育、老年人护理、负担得起的

住房和交通，承认、减少和重新分配农村妇女的无酬护理和家务劳动； 
(d)促进妇女获得土地所有权和农业使用权，并建立机制，确保共有的土地财产以双方的

名义登记，包括在事实上的结合情形下；确保农村妇女在要求其产权时获得法律援助；

在法律之家(受害人支助和法律信息中心)关闭后，现由市政部门提供此类援助； 
(e)建立机制，以便将性别分析纳入，并确保妇女参与，农业部门和“蓝色经济”，特别

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这样做，并确保农村妇女有机会获得农业创新、新技术和农

业企业发展以及小型和微型项目方面的技术支持和培训，并便利农村妇女获得银行服

务，包括移动银行服务； 
(f)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和国家能效计划的设想，确保农村妇女用上可再生能源发的

电，用于烹饪和其他需求，并有效参与设计和实施发展海洋可持续利用的措施，即“蓝

色经济”。 
 

o 关于土库曼斯坦第五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TKM/CO/5, ¶ 42-43 (2018) 
经济和社会福利 
42.委员会赞扬缔约国发展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并使之现代化的国家方案，以及支持弱势

妇女的政策措施，例如增加单身母亲的社会保障福利，并通过了 2017-2020 年确保充分

实现残疾人工作和就业权利的行动计划。然而，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这些福利的执行

情况没有得到充分监测，养恤金计划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确保增

强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经济权能的措施有限。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妇女在获得土地

所有权和登记方面受到歧视，有报告称政府官员中存在相关腐败现象，而且由于阿什哈

巴德和其他城市地区的城市住房更新和重建方案，妇女被剥夺了住房，通知时间很短，

补偿不足或没有补偿，因为她们无法获得适当的住房登记文件来寻求补偿。 
43.委员会建议缔约国： 
(a)建立一个有效和系统跟踪经济和社会福利分配情况的机制，并确定所有有资格获得援

助的妇女； 
(b)对社会福利和养恤金计划进行性别影响评估，考虑到妇女的无酬照护工作，目的是纠

正妇女在社会福利和养恤金方面的任何差距；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1/417/29/PDF/G1141729.pdf?OpenElement
https://docstore.ohchr.org/SelfServices/FilesHandler.ashx?enc=6QkG1d%2FPPRiCAqhKb7yhsoVqDbaslinb8oXgzpEhivgUP55IlnMJSMFQqlWW9v3ibuRB5ZOCTdtBoI13Rwzyw6VPX%2FRWmS5lio7x2gfGrVoX%2BIp4IAS2KW%2B1e2Afd%2F%2Bd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8/237/93/PDF/N1823793.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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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通过向妇女提供金融服务、低息小额信贷和社会保障福利，增强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

参与创收活动和创业的权能； 
(d)确保根据城市住房更新和重建方案对被剥夺住房的妇女给予公平和非歧视性的赔偿，

消除财产登记中对妇女的歧视行为，并打击此类程序中的腐败； 
(e)为无家可归妇女制定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住房福利计划，并为确定受益人制定一

套明确的标准。 
 

自然灾害对住房的影响 
o 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五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IDN/CO/5, ¶ 38-39 (2007) 

38. 委员会关注到，妇女的普遍贫穷和恶劣的社会经济状况是造成妇女人权被侵 犯和

妇女被歧视的部分原因。委员会特别关注农村妇女的境况，包括其得不到法 律保护、

保健和教育的机会问题。虽然委员会注意到颁布了 2007 年《自然灾害 管理法》，但

对自然灾害和各类紧急情况中受害妇女、包括 2005 年海啸中的受害 妇女的情况特别

关注，委员会担心她们的保健（包括生殖保健）需求、住房需求 和安全需求都未得到

满足，而且在试图获得向男户主提供的住房或粮食援助的过 程中，女户主会受到歧视

性待遇。 

39.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确保：将促进两性平等和提高两性平等意识作为国家发展 计划

和政策，特别是那些以减贫、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灾害管理为目标的计划和政 策的一部

分，并使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充分执行。它促请缔约国特别关注农村妇 女的需要，确

保她们参与决策进程，并有足够的机会获得法律援助、教育、保健 服务和信贷。委员

会还促请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消除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时在 获得住房和粮食援助方

面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并确保在这些情况下，妇女会 得到充分保护，不受暴力侵

犯。 

 

暂行特别措施 
o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UZB/CO/6, ¶ 18 (2022) 

18.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四条第 1 款和委员会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 号一 般性

建议(2004 年)，并回顾其以往建议(CEDAW/C/UZB/CO/5，第 14 段)，建议缔约国：  

(a) 促进国家官员、议员、决策者、雇主和公众了解暂行特别措施的目的；  

(b) 作为必要策略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制订有时限的目标，针对公共和私营 部门妇女

代表比例不足或处于不利地位的《公约》所涉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决策 层实现男女实

质平等，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妇女、残疾妇女和老年妇女；  

(c) 建立机制，监测暂行特别措施的执行情况，评估其对实现男女实质平等 的影响，并

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进行适当惩处；  

(d) 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包括改进数据收集和创建监测机制的措施，减少对 妇女的性

别暴力行为多发的情况； 

(e) 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制定有时限的目标，扶持尤其弱势的妇女，包括农 村妇女、老

年妇女、残疾妇女和被拘留妇女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有保障的住 房、适当的保健

和优质教育。 

 
o 关于柬埔寨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CEDAW/C/KHM/CO/6, ¶ 20-21 (2019) 

暂行特别措施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7/460/11/PDF/N0746011.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22/274/24/PDF/N2227424.pdf?OpenElement
https://daccess-ods.un.org/tmp/8054804.80194092.html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9/363/05/PDF/N1936305.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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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代表团提供的资料，说明其为促进妇女参与各个部门所 作的

努力。然而，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a) 缔约国在定期报告和对话期间没有提供关于使用暂行特别措施的资料； 

(b) 采取了似乎是加强而不是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措施，包括将大部分土地所 有权授予

男子；  

(c) 缔约国没有采取暂行特别措施来解决妇女与男子缺乏实质性平等的情 况，特别是在

土地所有权和获得适当住房以及在农村地区获得经济机会方面。  

21.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暂行特别措施的第 25(2004)号一般性建议，建议缔约国采 取暂

行特别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管理和其他规范性文书、政策和做法，资源 分配和

(或)重新分配，特惠待遇，定向招聘、雇用和晋升以及配额制度，在妇女 任职人数不

足或处于不利地位的所有领域，加快实现男女实质性平等，其中以残 疾妇女、少数民

族妇女、土著妇女、农村妇女和老年妇女等处境不利的妇女为主 要对象。委员会还建

议缔约国采取以下暂行特别措施：  

(a) 重新划分和分配土地，使妇女拥有平等的土地所有权；  

(b) 增加生活在非正规住区的妇女的土地保有权保障，改善妇女特别是土著 妇女、少

数民族妇女和农村妇女获得适当住房的机会，包括利用根据国家住房政 策建立的机

制；  

(c) 增加农村地区妇女的经济机会，包括为此采用配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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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38, Annex III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protocol/decisions-
views/CEDAW%20Decision%20on%20AT%20vs%20Hungary%20Chinese.pdf 

【针对匈牙利来文的意见】第2/2003 号来文 (A.T.女士诉匈牙利) 
 

（第三十二届会议于2005 年1 月26 日通过的意见） 

提交者： A.T.女士 

据称受害人： 撰文者 

缔约国： 匈牙利 

来文日期： 2003 年10 月10 日（初次提交）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7 条所设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2005 年1 月26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第2/2003 号来文的审议，来文由A.T.女士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提

交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考虑到来文撰文者和缔约国提供的一切书面材料，通过以下决定： 

按《任择议定书》第7 条第3 款提出的意见 

 

1.1 2003 年10 月10 日来文及其2004 年1 月2 日补充材料的撰文者A.T.女士，匈牙利国民，1968 年10 月
10 日出生的，她自称是匈牙利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2(a)、(b)和(e)、5(a)和16 条等规

定的受害人。撰文者自行辩护。《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分别于1981 年9 月3 日和2001 年3 月22日
对缔约国生效。 

1.2 撰文者声称有生命危险，紧急请求在她提出来文的同时按照《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1 款采取有效的

临时保护措施。 

所述案情 

 

2.1 撰文者说，过去四年来她经常受到严重的家庭暴力，威胁来自她的同居丈夫： L.F.，俩人生有两名

子女，其中一名严重脑损伤。L.F. 据称持有武器，并威胁要杀害撰文者，强奸子女，但撰文者没有迁移

到庇护所，原因是该国没有一间庇护所能够同时接纳一名严重残疾的儿童和他的母亲和姐妹。撰文者还

说，匈牙利法律中目前没有保护令或禁止令。 

2.2 1999 年3 月，L.F.迁出了家庭公寓。之后每次返回总要动手打人和/或大喊大叫，尤其是醉酒之后。

2000 年3 月，L.F.据报离家而迁进了新女友的住处，同时搬走了多数的家具和用品。撰文者声称三年来

L.F.没有支付子女抚养费，她不得不向法庭和警察投诉，她除了人身威胁之外，还受到丈夫这种财政形

式的暴力。撰文者说，为了保护她自己和子女，2000 年3 月11 日她更换了家庭公寓的门锁。2000 年3 
月14 日和26 日，L.F.两次在门锁内填上胶水，2000 年3 月28 日，因撰文者拒绝让他进入公寓他把门踢

破了一个口。撰文者又说，2001 年7 月27日，L.F.以暴力冲进公寓。 

2.3 1998 年3 月起，L.F.数次把撰文者打伤。关于这数次严重的人身伤害事件，撰文者提出十份医疗证

书，证明即使在L.F.离开家庭住处之后暴力事件仍不断发生。最近一次事件发生在2001 年7 月27 日，

L.F.冲进公寓，严重殴打撰文者，使她不得不住院治疗。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protocol/decisions-views/CEDAW%20Decision%20on%20AT%20vs%20Hungary%20Chinese.pdf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protocol/decisions-views/CEDAW%20Decision%20on%20AT%20vs%20Hungary%20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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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撰文者说，她们的家庭住处是一个两间半大的公寓（54 乘56 平方米），由L.F.和撰文者共同拥有，

关于L.F.是否有权进入公寓的案件已由民事法庭审理。初审法院––––佩斯中央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 Bíróság）于2001 年3月9 日作出判决，2002 年9 月13 日作出补充判决。2003 年9 月4 日布达佩

斯地区法院（Forvărosi Bíróság）作出最后判决，许可L.F.返回公寓居住。法官的 

这一判决据报理由如下：⑴ 指控L.F.经常动手打撰文者这一点没有充分证据；⑵ L.F.拥有房产和家具的

权利不能受到限制。此后，撰文者声称，鉴于同居人过去对她的打骂，她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生命

都受到严重威胁，她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撰文者据报曾向最高法院请愿，要求复审2003 年9 月4 日的

判决，截至2004 年1 月2 日撰文者向委员会提出补充材料时，案件仍未审理。2.5 撰文者说她还提出了

分财产的民事诉讼，有待审理。她声称L.F.拒绝她的提议，就是把房产转移给她而由她向L.F.支付房价

的一半。诉讼程序中，撰文者据报提出一项禁制令的动议，规定只有她有权使用公寓，但动议于2000 
年7 月25日被驳回。 

2.6 撰文者说，目前有两个控诉L.F.的刑事案件，一个于1999 年提交佩斯中央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 Bíróság）,涉及两次殴打事件，造成她的身体伤害，第二个于2001 年7 月提交，涉及一次殴打事

件，造成她的严重肾损伤，使她住院一周治疗。撰文者在2004 年1 月2 日的来文中说，审判日为2004 年
1月9 日。据报第二个诉讼是由医院依据职权提起的。撰文者又说，L.F.没有因这起事件被拘留，匈牙利

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撰文者。撰文者声称，作为受害人她无权取用法庭文件，因此不能将这些文

件提交委员会。 

2.7 撰文者还说，她曾以书面、亲自和电话请求地方儿童保护当局的援助，但这些请求都没有用，因为

当局表示对于她的处境无能为力。 

控诉 

 

3.1 撰文者声称她受害于匈牙利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a)、（b）和(e)、5(a)和16 条的

规定，没有向她提供有效保护使不受她同居丈夫的侵犯。她声称缔约国被动地忽略了《公约》规定的

“积极”义务，助长了她所受家庭暴力的持续状态。 

3.2 她声称对L.F.的刑事诉讼不合理地拖延，匈牙利法律中没有关于保护令或禁止令的规定，L.F.没有受

到任何拘留，这些都侵犯了她在《公约》之下享有的权利，违反了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19。她认为已有

的刑事程序不能视为有效和/或及时的保护。 

3.3 撰文者为她本人和她的子女谋求公道，包括公平赔偿，补偿她因缔约国在字面和精神上违反公约而

受到的苦难。 

3.4 撰文者还希望委员会干预这种影响到匈牙利社会各阶层许多妇女的不可容忍状态。特别是要(a) 在法

律体制中规定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有效及时保护，(b) 为法官、检察官、警察和从业律师等制定性别敏

感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培训方案，(c) 向性别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的

受害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3.5 至于来文是否可受理的问题，撰文者认为她已用尽了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然而，她对2003 年
9 月4 日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请愿尚未审理。撰文者说，这种补救办法是一种非常手段，只适用于低

等法院违反法律的案件。此类案件通常要六个月左右才能断案。撰文者认为最高法院多半不会判她胜

诉，因为匈牙利的法院并不认为公约是一种他们应该适用的法律条款。她表示，上述情况为了任择议定

书的目的不应视为她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3.6 撰文者说，尽管控诉的事件多数发生在2001 年3 月《任择议定书》对匈牙利生效之前，但很明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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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持续性家庭暴力的组成部分，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威胁。她声称有一起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在2001 年7 
月，也就是《任择议定书》对匈牙利生效之后。她还声称匈牙利自1982 年成为缔约国以来就受到公约

的约束。撰文者进一步指出，匈牙利实际上助长了暴力的继续：诉讼的拖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包括

及时将犯案者定罪，发出禁止令，以及法院2003 年9 月4 日的判决等。 

请求按《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1 款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4.1 2003 年10 月10 日，撰文者在初次来文中紧急请求按《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 款采取必要的有效临

时措施，使她免于受到无可挽回的人身伤害，也就是挽救她的生命，不受她前同居人的暴力之害。 

4.2 委员会于2003 年10 月20 日向缔约国发出供紧急考虑的普通照会（2003年11 月17 日又发出更正

本），请缔约国向撰文者提供必要的及时、适当和具体预防性临时保护措施，使她免于受到无法挽回的

人身伤害。照会中表明，如《任择议定书》第5 条第2 款所述，此项请求并不构成对来文是否可受理或

案情曲直作出的决定。委员会请缔约国在2003 年12 月20 日之前提供信息，说明对于委员会按《任择议

定书》第5 条第1 款提出的请求采取了何种措施。 

4.3 撰文者2004 年1 月2 日提出的补充来文表示，圣诞节前一天她住所附近警局的当地警员对她进行了

调查，除此之外，她不知当局有任何方式方法按照委员会的请求向她提供及时的有效保护。 

4.4 缔约国在2004 年4 月20 日的答复中告知委员会，政府机会均等办事处（下称“办事处”）2004 年1 月
间同撰文者取得联系，调查她的处境。调查发现，当时撰文者在诉讼程序中没有辩护律师，因此办事处

为她提供了一名办理家庭暴力案件且有专业经验的律师。 

4.5 缔约国还告知委员会，办事处于2004 年1 月26 日同费伦瓦罗斯地方政府的家庭和儿童照管事务处取

得联系，试图停止撰文者及其子女受到的家庭暴力。缔约国表示已为两名儿童的安全和身心发展采取了

紧急措施。 

4.6 2004 年2 月9 日，办事处向费伦瓦罗斯地方政府的公证处发出了信函，详细描述撰文者及其子女的

处境。办事处请公证处召开一次所谓的案件研讨会，以确定为了有效保护撰文者及其子女还需采取何种

措施。截至2004 年4 月20 日，办事处尚未收到答复。 

4.7 继委员会2003 年10 月20 日和11 月17 日的请求之后，以来文工作组名义撰写的一份普通照会于2004 
年7 月13 日发给缔约国，表达工作组对于缔约国在采取了何种临时措施避免撰文者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

方面没有提供多少信息感到遗憾。工作组请缔约国立即向A.T.提供一个安全住所，请缔约国确保撰文者

在必要时得到适当的财政援助。另外还请缔约国尽快告知工作组对于这项请求采取了何种具体行动。 

4.8 缔约国于2004 年8 月27 日发来照会，重复表明已同撰文者取得联系，为她提供了律师进行民事诉

讼，而且还同有关公证处和儿童福利事务处建立了联系。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法律理由的呈件 

 

5.1 2004 年4 月20 日，缔约国在呈件中对撰文者提及的民事诉讼作出解释，表示L.F.在2000 年5 月对撰

文者提出侵入诉讼，因为撰文者更换了他们共同公寓的钥匙并不准他进入拿取他的物品。Ferencváros 
地方政府的公证人命令撰文者停止阻扰L.F.的财产权。撰文者向佩斯中央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Bíróság)申请搁置这一裁决并确定她拥有该公寓的使用权。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 
Bíróság)驳斥撰文者的权利要求，认为L.F.有权使用他的财产，撰文者本可以试图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争

端，而不是诉诸任意的行为。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 Bíróság)在2002 年9 月13 日的补充裁决书

中确认撰文者有权使用该公寓，但不能确认她有专属使用权，因为她没有为此提出要求。布达佩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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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Forvãrosi Bíróság)2003 年9 月4 日的判决书确认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 Bíróság)的裁决。撰文者于2003 年12 月8 日提请最高法院予以复审；至缔约国提出意

见的日期（2004 年4 月20 日）止，这些诉讼仍在等待审理。 

5.2 2000 年5 月2 日，撰文者向佩斯中央地方法院对L.F.提出诉讼，要求分开他们的共同财产。2000 年7 
月25 日，地方法院撤销撰文者关于对共同公寓的使用和拥有问题采取临时措施的要求，理由是有其他

有关该问题的诉讼（“侵入”诉讼）正在进行中，而且法院无权就有关该财产分配问题的诉讼作出裁决。

缔约国表示，由于撰文者没有同她当时的律师合作并没有提交所需的文件，诉讼的进展大受妨碍。此

外，二人没有登记对该公寓的拥有权，民事诉讼因而中止。 

5.3 缔约国表示，L.F.在几宗刑事诉讼中被指控攻击和殴打。2001 年10 月3 日，佩斯中央地方法院裁定

L.F.在1999 年4 月22 日犯下一项攻击罪，判他罚款6万匈牙利福林。地方法院以理由不足为由就2000 年
1 月19 日的攻击指控判L.F.无罪。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上诉，但案件的档案在运往布达佩斯区域法院中遗

失。2003 年4 月29 日，布达佩斯区域法院下令进行新的审判。有关的诉讼在佩斯中央地方法院恢复进

行，并加入同一法院进行中的对L.F.的刑事诉讼中。 

5.4 L.F.被指控于2001 年7 月27 日攻击撰文者，造成后者的肾受伤。尽管警察两度（2001 年12 月6 日和

2002 年12 月4 日）停止调查，但检察官办公室下令恢复。2003 年8 月27 日，佩斯中央地方法院听取了

证人和专家作证，并对L.F.提出起诉。 

5.5 缔约国表示已将两宗刑事诉讼（即涉嫌在2000 年1 月19 日和2001 年7月21 日犯下的两宗独立的攻击

事件的刑事诉讼）合并。佩斯中央地方法院于2003年11 月5 日、2004 年1 月9 日和2 月13 日进行审讯。

下次审讯定于2004 年4 月21 日进行。 

5.6 缔约国坚持认为，尽管撰文者没有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国内补救方法，尽管一些国内诉讼仍在进行

中，但缔约国不希望就来文是否可以受理的问题提出任何初步的反对。与此同时，缔约国承认这些补救

方法不足以立即保护撰文者免受其前伴侣的虐待。 

5.7 缔约国认识到匈牙利法律中禁止家庭暴力的补救方法制度不完善，现有程序的效力不够，表示该国

在2003 年制订了一个禁止家庭暴力综合行动方案。2003年4 月16 日，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预防

和有效处理家庭暴力的国家战略的决议，制订了缔约国要在这一领域采取的一系列立法和其他行动。这

些行动包括：在立法中引进禁止令；确保法庭或其他当局优先审理家庭暴力案件；加强现有的证人保护

规则和实行旨在确保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家人的人身安全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的新条例；为警察、儿童照

料机关以及社会和医疗机构制订明确的程序；实现收容网络的扩大和现代化以及设立保护受害者的危机

中心；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制订一个综合性全国行动方案，为消除家庭暴力采取制裁和

保护措施；训练专业人员；确保收集家庭暴力的数据；请司法机构组织培训法官并寻求办法确保优先审

理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案件；展开全国运动消除人们对家庭暴力无动于衷的态度及他们认为家庭暴力是私

人事情的观念，提高国家、市政和社会机关和新闻界的意识。匈牙利议会2003 年4 月16 日的一项决议

考虑到权力的分立，向国家司法委员会提出组织培训法官的活动，并寻求确保优先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

途径。在该决议中，除其他外，提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2002 年8 月的特别会议

通过的对匈牙利合并的第四和第五次定期报告所作的结论，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5.8 在另一项决议中，议会表示家庭暴力在国家预防犯罪战略中属于高度优先的事项，并说明国家和社

会各种行动者的任务。这方面包括：警察和其他调查当局给予迅速有效的干预；治疗有侵犯倾向病态的

人，以及对生活在这种人周围的人采取保护措施；24 小时的“救命”行动；组织康复案；为受家庭暴力

侵害的青年人和儿童组织体育和娱乐活动；在公共教育系统中将非暴力的冲突解决技巧和家庭生活教育

结合在一起；设立和维持危机预防点以及母子照料中心，支助市政府认可民间组织；并就家庭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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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媒体宣传运动。 

5.9 缔约国并表示已经执行各种措施以消除家庭暴力。这些措施包括以有助于查明与家庭暴力有关的犯

罪的趋势的方式登记刑事诉讼，以及收集数据，在2005年7 月1 日扩大家庭保护服务，包括在布达佩斯

为没有子女的妇女设立一些服务单位，并将设立七个区域单位。计划在2004 年设立第一个收容所。政

府拟订了一项将于2005 年7 月1 日生效的法律草案，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新的保护办法，即警察发出

一项临时性的禁止令和法院发出一项禁止令，如果命令被故意违反，则处以罚款，政府并决定改善对这

种受害者提供的服务。 

5.10 此外，缔约国表示已特别着重注意警察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缔约国表示，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

取得重大的成果，见2003 年12 月国家警察总部的新闻公报。非政府组织也参与拟订制止家庭暴力的政

府政策。撰文者对缔约国有关可否受理和法律理由的意见的评论 

6.1 撰文者于2004 年6 月23 日提出意见，认为尽管有各种的承诺，但在根据议会关于防止和应付家庭暴

力的法令/决定已采取的步骤中，只有一个新事项，即新的警察程序书的生效。警察现在处理家庭暴力

案件。她指出新的程序仍然没有符合《公约》的规定；殴打者不被拘留，因为这样做被认为违反了他们

的人权。据传媒报道，警察多数只在当场进行调解。 

6.2 撰文者并说，议会关于禁止令的法律草案的辩论被延迟到秋天。据说，反对变动的阻力强大，决策

者被认为仍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干涉家庭的私人事务。撰文者表示，如果对她的案件及时作出

裁决，就可能促进决策者了解到，有效预防和应付家庭暴力不但是受害人和“激进”的非政府组织的要

求，也是国际人权界的要求。 

6.3 撰文者报告说，她的情况没有改变，她仍然因为她的前伴侣而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有时候，L.F.骚
扰她，威胁要搬回公寓。 

6.4 撰文者提出当地儿童保护当局2004 年5 月9 日有关她的案件的正式记录，表示该机构的官方措施无

法终止她所受的威胁。该机构建议她继续向警察寻求帮助，索取受伤的医疗记录文件，请求大家庭的帮

助，及不断将情况通知有关当局。据说儿童保护当局也表示会传讯L.F.，如果殴打继续发生，就会给他

警告。 

6.5 根据撰文者的消息，至2004 年6 月23 日，对L.F.的刑事诉讼仍继续进行中。原定的4 月21 日审讯延

后到5 月7 日。由于据报法官太忙，该刑事诉讼再延后到2004 年6 月25 日。撰文者认为，无论结果如

何，由于诉讼程序冗长，而她的安全问题受到如此严重的忽视，她没有获得根据《公约》和委员会一般

性建议19 应享有的及时和有效的保护和补救。 

6.6 撰文者提到民事诉讼，特别是向最高法院提出的复审请愿。她尽管认为这是非常的补救办法，但还

是提出了这一请求。她表示，由于委员会的干预，缔约国支付她加上进一步资料以补充其请愿的论据所

需的法律费用。 

6.7 2004 年3 月23 日，最高法院撤销该请愿，除其他外，认为已经就请愿中提到的法律问题确立了判

例。 

6.8 撰文者反驳缔约国关于她没有提出单独使用该公寓的要求的说法。二审法庭––––布达佩斯区域法院

（Forvãrosi Bíróság）命令一审法庭––––佩斯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 Bíróság）重审该案，因为

后者没有就撰文者提出要求的理由作出裁决。她认为，从案件的来龙去脉和她的法庭文件，包括各项裁

决，可以明确看到她曾要求单独拥有该公寓以避免暴力事件继续发生。不过，她表示，根据缔约国现有

的法律和判例，被殴打的人无权基于家庭暴力而单独使用共同拥有/租用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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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撰文者请委员会宣布她的来文可以受理及不受延误并裁定缔约国违反了《公约》规定的权利。她请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紧急实行有效的法律和措施，以便预防和有效应付她的具体案件和一般的家庭暴力。

撰文者并认为她长年受到伤害，《公约》被严重违反，要求获得赔偿。撰文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提供

她一个安全的住所，使她和她的孩子能够安全及和平地生活，而不用不断害怕殴打她的人“合法”回来和

（或）要求巨大的经济补偿。 

6.10 2004 年6 月30 日，撰文者告诉委员会，控诉L.F.的刑事诉讼已经延迟至2004 年10 月1 日，以便能

够听取一个警察的证词，因为法官认为两个警察报告有一点出入。 

6.11 2004 年10 月19 日，撰文者通知委员会，佩斯中央地方法院(Pesti Központi Kerületi Bíróság)裁定L.F.
造成她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罪名成立，判处约等于365 美元的罚款。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7.1 缔约国在2004 年8 月27 日的说明中表示，虽然尚未完全执行议会关于预防和应付家庭暴力的法令/
决定所述的所有任务，但已经采取一些积极步骤，包括制定了预防犯罪领域中的新规范和关于在哪种情

况下向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援助的LXXX（2003）号法。这些文件据说可以用来设立一个全国网络，在日

后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和社会支助。 

7.2 缔约国确认，适用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禁止令法草案》已经延迟到议会的秋季会议审议。 

7.3 缔约国承认，从办公室的经验和所得的资料，家庭暴力不属于法院高度优先审理的案件。 

7.4 根据办公室在这宗案件中的经验和一般的经验，缔约国承认匈牙利的法律和体制制度尚未能够确保

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给予符合国际标准的尊重以及协调、全面和有效的保护和支持。 

委员会审理的问题和诉讼案件 

 

对可否受理问题的审议 

 

8.1 委员会应根据议事规则第64 条决定可否按照《任择议定书》受理来文。根据议事规则第72 条第4 
款，委员会应在审议来文案情的是非曲直之前做出这样的决定。 

8.2 委员会已确定，本案从未经过或正在由另一个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理。 

8.3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4 条第1 款，委员会指出，缔约国不愿对受理这项来文提出任何初步反对意

见，并且承认，匈牙利国内现有的补救办法无法向撰文者提供立即保护，使其免受L.F.的虐待。委员会

同意该国的这一评估意见，并认为第4 条第1 款不妨碍其审议这项来文。 

8.4 尽管如此，委员会希望就缔约国在其2004 年4 月20 日的呈件中提到某些国内诉讼正在进行之中的话

发表一些评论。根据撰文者于2004 年6 月23 日提交的呈件所述，在关于L.F.闯入家庭公寓的民事诉讼案

件中，向最高法院提出的复审请求于2004 年3 月23 日被驳回。另一方面，关于分配共同财产的民事诉

讼则由于登记问题被搁置，将搁置多长时间则没有披露。然而，委员会认为，这 

个诉讼案件的最后结果未必能带来有效的补救，纠正撰文者申诉的当前在违反《公约》的情况下对生命

构成威胁的情况。此外，委员会注意到，对L.F.提出的分别于2000 年1 月19 日和2001 年7 月21 日进行

袭击和殴打的指控所引起的两起诉讼已合并审理，而且根据撰文者所述，L.F.已于2004 年10 月1 日在合

并的诉讼案件中被定罪，并被处以罚款，数额大约相当于365 美元。委员会尚未获悉L.F.是否将对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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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判刑提出上诉。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事件发生以来已拖延了三年以上的时间，从而构成《任择议

定书》第4 条第1 款所述不合理的拖延，考虑到撰文者在此期间一直可能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而且生

命面临威胁，拖延尤其不合理。此外，委员会还考虑到撰文者没有任何可能在刑事诉讼进行期间获得暂

时保护，而且被告从未被拘留过。 

8.5 关于构成来文主题的事实，委员会表示，撰文者指出，她申诉的大部分事件发生在《任择议定书》

于2001 年3 月对匈牙利生效之前。然而，她争论说，10 起严重的肉体暴力事件有医生记录，而且只是

据称许多这类事件的一部分，清楚地表明家庭暴力经常发生，持续不断，而且她的生命依然受到威胁，

记录在案的于2001 年7 月27 日，即《任择议定书》对匈牙利生效之后，发生的殴打事件即证明了这一

点。委员会确信，自己具备属时管辖权来受理全部来文，原因是来文的主题所涉事实显示，缔约国被指

控从1998 年至今面对一系列严重的殴打事件和进一步伤害的威胁没有提供保护和/或不作为。 

8.6 委员会没有理由认为，可以找到任何其他根据来认定该来文不可受理，因此决定这项来文可以受

理。 

审议是非曲直 
 

9.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 条第1 款的规定，参照撰文者和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

文。 

9.2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对妇女暴力问题的一般性建议19，其中说：“……歧视的定义包括以性别为基础的

暴力”，以及“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会违反《公约》的某些具体规定，无论这些规定是否明确提到暴

力”。此外，该一般性建议还包括是否可使缔约国为非国家行为者的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指出：“……
《公约》所针对的歧视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或代表政府采取的行动……”，以及“根据一般性国际法和具体

的人权条约，各国如果未能以应有的努力防止侵犯权利的行为或调查并惩罚暴力行为，也应对私人的行

为承担责任并承担赔偿责任”。在此背景下，委员会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来文撰文者是否由于宣称缔约

国在过去四年中未能履行责任，向她提供有效的保护，以使她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以及生命不受她的

前事实丈夫带来的严重威胁，从而成为违反《公约》第2(a)、(b)和(e)、5(a)以及16 条的行为的受害者。 

9.3 关于第2(a)、(b)和(e)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已承认，撰文者寻求的补救办法无法向她提供立即

的保护，使其免于前同居者虐待，而且，缔约国国内的法律和体制安排尚无法保证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提供符合国际要求、协调、全面和有效的保护和支助。委员会虽然赞赏缔约国努力实行一个全面的行动

计划来反对家庭暴力，并计划采取法律措施和其他措施，但是认为，这些努力尚未使撰文者受益，并使

其脱离长期的不安全处境。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得出的总的评估结论是，这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法

庭诉讼当中没有得到高度优先重视。委员会认为，关于在本案中曾诉诸的民事和刑事诉讼的描述符合这

一总的评估结论。不得把其他权利，包括财产权和隐私权，置于妇女有关生命和身心安全的人权之上。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提供资料说明，是否存在撰文者可能寻求过的其他途径，将提供足够的保

护或安全，使她免于继续蒙受暴力伤害的危险。委员会在这方面回顾其2002 年8 月关于缔约国第四次和

第五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意见，其中指出：“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普遍存在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

为，包括家庭暴力行为。委员会尤其关切的是，该缔约国尚未颁布打击家庭暴力行为和性骚扰的任何具

体立法，而且，没有短期保护家庭暴力中的女性受害者的保护令或禁令或庇护所”。有鉴于此，委员会

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根据《公约》第2(a)、(b)和(e)条承担的义务包括防止对妇女的暴力和保护妇女免

于受这些暴力之害，缔约国在本案中没有履行这个义务，从而侵犯了撰文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

她的人身安全权利。 

9.4 委员会在讨论家庭暴力时在一般性建议19 中把第5 条和第16 条放在一起审议。委员会在一般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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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强调“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一般性建议19的规定对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享受权利和自由

具有重大意义。”委员会多次指出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助长了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在2002 年审议匈牙

利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合并定期报告时，委员会意识到了这样的观念。当时，委员会对“关于妇女和男子

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责任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陈规定见顽固存在”表示关切。委员会认为，

在其当前审议的这个案件中，来文陈述的事实所揭示的两性关系问题和有关妇女的观念涉及整个国家。

四年以来直至今日，撰文者一直感到她的前事实丈夫——也是她的两个子女的父亲——所带来的威胁。

撰文者受到同一个男子（她的前事实丈夫）的殴打。撰文者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未能

成功地使L.F.暂时或永久地被禁止进入她和子女们继续居住的公寓。撰文者无法请求颁发禁止接触令或

保护令，因为该国国内当前根本没有这样的选择。她无法藏身于一个庇护所，原因是没有一个庇护所能

够收容她和她的子女，其中一人因为残疾完全没有活动能力。缔约国并不否认这些事实，并认为综合考

虑起来，这些事实显示出撰文者根据《公约》第5(a)和16 条应享的权利被侵犯。 

9.5 委员会又注意到，缔约国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措施和其他措施，无法令人满意地执行委员会关于采

取临时措施的要求。 

9.6 委员会兹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任择议定书》第7 条第3款采取行动，认为缔约国未

能履行并因此侵犯了撰文者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任择议定书》第2(a)、(b)和(e)条以及

第5(a)和16 条应享的权利， 

建议 
并向缔约国提出建议如下： 

 

一. 有关撰文者来文的建议 

(a)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A.T. 及其家人的身心安全； 

(b) 保证使A.T. 得到一个安全的住所以便和子女居住，得到适当的子女抚养和法律援助，并得到与她蒙

受的身心伤害和权利受到侵犯的严重性相称的赔偿； 

二. 一般性建议 

(a) 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妇女的人权，其中含有免于所有形式的家庭暴力的权利，包括免于恐吓和

暴力威胁的权利； 

(b) 保证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法律保护，为此以应有的努力来防止这种针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并对这种行为采取对应措施； 

(c) 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保证立即落实和评估旨在防止和有效地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国家战略； 

(d)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经常向法官、律师和执法官员提供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

《任择议定书》的培训； 

 (e) 迅速和毫不拖延地执行委员会于2002 年8 月就匈牙利关于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合

并定期报告发表的最后评论，特别是委员会关于实行新的专门法律，在其中包括保护令和禁止令，用以

禁止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建议； 

(f) 迅速、彻底、公允和认真地调查所有关于家庭暴力的指控，根据国际标准把家庭暴力犯罪者绳之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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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安全和迅速的诉诸司法的机会，包括在必要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以确保

使其有效和足够地得到补救和恢复； 

(h) 为家庭暴力犯罪者举办改造方案和非暴力解决冲突方法方案。 

9.7 根据第7 条第5 款，缔约国应适当考虑委员会的意见及建议，并在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答复，

包括说明根据委员会意见和建议采取的任何行动。还请该缔约国公开发表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并安排

翻译成匈牙利文，广为传播，以便向社会各有关阶层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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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针对加拿大来文的意见】19/2008号来文(Cecilia Kell v. Canada) 
 

2012 年 2 月 13 日至 3 月 2 日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Cecilia  Kell(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08 年 6 月 24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2008 年 8 月 28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的通过日期： 2012 年 2 月 28 日 

 

 

来源：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CEDAW%2FC%2F51%2FD%2F19%2F2008&L
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附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任择议定书》第 7 条第 3 款 

提出 

 

第 19/2008 号来文的意见  

提交人： Cecilia  Kell(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08 年 6 月 24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2008 年 8 月 28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七条设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 

会， 

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举行会议，根据任择议

定书第 7 条第 3 款 

通过了如下意见： 

1. 2008 年 6 月 24 日来文的提交人 Cecilia Kell, 是一名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生活的加拿大土

著妇女。提交人声称是加拿大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下称“《公

约》”)第一条、第二条(d)和(e)项、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第十五条第 1 至第 4 款和

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的受害者。提交人本人提告，没有律师代理。《公约》及《任择议

定书》分别于 1981 年 12 月 10 日和 2003 年 1 月 18日对加拿大生效。 

 

事实背景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CEDAW%2FC%2F51%2FD%2F19%2F2008&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https://undocs.org/Home/Mobile?FinalSymbol=CEDAW%2FC%2F51%2FD%2F19%2F2008&Language=E&DeviceType=Desktop&LangRequested=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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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提交人是一名土著妇女，属加拿大西北地区的 Rae-Edzo 族。她在念完大学后作为单亲

母亲回到原来的社区，但决定在其稳定下来和为其家人找到安定的住所之前，将她的三

名子女留在外地，由她的亲戚照管。提交人和她的已故伴侣W. S. (下称“伴侣”)，是在 

1989 年开始普通法关系的。 

2.2  当 Rae-Edzo 社区根据当地住房管理机关的一项计划开始提供专供土著人使用的住房时，

提交人告知其伴侣，她打算申请一套住房，以便接她的子女回家。其伴侣在未告知提交

人的情况下，只以他本人名义向 Rae-Edzo 住房管理局(下称 “住房管理局”)申请了一套

住房。1990 年 11 月 1 日，住房管理局委员会否决了他的申请，因为他不是该社区的成

员，而且他是以单身男子的身份为自己申请住房。提交人的伴侣告诉提交人，住房管理

局拒绝为她提供住房。提交人不敢追问他的伴侣为何她还没有申请便遭到拒绝，因为其

伴侣对她非打既骂。提交人和她伴侣的普遍法关系在该社区尽人皆知。Rae-Edzo 的租

户关系工作人员告诉提交人，她的伴侣不能为自己申请住房，因为他不是土著社区的成

员，建议提交人将其伴侣列为配偶申请住房。 

2.3  于是提交人及其伴侣根据住房管理局的建议，以一个家庭的名义申请了一套在租赁地

上的一套住房。1991 年 10 月 7 日，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向 William Senych 和 Cecilia 
Kell 签发了“销售和购买协议书”，作为共同业主买下他们迁入的那套住房。 

2.4  在随后的三年中，提交人受到其伴侣的虐待。当她找到工作，在经济上独立后，这一

状况变得更加严重。其伴侣出于极度的嫉妒心理，在经济上控制她，监视她的活动，

威胁并阻止她与自己的家人联系，多次对她殴打，试图阻止她工作，还采取了一些行

动，导致提交人失去了工作。提交人有几次被 Yellowknife 的受虐妇女庇护所 

McAteer 之家收留。 

2.5  1992 年 2 月，其伴侣在未告知提交人的情况下提出一项请求，应该请求，住房管理局

致函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声明提交人的伴侣希望在证明两人为共同业主的“租赁合同”

文件中去掉提交人的名字。提交人的伴侣当时是住房管理局委员会的成员。1993 年 6 月
，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满足了他的请求。 

2.6  1995 年初，提交人在没有得到其伴侣同意的情况下找到一份工作，其伴侣更换了他们

住所的门锁，不让提交人入户。结果，提交人好几天无家可归，直到在其雇主的帮助下

找到一个安身之所。1995 年 2 月，提交人被允许进入原来的住房拿几样东西，其伴侣

向提交人出示了一封律师信，要求她在 1995 年 3 月 31日之前搬出该住所。律师的信还

通知她说，如果提交人不遵守要求，他的当事人将依法采取相关手段。提交人认为，她

之所以被其伴侣逐出家门，是因为躲避其伴侣的虐待，离家出走，向受虐妇女庇护所寻

求庇护。 

2.7  1995 年 5 月，提交人决定向西北地区最高法院提出对其伴侣的首次起诉，要求对她遭

受的殴打、虐待、性侵害、恫吓、财产侵害、丧失对住所的使用权，以及因此导致的租

金支出和护理费用寻求赔偿。她还宣称，其前伴侣在西北地区政府的帮助和纵容下，通

过欺诈方式获得住房。提交人申请了法律援助，指派给她的律师建议她遵守迁出通知书，

不要回家，否则她可能会受到指控。 

2.8  提交人提交首次申诉后不久，其伴侣即罹患癌症，提交人的律师建议推迟法院行动。

提交人的伴侣于 1995 年 11 月死亡。提交人的律师于 1996 年 3 月开始第二次起诉，被

告包括其伴侣的房产代理、西北地区住房公司以及 William Pourier, 据说他在提交人的

伴侣死亡时与之共同居住在那所房屋中，提交人的伴侣死亡后他仍然住在那里。提交

人的新律师于 1998 年 7 月 9 日对诉状做了修改，除之前提出的事由以外，还增加了

对伤害和恫吓的索赔。 

2.9  1999 年 5 月，提交人伴侣的房产代理和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正式提出以支付15,000 加拿

大元解决争议，而提交人的律师试图通过谈判，将赔偿额提高至20,000 加元。没有再

对尚未结案的提交人的其他法律行动进一步追究。后来，提交人的案件被两次分配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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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律师，因为一名律师工作调动至阿尔伯塔省，另一名律师已结束在法律服务委员会

的工作。1999 年 11 月，提交人被指派了第四名律师，该律师坚持认为提交人应接受金

钱赔偿的解决方式。因提交人的主要目的一直是重新获得对其住房的所有权和收回其住

房，所以她想继续向法院起诉，而非寻求金钱赔偿。鉴于提交人与其律师之间存在意见

冲突，该律师于 2002 年6月停止为提交人代理。后来，提交人要求另行委派法律援助

律师的请求被拒绝，她只得为拒绝提供法律援助一事向法律服务委员会提出上诉。委员

会接受了上诉，为其委派了第五名律师。 

2.10 2003 年 6 月 3 日，提交人伴侣的房产代理提出一份动议通知书，要求以 “未予起诉”为由撤销提交人

的起诉书，理由是提交人作为当事方提出起诉，但未认真致力于推动该起诉。2003 年 6 月 10 日，西北住

房公司也提出撤销该案件的动议。2003 年 10 月，西北地区最高法院对有关撤销初次起诉的申请进行聆讯，

当时提交人并未对撤销其案件提出反对；因此，初次起诉即告中止，没有对西北地区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然而，提交人对撤销第二次起诉提出异议，理由是法院应审查两个案件中的所有投诉事由，以评估起诉是

否发生实质性延误。提交人对首次起诉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而首次起诉与第二次起诉相关，因此法院认为

她在过去几年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说法有失公正。尽管如此，西北地区最高法院还是以“未予起诉”

以及提交人未采取任何行动为由，于 2003 年 11 月 3日撤销了提交人的第二次起诉，并要求提交人承担费

用，该费用后来计为 5,800加元。提交人就这一裁决向西北地区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但其上诉在无任何

书面理由的情况下被撤销。提交人没有就第二次起诉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进一步上诉。 

2.11 2004 年 11 月 16 日，提交人提起一项新的(第三份)起诉，只涉及她与租赁权相关的利益和权利及其对相

关财产的所有权。2005 年 1 月，提交人伴侣的房产代理(下称“房产代理”)的一名律师提出一项动议，要

求作出即决判决，撤销提交人的起诉，或由提交人交付诉讼保证金。涉案房产当时已由该房产代理出售给

第三方购房者，已于 2004 年 11 月初对新的购房者作了租赁转让。提交人认为，该房产代理仍然持有她

的合法权利和相关利益，这些权利和利益是她在上述购房者出现之前取得的。提交人在提出第三次起诉时，

法院于 2005 年 5 月 27 日收到当时 Rae-Edzo 的租户关系工作人员的宣誓口供，该工作人员在口供中承

认，1990 年 11 月 1 日住房管理局委员会的会议有一份会议记录，该记录驳回了提交人已故伴侣的住房申

请，理由是他不属于该社区，但该记录丢失。宣誓口供还供认，委员会曾指示租户关系工作人员与提交人

联系，建议她将其伴侣列为配偶申请住房。宣誓口供还声明，“销售和购买协议书”签字后，该文件的正

本已寄至 Yellowknife 的西北住房公司总部，租户关系工作人员保留了一份副本用于归档，但据称该《协

议书》的两份拷贝均已丢失，理由同样无从解释。 

2.12 2005 年 7 月 21 日，西北地区最高法院在审理有关立即驳回第三份申诉的申请时认为，因为第三份起诉

寻求的救济与前两份起诉实质相同，因此在继续处理该案件之前，提交人必须支付前两次起诉的法院费用，

以及与第三次起诉相关的诉讼保证金。要求在制定备忘录之后 60 天内支付费用，付款前案件暂停审理。

因为提交人没有在法院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支付费用和保证金，西北地区最高法院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撤销

该案件。 

2.13 提交人辩称，她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她解释说，第三次起诉时她只能为自己代理，作为单身母亲，

她没有雇用私人律师的经济能力。虽然在十年期间有法律服务委员会的若干名律师为提交人代理，但这些

律师没有遵守她的指示。她指出，谈判的解决办法没有得到她的同意，与她的指示相悖。她认为，正是因

为她拒绝这一解决办法，所以该机构拒绝为她提供进一步法律援助，她只能为自己代理。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她依照《公约》第一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缔约国允许其机

构(即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 Rae-Edzo 住房管理局)基于提交人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背景对其

加以歧视，缔约国未能确保其机构对申请住房的妇女给予平等待遇。 

3.2 提交人还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d)项，因为缔约国未能确保其机构不参与歧视妇女的任

何行为或做法，在未经提交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从租约上除名。提交人还辩称，缔约国在注意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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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后未采取任何补救行动，违反了《公约》第二条(e)项。 

3.3 提交人还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未能确保其机构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

除对包括 Rae-Edzo 等农村地区妇女的歧视，尤其是考虑到她的具体情况。她声称，缔约国未能确保其

机构执行有关为男子和妇女公平和平等地分配住房及提供适足生活条件的政策和程序。 

3.4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五条第 1 和第 2 款，因为它未能确保其机构承认提交人缔结

法律合同的平等权利，尤其是在独立于其前伴侣的情况下缔结租赁合同，在法院所有阶段和程序以及在

与住房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独立和平等地管理其资产。 

3.5 提交人还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五条第 3 和第 4 款，因为它未能确保其机构遵守“销售和

购买协议书”，没有纠正其伴侣的欺诈行为，没有宣布将提交人除名的新的“租赁合同”无效。 

3.6 提交人还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因为它未能确保其机构在所有、取得、

经营、管理和享有财产方面赋予提交人与其伴侣相同的权利。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9 年 1 月 6 日，缔约国答复说，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所有指控都以一条“相关事实”为依据，

即提交人 1990 年代初从“租赁合同”文件中被除名。 

4.2 缔约国基于三点理由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一) 构成来文事由的事实发生于《公约任择议定书》

生效之前；(二) 提交人尚未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和(三) 来文明显毫无根据或证据不足。 

4.3 缔约国认为，作为来文依据的“相关事实”，即提交人被“租赁合同”文 

4.4 件除名这一情况发生于 1992 至 1993 年期间，远远早于 2003 年 1 月 18 日《任择议定书》对加拿

大生效的日期，该行为在《任择议定书》生效时已完成。缔约国因此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e)项，整个来文因属时理由不可受理。 

4.5 缔约国表示，本来文的实质内容一直未提交国内主管机关，因此，因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应宣布

来文不可受理。缔约国承认，虽然提交人启动了一些国内诉讼程序，但提交人并未指控加拿大政府、

西北地区政府或其机构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的三份起诉没有任何一份用尽

国内所有上诉渠道：第一次起诉，提交人没有向西北地区上诉法院上诉；第二次起诉，她没有向加拿

大最高法院上诉；而第三次起诉被西北地区最高法院撤销。因此，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

第 4 条第 1 款，因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所以整个来文应被视为不可受理。 

4.6 缔约国认为，来文既没有单独列出加拿大政府或西北地区政府任何具体的歧视性法律或政策，也没有

指出任何歧视形式，更没有说明加拿大政府或西北地区政府或其机构是如何基于性别、婚姻状况、文

化遗产或居住地，或基于任何其他歧视理由，对提交人和广大妇女予以歧视。缔约国还认为，来文证据

不足，因为提交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有关对提交人或广大妇女的歧视行为的指控。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问题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10 年 3 月 1 日提交的材料中，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作出回应。提交人称，来

文应基于案情，依据以下两项原则处理：一是“违反法律的平等”原则，即通过克减法律实现平

等。就本案的情况而言，为了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结果，需要对法律做例外处理；第二是“在法律范

围内的平等”原则，例如，为了实现最公平的结果，法院有权力对法律进行解释和适用。提交人

还认为，法律制度不理解土著人解决争端的方式，也不理解提交人与涉案土地之间特殊的情感联

系。 

5.2 关于可受理性的属时理由，提交人认为，歧视在重要事件发生日期之后仍然存在。关于用尽国内

补救办法的要求，提交人称，她无法完全控制就其案件采取行动方面发生的延误。她还声称，即使

适用某些国内补救办法，它们也可能会受到不合理的拖延，不可能提供有效救济。提交人还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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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可能获准得到法律援助，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进一步意见 

6.1 缔约国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提交进一步意见，重申来文基于以下理由不可 

受理：《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e)项规定的“属时理由”；第 4 条第 1 款规定的未用

尽国内补救办法；和第 4 条第 2 款(c)项所称来文明显证据不足。 

 

对于可否受理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7.1 2010 年 10 月 4 日至 27 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委员会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64 和 66 条，决定分开审议可否受理问题和来文案情事由。 

7.2 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64 和第 66 条，审议了来文可否受理的问题。按照《任

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委员会确定，该事项未经过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

审理，也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理之中。 

7.3 委员会除一人持不同意见外均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1 款，来文可

以受理。委员会认为，即使假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适用有关补救办法也不可

能为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 

7.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遭受到侵害她的伴侣的家庭暴力；她来自土著社区，涉案

房屋是专供土著社区使用的。尽管如此，住房管理局建议提交人将其伴侣列为配

偶，申请家庭住房，从而剥夺了提交人单独的权利；据称提交人的伴侣与住房委

员会公务人员串通，导致提交人被其伴侣和房产代理强迫迁出，因此，提交人迄

今为止未得到她在该房产中占有的份额。委员会还注意到，根据第 19号一般性

建议，所涉缔约国有义务适当注意保护妇女，包括免受由私人行为者实施的基于

性别的暴力、调查罪行、惩处肇事者，并提供赔偿。尽管缔约国辩称提交人未向

国内法庭提出受到任何歧视，但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曾于 1996 年 3月 14 日
向西北地区最高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后来又于 1998 年 7 月 9 日修正其陈述，包

括声称遭到以下性别歧视：她的伴侣冷酷无情、恶言恶行、蛮横之极，还恫吓她，

甚至动粗；因此，提交人担心遭皮肉之苦、受重伤和死亡，不得不到妇女避难所

寻求庇护和另寻住处，又因被赶出自己的房产和土地，造成经济上和情绪上均陷

于困境。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 2 款(c)项，提交人

与《公约》第一条、第二条(d)和(e)项、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第十五条第 4 款
和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有关的指控有充分证据，可予受理。 

7.5  委员会认为，因为提交人的申诉在《议定书》批准后没有受到国内法院任何诉

讼程序的限制，而且在《议定书》批准和生效时，提交人的申诉已在法院待审，

所以提交人的申诉构成待决案件。委员会认为，相关事由和据称侵权行为的歧视

效果没有终止，因为该申诉是没有受到限制阻碍的持续待决案件。委员会认为，

来文事由中陈述的事实有持续性，来文因属时理由的可受理性是合理的，因此根

据《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e)项宣布来文可予受理。 

7.6 委员会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宣布来文可予受理，有一人持不同意见。 
 

缔约国对案情的评论 

8.1 缔约国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指出，提交人的来文声称，由于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 Rae-
Edzo 住房管理局的行为或疏忽，加拿大政府和西北地区政府违反了《公约》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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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d)项、第二条(e)项、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

缔约国澄清，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 Rae-Edzo 住房管理局不是加拿大政府的机构，而是西

北地区政府的机构。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是一个公司实体，根据《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法》

创办，是西北地区专员的工作机构，而Rae-Edzo 住房管理局则是一个公司制住房管理机

关，它根据《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法》的一项命令，在 Rae-Edzo 村落的区划范围内从事

业务活动。 

8.2  缔约国重申其关于提交人的来文不可受理的意见，理由已在 2009 年 1 月 6日关于可否

受理问题的资料中说明。 

8.3 缔约国极力重申该案件所涉事实的年代顺序，并指出，提交人并未证明《公约》第一

条、第二条(d)项和(e)项、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遭到违

反。 

8.4 关于提交人声称其在《公约》第一条之下的权利遭到违反的指控，缔约国认为，不论是

在提交人的来文中，还是在加拿大的国内法院和审判厅上，提交人从未提供任何证据，

证明加拿大政府、西北地区政府、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或 Rae-Edzo 住房管理局(下称

“缔约国的机关”)犯有《公约》第一条定义的直接或间接歧视行为，因此无法确定存在

违反《公约》第一条的歧视。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来文没有单独列出缔约国任何具体

的歧视性法律或政策，没有指出任何歧视形式，也没有说明缔约国的机关是如何基于性

别、婚姻状况、文化遗产或居住地点，或基于《公约》规定的其他任何歧视理由，对

提交人和广大妇女予以歧视，而是“讨论了提交人与其前普通法伴侣之间的个人争端”，

据称其伴侣某个时期曾在 Rae-Edzo 住房管理局担任职务，并为其个人利益滥用职权。

虽然提交人声称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 Rae-Edzo 住房管理局参与将她的名字从文件中

去除，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机构在将她从文件中除名时有任何歧视行为，因此不存

在违反《公约》条款的情况。 

8.5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声称存在对“申请住房的妇女”和“广大妇女”的歧视，还声称缔

约国没有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广大妇女，尤其是对生活在农村地区妇女的歧视。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目前并不具备代表申请住房的广大妇女、所有加拿大妇女、生活

在农村地区的妇女或其他任何个人或个人团体的立场，因为她没有证明已征得这类个

人或个人团体的同意，可代表她们行事，也没有证明可在未得到以上个人和个人团体同

意的情况下代表她们行事。 

8.6 缔约国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将提交人从 Rae-Edzo 房产的“租赁合同”文件中除

名，是因为没有遵守消除对妇女歧视的政策，以及证明将提交人除名的原因是任何政府

实体没有做到不采取任何歧视妇女的行为或做法(第二条(d)项)，或因为任何政府实体未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第二条(e)项)。缔约国还

认为，提交人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她和 Senych 先生(她的伴侣)向“北部地区租购方

案”共同申请住房时，缔约国的机关在处理其共同申请人事宜时存在歧视行为。缔约国

注意到，提交人提供了两份信函，说明其伴侣于 1992 年 10 月要求将提交人从 Rae-Edzo 
房产的“租赁合同”文件中除名。提交人还提供了一份“租赁合同”文件的副本，说明 

Rae-Edzo 的房产于 1993 年 6 月单独置于其伴侣的名下。然而，缔约国认为，这些文件

无法充当证据，说明将提交人的名字从“租赁合同”文件中去除的动机，是缔约国的机

关未能确保不采取任何歧视妇女的行为或做法，或确保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Rae-Edzo 
住房管理局不采取任何这类歧视行为或做法，也无法说明该结果是上述这些情况的附

加产物。此外，由于提交人没有对其伴侣、其房产代理或住房管理局提出起诉，所以没

有任何试图确定她被除名的原因的国内裁决机构的判决。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伴侣有

可能滥用了自己在住房管理局的地位实施欺诈，但这一行为无从证实。因个人原因滥用

职权，不应归咎为缔约国或其任何政府实体对提交人或广大妇女的歧视，也不能作为某

种歧视行为或模式的证据。缔约国因此认为，提交人与《公约》第二条(d)项相关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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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没有依据，该指控未得到充分证实。 

8.7 缔约国指出，Senych 先生(提交人的伴侣)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向 Rae-Edzo 住房管理局申

请购买“北部地区租购方案”的住房，其申请被否决，“Rae-Edzo住房管理局董事会

指示一名租户关系工作人员与提交人联系，告诉她因为她是 Rae-Edzo 社区的居民，所

以只有在申请中加入她的名字，才能审议其伴侣的住房申请。”缔约国认为，董事会

建议租户关系工作人员向提交人提供这一信息，是因为“Senych 先生与提交人的普通法

关系在 Rae-Edzo 社区明显众所周知，而且提交人是 Rae-Edzo 社区成员也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因此她符合向 Rae-Edzo 住房管理局申请住房的资格。”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

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她被明确告知只有在将 Senych 先生列为共同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情

况下，才可向“北部地区租购方案”申请住房；或证明她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住房；

或她不能向 Rae-Edzo 住房管理局要求对住房拥有独立产权。缔约国还指出，当时实

施的 “北部地区租购方案”的资格标准没有任何基于性别、婚姻状况或文化遗产的限制，

这些资格标准不应被视为对农村妇女不公。 

8.8 缔约国指出，“北部地区租购方案”在审查资格时，考虑了提交人的收入及其伴侣的收

入状况，重要的是，提交人未能证明她有能力单独依靠自己的收入提出申请，通过租赁

购买的方式购置 Rae-Edzo 的房产。 

8.9 就提交人有关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e)项的指控，缔约国指出，提交人要证明一

项侵权行为，就必须证明缔约国在注意到提交人被从“租赁合同”中除名而遭受个人歧

视时，未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这一歧视。缔约国指出，当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 Senych 先生

的房产代理注意到提交人的名字从“租赁合同”中去除后，为改善提交人的处境采取

了若干努力。在 1996 年 6 月至 1996 年 8 月期间，西北地区住房公司试图处理提交人

的问题，提出为她提供“位于 Rae-Edzo社区、面积与市场价值与涉案 Rae-Edzo 房产相

当的其他住房。”例如，作为解决办法，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提出给予提交人一套一居室

连体房(1996 年 8 月)，和另一套“北部地区租购方案”住房(未标明日期)，但两套住房

都被提交人拒绝。此外，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提交人已故伴侣的房产代理还分别于 1999 
年 5 月 31日和 2001 年共同提出以协商解决的方式向提交人支付 15,000 加元和 20,000 
加元，但这些建议均遭到提交人的拒绝。缔约国认为，上述位于 Rae-Edzo 的房产在 

2003 年的估计价值为 28,500 加元。缔约国还指出，根据提交人提交的一份1996 年的鉴

定报告，位于 Rae-Edzo 的房产当时的估计价值为 40,000 加元。缔约国因此认为，在提

出 20,000 加元协商解决金额的时间前后，提交人不可分割的半数权益的价值可能为 

14,250 加元，在 2001 年提出协商解决金额时，其权益价值可能最多为 20,000 加元。缔

约国指出，提交人拒绝为解决这一争端提出的以上所有合理建议，因此提交人来文中

有关《公约》第二条(e)项的指控不成立，完全缺乏证据。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关于其

拒绝以上解决争端方式的解释经不住严格推敲。提交人坚持要求得到 Rae-Edzo 房产的

半数权益，但从法律角度而言，该要求早已无法实现。缔约国指出，在就争端谈判解决

方式时，西北住房公司实际上已不再是涉案房产的登记所有人，因此无法给予提交人该

房产的半数权益。即便在谈判解决方式时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有能力满足提交人的要求，

则必须要求新的住户从 Rae-Edzo 房产中搬迁出去，从而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一些

第三方已于 2004 年 11 月成为 Rae-Edzo 房产租赁权益的登记所有人，而这些第三方如

今仍然是该房产的合法业主。 

8.10 缔约国还指出，为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该国还制定

了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下称“《宪章》”)规定，宪

法保护妇女不受歧视。此外，缔约国还制定了禁止歧视妇女的各种国内人权法，包括禁

止以提交人在来文中提及的理由歧视妇女，以及在住房和提供居住设施方面防止歧视的

专门条款。缔约国指出，在案件所涉时间段内，在西北地区生效的人权法为《公平惯例

法》，并提及该法第 4 节。《公平惯例法》后来被西北地区《人权法》取代，该法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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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提供商品、服务、居所和设施方面禁止基于各种理由的歧视，同样旨在根据

《公约》第二条(e)项，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此外，缔约国的联邦

法律《加拿大人权法》明确禁止基于种族、民族或种族出身、肤色、宗教、年龄、性别、

性取向、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残疾和罪行被赦免等被禁止的歧视理由为由，禁止他人

使用居住设施。 

8.11 缔约国注意到，委员会在 2010 年 11 月 25 日关于提交人的来文可否受理

的《决定》中，提及提交人关于遭受其伴侣家庭暴力的指控，并因此注意到委员会关于

暴力侵害妇女的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本身在来文中并未提出任何

指控，声称对她歧视的理由是缔约国的机关未能确保其机构克尽职守，保护提交人免受

家庭暴力，包括其伴侣实施的暴力，此外，她也没有指控这些机构没有对暴力行为进行

调查或惩处，或因此提供赔偿。缔约国还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提交人在对其伴侣提

出国内起诉之前向相关机关告知她遭受其伴侣的暴力，在那种情况下，指控应由民事法

院审理作出决定。缔约国坚持认为，该国实际根据《公约》履行了克尽职责、普遍防止

暴力行为的义务，在注意到个人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时，该国政府克尽职责，对这类行

为进行调查和惩处。 

8.12 缔约国随后参照委员会的判例10 对本案的情况作了分析，其结论认为，与

这些案件不同，加拿大的相关机关无从知晓提交人面临危险，因为她没有向国内法院提

出起诉。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国内诉讼的案件程序与 Vertido 诉菲律宾这一来文所述

案件程序之间的鲜明差异”，11 认为与 Vertido 一案的情况不同，没有证据证明，本案

提交人国内诉讼的相关延误是由于法院系统没有以公正、公平、及时和快速的方式处理

其起诉。缔约国还描述了该国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采取的立法和政策措施。 

8.13 有关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的指控，缔约国指

出，提交人没有代表广大妇女、广大农村妇女或生活在西北地区 Rae-Edzo 特定地区妇

女的资格。缔约国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缔约国的机关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

以不公平和歧视的方式适用与住房相关的政策或程序。提交人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

将她从“租赁合同”中除名的动机是缔约国的相关机构未能避免采取歧视广大妇女，尤

其是歧视农村地区妇女的任何行为或做法，或缔约国的机关未能确保西北地区政府机构

不采取歧视这类妇女的任何这类行为或做法，或证明该结果是以上情况的附加产物。缔

约国认为，提交人的这一指控未得到证实，提交人未能证明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

第 2 款(h)项的情况。 

8.14 缔约国还指出，上文中对提交人有关《公约》第二条(e)项的指控作出回应

时列举的许多宪法保护和立法措施，也可用于说明该国按照《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h)
项的要求，制定了适当措施，以消除对农村妇女的歧视，进而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

础上参与农村发展并受其益惠，以及确保妇女享有适足生活条件的平等权利。缔约国还

介绍了为满足妇女的住房需要制定的政策和方案。 

8.15 至于提交人有关《公约》第十五条第 4 款的指控，缔约国参照委员会第 21
号一般性建议，对《公约》这一条是否适用提出质疑。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没有提出

任何证据，证明她在选择打算生活的居住地(“国家”)方面受到阻碍，得不到与男子平

等的待遇，或证明她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受到相关机关直接或间接歧视行为的限制。缔约

国承认，提交人获得位于 Rae-Edzo 的涉案房产在法律上已不可能，因为在她被“租赁

合同”文件除名后的几年中，该房产已被其他人合法占有，但缔约国指出，已采取了各

种积极步骤改善提交人的处境，使之能够重新在 Rae-Edzo 社区居住，从而尊重她与该

社区所在土地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系。12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目前居住的住房是由 North 
Slave 住房公司提供的，而且自 2006 年以来一直生活在该住房公司提供的住房中。缔

约国指出，事实无法证明提交人被剥夺《公约》第十五条第 4 款要求的选择住所和居住

地的机会，因此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存在违反《公约》第十五条第 4 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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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对于提交人有关《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的指控，缔约国指出，提交

人没有指明在财产的所有、取得、经营、管理和享有方面歧视已婚或未婚妇女的任何财

产法或习俗，尤其是阻止她所有、取得、经营、管理或享有位于 Rae- Edzo 的房产的

任何歧视做法或法律，或相关机关在将她从上述房产“租赁合同”文件中除名时存在

任何歧视行为。缔约国重申其意见，即提交人未提出任何证据证实其案件中存在歧视情

况，来文涉及提交人与其伴侣之间的个人争端，及其伴侣为了增进个人利益实施欺诈和/
或滥用职权的行为。缔约国还指出，以上述及的《宪法》保护和立法措施以及任何适用

的与家庭相关的法律，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在与婚姻和家庭关系相关的所有事务中消

除对妇女的歧视，以及根据《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确保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

有、取得、经营、管理、享有和处置方面具有相同的权利。缔约国因此认为，提交人

未能证明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的情况。 

 

双方提出的进一步意见 

9.1 2011 年 10 月 26 日，提交人提出了她没有接受另行安排住房的理由，她的住所

和财产被非法剥夺，是她的伴侣与当地住房机关相互勾结的直接后果，因为其伴

侣是该机构委员会及西北地区住房公司的成员，这些机构应他的要求，在未得到

正当授权的情况下即将提交人从“租赁合同”中除名。她指出，她的普通法关系

被其伴侣和法律系统错误地界定为“寄宿”关系。在她躲入受虐妇女庇护所后，

她的律师告诉她，她已从自己的家中被驱逐，如果她再踏入该房产，则可能面临

刑事指控和逮捕。她和她的三名子女因此若干年无家可归，她长期被迫与子女分

居两地，她获得和维持就业的能力也受到驱逐的影响。 

9.2 提交人指出，作为交换，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建议以一套面积相当于单间公寓的

一居室连体房取代其三居室私有住房，连体房为租赁。她已有三个十几岁的子女，

而且正怀着第四个孩子，因此认为这一建议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她认为住房公司

提出这一建议并非出于善意，因为该住房公司也参与了夺走她的住房的行动。她

感到担心的是，就算她和三个子女搬进租来的单元，他们也会拿出另外的限制规

定再将她驱逐出去，例如有关对单间公寓居住的家庭人口的限制。提交人称，她是

一名土著妇女，拥有自己的家园并根据条约享有对土地和住房的权利，她在购买

住所时选择了居住地，她希望自己的住所为不断扩大的家庭提供安全和足够的空

间，但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没有做到这一点。此外，North Slave 住房公司向她告知，

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申请购买住房，但她两次提交的申请都因其收入不符合

成为业主的标准而被否决。 

9.3 提交人还指出，处理这一案件旷日持久，在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她只抱有

一个目标，即收回自己的住所和物品，但在法律程序的各个阶段，都有人告诉她

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她认为，她的投诉案件之所以无法达成解决办法，是因为为

她的案件指派的律师以及西北地区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官员对她的歧视。作为一名

土著人，她遭受了种族主义，作为妇女，她遭受了性别歧视。歧视的这两个方面

导致一种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说得好听是欺侮，说得不好听则是虐待。她因

住所被夺走而遭遇贫困、失业、被迫搬迁和无家可归，这些因素也在其中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因为她没有经济能力负担自己挑选的律师，有时她都负担不起西北

地区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向她提供服务要求她提供的捐款。她认为，无法达成解

决办法的原因之一，是她在 10 年当中被指派了若干名律师。无法达成解决办法

也是这些律师的行为或无所作为的直接后果。大多数律师不“听”她的指示，

反而对她发出指示，并在她对他们的立场表示质疑时威胁撤出案件；有些律师在

她不知道或不同意的情况下代表她行事。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律师，而西北地区法

律服务委员会也没有对该机构为提交人指派的律师问责。提交人列举了很多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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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指定作为她当然代理的律师行为失当，提交人认为，她的案件之所以败诉，

是因为她自己不具备诉诸法律的专门知识，又没有获得适当的法律代理。 

9.4 就提交人希望从缔约国获得的补救而言，提交人描述了失去住所导致她与其家

人被迫经历的艰辛。提交人声明，如果能就发生的损害得到赔偿，她将非常感激，

但她无法“对我们因失去住所而忍受的极为恶劣的待遇贴上价格标签”。此外，

她声明，可能使其处境有所改善的补救办法包括：得到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对

西北地区政府，包括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西北地区法律服务委员会进行谴责，列

出它们的非法和歧视行为；承诺由法律系统提供培训，并雇用更多的土著人；为

她报销在 10 年中支付的全部法律费用。 

9.5 2011 年 12 月 22 日，缔约国重申其对来文案情的主要意见。 

 

审议案情 
10.1 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提交人和缔约国提供的

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10.2 就本案而言，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被从“租赁合同”中除名，使得其不属于土

著社区一员的伴侣成为房产唯一的所有人；由于提交人伴侣涉嫌欺诈的行为，提

交人失去了对涉案住房享有的份额；如果没有西北地区住房公司的作为或不作为，

这一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是缔约国的一个机构；提交人的伴

侣当时是住房管理局委员会的主任之一，因此占据着一个权力岗位；尽管提交人

作为 Rae-Edzo 社区成员，是合格的权利持有人，但住房公司甚至没有向她告知

废除其财产权的情况。这些事实表明，提交人的财产权因一个公共机构与其伴侣

共同实施的行为而受到损害。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后来因其伴侣更换门锁和

迫使她搬迁而无法进入自己的住所，原因是她试图逃离其伴侣的虐待，向受虐妇

女庇护所寻求保护。委员会还注意到，法律援助委员会为提交人指派的律师建议

提交人满足其伴侣对她提出的搬迁要求，而没有对这一要求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委员会认为，上述事实结合在一起，导致提交人受到《公约》第一条定义的间接

歧视。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在对其伴侣提出第一次起诉时，对其作为家庭暴力的

土著妇女受害者的事实作了强调，并在投诉案件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并强调这

种暴力行为妨碍了提交人行使其财产权。委员会在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中指出，

相互交错的现象是理解《公约》第二条所载缔约国一般性义务范围的一个基本概

念。以性和性别为由对妇女的歧视与影响妇女的一些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如种

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康状况、地位、年龄、阶级、种姓、性取向和性别认

同等。缔约国必须从法律上承认这些交叉形式的歧视及其对相关妇女的综合负面

影响，并禁止这类歧视(第 18 段)。因此，委员会认为，发生了对提交人交错形

式的歧视行为。 

10.3 关于提交人称她在《公约》第二条(d)和(e)项之下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指控，委员会

回顾，上述条款要求缔约国确保政府当局和公共机构不采取任何歧视妇女的行为

或做法，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

《公约》第二条(d)项规定，缔约国不仅有义务不采取任何直接和间接歧视妇女

的行为或做法，而且必须确保废除任何导致歧视效果或结果的法律、政策或行动。

此外，《公约》第二条(e)项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确保真正实现消除对妇女的

歧视，包括制定措施，使妇女能够对侵犯其《公约》权利的情况提出起诉及获得

有效救济。由于提交人是一名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妇女，缔约国有义务确保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跨部门歧视。 

10.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指出，当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注意到提交人从“租赁合同”

中除名后，为改善提交人的处境作出了若干努力，包括向提交人提供位于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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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房屋或经济赔偿，但这些建议都遭到提交人拒绝。委员会还注意到，缔

约国称，就解决办法开展谈判时，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已不再是涉案房产的登记所

有者，因此无法给予提交人该房产的半数权益。然而，委员会也注意到：在将提

交人从“租赁合同”中除名，并将提交人的权益份额转予其伴侣时，西北地区住

房公司是涉案房产的管理机构，根据该公司自己的规则，它一开始就没有从事这

一行为的资格； 提出向提交人提供的住所为租赁，没有所有权，面积小于其被

驱逐的住所，此外，据提交人称，提出的经济赔偿不足以为她及其子女提供适当

的住所。委员会还注意到，住房公司直到 1996 年 8 月才第一次提出解决建议，

当时提交人已被从自己的住所驱逐出去三年。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确保其机

构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遵守“销售和购买协议书”，也没有宣布未列入提交

人姓名的“租赁合同”无效。 

10.5 委员会又注意到，提交人曾受到指派给她的法律援助律师的压力，要她寻求金钱

赔偿而不是收回房产，因而不得不多次更换律师，在家庭暴力申诉和有关房产的

法律诉讼这两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区别对待。委员会提及其第 28 号一般性建议并

回顾，根据《公约》第二条(e)项，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确保男女平等，包

括采取措施确保妇女能够获得有效补救(第 36 段)。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

根据《公约》第二条(d)和(e)项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 

10.6 关于提交人指控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和第十五条第 4款，委

员会注意到，委员会收到的资料未表明她遭受的歧视行为与她来自农村地区相关，

也未表明她不得居住在加拿大西北地区 Rae-Edzo 社区的另一房产。因此，委员

会认为，现有事实并未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和第十五条

第 4 款的情况。 

10.7 关于提交人涉及《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表

示，提交人未指出有任何财产法或习俗歧视已婚或未婚妇女，未指出有任何歧视

性做法或法律干扰了她对具体的 Rae-Edzo 房产的拥有、取得、管理、安排或享

用，也未指出在她最终从关于该房产的“租赁合同”中除名一事上有关部门有任

何歧视性行为。然而委员会注意到，尽管正式的资格标准无此规定，但 Rae-
Edzo 住房管理局的一名租户关系工作人员告诉提交人说，如果申请表上增列提

交人的姓名，其伴侣的住房申请就会得到考虑。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是家庭

暴力受害者，而且缔约国对这一事实也从未提出过质疑；其伴侣曾试图不让她工

作，从而限制她过独立经济生活的能力；提交人在为逃离家庭暴力而向受虐妇女

庇护所寻求保护之时却被赶出家门。委员会又注意到，根据缔约国自己的陈述，

在确定是否符合“北部地区租购方案”的资格标准时，计入了提交人及其伴侣两

人的收入，但当她从 “租赁合同”中除名之时，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却未考虑到

她的贡献，甚至没有将除名一事通知她。上述事实结合在一起，表明存在违反

《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的情况。 

11. 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7 条第 3 款行事，并参照上述各方面的考虑，委员

会认为，缔约国未履行与《公约》第一条一并解读的第二条(d)和(e)项和第十

六条第 1 款(h)项所载义务，侵犯了提交人依据这些条款享有的权利，并向缔约

国提出如下建议： 

(a) 关于来文提交人 

(一) 向提交人提供与其被剥夺的房产在质量、位置和大小上相称的房产； 

(二) 向提交人提供与其权利被侵犯的严重程度相称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适当金

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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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而言 

(一) 征聘和培训更多土著妇女为其社区的其他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家庭暴力

和财产权方面的法律援助； 

(二) 审查其法律援助制度，以确保遭受家庭暴力的土著妇女能够有效诉诸司法。 

1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第 4 款，缔约国应对委员会的意见及其建议给予应有的考虑，并在 6 个
月内向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答复，说明采取行动落实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的情况。还请缔约国公布和

广泛散发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使之达到社会所有相关各界和部门。 

 

[通过时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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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委员会委员帕特希亚·舒尔茨女士的个人意见(反对) 
 

1.1 2010 年，当委员会作出关于这项申诉可以受理的决定时，我还不是委员会委员，但我参加了 

2012 年 2 月 28 日作出决定之前的一系列讨论，因此有权发表我个人对案件是否可以受理和案

情的意见。在很多方面，我不同意委员会在这两个方面采取的立场。 

1.2 我认为，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1 款，因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应裁定来文不

可受理，有可能还可以根据第四条第 2 款，因明显证据不足而不予受理。尽管如此，在裁定可

以受理之后，来文本应根据案情予以驳回，因为指称对提交人的歧视，或在加拿大对妇女的

歧视，包括对土著妇女、农村妇女、在 Rae-Edzo 社区生活的妇女和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歧视，

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我还愿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规定，提交人并没有资格代

表这些妇女群体提出来文。 

 

可否受理问题 

2.1 我同意委员会的观点，根据《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e)项，就属时理由而言来文可予受理。然

而，我认为，缔约国也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根据《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1 款，她

的来文不可受理。提交人在向司法机关提出的三次起诉中，没有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法律程序，也没

有在这些法律诉讼中要求法庭复查其申诉的案情，她是被告所犯一个或多个歧视行为受害人的指称，

包括本案中两个国家住房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部门，以及法院指定的她的辩护律师。直到她向委员

会提出来文，我认为提交人才第一次指称她是有关机构、法律援助服务处和法庭为她指定的辩护律

师，这些方面的性别和种族主义的受害人。因此，加拿大法院也无从考虑她受到一种或多种形式歧视

的指称的详细情况，或者酌情根据该情况为她作出补偿。 

2.2 提交人在 1995 年 5 月提起第一次民事诉讼。唯一的被告是她的前伴侣。她声称是暴力、侵占动产的

受害人，并被从他们共同购买的家中驱逐。她要求对各种损害作出赔偿(见正文第 2.7 段)，并在陈述

中表示，她的前伴侣在窃取住房上得到西北地区政府的纵容。W.S.(伴侣)在诉讼提出 5 个月之后，于 

1995 年 11 月 

死亡。他死后，提交人没有再采取继续诉讼的行动，案子悬而未决直到 2003年。 
2.3 提交人在 1996 年 3 月提起第二次民事诉讼，她在起诉中点名的，有其前伴侣的房产代理、当时住在

那所房子里的其前伴侣的朋友，和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提交人声称，公司允许 W.S.以欺诈手段侵吞

了她的那部分财产。只是在此时，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才第一次得知提交人的状况和她对公司的要求。

第二次起诉在1998 年 7 月作了修正，列入了以各种理由提出的对损失和利息的要求，和承认她

拥有一半财产和租赁地的请求。 
2.4 为了以某种另外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恢复提交人对第 138 号土地的一 
半所有权，向她提出了各种安排，如另谋住所或赔偿解决。具体而言，1999 年 5 
月向提交人提出给予 15,000 加元的经济赔偿，2001 年又提出给予 20,000 加元的赔偿。

提交人拒绝了这些提议，而是选择继续试图收回她那部分财产的所有权，但她没有重

新启动在 1996 年提出并在 1998 年修正的第二次民事诉讼。那项诉讼一直没有结案，

直到 2003 年。 

2.5 W.S.的房产代理和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分别在 2003 年 6 月 3 日和 10 日提出动议，以“未予起诉”为

由撤销提交人的两项诉讼。10 月 27 日，西北地区最高法院接受了撤销第一起诉讼的请求。提交人并

没有对撤销她的第一起诉讼提出异议，尽管她对前伴侣的指控和提出的各种要求，尚未对有关案情

进行审理。因此，加拿大法院并未得到机会审理提交人申诉的案情；提交人也没有为她受到歧视的申

诉提供资料。然而，提交人确实在 2003 年 11 月 3 日向西北地区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推翻西北地

区最高法院因“未予起诉”而撤销她的第二次民事诉讼的决定。上诉法院驳回了她的请求，但没有提

出书面理由。提交人没有就该项决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没有告知加拿大法院她没有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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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样做的理由。现有的条约机构判例法显示，考虑到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这一要求的本意，除非

有理由必须放弃，否则这项程序性规则不应当废弃。上诉法院没有为决定作出书面解释，不能作为

一项理由。与委员会不同的是(正文第 7.3 段)，我不认为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不可能为提交

人解决实际问题。即便该项补救最多只不过适当考虑到提交人在 1996/1998 和 2003 年期间未采取行

动有关的一些程序问题，它仍有可能导致作出有利于提交人的决定。如果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如果

提交人拖延了 5 年时间没有采取任何司法行动是有情可原的，例如因为提交人与其他当事方之间正在

进行谈判，那么最高法院可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新审查案情。由于没有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提交人排除了本委员会审议她的来文的可能性，因为她没有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我认为，根据

《任择议定书》第一条第 4 款，这第一条理由就足以裁定来文不可受理。 

2.6 虽然又提起了第三次法律诉讼，但并不能弥补提交人在第二次法律诉讼中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

事实。提交人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根据适用的程序规则，对法庭关于她第二次诉讼的决定提出抗辩。

因此，我认为，她不能拿第三次诉讼 ―与第二次诉讼的目的相同 ―反驳她在第二次法律行动中没有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论点，因为那样做将使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失去意义，而委员会曾一再强调

该项要求。提交人在第三次法律行动中也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实际上，在 2004 年 11 月 16 日提

起的第三次诉讼中，也即第二次诉讼之后 8 年，指名的对象仍然是她前伴侣的房产代理，又加上了

第 138 号地块新的所有人，其前伴侣的房产代理将该财产卖给了此人。与第二次诉讼的情况一样，

在第三次诉讼中，提交人要求得到对其财产权的承认。第三次诉讼中既没有点名西北地区住房公

司，也没有指名加拿大任何其他机关。与头两次诉讼的情况一样，这第三次法律行动也得不出任

何因为她是一位妇女、一位土著妇女，或生活在加拿大该地区的妇女，而受到任何加拿大当局歧

视的根据。因此，这第三次诉讼可以看作是提交人采用的一种手段，弥补她没有对北方地区上诉

法院撤销她的第二次诉讼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失误。审理第三次诉讼的法官裁定，由于

头两次诉讼没有审理案情的实质问题，提交人有权提起第三次诉讼，不算被告所声称的滥用法律

程序。2005 年 7 月 21 日作出的那项决定，为审议提交人申诉的案情实质开了绿灯，之前没有

那样做，是由于提交人在前两次法律行动中没有采取必要步骤。然而，法官要求提交人支付第

二次诉讼的法庭费用，并在 60 天内将第三次诉讼的费用保险金过账；否则将从案情登记册上将

之勾销。提交人没有对该决定向西北地区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因此，我认为，提交人的第三次法

律行动也没有用尽可以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她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使她免除这项义务的情况。

经济困难，或者对向上诉法院提出请求的结果持有疑虑，都不能免除她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义

务。 

2.7 此外，在第二或第三次诉讼中，都不能说补救措施被无理拖延，因此，这一点也不能作为论据，免

除提交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义务。 

案情 

3.1 我不同意委员会在第 10.2 至第 10.4 段中对本案事实的记述，以及在这个

基础上作出的结论。在提交人提起的三次法庭诉讼中，没有任何一次审理

过提交人申诉案情的实质，她也未能在任何情况下在这几次诉讼中对她指

称被告所犯的歧视行为提出任何证据，包括其中提到的两个国家住房管

理机构、法律援助服务处，和法庭指派的律师。在这三次民事诉讼中，

基于性别、婚姻状况、文化遗产、居住地或任何其他理由的歧视，从未出

现在提交人在其本人的案件中提出的申诉中。第二次诉讼是唯一一次点名

一个加拿大政府机关的诉讼(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在其他两次诉讼中，所

有被告都是私人当事方(W.S.、他的房产代理，和从该房产代理购买第 

138 号土地的当事方)。在这份书面意见的开头我曾经指出，我认为，根

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规定，提交人没有资格代表她所讲到的那些妇

女群体提交来文。我还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她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陈述，

但没有对她所提到的各类妇女群体所受的歧视行为提出任何证据，而缔约

国则对提交人所作的每一项一般性陈述作出了具体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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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认为，本案起源于提交人和她的前伴侣 W.S.两人之间的一个问题，W.S.
看来是利用了、甚至是滥用了他在 Rae-Edzo 住房管理局董事会成员的

权力地位，在 1992 年 2 月提出要求，并在 1993 年 6 月成功地让西北地区

住房公司从证明共同拥有第 138 号土地的租赁合同中删去了提交人的名字。

很有可能 W.S.采用欺诈手段，将提交人的名字从文件中去除，而他并不

符合在 Rae-Edzo 拥有房产的任何资格条件。此事的发生情况没有经过调查，

W.S.以及西北地区住房公司的一位或多位雇员是否犯有必须受到惩罚的犯

罪行为，仍然是个疑问。相应案卷失踪的有关事实也没有得到查明。 

3.3 我尤其不能同意委员会对于提交人在她的前伴侣手中遭受暴力得出的结

论。1993 年 6 月，当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将第 138 号土地划归 W.S.作为单

独的产权持有人时―― 不管是由于错误、疏忽，还是合谋欺诈，在此之前

还是由提交人和她的前伴侣共同所有――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并不了解提交

人与 W.S.关系上出现的困难，更具体地说，如果来文中的说法可以叫人相

信的话，从未被告知提交人是暴力、威胁、不断受到性虐待和恐吓的受害

人，而且不能外出就业，该公司直到 1996 年，即提交人提起第二次诉讼

时，才知道提交人的状况。在那之前，在提交人于 1995 年 5 月提起第一

次诉讼时，W.S.是唯一被告。因此，经过 1995 和 1996/1998-2003 年提起

的两次民事诉讼(但没有跟进)，加拿大当局才得知提交人对其前伙伴所犯

暴力的指控。因此，我认为，不能指控缔约国在本案中没有行使适当注意

的义务。 

3.4 我也不赞成委员会在正文 10.4 段中表达的意见，说缔约国没有确保其机构

为提交人提供法律保护。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在 1996 年了解到提交人的这

种情况后，没有立即对提交人的名字被从合同中除掉的情况展开调查，显

然令人感到意外。至少这显示了该住房机关在执行自己的产权分配规定方

面存在无法解释的漏洞，但提交人没有表明这个漏洞即是对她的歧视。一

项失误，甚至是一个欺诈行为，导致提交人的名字被从租赁合同中去除，

又没有进行适当监督，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纠正相应文件中的错误，这些

问题本身并不构成对提交人的歧视。提交人也没有向加拿大法庭提出这个

论点，证明发生了歧视。此外，西北地区住房公司和 W.S.的房产代理还曾

多次尽可能纠正由于失去她的产权而对提交人造成的伤害。我同意缔约国

的观点，提交人没有证明向她提出的方案不是真心诚意的，或者没有一项

是充分的。具体而言，1999 年和 2001 年提出的金钱赔偿(分别为 15,000 
加元和 20,000 万加元)，看来相当于提交人被剥夺财产的价值，因为第

138 号地块最终被房产代理以 30,000 加元出售。 

3.5 我没有得出委员会在正文第 10.5 段中得到的同样的结论，关于提交人在维

护本人利益方面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她认为这导致了她在《公约》第二

条(d)和 (e)项中的权利受到侵犯。我不赞同委员会的意见，对她的案件多

次安排了不同的律师，是对提交人的歧视，尤其是在她对婚姻暴力的投

诉案件中。提交人在 1995 年 5 月提起第一次诉讼，她的前伴侣 5 个月后

死于癌症。我无法理解改换指派给她的案件的律师，如何对提交人造成伤

害，因为头两次诉讼，以及对其中第二次诉讼的修正，都是由同一位律师

处理的，从 1995 年到 1998 年都是她的代理人。据案卷记载，5 位律师经

手过她的案件。这些改变在她的财产权问题上有可能对她的案件造成损害，

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她受到歧视。我不认为从案卷的内

容上可以得出结论，提交人的律师建议她接受金钱赔偿的和解办法，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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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收回第 138 号土地她的那部分所有权，是对她的歧视。无论如何，在

达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看来要想收回这些权利，必然会在法律上遇到相

当大的问题(因为产权的凭证已经易手)，因此建议提交人接受金钱赔偿的

和解办法，也不能算作歧视，而是在对当时的情况作出现实的评估之后提

出的建议，尽管这对提交人而言肯定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本案持续了 10 
年。向提交人提供了法律援助，使她能够对 W.S.的房产代理和西北地区

住房公司提起诉讼和进行谈判。当她想在 2003 年提出上诉时，没有再为

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成功地争回了法律援助，并被指派了一名律师。缔

约国举出了一些客观理由，说明为什么提交人不得不与 5 位律师合作：一

人离开了该地区，一人离开了政府的法律服务机构，而另一人决定辞去作

为提交人律师的职务。该辞职显然不是有可能造成歧视影响的一种形式的

压力 ―那当然是不能接受 ―因为那位律师是在 2002 年她拒绝接受 

20,000 万加元赔偿之后作出的决定，赔偿的数额显然正是其财产的价值。

提交人在第三次诉讼期间也得到了法律援助，并通过这一援助要求得到她

在第二次诉讼期间没有得到的东西，尽管她在第二次诉讼期间没有用尽所

有可用的补救办法。 

3.6 我注意到，审理第三次诉讼的法官裁定，由于头两次诉讼没有审议案情，

提交人有权提起新的诉讼，因此并不构成被告所声称的滥用法律程序。这

项决定是在 2005 年 7 月 21 日作出的，为审议提交人申诉的事由开放了绿

灯，由于提交人在前两次法律行动中没有采取必要步骤，所以一直没有得

到审议。决定还为提交人提供了一次机会，将她在来文中指称的歧视问题

列入指控。那位法官还指令她支付前两次诉讼的法庭费用，和缴纳新诉讼

费用的保证金。西北地区最高法院关于采取第三次法律行动必须以提交人

支付前两次诉讼的法庭费用和缴纳第三次诉讼费用的保证金为条件的决定，

以及规定 60 天限期付款，显然都不构成歧视。提交人没有支付前两次诉

讼的法庭费用，考虑到早先法律行动的实际情况，要求支付之前的法律费

用和缴纳新诉讼费的保证金并非无理要求。考虑到这些事实，我认为指责

缔约国没有给予提交人维护其权利的机会是没有道理的。 

3.7 尽管提交人对在这些年里向她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质量提出质疑，但显然

只是在来文中她才第一次指称她受到律师和法律援助处的歧视。因此，与

委员会相反，我认为，提交人是在没有歧视的基础上获得法律援助的。我

并不排除有关法律服务的质量有可能不尽如人意。然而，根据现有的判例

法，诉讼人(这是他们的不幸)必须为他们的律师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3.8 我赞成委员会在其意见的最后在第 10.6 段中作出的结论，不存在违反《公

约》第十四条第 2 款(h)项或第十五条第 4 款的问题。与委员会在意见的 

10.7 段中提出的意见相反，我不认为根据《公约》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
的规定，缔约国犯有歧视行为。提交人似乎确实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她

获得有收入就业的能力受到其伴侣的限制，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引起本

来文的事件发生时，即在将她的名字从租赁合同中去除时，加拿大的任何

机构都不知道这一情况。上文在论及第 10.2 至 10.4 段时指出，只是在提起

第一次诉讼之后，其中 W.S.是唯一的被告，司法机关才第一次得知提交人

声称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由于提交人没有跟进那一次法律行动，也没有

跟进第二次法律行动，因此不能指责缔约国在本案中，以及一般而言在妇

女受暴力行为之害的问题上，没有行使充分注意的义务。 

3.9 我认为，在订立合同时将伴侣双方的收入作为考虑因素，也不能解释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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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犯提交人在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下的权利。如果不将前伴侣的收入考虑在

内，提交人很可能无力购买第 138 号土地，因为她没有达到必要的收入水平。

提交人在来文中的陈述证实了这一点，说她后来曾两次申请购买一所房屋，

但由于收入过低而被拒绝，此外，并没有强迫提交人在申请上加上她前伴侣

的名字，而只是告诉她，如果她那样做，她的申请可能得到批准。这显然是

一个常识问题，他们二人共同生活，因此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并不违反提交人

在第十六条第 1 款(h)项下的权利。西北地区住房公司没有通知提交人她的

名字被从合同中除名，也不能视为构成歧视。由于 W.S.很可能使用了欺诈

手段，将提交人的名字从合同中去除，因此也完全可以想象，他将不惜采

用一切手段阻止她得知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通知提交人一事不

是西北地区住房公司的一位或数位雇员合谋的结果，而是一个失误或疏忽

造成的，那也不能必然构成对性别的歧视。换句话说，一个对提交人肯定

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欺诈行为或失误，不一定就构成违反第十六条第 1 款(h)
项的性别歧视行为。 

 
4. 综上所述，我认为来文不可受理，理由是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如果再从案

情考虑，也因提交人没有提出证据证实其指称而应予以驳回。 

 

 

帕特希亚·舒尔茨(签名) 
 
 

[以法文提交。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英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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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条约机构相关术语词汇表】 
 

 

人权条约机构相关技术术语词汇表 

来源：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
related-treaty-bodies#backlog 
 
如何使用这份词汇表 
十大人权条约机构已开发出一些大体上相似，但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区别的工作方法和做法。其

委员会采用的术语也有所区别。本词汇表旨在对条约机构系统中的一些重要部分作出解释，并重

点强调术语方面的一些显著区别。 

括号中为对应英文词汇 

• 积压（Backlog） 
• 主席团（Bureau） 
• 主席（Chair） 
• 共同核心文件（Common core document） 
• 结论性评论（concluding comments） 
• 结论性意见（concluding observations） 
• 无报告情况下审议一国状况（

Consideration of a country situation in the 
absence of a report） 

• 建设性对话（Constructive dialogue） 
• 国家报告员（Country rapporteur） 
• 国家工作队（Country task force） 
• 声明（Declaration） 
• 克减（Derogation） 
• 后续程序（Follow-up procedures） 
• 一般性评论（General comment） 
• 一般性建议（General recommendation） 
• 人权条约司（Human Rights Treaties 

Division） 
• 个人来文（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 个人投诉（Individual complaint） 
• 调查程序（inquiry） 
• 迟交报告（Late reporting） 

•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 不交报告（Non-reporting） 
• 任择议定书（Optional protocol） 
• 周期性（Periodicity） 
• 申述（Petitions） 
• 会前工作组（Pre-sessional working group

） 
• 建议（Recommendation） 
• 缔约国报告准则（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State parties） 
• 保留（Reservation） 
• 审查程序（Review procedure） 
• 议事规则（Rules of procedure） 
• 秘书/秘书处（Secretary/secretariat） 
• 简化报告程序（Simplified Reporting 

Procedure） 
• 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署）（

Specialized agencies, funds and 
programmes） 

• 缔约国报告（State party report） 
• 针对性或专题报告（Targeted or focused 

report）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backlo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backlo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bureau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hair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cd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c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o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onsideration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onsideration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onsideration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d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ountry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countrytf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declaration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derogation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followup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gc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gr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hrtd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hrtd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individualcom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individualcomplaint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cedaw/inquiry-procedure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latereportin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ngo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ngo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nonreportin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op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periodicity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petitions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psw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psw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recommendation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rgstate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rgstate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reservation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reviewprocedure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rop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secretariat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simplifiedrp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simplifiedrp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sa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sa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sa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spreport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argetedreport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argete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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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和/或问题清单（List of issues and/or 
questions） 

• 报告前议题清单（List of issues prior to 
reporting） 

• 主题清单（List of themes） 
• 国家人权机构（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 条约、公约或文书（Treaty, convention, 
covenant or instrument） 

• 条约机构或委员会（Treaty body or 
committee） 

• 条约专要报告/文件（Treaty-specific 
report/document） 

• 工作方法（Working methods） 
• 对议题清单的书面答复/回复（Written 

response/replies to list of issues） 

 

积压 
除了缔约国迟交和不交报告的问题，一些条约机构还发现难以完成每年大量的报告审议工作。由

此产生的积压意味着从缔约国提交某份报告到委员会完成审议可能间隔两年之久。获取最新信息

的需求是发布问题清单做法的原因之一（见下文）。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能减少积压，一些委员会

也提出了创新的方法。例如，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有时会在两个平行小组中会

面。 

主席团 
主席团通常由主席、副主席、报告员或委员会任何其他指定成员组成，召开会议决定与委员会工

作相关的程序性和行政性事务。 

主席 
每个条约机构选举一名成员担任主席，任期为两年。主席根据商定的议事规则主持每次会议。所

有条约机构的主席每年会面一次以协调条约机构的活动。 

共同核心文件 
缔约国向秘书长提交的包含与所有条约相关的该国一般性信息的文件，如有关土地与人口、政治

体制、该国保护人权的一般法律框架、非歧视、平等和有效补救措施等方面的信息。文件构成了

提交条约机构的所有国家报告的共同起始部分。1991年的主席会议引入共同文件作为减少报告中

的重复部分的方法。2006年审议了有关该文件的导则（HRI/GEN/2/Rev.6）。 

结论性评论（CONCLUDING COMMENTS） 
见“结论性意见（concluding observations）”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loi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loi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loireportin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loireporting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listofthemes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nhri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nhri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reaty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reaty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b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b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reatysr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treatysr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wm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wr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treaty-bodies-glossary-technical-terms-related-treaty-bodies#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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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意见 
条约机构在审议缔约国报告后发布的意见和建议。结论性意见既包括缔约国在落实条约中的积极

方面，也包括条约机构建议缔约国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值得关注的领域。条约机构致力于发出具

体、重点突出且可落实的结论性意见，并日益关注能确保有效跟进其结论性意见的措施。 

在无报告情况下审议一国状况 
参见“审查程序” 

建设性对话 
所有条约机构采取的邀请缔约国派代表团出席其报告受审议的会议的做法，以便于其回应委员们

的问题，并就其落实相关条约规定方面的努力提供附加信息。建设性对话的概念强调了条约机构

并不是司法机构这一事实（即使其具有部分准司法职能），其创设目的在于审议条约落实情况。 

国家报告员 
大多数委员会委任一名或两名成员作为受审议的缔约国报告的国家报告员。国家报告员通常负责

起草议题清单，在会议期间向代表团提问，并起草委员会将要讨论和通过的结论性意见。 

国家工作队 
人权事务委员会已将之前由会前工作组进行的审议报告的准备工作分配给国家工作队，工作队在

全体会议期间召开会议。国家工作队包含由主席提名的四至六名成员，其中一名是全面负责起草

议题清单的国家报告员。 

声明 
一国可以选择或被要求就其加入的某一条约发表声明。声明类型如下： 

• 解释性声明 

一国可就其对某一条约中特定规定中包含问题的理解或对规定的解读发表声明。与保留不同，此

类声明并不意在排除或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其目的仅仅在于澄清一国对于整个条约或某些条款

含义的立场。 

• 任择性和强制性声明 

条约允许各国发表任择性和/或强制性声明。这些声明对发表者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例如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1条规定下，各国可发表一项有关其接受人权事务委员会审

议国家间投诉的能力的任择性声明。与此相似，《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

任择议定书第3（2）条规定要求缔约国发表具有约束性的声明，说明该国允许自愿应征加入国家

武装部队的最低年龄，并列出其已采取的确保这种应征不受强迫或胁迫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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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减 
克减是缔约国部分暂停一项条约中的一项或多项规定的措施，至少是临时暂停。一些人权条约允

许缔约国在威胁国家生存的公共紧急状态下，例外并暂时地克减一些权利，并需严格限于该情况

要求的程度。然而，缔约国不能克减一些特定权利，也不能采取歧视性措施。各国一般有义务就

此类克减告知其他缔约国，说明理由并明确克减结束的日期。（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9号一般

性评论（2011）） 

后续程序 
为确保缔约国落实条约机构的结论性意见或与投诉程序下的案件相关的决定中所包含的建议而设

立的程序。禁止酷刑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已

通过正式后续程序，所有委员会都要求各国在定期报告中提及后续问题。议会、司法机构、国家

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都在后续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般性评论 
条约机构对人权条约规定、专题问题或其工作方法的解读。一般性评论通常旨在澄清缔约国在一

些规定方面的报告义务，并就落实条约规定的方法提出建议。又称“一般性建议”（消除种族歧视

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一般性建议 
见“一般性评论” 

人权条约司 
人权高专办（OHCHR）下属的人权条约司（位于日内瓦威尔逊宫）向所有条约机构和联合国酷刑

受害者自愿基金提供秘书支持。 

个人来文 
见“个人投诉” 

个人投诉 
声称其在某一条约下的权利受到一缔约国侵犯的个人提出的正式投诉，大多数条约机构都有权对

其进行审议。相关缔约国必须以下列三种方式之一明确承认条约机构审议个人投诉的权利： 

（a）在条约相关条款下发表声明（该程序适用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

刑公约》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b）批准或加入条约自身（该程序适用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或 

（c）批准或加入某条约中关于个人投诉权规定的相关任择议定书（该程序适用于两大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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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参见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cedaw/individual-communications 

调查程序 
如果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收到可靠信息，表明某一缔约国严重或系统性侵犯了《公约》所载的

任何权利，就可以启动调查程序。 
调查只能对承认委员会在这方面具有权限的缔约国进行。检查缔约国是否在“声明和保留”一节

中作出了这一声明。 

以下资源能够提供更多有关调查的信息：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所有调查报告清单 

所有条约机构调查程序概览 

 

迟交报告 
各条约期望其缔约国正常提交报告；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发现难以严格遵守其所在条约规定的周

期进行报告。迟交报告已被确定为条约报告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而条约机构也一直在寻求

使各国报告更加简易的方法，例如通过简化报告程序等。 

可提供有关各条约缔约国报告状况的信息。 

议题和/或问题清单 
条约机构根据缔约国报告和其他可用信息（来自联合国专门机构、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

等）拟出一个议题或问题清单，并在条约机构审议报告的会议之前将其转交给缔约国。议题清单

向缔约国代表团提供了建设性对话的框架。一些委员会鼓励缔约国提前提交书面回复，以使对话

更快触及具体问题。在等待审议的过程可能长达两年的情况下，议题清单为委员会提供了该国的

最新信息来源。 

报告前的议题清单 
见“简化报告程序” 

主题清单 
专题或主题清单不需要答复，旨在在审议缔约国报告的过程中引导和聚焦缔约国代表团和消除种

族歧视委员会之间的对话。 

国家人权机构 
许多国家已建立国家人权机构（NHRIs）以促进和保护人权。因其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性能够得

以保证，这类机构正日益被视为任何国家人权保护系统的重要部分。被称为“巴黎原则”的一系列

国际标准被一致认为是用来衡量国家人权机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准绳。了解更多关于国家人权机

构的信息，请参见国家人权机构：历史、原则、作用和职责，职业培训系列No.4/Rev.1 （联合国

出版物，销售编号E.09.XIV.4）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cedaw/individual-communications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8-b&chapter=4&clang=_en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8-b&chapter=4&clang=_en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zh&TreatyID=3&DocTypeCategoryID=7
https://www.ohchr.org/zh/treaty-bodies/human-rights-bodies-complaints-procedures/i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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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NGOs）可以有助于促进普遍或某一特定主题方面的人权。存在非政府组织参与众

多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框架，如授予其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使之能够参与人权理事会。国际和国

家非政府组织都密切遵照条约机构的工作，多数条约机构也为它们提供了为报告进程作贡献的机

会，例如提交有关特定国家落实条约的附加信息（有时也被成为“替代报告”或“平行报告”）。各条

约机构处理此类信息的方法有所不同。 

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在从国家层面跟进条约机构结论性意见中包含的建议，及在报告起草时及

之后促进关于落实人权的全国公开辩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还对推动在世界范围

内批准人权条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交报告 
一些国家虽然大量承担了其批准的人权条约规定的法律义务，却未能向条约机构提交报告。国家

未提交报告的原因很多，如战争、内乱和资源有限等。人权高专办可向各国提供实现其报告义务

的技术援助。若缔约国未对条约机构寻求信息的请求作出回应，条约机构还通过了一些程序确保

对未报告的缔约国落实条约的情况进行审议。委员会还会特别在无报告情况下审议一国的情况。

（可提供有关各条约缔约国的报告情况。网站还提供有关缔约国可获得的技术援助信息。） 

任择议定书 
“议定书”一词指某项条约新增或补充的附加法律文书。议定书的主题可与原始条约的任何方面相

关，可用于进一步解释原始条约中的某项内容（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

定书）；提出新出现的问题（《儿童权利公约》的头两项任择议定书）或为条约的运作和执行增

加程序——如增加个人投诉程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和《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

书及《儿童权利公约》有关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议定书并不会自动对已批准原始条约的国

家产生约束力，所以是“任择”的。各国必须单独批准或加入议定书。 

周期 
由各项条约或个别委员会根据条约要求规定的缔约国向条约机构提交初始报告和定期报告的时间

表。 缔约国在条约生效后的一定时间内应提交一份初始报告，并在之后定时提交定期报告。各条

约周期有所不同。 

申述 
各程序中向条约机构提出申述的总称。申述既可包括个人对缔约国侵犯某项条约的指控，也可包

括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侵犯某项条约的指控（国家间投诉）。 



158 
 

 

会前工作组 
一些条约机构在每次全体会议之前或之后为计划其未来会议工作而召集的工作组。会前工作组的

工作视各委员会而有所不同：一些工作组在缔约国报告受审议前起草议题和问题清单，一些具有

审议个人来文能力的委员会通过工作组提出与投诉程序相关的案件和其他事宜有关的初步意见。

会前工作组通常举行闭门会议。 

建议 
条约机构发布的正式建议或决定。该词可被用于描述有关特定事项的正式决定，也可用于更一般

性质的决议，如在一般讨论日通过的决议。结论性意见包括特定建议，而“条约机构建议”一词有

时可与“结论性意见”通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也将其一般性意见称为

“一般性建议”。 

缔约国报告导则 
各条约机构为缔约国提供的关于其应按照相关条约提交的报告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书面导则、一

些委员会提供逐条具体导则，其他委员会则提供更一般性的指导。（参见 HRI/GEN/2/Rev.6） 

保留 
保留是一种缔约国用来排除或更改某项条约中的规定对该国的适用情况的声明，无论其措辞或名

称如何。保留可使一国加入某些其本来不能或不愿意参与的多边条约。各国可在签署、批准、接

受、同意或加入条约时作出保留。一国若在签署条约时作出保留，则必须在批准、接受或同意时

再次确认。 

保留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故不能背离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因此，在签署、批准、

接受、同意或加入某项条约时，各国在下列情况之外才可作出保留：（a）该条约禁止保留；或

（b）该条约只允许特定保留，而相关保留不属于其中。其他缔约国可对一国的保留提出反对。缔

约国可在任何时候全部或部分地撤回保留。 

审查程序 
条约机构在无报告情况下审议一国情况的程序。该程序在报告迟交过久且缔约国对条约机构的提

醒不予回应的情况下使用。在多数情况下，缔约国提交报告以避免审查程序，或者在无法提交报

告的情况下派代表团出席条约机构会议并回答其问题。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1991年首次采用审查

程序。其他委员会则使用“在无国家报告情况下审议一国情况”的说法。一些委员会在无报告情况

下仍向缔约国发送议题清单。大多数委员会在进程最后会提出结论性意见，但缔约国若希望提交

报告则可暂时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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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 
条约机构采取的用于指导其工作方式的正式规则。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之外的各委员

会都根据各自条约通过其议事规则。规则通常包括选举官员、通过决定流程（尤其是在未达成共

识的情况下）等事宜。议事规则与工作方法相关但有所不同。 

秘书/秘书处 
各条约都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向其条约机构提供秘书处支持。每个条约机构都设有一个处于联合国

秘书处之内、由一名秘书和其他国际公务员组成的秘书处，负责管理委员会日程并协调其工作方

案。所有条约机构的秘书处都设在位于日内瓦的人权高专办。 

简化报告程序 
禁止酷刑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移徙工人委员会通过的这项新的任择报告程序涉及到提交各

自定期报告之前转交缔约国的议题清单的准备工作，以推动报告程序。缔约国对议题清单的回复

构成了其对以上三个条约机构的报告。 

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署） 
联合国系统中开展包括促进和保护人权在内的多项工作的各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署）。所有

条约机构都允许联合国机构在审议特定国家报告的情况下提供附加国别信息。一些专门机构还向

各国提供落实条约义务和为条约机构撰写报告方面的技术援助。联合国人权系统系统中的一些专

门机构、基金和方案有：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人道主义协调厅、联合国艾滋病毒/艾

滋病联合方案、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署、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也在不断参与人权条约机构的工作。 

缔约国报告 
某项人权条约的缔约国根据该条约规定，需定期向条约机构提交的报告，包含其所采取的落实条

约规定的措施和面临的困难。所有条约都要求缔约国在批准条约后的一定时间内提交一份全面初

始报告，并在之后定时提交后续定期报告（《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除外）。 

针对性或重点报告 
见“条约专要报告” 

条约、公约或文书 
条约和公约在法律意义上没有区别，都是在国际法中对根据这些文书的最后条款成为缔约国，从

而选择接受其所规定的义务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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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机构或委员会 
被委任审议缔约国对某项国际人权条约的落实情况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各条约中都使用“委员会”

一词贯穿始终，但由于其根据所监督的条约规定设立而被广泛称为“条约机构”。虽然接受联合国

秘书处的支持并向联合国大会报告，条约机构在很多重要方面独立于联合国系统之外。有时也被

称作“条约监督机构”。 

条约专要报告/文件 
针对性的条约专要文件与共同核心文件一道提交给条约机构，重点关注与相应条约具体相关的问

题。虽然通常被称作“条约专要报告”，提交各个条约机构的报告实际上都包含一份共同文件（对

所有委员会相同）和一份条约专要文件（具体针对每个条约机构）。两份文件共同构成了缔约国

的报告。 

工作方法 
各条约机构为促进其工作而开发的程序和做法。这类做法并不总被议事规则所正式采纳。各条约

机构的工作方法随工作量和其他因素而变化。近年来，年度主席会议推动了简化和协调工作方法

的趋势，尤其针对委员会间的不同方法所造成的混乱和不一致的情况。 

对议题清单的书面回复/答复 
缔约国对某条约机构在其报告受审议的会议之前提交的议题和问题清单的书面答复。对议题清单

的书面回复对缔约国的报告提供补充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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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站、数据库链接 

 

• 中国加入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周期报告及相关文件（需要在下拉菜单中选择“China”）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 

• 观看联合国会议直播（大部分会议提供中文同声传译）：https://media.un.org/en/webtv 

• 联合国人权索引：https://uhri.ohchr.org/zh/ 

• 查看委员会发布的所有一般性建议：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
ocTypeID=11 

• 查看委员会针对所有国家发布的各类文献（可通过更改检索条件查询结论性文件、调查报告和

针对个人来文的意见）: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
ocTypeID=5 

• 查看委员会发布的所有调查报告：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
ocTypeCategoryID=7 

•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法学数据库：https://juris.ohchr.org/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Countries.aspx
https://media.un.org/en/webtv
https://uhri.ohchr.org/zh/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ocTypeID=11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ocTypeID=11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ocTypeID=5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ocTypeID=5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ocTypeCategoryID=7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TreatyID=3&DocTypeCategoryID=7
https://juris.oh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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